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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陈力博士的专著《国际贸易救济法律制度中的非市场经济规

则———以美国欧盟为视角》即将出版，这是她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和成

果。我相信，这本书将有助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和国际贸易实务界加

深对美国和欧盟反倾销制度及其实施机制的理解。

近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国际社会中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并

且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数与中国出口额占全球贸易

额的比重不成比例，这反映了反倾销对中国扩大国际贸易已产生了严重

的负面影响。美国和欧盟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也是频繁对中国出口

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的经济体。在应对反倾销调查时，美国和欧盟反倾

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是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最大法律障碍。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着反倾销问题的日益尖锐，中国贸易界、

法律界对美国和欧盟反倾销制度的研究也日渐关注，有关反倾销制度的

专门出版物不下数百种。然而，这当中泛泛介绍者众，鲜见以反倾销制度

中的小专题来研究一系列宏观问题的力作。

众所周知，“非市场经济”问题是美国和欧盟等经济体进行反倾销调

查确定产品正常价值时考虑的一个特别因素；倘若出口国被视为“非市场

经济”国家，则不采用该国的国内市场价格作为受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而往往寻找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替代国”，再通过复杂的价格计算和调

整，以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受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当进口国

采用“替代国”方法时，抵销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并且很可能导致

确定的倾销幅度畸高。显然，将“非市场经济”问题置于整个反倾销制度

中来考察，它仅属一个局部和微观问题。可是它折射出对一个国家整体

经济体制性质的判断，这一问题背后涉及的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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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代深刻历史和政治背景以及进口国采用“替代国”方法的国际法依据

问题，等等。在此意义上，它又是一个十分宏观的大问题。

本书作者就截取反倾销制度中这样一个既微观又宏观的专题，采用

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交叉研究和演绎、比较、实证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此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作者“以小见大”，从一个小问题写出了大文

章。在这本专著中，作者介绍了“非市场经济”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

景；探讨了美国和欧盟反倾销法设置“非市场经济”规则的经济理论基础；

叙述了美国和欧盟“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发展过程；研究了 ＷＴＯ成员方

国内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在 ＷＴＯ体制下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

分析了美国和欧盟“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差异及其对中国出口商应对反倾

销调查的影响；阐述了“非市场经济”规则在中国面临其他 ＷＴＯ成员方

实施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时的不利后果；指出了中国政府和中国

企业应对美国和欧盟“非市场经济”规则可采用的对策，从而为读者奉献

了一份极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陈力博士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曾担任她的导师。她虽然并非我

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但却是第一位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的。这本书是

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的。值此书出版之际，我非常高兴

地特志数语，是为序。

２００７年５月８日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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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美国与欧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

伙伴，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美与中欧贸易关系

迅猛增长，但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中美与中欧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扩大以

及由此引发的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美国与欧盟频频对中国出口产品采

取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就是这种贸易摩擦的重要表现。目

前，美国与欧盟已经成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两个经济体，

截至２００５年年底，美国与欧盟对中国启动的反倾销调查已经分别达到

１２１起和１１１起；２００５年全年国外对我国启动的１６起特殊保障措施案件

均由美国和欧盟启动，产品均涉及纺织品，其中，欧盟对华启动的特别保

障措施为９起，美国为７起，中国出口贸易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在各种贸

易救济措施中，美国与欧盟贸易救济法律制度，尤其是反倾销法中的非市

场经济规则是中国出口企业在应对时最为关注的问题和面临的最大法律

障碍。在 ＷＴＯ允许各成员方合法采用的三种贸易救济措施———反倾

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中，都涉及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规则。在反

倾销领域，由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美国与欧盟对中国出口产

品正常价值的确定和反倾销税率的计算分别适用歧视性的替代国制度和

一国一税原则；在反补贴领域，由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多年来，

中国侥幸豁免了美国与欧盟反补贴法的调查，但各种迹象表明，美国与欧

盟随时可能修正其国内法，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中国）启动反补贴

调查；①在保障措施领域，由于美国将专门适用于共产主义（非市场经济）

①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７日，美国在事隔１５年后，再次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铜版纸进行反补贴立案调

查，目前案件正在调查和审理当中。本书在第二章中有具体的介绍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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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４０６条款转换为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措

施并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加以确定，使得中国原本仅对美国承担的特

别义务转化为对所有 ＷＴＯ成员方的国际法义务。

国际贸易救济法律制度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

学命题，但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它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东西方冷战的产物。按照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国际贸易中的自由贸易

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无法作为市场经济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贸易

的理论依据，因此，他们用“接合理论”、“经济优势理论”或者“国家利益理

论”来诠释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关系，并试图从理论上说明运用反倾

销、反补贴或保障措施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合理性。

国际贸易救济法律制度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缺乏充分的国际法依

据。１９５５年ＧＡＴＴ第６条解释性注解仅仅提出了在对“贸易完全或几乎

完全垄断”并且其“国内所有产品价格由国家确定”的国家进行反倾销调

查时，决定价格可比性存在特殊困难，但是并没有指出确定这类国家产品

正常价值的具体方法。反倾销法中的替代国制度是美国和欧盟在其国内

法中自行“发明”的一种用以判断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方

法，同时，主要是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该规则又在波兰等国家入关（《关税

与贸易总协定》）议定书和中国入世（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被合法化，

成为中国承担的一项特殊的国际法义务。而一国一税原则更是美国与欧

盟行政主管机关自由裁量的结果，明显缺乏国际法甚至国内法的依据。

美国与欧盟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和不合

理性，这不仅体现在行政主管机关对“市场经济”判断标准的灵活掌握极

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如美国行政主管机构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裁

定不受法院的司法审查），而且行政主管机构在替代国的选择和分别税率

的裁定上具有非常大的随意性，其自由裁量权难以受到完全制约。

在寻求应对策略时，中国政府与企业均责无旁贷，应当采取政治和法

律两种手段，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积极应对。首先，政府应当通过

双边磋商或借助多边谈判机制，争取及早获得美国与欧盟对我国市场经

济地位的承认或者修改 ＷＴＯ相关协定中的不合理规定；其次，中国应当

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有针对性地抗辩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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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盟的市场经济标准；再次，中国政府应积极协助企业应诉，必要时可

以将相关争议提交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企业在面对美国与欧盟

的反倾销调查时，应当积极应诉，充分利用美国与欧盟法律赋予的实体权

利与程序权利（包括提请司法审查）进行市场经济地位、替代国与一国一

税的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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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国际贸易救济法律制度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产生于冷战这一特殊的

历史背景之下，它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与以苏联为核

心的共产主义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展贸易时所采用的一种特殊规

则，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市场经济规则具体通过一国国内贸易

救济法律中的反倾销、反补贴与特殊保障措施加以实施。美国有关非市

场经济问题的国内立法不仅对相关国际立法（《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与世

界贸易组织中的有关非市场经济问题规定）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

且还通过ＧＡＴＴ ＷＴＯ体系对欧盟相关立法产生了间接影响。目前，

美国与欧盟不仅是中国排名前两位的贸易伙伴，而且也是对中国采取反

倾销和特殊保障措施最多的两个经济体。其中，美国与欧盟贸易救济法

律制度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应对美国与欧盟贸易救济

调查时面临的最大法律障碍；此外，２００６年年末，美国对中国启动反补贴

调查已经从迫近的威胁演变为实际的挑战，欧盟对中国启动反补贴调查

也已经箭在弦上。在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历史背景下，美国与欧盟

继续将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在其贸易救济法

律中对中国继续适用歧视性的非市场经济规则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非

市场经济规则已经成为美国与欧盟制约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筹码。而争

取美国与欧盟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也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企

业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但实践证明，非市场经济规则背后的经济

与政治因素才是构成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主要障碍。美国与欧盟的

非市场经济规则是造成中国企业在应对其贸易救济调查时屡屡败诉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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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原因，其直接的后果是阻碍了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入其国

内市场，间接影响则导致大批工人失业，企业倒闭，最终对中国的宏观经

济造成严重损害。因此，研究这一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

前我国政府已经就争取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做出了战略决策，并通过

外交努力争取到６０多个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但国内外

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看法还不尽一致。虽然国内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已有不少，但就笔者掌握的资料，系统综合的研究成果还未发现，因此，笔

者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历史、经济、政治和法律

的多重视角研究贸易救济法律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这也是中国政府和

企业有针对性采取应对措施的前提和保障。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一）国外主要研究状况

由于非市场经济概念产生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的贸易立

法中，因此，国外研究的主要成果也集中在这两个经济体。到目前为止，

非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有关国际经济法或贸易政策的著

作以及相关的论文中，尚未有相关专著问世。世界银行１９９７年出版的

《针对转型经济国家中的进口政策———两个案例的分析》（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ｆｒｏ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ｗｏ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是目前研

究反倾销领域非市场经济问题的一部较为详细的研究报告；在美国，Ｊｏｈｎ
Ｈ．Ｊａｃｋｓｏｎ教授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是开创性的，在１９８０年出版

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ｎｅ（“接合Ⅰ”）中，Ｊａｃｋｓｏｎ教授首次提出了与非市场经济

国家进行贸易的接合理论，之后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世界贸易体制———国

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以专章形式探讨了“具有特殊情况的经济”；此外，美国战略经

济 研 究 所 的 研 究 员 Ｇｒｅｇ Ｍａｓｔｅｌ在 其 专 著 《反 倾 销 与 美 国 经 济》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一书的第三章和第六章中

都涉及对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问题的阐述；美国纽约大学的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Ｌｏｗｅｎｆｅｌｄ教授在其论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 第十章中也探

讨了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在众多研究非市场经济问题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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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国卡图研究所研究员Ｉｋｅｎｓｏｎ近年来发表的文章令人关注。

目前在欧洲对非市场经济问题有较深入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欧盟法和

国际贸易法专家ＦｒａｎｃｉｓＳｎｙｄｅｒ教授。他的论文 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Ｎ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ｄｅａｓ，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ｉｎＥＣ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

ａｂｏｕｔＣｈｉｎａ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力作；此外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Ｍüｌｌｅｒ博士编著的

ＥＣ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 — 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３８４／９６以 及

ＥｄｗｉｎＡ．Ｖｅｒｍｕｌｓｔ博士专著的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 也都从理论、立法和实证的角度对反倾销领域的非

市场 经 济 问 题 进 行 了 阐 述。此 外，俄 罗 斯 前 贸 易 官 员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Ｐｏｌｏｕｅｋｔｏｖ发表于２００２年国际贸易杂志上的 ＮＭＥ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ＴＯ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ｖａｌｏｆａＴｗｏＴｉｅｒ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成员方入关／入世谈判及成员方资

格角度）研究了非市场经济规则在国际法中的形成过程。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国外学者主要观点如下：

１．指出比较优势这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不能解释与非市场经济国

家的贸易关系，提出了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贸易的理论依据，包括接合

理论、经济利益理论以及国家利益理论。

２．指出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特别规则，采用双

轨制的原因；另有学者对在ＧＡＴＴ ＷＴＯ中，尤其是在成员入关或入世

谈判中对“非市场经济”成员方适用双重标准表示质疑，认为这种双轨制

违背了ＧＡＴＴ ＷＴＯ的不歧视待遇原则。

３．提出贸易救济法律制度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是冷战的产物。非

市场经济的概念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和共

产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同时对全球化和后冷战时期继续对转型国家适

用非市场经济规则提出质疑。

４．通过对非市场经济问题产生和演变过程的考察，指出美国对于非

市场经济规则形成及其国际化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５．众多研究成果集中于对非市场经济规则合理性与公平性的探讨，

并形成了不同观点。其中倡导自由贸易的学者（如美国的卡图研究所研

究员Ｉｋｅｎｓｏｎ）强烈抨击美国的非市场经济规则，对反倾销法中的替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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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一国一税原则以及行政机关滥用裁量权的行为进行批判，认为美国

贸易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是与自由贸易的宗

旨相抵触的；但以保守著称的美国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ＧｒｅｇＭａｓｔｅｌ则极

力为美国的非市场经济规则进行辩护，并且提出将部分国家视为非市场

经济国家带给其的未必都是不利的影响，非市场经济国家至少因此豁免

了美国的反补贴调查。

（二）国内主要研究状况

目前，国内研究非市场经济问题的成果形式以论文为主，部分反倾销

或反补贴方面的专著也涉及相关问题。从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国内研

究成果较为分散，学者大多从反倾销或者反补贴角度分别研究非市场经

济问题，缺乏系统整合的综合研究成果。目前国内研究非市场经济问题

的重要成果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分别在２００３年和

２００５年编著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该报告从经济学角度对中国市

场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其主要针对美国与欧盟反倾销法中的市场经

济标准从宏观经济角度论证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程度。目前国内鲜有从

经济、历史、法律和政治的综合视角，运用比较法学的方法对国际贸易救

济法律制度（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进行整合研究的成果。由于中

国是美国和欧盟非市场经济规则的最大受害方，因此，国内学者的研究观

点大多立足于本国，从应对角度对非市场经济规则的歧视性与不公平性

进行批判，并提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三、本书主要创新

本书是迄今为止首部系统全面论述国际贸易救济法律制度中的非市

场经济规则的专著。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其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大

方面。
（一）研究方法的创新

１．经济、历史、政治与法律相结合的综合研究视角。本书以非市场

经济的国际国内规则为主线，同时从贸易救济措施中非市场经济问题的

经济学依据、非市场经济规则产生与演变的历史脉络、政治因素对非市场

经济规则形成的影响等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论述，进行交叉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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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法律制度的整合研究方法。

以往国内论著通常仅对某种贸易救济措施（主要集中于反倾销）中的非市

场经济规则进行研究，未能揭示三种不同贸易救济措施中非市场经济规

则之间的区别与内在联系。在国内同类问题的研究中，本书首次将非市

场经济规则纳入贸易救济措施的总框架下进行整合研究，全面反映了非

市场经济规则的本质特征。

３．以美国和欧盟为对象的比较研究方法。本书并不试图涉及所有

国家贸易救济法律制度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而是选取最具代表性，能

够反映非市场经济规则全貌，同时也是对中国贸易最具意义的美国与欧

盟立法与实践作为研究对象。

４．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书既有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

同时也运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在论述美国与欧盟非市场经济规则的相关

立法时，运用了大量案例及数据进行论证或佐证，使本书的论点更具说

服力。

（二）观点的创新

１．本书归纳分析非市场经济规则产生的理论依据，在国内首次系统

提出并分析了东西方贸易的接合理论、经济优势理论以及国家利益理论。

指出国际贸易救济法律制度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是西方国家实现其对外

政策和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

２．以反倾销立法与实践为主线，从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判断标准、

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一国一税制度以及司法

审查制度等方面比较分析美国与欧盟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异同，提出我国

应采取共同又有区别的应对策略。

３．通过系统分析非市场经济规则产生的国际法渊源，指出该规则国

际法依据的不充分性，并论证了我国在世界贸易体制中消解非市场经济

地位问题的可行方法。

４．对中国申请提前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承认进行利弊分析，认为中国

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总体利大于弊，是中国政府作出的一项重大战

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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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写作目的和主要框架

美国与欧盟（欧共体）①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中国

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以

来，中美经贸关系更加迅速地发展。到２００３年年底，美国已经成为中国

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超越日本上升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由于北

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拿大与墨西哥成为美国前两位的贸易伙伴）。中

美贸易的迅猛增长在带动两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贸易的不平衡，美

国对华贸易逆差仍在上升，成为当下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美国对

① 欧共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是欧洲共同体的简称，它包括根据１９５１年《关于建立欧洲煤

钢共同体条约》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ＥＣＳＣ）、根据１９５７年在罗马签订的《欧洲经济共同

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统称《罗马条约》）设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ＥＥＣ）和欧

洲原子能共同体（ＥＵＲＡＴＯＭ）。１９６７年上述三个共同体组成了单一的欧共体理事会和委

员会。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三个共同体中最重要且管辖范围最为广泛的，凡不属煤、钢及原

子能领域的经济事项，大都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职权范围，如农业、贸易、运输、内部市

场、货币等，因此，欧共体主要指欧洲经济共同体。根据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正式生效的《欧洲

联盟公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或简称《马约》），欧洲联盟正式建立。根据《欧洲联盟

条约》Ａ条的规定，欧洲联盟的基础为三个共同体，并辅之以该条约所建立的政策与合作形

式。因此，欧盟作为一个“政治屋顶”，它由“三根支柱”（ＴｈｒｅｅＰｉｌｌａｒｓ）作为支撑：三个共同

体；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Ｃｏｍｍ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ｏｌｉｃｙ）；司法与内务范围的合作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ＨｏｍｅＡｆｆａｉｒｓ）。此外，《马约》还正式将欧洲经济共

同体改为欧洲共同体，并相应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改为《欧洲共同体条约》，以表明该

共同体众多的非经济职能。因此欧盟的诞生并没有终止原来三个共同体的存在；相反，《欧

洲联盟条约》明确宣布在三个共同体的基础上，在尊重和确保“共同体建设既得成就”的原

则下建立欧洲联盟，因此，三个共同体在欧盟的框架内继续存在。但是欧共体不等于欧盟，
它只是欧盟的一部分（参见曹建明著：《欧洲联盟法———从欧洲统一大市场到欧洲经济货币

联盟》，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欧共体条约》，反倾销等贸易救

济法律制度属于欧共体“共同商业政策”的组成部分，使用“欧共体”贸易救济法律制度应当

更为精确。尽管欧盟官方文件中涉及贸易或反倾销等问题时，通常采用ＥＵ（欧盟）而不是

ＥＣ（欧共体）的措辞（参见欧盟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ｔ／），但鉴于本书论述

的核心问题是贸易救济法律制度以及历史上的相关条例名称，本书按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

“欧共体”、“欧盟”的概念，欧盟成立之前，采用“欧共体”概念，但１９９７年欧盟成立后，则主要

采用“欧盟”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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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贸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贸易赤字，到２０００年，中国已经取

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最大来源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随着中国获得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双边的贸易不平衡出现了扩大的迹象。

尽管中美双方对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统计方法与结果存在差异，对产生贸

易不平衡现象的原因分析存在分歧，①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逐年扩大却

是不争的事实（参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中美（货物）贸易（中方统计，单位：亿美元）

年　份 进　口 出　口 总　额 平　衡

２００１ ２６２ ５４３ 　８０５ 　２８１

２００２ ２７２ ７００ ９７２ ４２８

２００３ ３３９ ９２５ １２６４ ５８６

２００４ ４４７ １２４９ １６９６ ８０２

２００５ ４８７ １６２９ ２１１６ １１４２

２００６ ５９２ ２０３５ ２６２７ １４４３

　　（统计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及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公报数据计算），参见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及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

表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中美（货物）贸易（美方统计，单位：亿美元）

年　份 进　口 出　口 总　额 平　衡

２００１ １０２２．８ １９２．４ １２１４．６ －８３０．４

２００２ １２５１．７ ２２０．５ １４７２．２ －１０３１．２

① 例如，中国商务部认为，中美贸易逆差被美方人为夸大了，按照中方统计，中国２００５年对美

国的贸易顺差应为１１４２亿美元，而非美方的统计为２０１７亿美元。统计差别的根本原因是

美国没有将中美服务贸易和美国对华投资统计在内。中方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货

物贸易逆差已不能反映中美贸易全貌，更不能反映实际利益关系。中美经贸利益的平衡应

当是贸易与投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总体平衡。参见商务部新闻办公室２００６年２月

２６日发布的《中美经济的互补性是决定中美经贸关系持久发展的基础》。中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此外，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对２００５年中国统计公报的分析中

也提出，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是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的实质就是要争取加工过

程的加工费，这一贸易方式的结果在正常情况下一定 会 是 出 口 大 于 进 口。消 息 来 源：
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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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年　份 进　口 出　口 总　额 平　衡

２００３ １５２３．８ ２８４．２ １８０８ －１２３９．６

２００４ １９６７ ３４７ ２３１４ －１６２０

２００５ ２４３５ ４１８ ２８５３ －２０１７

２００６ ２８７８ ５５２ ３４３０ －２３２６　

　　（统计数据来源：美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统计数据），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ｎｓｕｓ．ｇｏｖ／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ａｎｎｕａｌ．ｈｔｍｌ。

在评价中美贸易关系时，中国始终认为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主要是结构

性、转移性、互补性的，美国将双边服务贸易与美国对华投资这种间接贸易

排除在统计之外不能从根本上反映中美贸易关系的全貌，此外，中国认为，

美国长期以来对华高科技出口进行严格管制也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

原因。而美国则将引起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出口企

业的低价倾销、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等不公平竞争行为以及中国对知识

产权保护不力、市场开放不够，从而未能很好履行入世承诺。中美双方贸易

的不平衡引起了美国制造业（利益集团）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引起美国国会

部分议员的强烈担忧与不满。随着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美国对中国发

起的贸易救济措施也在不断增加。在三种常见贸易救济措施中，美国动用

最多的是反倾销措施。从１９８０年对中国发起第一起反倾销指控至今，美国

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已经达到１２１起，其中，从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到２００６年年底，美国对中国就发起了４７起反倾销调查，成为对中国最

大的反倾销使用方；①除了动用反倾销手段，美国还频频对中国发起保障

措施或特别保障措施调查，例如，２００５年１—６月，美国就对中国纺织品

发起７起特别保障措施调查。②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美国商务部继１９９１年对

中国出口电风扇及螺母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未果③后事隔１５年再次对

①

②
③

数据依据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相关数据参见ｈｔｔｐ：／／ｉａ．
ｉｔａ．ｄｏｃ．ｇｏｖ／ｓｔａｔｓ／ｉｎｖ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０２００６．ｈｔｍｌ；ｈｔｔｐ：／／ｉａ．ｉｔａ．ｄｏｃ．ｇｏｖ／ｓｔａｔｓ／ｃａｓｅｌｉｓｔ．ｔｘｔ。
参见中国贸易救济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ｓ．ｇｏｖ．ｃｎ／。
在１９９１年的反补贴调查中，美国商务部认为中国相关出口企业并未达到市场导向产业标

准，决定不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本书将在第二章进行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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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美国的铜版纸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并准备重新评估美国既有

的反补贴法不适用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政策。紧接着，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于２００７年２月２日就中国的禁止性补贴问题向世界贸易组

织提起申诉。① 不仅如此，美国还将中美双方的贸易摩擦政治化。２００５
年１月１１日，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表了一项题为《美中贸易：

１９８９—２００３年———在全国和各州对就业和各个行业的影响》的报告。②

报告指出，中美贸易的逆差不断增长，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导致美国不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在高科技领域丢失就业岗位，美国

各州、各行业都未能幸免。报告指出，在１９８９年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４年间，美

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了２０倍，从６２亿美元上升到１２４０亿美元。导致美

国丢失了１５０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入世后这种状况仍在加剧。目前，不

仅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在高科技领域，如高档电子产品、通讯设

备甚至汽车和航天领域中国的出口也大幅度增长，例如美国在半导体工

业领域已经受到了赤字的影响。对此，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

达马托称：“有了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开始评估中国对我们的经济安全

和国家安全的影响。这一报告是对我们发展这种理解的一个突破性贡

献。”此外，近期美国部分国会人士甚至声称要取消与中国的永久性正常

贸易关系。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４日，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在华盛顿透露，美国

将建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处理对华贸易问题，这是美国在经贸领域首次

针对特定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同日，波特曼还公布了一份题为《美中贸易

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③的全面评估报告。该报告虽然总体

上肯定了美中贸易对双方的重要性和意义，但也指出了双边贸易中存在

的诸多问题。报告内容显示了美国国内贸易保护势力有所抬头。

中欧贸易也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在中欧双边贸易

①
②

③

参见中国贸易救济网（ｈｔｔｐ：／／ｃａｃｓ．ｇｏｖ．ｃｎ）的相关报道。
参见陶文钊：《中国入世以来的中美经贸关系简析》，《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５年，第

３期。
Ｓ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Ｕ．Ｓ．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ｒ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ｔｒ．ｇｏｖ／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２００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ｕｓｔｒ＿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ｓ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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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不断扩大和高速发展①的同时，也伴随着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现象，欧盟对

华贸易逆差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据欧盟官方统计，欧盟２５国与中国商品

贸易的逆差在２０００年为４８６亿欧元，２００２年为５４７亿欧元，２００４年则达

到７８８亿欧元，是欧盟与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中最大的贸易逆差。② 按

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也呈现逐年快速递

增的势头。２００３年中国对欧商品贸易顺差约为１９１亿美元，２００４年上升

到３７１亿美元，２００５年则达到了７０１亿美元。③ 与美国一样，中欧贸易的

不平衡现象同样是欧盟对华频频启动贸易救济，尤其是反倾销措施的最

重要原因。尤其是２００５年以来，中欧围绕中国纺织品出口问题引发的贸

易摩擦更加白热化。尽管从总体上来看，中欧关系，尤其是双边政治关系

发展一直比较稳定，例如，从九十年代以后，欧盟先后出台了三项对华关

系基本文件，它们分别是：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５日关于中欧关系长期政策的

９５／２７９号文件（ＣＯＭ［９５］２７９）；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５日的《与中国建立全面伙

伴关系》的战略性文件（ＣＯＭ［９８］８１）以及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５日发布的《欧

盟对中国的战略：１９９８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未来欧盟政策更有效的步

骤》。但是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欧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反倾销

调查国，从１９７９年欧共体对中国糖精发起反倾销调查开始，到２００５年６
月，欧共体对华提起的反倾销指控已经达到１１１起；④２００５年１—６月，欧

盟对华启动的特别保障措施调查达到９起。

中国是一个对外贸高度依存的国家，⑤国民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

①

②
③

④

⑤

据欧盟官方在２００５年６月份的统计，中欧贸易总额在２００４年为１７５０亿欧元，２００５年则将

达到２０００亿欧元。其中，中国对欧盟的进口占欧盟全部进口总量的１２．５％。参见欧盟委

员会新闻办公室的事实和数据发布公告：“ＴｈｅＥＵＣｈｉｎ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Ｆａｃｔｓａｎｄ
Ｆｉｇｕｒｅｓ”，欧盟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ｔ／，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统计公报显

示，中欧贸易总量在２００５年已经超过２０００亿美元，达到２１７３亿美元。
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ｔ／ｃｏｍｍ／ｔｒａｄｅ／ｉｓｓｕｅｓ／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ｅｘ＿ｅｎ．ｈｔｍ。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报告计算得出，２００６年统计数据尚未公布。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参见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国外 对 华 贸 易 救 济 案 件 统 计》，发 布 日 期：２００５ ０７ １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ｓ．ｇｏｖ．ｃｎ。
外贸依存度指一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中所占比重。中国社科院

研究员沈骥如认为，中国外贸依存度在１９８０年为１５％，到２００３年则高达６０．２％，而美国、
日本、印度等国家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１的外贸依存度在１４％—２０％。参见《半月谈》（内部版）
２００４年，第９期。



１１　　　
 






















本
书
写
作
目
的
和
主
要
框
架



依赖对外贸易的增长。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随着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获

得以及关税壁垒的降低，中国产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进入国际市场。

但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产品也遭受了“合法”的非关税壁垒的阻挡。各国

采取的不同贸易救济措施构成中国出口产品的最大阻碍。其中，反倾销

措施是被各国最为普遍适用的贸易救济措施。除此之外，中国还频频受

到各种保障措施的威胁，反补贴的威胁在目前也迫在眼前。在所有的外

国贸易救济措施中，中国由于其不同于所有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特

殊身份———“非市场经济”（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简称 ＮＭＥ）国家而额

外遭受到更加不公平的待遇。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也因此成为我国在应

对外国各种贸易救济措施，特别是反倾销指控时面临的最大障碍，由非市

场经济地位而引发的在产品正常价值和税率计算上的特殊做法容易得出

倾销存在的结论，而且往往会导致裁定高额反倾销税，中国产品出口因此

受阻甚至彻底丧失外国市场。例如在最近的一起反倾销调查中，欧盟贸

易委员曼德尔森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皮鞋征收为期５个月的１９．４％
的临时反倾销税，他在说明采取该救济措施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中国的皮

鞋产业存在严重的政府干预，欧盟通过调查发现，中国政府对皮鞋产业主

要的干预形式包括税收减免、变相出口补贴、非市场化的地租减免、不正

确的资产评估等。而这种政府干预正是导致倾销存在的直接原因。① 同

样的，在２００４年终裁的中国输美木质卧室家具反倾销案中，由于中国的

非市场经济地位，商务部对大部分中国家具出口企业和制造商采用一国

一税原则征收了惩罚性的统一反倾销税，税率高达１９８．０８％，使得大多

数中国家具厂商彻底丧失了美国市场。贸易救济尤其是反倾销领域中的

非市场经济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法律问题，②但从其产生和演变的历史

来看，它是一个集经济、法律和政治于一体的复杂的综合问题。随着冷战

的结束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大部分原来被视为

①

②

ＥＵ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Ｍａｎｄｅｌｓ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ｕｔｙ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ｏｆＤｕｍｐｉｎｇ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ＬｅａｔｈｅｒＳｈｏｅｓ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２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６．ｈｔｔｐ：／／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ｔ／ｃｏｍｍ／ｔｒａｄｅ／ｉｓｓｕ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ｌｅ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国际贸易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从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逐步发展成为相关国内法和国际法

中的具体法律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采用的关键词是“非市场经济规则”，并侧重从法

律的角度对其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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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非市场经济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获得了美国与欧盟市场经济地位

（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ｕｅ，简称 ＭＥＳ）的承认。但在美国和欧共体的反

倾销法中，中国仍与少数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越南、朝鲜等国家被列为

非市场经济国家，并且在反倾销领域遭受与绝大多数 ＷＴＯ成员方不同

的歧视性待遇。

目前，国内外关于非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从数量上看并不少，但

绝大多数是单纯从某一国别的角度或者从纯粹的法律视角来进行研究，

研究的系统性与深入性还不够，有些研究成果甚至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

错误或者误解。目前还缺乏从历史、经济、政治和法律等综合视角进行比

较研究的成果。本书写作的出发点就是试图对非市场经济问题进行一个

比较的、系统的和综合性的研究，深入阐述非市场经济规则产生的历史背

景与发展轨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贸易的理论依

据以及国际政治对非市场经济规则产生的影响。同时，由于这是一篇法

学论著，笔者将重点从法律分析的角度来评析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含义、非

市场经济规则的国际法依据、非市场经济的法律与实证标准以及非市场

经济规则的具体适用，包括正常价值确定中的“替代国制度”与税率计算

中的“一国一税”与“分别税率”规则。进而揭示非市场经济规则本身的不

合理、不公平与歧视性本质。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ＷＴＯ法）和

国内法律框架下，寻求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和对策。鉴于美国与欧盟在

国际贸易体制和与中国双边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中美、中欧贸易摩擦的频

繁性以及美国与欧盟在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和适用非市场经济规则中所起

的主导作用，本书将以美国与欧盟为视角，深入探讨其贸易救济法律中的

非市场经济规则。此外，本书笔者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认为在整个世贸组

织允许成员方采用的贸易救济措施中都存在“非市场经济”问题，因此，本

书将从宽泛的意义上探讨这一问题，但由于保障措施中的非市场经济问

题已经转化成为国际法中的“特殊保障措施”，反补贴法中的非市场经济

规则尚存在理论上的争议，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具体实践。本书的讨论重

点将落在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中，而对于保障措施法与反补贴

法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加以阐述。

本书内容主要分为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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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从经济学的视角介绍国际贸易与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的

基本理论，分析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时存在的理论

困境，着重探讨美国提出的市场经济国家（西方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

进行贸易的理论基础；

第二章，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深入阐释国际贸易救济法律制度（反倾

销、反补贴与保障措施法）中非市场经济规则产生与演变的过程，揭示非

市场经济规则产生的政治背景；

第三章，结合《１９４７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１９４７）、波兰等东

欧国家入关议定书、《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历史上的两部反倾销守则及一

部反补贴守则、《ＷＴＯ反倾销协定》、《中国入世议定书》与《工作组报告》

等国际协定，从国际法角度探讨美国与欧盟非市场经济规则赖以存在的

国际法渊源，并论证非市场经济规则之国际法依据的不充分性，探讨在世

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消解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可能性；

第四章及第五章是本书的主体（规则）部分。笔者采用比较法及理论

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美国与欧盟法中非市场经济规则的法律渊

源、主管机构在非市场经济规则形成和适用上的作用与分工、非市场经济

规则下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反倾销税率的计算方法、非市场经济规则下

的价格承诺、最佳可得信息（ＢＩＡ）以及非市场经济的法律与实证标准等

具体规则展开详尽的分析，揭示这些既定规则的歧视性与不公平的本质，

为中国政府与企业有针对性采取应对策略提供基础信息；

第六章，从司法审查的主管机构、审查事项、审查标准以及司法审查

的主体等角度探讨美国与欧盟对反倾销案件的国内司法审查制度。结合

涉及中国的反倾销案件，侧重探讨美国与欧盟法院对非市场经济规则的

审查范围与审查标准，寻求利用美国与欧盟的司法审查制度改变中国应

诉企业的不利地位；

第七章，在前六章的基础上，分析非市场经济规则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中国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能的解决途径以及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应对

策略；

本书的最后部分为全书的结论。笔者在前七章的基础上抽象并提炼

出笔者对贸易救济法之非市场经济规则的评论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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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际贸易与反倾销

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之一：
自由贸易理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最早期的对贸易行为以及对对外贸易否定的

哲学理论到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再到自由贸易理论的演进过程。古希腊

和古罗马的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主要是从非经济的角度即道

德标准、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论证对外贸易的弊端，主张即使对外

贸易对国家有益，但权衡利弊，应对对外贸易进行限制的观点。① 到了十

七、十八世纪，重商主义（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ｉｓｍ）的经济哲学开始在西方的海洋和

贸易大国盛行，按照该理论，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目标是囤积黄金或其他

财富，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张国家权力。重商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获利是

以另一个国家的损失为代价的零和游戏（ＺｅｒｏＳｕｍＧａｍｅ），它强调民族

经济，认为国家的贸易利益根本上是相互冲突的。重商主义虽不反对国

际贸易，但是主张国家在贸易中应保持贸易顺差，国家应控制就业与贸易

商品的组成。该理论实际上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为此建议政府采取

出口补贴鼓励和刺激出口，而用关税限制进口。② 早期重商主义理论后

①

②

关于早期西方国际贸易思想的介绍与评论，参见黄东黎：《国际贸易法———经济理论　法律

　案例》，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页。
关于重商理论的详细论述，参见黄东黎：《国际贸易法———经济理论　法律　案例》，法律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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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离出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两大学派———自由贸易学派和保护贸易学

派。同一时期，一些法学家开始从自然法的角度论证自由贸易。其中的

代表性人物就是被称为自然法和国际法之父的格劳秀斯。① 他主要针对

当时的海上大国西班牙与葡萄牙垄断海洋航行，并禁止荷兰与东印度进

行贸易的行为，提出了海洋自由和贸易自由的论点，并认为“贸易自由是

各民族最基本的权利，具有自然与永恒性；这种权利不能被剥夺，除非得

到所有民族的一致同意。可以相信，没有哪个民族能有理由反对其他两

个希望合约来往的民族”②。而从经济学角度对自由贸易进行系统理论

论证的则是亚当·斯密。他在１７７６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 究》（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ｙ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又称《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优势（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是国际

贸易前提与基础的理论。根据该理论，两国之间贸易产生的原因是在不

同产品生产上拥有的绝对优势或绝对劣势。相互贸易的两国在某些商品

的生产上效率更高，拥有绝对优势，在某些商品的生产上效率较低，处于

绝对劣势，它们可以通过专业分工，生产各自拥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用

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交换。如此，两种商品的产量都会提高，而且资源也会

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增加的商品产量就是专业化生产的额外利益。这些

收益通过两国贸易在两国间分配，产生的经济利益就是它们各自的贸易

所得（ＧａｉｎｓｆｒｏｍＴｒａｄｅ）。但是绝对优势理论只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的部

分现象，它没有办法回答一个国家相对于它的潜在贸易伙伴当中的任何

一个在任何产品或服务中都不具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进行贸易的理论基

础。这个问题由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作出了回答。这就是

在当今国际贸易中仍起主导作用的比较优势（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理论。③ 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如果每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在生

产过程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全球将比在没有国际贸易的状况下以相

①

②

③

格劳秀斯关于海洋自由和贸易自由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三部巨著，１６０４—１６０５年的《捕

获法》、１６０９年的《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以及１６２５年的《战争与和平

法》中。
ＳｅｅＴｈｅ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ｒ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Ｗｈｉｃｈ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ｔｏＴａｋｅＰａｒｔｉｎｔｈｅ
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Ｔｒａｄ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６，ｐｐ．９２ ９３．
Ｄ．Ｒｉｃａｒｄ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１８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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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者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因此，每个国家应该出口那些较

低成本的产品（较为便宜的原材料、较低的人工、具有优势资本和基础设

施以及较高的生产效率），而进口其他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李嘉图

的比较优势理论显示出了强大的说服力，以论证通常强调的“自由贸易”，

即尽量减少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这种价值的政策，并且，至今还得到所

有主要的经济学家的尊重。①

二、自然禀赋理论

在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们又在该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将其细化和合

理化，将该理论最初的假设仅限于对两个国家、两种商品和简单地仅对劳

动成本（该理论假设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的简单化比较进行了扩大

和深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②（Ｅｌｉ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与

俄林③（ＢｅｒｔｉｌＯｈｌｉｎ）的“要素禀赋理论”（ＦａｃｔｏｒＥｎｄｏｗ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

又被称为“赫克歇尔 俄林模型”（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ＯｈｌｉｎＭｏｄｅｌ）。该理论将重

点从比较优势理论仅比较劳动生产力的差异转向了比较劳动力与资本的

差异。该理论认为，各国相对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即要素禀赋，是各国

在国际贸易中产生比较优势的原因和决定性因素。按照这一理论，产生

国际贸易的原因，一是因为各国的资源差异，如各国所拥有的劳动力、

资本、技术、土地等自然资源情况的差异；二是因为不同产品在生产中

使用的生产要素比例不同，如劳动力投入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

投入较多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源投入较多的资源密集型产品或技术

投入较多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等。国家在以本国相对丰富的资源为主要

生产要素进行生产时，产品具有更大的相对优势，因此，国家应当生产

和出口那些本国资源丰富的产品，进口那些本国资源稀缺的产品。俄

林的经典论点是：“贸易的首要条件，是某些地区生产的某些商品，要比

①

②

③

参见约翰·Ｈ·杰克逊著：《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张乃根译，复

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６页。
Ｓ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ｃｏｍｅ，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ｃＴｉｄｓｋｒｉｆｔ— （１９１９），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ｎＲｅａｄ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２７２（Ｈ．Ｅｌｌｉｓ＆Ｌ．Ａ．Ｍｅｔｚｌｅｒｅｄｓ．１９５０）．
Ｓ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Ｂ．Ｏｈｌｉｎ，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１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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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的地区生产的同样产品便宜。因此这些地区应当出口更大量的含

有较便宜的生产要素的产品，进口其他地区其他的便宜产品。简言之，

进口本地昂贵的生产要素含量较大的商品，出口本地便宜的生产要素

含量较大的产品。”①该理论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开端，被誉为国

际贸易理论的基石。

不过比较贸易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也是其中的一种）虽然可以说明自

由贸易的原理，但由于该理论总体上是建立在比较简单的经济模型基础

上的（仅比较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和两种要素），它还无法完全解释现实中

的国际贸易。从该理论中很容易推断出两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之

间（除了与地理因素有关的农产品和矿产品之外）很少进行贸易的结论，

而事实上，工业国家之间的贸易（包括相同产业和产品之间的贸易）量也

是非常大的。现实中的国际贸易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比较优势

理论的一个假设是劳动力与资本是充分流动的，而这种成本的自由流动

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现实中只有当贸易的获利超出与贸易相关的调整

成本时才会发生真正的贸易。同样地，在劳动力和资本不可能自由流动

的情况下，自由贸易的充分好处就没有办法实现。这种情况发生在某一

项产业由于资源缺乏、政府垄断或者经济抑制而高筑壁垒的时候。一旦

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国家在特定产业中成为主要的生产者的时候，其他公

司或国家很难作出调整或适应，如果产量下降到与比较利益的理想状态

不一致的时候。最简单的例子是，生产商将其竞争对手逐出竞争而成为

垄断者，从而抬高价格，降低产量。最后，消费与贸易并非一个国家试图

提供的唯一的公共物品。安全也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公共物品，没有和平

的环境，贸易也不可能繁荣。② 自由贸易带来的持续繁荣在这种贸易损

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下也无法获得保障。这种情况发生在当一个不友好的

①
②

前引Ｂ．Ｏｈｌｉｎ，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ｐ．２３。
Ｓ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Ｒ．Ｒｏｓｅｎｃｒ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１９８６）．笔者在本书中探讨

了领土主权目标（军事政治观点）与经济获得（贸易观点）之间的冲突。强调这两者之间虽

然可以长期共存，但本质上是互不相融的。“贸易体系面临的困境之一是从历史上看，只要

重要的或强大的国家仍旧以领土主权为目标，贸易就不可能持续获得。主权国家不受抑制

的获得会使明显的贸易支持者重新考虑它的立场，最终重新考虑国防。领土主权总会蚕食

掉贸易体制的边缘，甚至时常将贸易推翻，正如在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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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成为本国国防产品的重要供应商或者本国国防敏感产业受到严重损

害威胁的时候。

即便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如亚当·斯密也承认自由贸易存在例外，实

践中的例外主要有两项：国家安全目标与保护幼稚产业。国家出于经济

（如保护幼稚产业）或非经济的目标（如国家主权与安全）会对自由贸易进

行限制，这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第二节　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之二：
贸易保护理论

　　从对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的分析不难发现，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资

源进行优化配置并使世界产出最大化，从而对每一个国家都有利。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其继任者，１９９５年成立

的世界贸易组织也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之上，两者都倡导自由

贸易，反对贸易保护，并在国际法的框架下，通过多轮谈判，逐年降低关税

和各种非关税壁垒。但是事实上，在现实的国际贸易环境中，所有的国家

都会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给贸易设置障碍。那么，国家为什么要

对自由贸易进行限制？贸易保护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实际上从国际贸

易理论产生之日起，关于各国应当实行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的争论就

一直没有停止过。关于贸易保护的理论也是形形色色，既有经济的，也有

非经济的。其中，早期的代表性理论是美国汉密尔顿的关税保护论和德

国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这两种理论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

为了本国或者民族利益而提出的。例如汉密尔顿的关税保护论①就是在

美国独立战争后从美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理论，它强调

在一定时期内应该对本国正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产业采取征收保护性关税

的方式予以保护。反映了美国建国初期急需发展本国工业，走工业化道

① 关于汉密尔顿关税保护论的详细分析，参见国彦兵著：《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历史与发

展》，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３—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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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路，追赶欧洲工业先进国家的强烈要求。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①也

是针对十九世纪初德国经济在欧洲的落后状况而提出的。李斯特在生产

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理论，主张经济相对落后

的国家应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使其幼稚工业经过保护能够成熟，最终达到

与国外竞争者匹敌的目的。但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倡导自由贸易

为宗旨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与运作，

使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难以完全解释当今国际贸易中存在的贸易保护主

义现象。实际上，新的为贸易保护论证的理论还有很多，但为当今各国经

常采用的或者“合法化”的理论主要有“国际收支论”、“公平贸易论”、“保

护就业论”、“国家安全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等。这些新的论据往

往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行变相贸易保护的主要借口。以下择其主要进

行论述。

一、国际收支论

国际收支论（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ｙｍｅｎｔＡｒｇｕｍｅｎｔ）主张以关税、配额等贸

易保护措施限制进口，减少外汇支出，以达到迅速、有效改善国际收支，保

持收支平衡的目的。一般来说，在进出口贸易中，一国出现贸易顺差或者

贸易逆差是很正常的现象。通常贸易顺差表明一国在对外贸易收支上处

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单纯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理所应当是贸易顺差比

逆差好。特别是在国内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贸易顺差有利

于扩大国内生产规模，增加就业机会。而当一国国际收支出现严重不平

衡时，则会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巨大冲击，妨碍经济的持续发展。

上述观点当下在美国十分流行。由于美国在美中贸易中已经连续二

十年出现贸易赤字，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最大来源

国，②国内要求通过限制进口来改善贸易赤字的呼声越来越高。当下美

①
②

关于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的详细分析，参见前引国彦兵书第５９—７３页。
参见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Ｌａｒｄｙ 在美国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上的听证词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ｈｉｎａＴｉｅｓ：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中关于对美中贸易逆差

形成 原 因 的 分 析，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ｉｅ．ｃｏ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ｐｅｒｓ／
ｌａｒｄｙ１００３．ｈｔｍ。




第一章

国
际
贸
易
与
反
倾
销
的
基
本
理
论


















 

２０　　　

国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措施都与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有关。

二、公平贸易论

公平贸易论（ＦａｉｒＴｒａｄ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认为，国际贸易中倾销、补贴等

做法破坏了公平贸易这一国际贸易规则，使进口国产品在竞争中处于

不利的地位，造成不公平竞争，因此，进口国有理由以反倾销税、反补贴

税等保护手段加以抵制，以维护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外国进口产品

由于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或者受到政府补贴的价格在进口国市场销

售，因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比较优势（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是对自由贸

易的一种破坏，因而应当加以抵制。公平贸易论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

态来进行贸易保护。这种保护出于迫不得已，保护目的也是为了维持

国际贸易的公平性，因此该论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在《关税与贸易

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定以及许多国家的贸易立法中被采纳。

本书将在下一节中进行详尽论述。

三、国家安全论

国家安全论（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ｒｇｕｍｅｎｔ）理由最早可以从重商主义

那里找到依据。贸易有时会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因此，国家安全在某

些情况下，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理由。进口方面，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产

业（如农业）和有关军事国防需要的产业（如造船和钢铁等）应以关税、补

贴等手段加以保护，使其达到自给自足的目标，以摆脱对外国的依赖。由

于国家安全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充足和合理的理

由，因此，它往往成为国内产业要求政府进行贸易保护的一个借口。出口

方面，国家安全主要是被用来禁止某些敏感的战略性技术和产品或军用

物资的出口，以防止敌对或“不友好国家”用来发展军事武器或设备或用

于军事目的。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经历了长期的冷战，西方国家针对

社会主义国家而设立的输出管制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又称输出管

制 统 筹 委 员 会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简称（ＣＯＣＯＭ）］，就是以国家安全为目的控制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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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①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产生的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它的创立者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

工学院教授保罗·克鲁格曼（ＰａｕｌＫｒｕｇｍａｎ）。这一理论认为传统的国

际贸易理论忽略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这两个国际经济中的重要特

征，因而该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研究的出发点，认为当代的国

际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多数企业面临着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

场，它们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又是难以取胜的，因而需要借助政府

的干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就在于：发展本国产品的出口和相

应产业的竞争优势。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提出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相分离的问题。根据比较利益理论，一国的竞争优势决定于本国的生产

要素、技术和资源优势；根据国际贸易新理论，一国的竞争优势取决于规

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则强调政府的干预，强调政

府干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获得竞争优势。这一理论对美国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的贸易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影响了欧盟条约的内容（第

１３０、１３１条中产业政策的内容）。世界上成功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的典型是美国、欧共体和日本。

美国对外经贸政策实质上是政府运用国家政权力量帮助企业获得竞

争优势，包括：（１）通过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制定和修改各种贸易

规则及框架协议，促使别国开放市场，以使美国从中占据更多的市场份

额。《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定》无一不是美国积极促成这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它本身占尽

优势的领域的协议的达成。（２）强化单边政府行为，通过国内法规监督、

调查、评价贸易伙伴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如在对外经贸关系上，动辄援引

３０１条款对别国报复和制裁。（３）经济安全放在首位，美国取消二次世界

① 关于该理论的详细阐述，参见前引国彦兵书第３５１—３６７页或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Ｃｏｈ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Ａ．
Ｂｌｅｃｋｅｒ＆ＰｅｔｅｒＤ．Ｗｈｉｔｎｅｙ，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ｐ．６７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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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后相当长时间运作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对共产党国家和有反美倾

向国家的 出 口 管 制，近 来 又 撤 销 了 对 古 巴 长 达 数 十 年 的 出 口 禁 运。

（４）开展经济交往，成立数个出口援助中心，采取多种措施，如派高级贸

易代表团出访，通过大使、内阁成员甚至政府政治干预，为美国企业拓展

国内市场。日美贸易大战中，美国曾数度迫使日本提高日元对美元的比

价并督促日本开放国内市场。在国内，美国通过政策扶持和全方位的外

贸创新机制保障管理贸易战略的实施。①

第三节　公平贸易理论与贸易救济措施

　　自由贸易理论和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理论是探讨“公平贸易”问题的

前提与基础。自由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之上，而贸易保护理

论则强调对现实中的不完全竞争和不公平竞争导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进

行必要的政府干预。由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生效后各国关税水平的大

幅度下降，目前，各国倾向于采用国际规则中允许的合法的贸易救济手段

来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从而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间接达到“保护”本国

产业的目的。这些贸易救济手段主要是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

这些贸易救济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贸易问题，但

其本身的经济学依据还存在很大的争议，由于反倾销法仍然是美国和欧盟

位居第一和最有利的贸易救济（保护）工具，而且非市场经济规则的适用也

主要是在反倾销领域。本节将重点探讨反倾销的经济学与法学依据。

一、反倾销的经济学原理

（一）市场竞争与价格差异（歧视）

倾销主要是指以低价抛售商品的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经济学

上，倾销被界定为国际贸易中的价格歧视。作为经济现象，倾销早在资本

主义初期就出现了。如英国在开发海外市场时曾竭力鼓动本国产品以低

价的形式对外出口，以倾销作为实现殖民掠夺的重要手段。１７７６年，亚

① 参见翟惠蓉：《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现实中的应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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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当时各国鼓励出口和对贸易实行政府奖励的做

法视为倾销。十九世纪末，倾销一词开始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使用，当时

的含义主要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廉价抛售产品的行为。二十世纪二十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ＪａｃｏｂＶｉｎｅｒ）就曾经在《倾销：一个

国际贸易问题》一书中最早揭示了倾销行为的本质，他说：“倾销是同一商

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价格歧视（Ｐｒｉｃｅ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①他说，价格歧

视是指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售价不同，即在出口国或原产国市

场上以高价出售，在进口国市场上以低价出售。这种歧视违背了公平竞

争原则，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有损进口国产业，应当受到谴责和抵

制。瓦伊纳阐述的倾销的经济学原理至今仍然是国际反倾销法与实践的

指导性理论。

安德烈亚斯·Ｆ·洛温菲尔德（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Ｌｏｗｅｎｆｅｌｄ）在其所著《国

际经济法》中也称倾销产品是“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中，卖方不公平地

降低价格，以便进入以前不曾占有的市场”。他认为，倾销造成的差价

不反映成本的降低或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对

于这种不公平的竞争，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免受损害，可以对倾销

的进口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② 雅各布·瓦伊纳的贡献在于首次将倾

销与具有补贴性质的出口奖励区分开来，揭示了国际贸易中的倾销行

为在本质上是价格歧视。因此，经济学上的倾销现象被认为是在不同

市场上的价格歧视。

（二）倾销的种类

瓦伊纳在其著作中从倾销发生的时间、发生的原因等不同角度对倾

销作出分类，他提及的倾销包括偶发性倾销、短期倾销、掠夺性倾销、长期

倾销、有补贴的倾销、汇率倾销、服务倾销、运费倾销等等。其中，按照倾

销发生时间的持续性来区分倾销种类最为常见。

①

②

ＪａｃｏｂＶｉｎｅｒ，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３（１９２３；ｒｅｐｒ．１９６６）．Ｔｈｅ
１９６６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ｌｓｏ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Ｖｉｎｅｒｓ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ｎＤｕｍｐｉｎｇ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Ｌｅａｇｕｅ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１９２６，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ａｒｅｑｕｅｓ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ｏｎＤｕｍｐ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Ｌｏｗｅｎｆ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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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持久性或长期倾销（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Ｄｕｍｐｉｎｇ）

是指较长期地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产品。这种倾销的原因主

要是过量生产和产品大量积压，出口国将国内市场的竞争和压力转移到

国际市场所致。由于国内市场的长期饱和，倾销者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

长期维持低价保护两个市场的生存。

２．偶发性倾销（ＳｐｏｒａｄｉｃＤｕｍｐｉｎｇ）

是指在短期内，出口商低价销售大量的积压商品，这种倾销是外国出

口商为了解决剩余产品的出路而对进口国进行的不计成本的销售，它以

摆脱剩余产品的压力为目的，并不以掠夺海外市场为动机。这种倾销通

常对出口国有利无害，但对进口国的影响学者们则有不同的观点。有的

经济学者认为这类倾销由于其时间短暂而无足轻重；另一种观点认为，虽

然此类倾销似乎对进口国的消费者有利，但这种利益是短暂的；相反，这

种倾销对进口国国内同类产业，尤其是竞争力较弱的中小企业的冲击力

过大，甚至是灾难性的。后一观点一直在国际上占主导地位，而且１９７９
年的ＧＡＴＴ反倾销守则也吸收了这个观点。

３．短期倾销（ＳｈｏｒｔＲｕｎＤｕｍｐｉｎｇ）

是指在一段时间内，遵循已定的出口方针或策略，出口商连续地低价

销售产品，这种销售不是为了处理积压商品，而是人为地有意压低产品价

格，目的是挤垮竞争对手，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一旦竞争对手被挤出市

场，出口商就会很快提高价格，通过垄断国外市场而获取垄断性利润。这

种倾销又被称为掠夺性倾销。

从各国反倾销法和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的规定来看，并没有具体分清

应对何种倾销行为采取反倾销措施，只要倾销（无论何种类型）造成了进

口国国内产业的损害，进口国就可以采取反倾销措施。

（三）倾销与反倾销在经济学与法学上的争论

尽管反倾销法在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已经从单纯的国内立法发展到国

际立法与国内立法并存的时代，但关于倾销与反倾销的经济学与法学争

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定性倾销行为、反倾

销法是否合理，在现行的国际贸易体制下反倾销法是否应当继续存在等

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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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赞成反倾销立法的观点认为，国际贸易中的倾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

不公平的竞争行为，它扭曲和掩盖了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基本要素。①

这种观点的主要论据是：（１）倾销行为违背自由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

则。出口商长期以低于其国内市场价格或生产成本价格出口产品的背后

实际上隐藏着商业利益。如将本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后果转嫁到他国、

得到本国政府各种形式的补贴或通过低价打垮竞争对手等等。而政府补

贴实际上是一种政府干预，它改变了贸易主体的实质，破坏了公平竞争的

原则。（２）倾销行为违背了正常的市场规律。市场规律的一般法则是，

商家的市场行为是为了赢利，无利或亏本出口不符合价值规律。低价倾

销并非企业生产力高或生产成本低的反映，而是企业虚假竞争优势的反

映，是一 种 不 正 常 的 竞 争 关 系。对 市 场 运 行 产 生 了 破 坏 性 的 后 果。

（３）消费者和下游企业因低价而得到的好处是短暂的，一旦倾销者在进

口国站稳市场后就会抬高价格，获取垄断利润，此时的市场受益者就会变

成受害者。此外，倾销行为还可能向进口国市场发出错误的信息，使当地

竞争者不正确地转产和投资，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造成资源的不必要

浪费。

反对反倾销立法的观点则认为，倾销未必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而经常动用反倾销措施则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此外，现有的其他贸

易救济措施，如反补贴法、保障措施法以及反垄断法等足以取代反倾销法

以防止或抵制不公平贸易行为。该观点的主要理由是：（１）企业在国际

市场上的售价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企业长期低价出口其产品，不一定是

国家补贴的结果，而可能是在国内市场上已经形成的企业规模经济效益

的体现，即使是补贴的结果，也可以采用反补贴法或者反不正当竞争法予

以解决；此外，当地市场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对出口商的定价也会产生很大

的影响。出口商按照消费者偏好变化调整价格，正是市场价格规律的体

现，并非不公平的贸易行为。（２）在稳定的相互分割的市场上，只要需求

价格弹性不同，生产者就会实行价格差异。如销售商品的本国市场需求

量固定而进口国市场需求却因价格而变化。这种情况下的倾销行为并不

① 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Ｌｏｗｅｎｆ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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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国际贸易市场，反而使进口国消费者因商品低廉的价格而获益。

（３）从诸多国家反倾销立法来看，反倾销法的目的是保护国内产业与外

国企业的竞争，它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减少产品数

量以及减少消费者选择产品的范围）来保护国内生产商的利益，实际上降

低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反倾销法消灭的就业岗位远远大于它所创造

的就业岗位。①

二、反倾销的法学原理

（一）公平竞争———从道德与法律角度看

尽管经济 学 上 关 于 反 倾 销 是 否 应 当 存 在 的 争 论 一 直 不 断，但 从

ＧＡＴＴ到 ＷＴＯ仍旧将反倾销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加以规定，并通过多

轮贸易谈判对其加以不断的完善。ＧＡＴＴ第６条第１款规定：“一国产品

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引入另一国的商业，如因此对某一缔约方领土内

已建立的某一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实质性阻碍一

国内产业的新建”，则构成倾销，这种倾销“应受到谴责”。由于ＧＡＴＴ第

６条没有就反倾销的程序规则作出规定，而且仅仅提及对“倾销”行为的

“谴责”而非具体的救济措施，因此该条规定更具有道德层面的意义；法学

意义上的倾销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倾销者实施低价出口的行为，造成

了损害竞争对手合法利益的后果。因此，法学意义上的倾销并没有从低

价出口的经济合理性与否去认识，而主要是强调了这种低价或价格歧视

给进口国产业造成了损害的后果，进而推断出对造成损害的倾销予以抵

制和对受到损害的产业给予救济的法律后果。从法律意义上讲，产品在

不同的市场上以不同的价格出售，所涉及的不是市场策略问题，而是损害

同类产业的不公平竞争秩序问题。

（二）自由贸易与滥用自由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倡导的是在不歧视原则（通过

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体现出来）基础上的自由贸易与公平竞争。

①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Ｗ．ＭｃＧｅｅ，“ＴｈｅＣａｓｅｔｏＲｅｐｅａｌｔｈｅ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ｓ，”１３ＮＷ．
Ｊ．ＩＮＴＬ．＆ Ｂｕｓ．４９１（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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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倾销这种价格歧视扭曲了自由竞争机制下的价格水平，违背了世贸组织

的基本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造成了倾销产品对进口国国内产业的损

害，因此，ＧＡＴＴ／ＷＴＯ通过反倾销守则或协议来规范这种行为，允许成

员方按照ＧＡＴＴ／ＷＴＯ协议的有关规定通过反倾销调查和采取征收反

倾销税等形式限制该产品的进口，以救济国内受到损害的产业。这就是

反倾销的基本法理。

不过，反倾销作为一国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不仅仅涉及

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还涉及政府的政治考量和决策。正

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事实上，政府并不关心与倾销相关的经济问题，而

只关心倾销行为背后的政治问题。反倾销措施往往是政治家手中的一张

王牌。前世界银行官员Ｊ·迈克尔·芬格（Ｊ．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ｉｎｇｅｒ）就表示，反

倾销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而建立起来的自由贸易体

制的一种威胁，它以 ＧＡＴＴ提供的合法手段来破坏 ＧＡＴＴ体制。他还

强烈主张：“最具说服力的观点是彻底抛弃反倾销法，并不以任何其他措

施取而代之。只有这样，反倾销制度的所有弊端———它的强权政治、糟糕

的经济学基础以及被腐蚀的法律规则才能够得以避免。”①

（三）反倾销法与反托拉斯法的关系

在瓦伊纳的时代，反倾销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垄断法的延伸。例如

美国的第一部反倾销立法《１９１６年反倾销法》就具有明显的反托拉斯法

的特点，该法不仅要求证明倾销的主观故意，而且还要求对外国产品的低

价倾销行为进行民事甚至刑事的制裁。由于该法存在的固有缺陷，美国

国会很快在１９２１年通过了新的立法取代１９１６年的法案。不过至今仍有

许多评论认为反倾销法是反垄断法的一部分，由于反倾销法具有阻止掠

夺性定价②的特点，认为应以反垄断法取代反倾销法的意见不在少数。

对此，笔者的看法是，虽然反垄断法与反倾销法产生的历史时期大体相

同，它们有着大体一致的目的与宗旨，即建立自由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

①

②

Ｊ．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ｉｎｇｅｒ，ｅｄ．，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ＨｏｗＩ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ＷｈｏＧｅｔｓＨｕｒｔ（ＡｎｎＡｒｂ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５７．
掠夺性定价指供应商先通过降低产品价格，将其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在取得对市场的垄断

地位后再抬高价格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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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但事实上从一开始，反垄断法和反倾销法就寻求不同的政策目标，它

们的作用和适用结果也是不同的。首先，反垄断法本质上属于消费者保

护法，其目的是确保消费者利益不受私人的托拉斯和卡特尔的侵害；而反

倾销法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国内经济不因外国政府和企业的不公平贸易行

为而受到损害，因此从一开始，反倾销法的出发点就是保护国内同类产业

和工人的利益。其次，两者试图解决问题的性质有所不同。反垄断法主

要针对的是一国国内个别企业的共谋、价格固定以及其他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反倾销法则完全针对一国境外企业的价格歧视行为（该行为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外国政府的直接支持，如政府补贴或国内市场保护）。再次，

反垄断法规范的行为范围较窄，主要针对的是掠夺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而现代反倾销法不仅针对掠夺性的定价行为，而且更主要的是防止通过

“政府补贴”而导致的对公平贸易的扭曲。

倾销的产生往往和一系列的政府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国内保护、

政府补贴以及政府定价等都是产生倾销的主要原因。反垄断法如果不能

产生域外效力同样会造成封闭的国内市场，这反过来使倾销产生了可能。

目前反垄断法的国际协调还远未达到反倾销法领域的国际化程度。① 即

使国际社会就反垄断法的普遍适用达成了统一，倾销仍会因其他因素而

发生。因此，用反垄断法代替反倾销法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是不可行的。

ＷＴＯ以积极倡导自由贸易和消除各种形式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

宗旨，随着多轮谈判的进行，各国的关税和非关税方面的贸易限制大大减

少，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都将反倾

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作为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国内产业安全、规范国

际贸易秩序的重要措施。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是世贸组织所许可

的保护国内产业的三种合法手段。

（四）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的关系

补贴是指出口国政府或该国的任何公共机构为使该国的出口产品在

国际市场上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向该国的生产商或出口商提供的包括

① 关于反垄断法的国际协调问题与现状，参见陈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美欧竞争法冲突及

国际协调》，《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０２年第５期，第６１—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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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现金补贴或者其他政策优惠在内的资金或财政上的优惠措施。补贴是出

口国直接用以鼓励本国产品出口，限制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政策工

具，直接导致了不正当竞争，扭曲了依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资源配置的过

程和结果。受补贴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应提高，而进口国生

产同类产品的产业相应受到了损害，因此，各国通过反补贴法对其加以限

制。如美国最早在１８９７年的关税法中就规定了反补贴的内容，之后历经

修订；欧共体很早就制定了《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１９９４年，才制定单独

的反倾销条例；１９４７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６条、第１６条和第２３条

等也就反补贴问题作了明确规定；１９７９年，东京回合谈判达成了《反补贴

守则》；１９９４年，乌拉圭回合谈判通过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对补贴

的定义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依照该协定，补贴是指一成员方政府或任

何公共机构向某些企业提供的财政捐助以及对价格或收入的支持，以直

接或间接增加从其领土输出某种产品或者减少向其领土内输入某种产

品，或者对其他成员方利益形成损害的政府性措施。补贴须同时符合下

列三个条件才能成立：出口国政府或机构提供了财政资助；该资助是世

贸组织成员领土内的公共机构所提供的；所提供的资助授予了某项利益。

反倾销与反补贴法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１）两者的目的与

宗旨，均为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的工具和手段。（２）两者都是

进口国针对特定的进口产品所采取的限制和调整措施。（３）补贴有时是

造成倾销的重要原因，因为获得补贴的产品更有可能在进口国市场以低

于成本的价格出售。（４）两者的构成要件非常相似。实施反倾销措施的

前提包括存在倾销、存在确定的损害后果、倾销与损害结果间存在因果关

系。实施反补贴措施的前提是存在补贴、存在确定的损害后果、补贴与损

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５）都须经过进口国主管机关的调查程序。

（６）在一定的情况下，反倾销与反补贴都有可能成为进口国推行贸易保

护主义政策的工具。

但两者也存在明显的区别：首先，补贴本身是一种政府行为，它属于

政府的一种财政性干预行为或措施，倾销是由出口商自己在进口国市场

上单独实施，无须政府的参与。其次，倾销属于市场竞争中的经济概念和

国际贸易行为，在经济学上的理论依据尚有争论，而补贴涉及的问题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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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的、社会的甚至文化的因素，而且大量的是

国内问题，有些与贸易并没有瓜葛；从实际数量上看，全球反补贴案件比

反倾销案件要少得多。在ＧＡＴＴ体制下，最初反倾销与反补贴规则是被

放在同一条款（即 ＧＡＴＴ第６条）中加以规定，但由于两者间的显著差

别，从肯尼迪回合后，两种规则被分开加以规定。

（五）反倾销法与保障措施法的关系

保障措施的国际法依据是“情势变更”原则。指在若干国家已经缔结

了调整它们彼此间贸易关系条约的情况下，如果情势发生了缔约时完全

未能预料到的变化，以至于如果仍然依据条约的规定，某一缔约国依据条

约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会发生重大的和明显的变化，该缔约国可

以终止履行该条约的规定义务或寻求其他补救措施。保障措施是世界贸

易组织允许成员方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贸易救济措施。ＷＴＯ将保障措

施的实施年限限定在４年，最多不得超过８年。此外，一国在采取保障措

施前必须要证明外国产品的进口激增给本国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害”

（Ｓｅｒｉｏｕｓｉｎｊｕｒｙ）。１９４７年 ＧＡＴＴ 和１９９４年 ＧＡＴＴ 第１９条和 ＷＴＯ
《保障措施协议》都对保障措施作了规定。

保障措施与反倾销的根本目的都是限制进口，保护本国的相关产业，

有学者认为，反倾销本身就是保障措施的一种形式，甚至可以以保障措施

代替反倾销立法。① 然而在实践中，两者的目的与作用是不相同的。反

倾销措施的对象往往是来自某一或某些特定国家的进口产品，而保障措

施针对的是“某一产品的输入”，即保障措施应当针对来自所有缔约国的

相同产品；其次，反倾销的救济措施主要是征收反倾销税和接受出口商的

价格承诺，保障措施则主要对某类进口产品采取提高关税和实行数量限

制。此外，适用保障措施的条件一般比适用反倾销措施更加严格。例如

两者都要求证明进口产品给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造成损害。但保障

措施要求的是“严重损害”，较之反倾销法要求的“实质性损害”标准要更

加严格。更为重要的是，反倾销措施针对的是不公平的产品进口（即价格

① Ｊ．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ｉｎｇｅｒ，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ＨｏｗＩｔ Ｗｏｒｋｓａｎｄ ＷｈｏＧｅｔｓ Ｈｕｒｔ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ｐ．５８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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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而保障措施针对的则是“公平的贸易进口”。保障措施中的关键问

题是进口产品是否给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害。

第四节　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

贸易的理论基础

一、自由贸易理论在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贸易时的适用困境

比较优势理论是理解自由贸易的基础，同时它也构成了西方国家针

对公平贸易的贸易法基础。但是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这一理论在解释与

非市场经济国家（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以下有时简称 ＮＭＥ
国家）①的贸易时会遇到明显的困境并且存在明显的缺陷。② 例如，早期

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在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产品时经常会产生

以下疑虑：（１）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销售价格是否为了占领美国市场

而由非经济因素决定或者不是为了获取回报和利润？（２）这种出口是否

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出于效率和比较优势的考虑？（３）外国国有

企业的会计制度是否与美国企业一样反映了相同类型的成本与价格？

（４）外国国有企业并非依据市场原则确立的产品价格与产量是否会对未

受到政府扶持和补贴的美国企业造成损害？③ 从下文的分析中可以看

①

②

③

非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指那些国家对企业享有所有权，政府控制生产和产品的价格、社会福

利或者非经济因素而非效率或经济考虑在投资决策和生产资源分配中起支配地位的国家。
例如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等。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称的来源与变化，本

书将在后面详述。参见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ｎ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
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ＬａｗｓｔｏＩｍｐｏｒｔｓ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Ｌａｗ，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Ｃｅｎｔｅｒ，ｐ．２５６。
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ｏｃｋ，“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Ｔｒａｄｅ：Ａｂａｎｄｏｎ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Ｆ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ｒａｄｅｗｉｔｈ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１４Ｎ．Ｃ．Ｊ．ＩｎｔｌＬ．＆ Ｃｏｍ．Ｒｅｇ．５９
（１９８９），ｐ．５９．
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Ｄｏｎ Ｗａｌｌａｃｅ，Ｊｒ．，ＧｅｏｒｇｅＣ．Ｓｐｉｎａ，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Ｒａｗｓｏｎ，Ｂｒｉａｎ ＭｃＧｉｌ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ｎ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ＤｕｔｙＬａｗｓｔｏＩｍｐｏｒｔｓｆｒｏｍＳｔ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Ｌａｗ，１９８０，
ｐｐ．２４６ ２４７．




第一章

国
际
贸
易
与
反
倾
销
的
基
本
理
论


















 

３２　　　

到，目前美国和欧盟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反倾销时所采用的替代国

方法（包括美国的生产要素方法）实际上基本否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国

际贸易中存在的比较优势。因此，笔者认为，至少在反倾销领域，出现了

明显的理论悖论，一方面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与西方国家贸易逐年迅猛增

长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是在贸易救济领域那些被视为 ＮＭＥ（非市场经济）

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与成本不被承认，从而使比较优势理论和公平贸易

理论都变得毫无意义。那么如何解释非市场经济国家与其他所谓的市场

经济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又应当如何解决这一理论困境呢？

二、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贸易的理论基础

假如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无法适用于东西方贸易关系，那么应该有

其他的理论用来解释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在西

方，尤其是美国，一些学者提出了解决美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贸易的

理论依据。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一）接合理论①

接合理论（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ｏｒｙ）是由美国著名学者、国际贸易问题专家约

翰·Ｈ·杰克逊（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教授首先提出来的。１９７８年，在美国国

务院和财政部的资助下，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邀请相关领域的学者和

律师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探讨美国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对非市场经济国家

的适用问题。会议在专题讨论会的基础上形成了最终报告并集结成文，最

后由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发表。杰克逊教授在会议上提交了《关于来自国

营贸易国家或国有企业扰乱性进口的美国政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Ｉｍｐｏｒｔｓｆｒｏｍ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ｄ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① 笔者认为，国际贸易中的接合理论（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ｏｒｙ）指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传统的比

较优势理论无法完全解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与社会主义非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贸易动机

与行为，而应设计一套接合机制（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从而使不同经济制度可以兼容并

协调运作。以减少因制度差异所引发的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困境，从而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

家顺利开展贸易并从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中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国际贸易救济措施（反

倾销、反补 贴 及 保 障 措 施）的 非 市 场 经 济 规 则 就 成 为 “接 合”两 种 制 度 的 媒 介 机 制。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的中文翻译“接合”首见张乃根教授翻译的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教授的著作《世界贸

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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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ｗｎ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的主题论文。该文确立了专题讨论中需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和研讨框架。① 在这篇文章中，杰克逊教授首次提出了东西方贸易关

系②中的“接合”（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概念，后来在他主编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

问题》③和他的代表性著作《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

策》等著作中又多次提到“接合”问题。在１９９０年出版的《反倾销法律与

实践———比较研究》论文集中，杰克逊教授在题为《倾销与国际贸易：含

义与内 容》一 文 中 正 式 将 他 的 观 点 称 之 为 “接 合 理 论”（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④ 他认为，“接合理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反倾销措施的某些政

策目标，而不是单纯地对不公平贸易做出回应。他从公平贸易的角度首

先评论到在使用“不公平”这一概念描述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贸易中的反倾

销和反补贴案件时可能并不合适。但是可以将市场导向国家与国营贸易

国家（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ｄ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或者国有企业之间的贸易产生依据归结为

“接合”。正如将两台制式不同的电脑或者电子设备连接起来工作并使其

得以兼 容 一 样。在 杰 克 逊 教 授 看 来，由 于 世 界 经 济 日 趋 相 互 依 存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处理不同经济之间关系的难度与日俱增，因此，在国

际贸易中需要一种“接合”两种制度的媒介机制，使得不同经济制度可以

在一起协调运作。他认为对当代国际贸易政策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设计一

种“接合”机制，以减少因制度差异所引发的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困境，从而

使不同制度的国家顺利开展贸易，并从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中获得最大

的经济利益。但是杰克逊教授认为，当时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并不具有

针对性，在某些情况下也不切实际。例如美国的反补贴法和反倾销法的

设计原本是出于其他的目的，但在事实上却承担着这样一种接合的责任，

而美国的市场扰乱条款或者“逃避条款”（ＥｓｃａｐｅＣｌａｕｓｅ）也不完全适合承

①
②

③

④

前引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ｎｅ。
在其著述中经常使用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Ｔｒａｄｅ的概念，实际上是指美国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与东

欧、苏联和中国等共产主义或非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Ｓ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ＤａｖｅｙａｎｄＡｌａｎＯ．Ｓｙｋｅｓ，Ｊｒ．，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ｓｅ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Ｔｅｘｔ，Ｗ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２．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６，（Ｂ）“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ａｎｄＥｄｗｉｎＡ．Ｖｅｒｍｕｌｓｔ，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１９９０，ｐｐ．２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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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接合”的责任。杰克逊教授承认在当今国际贸易关系中，没有什么比

设计一套与非市场经济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接合机制存在更多的观念性

困难。为此，杰克逊教授在文中提出了一些在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贸

易时应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作为研讨接合机制的出发点以及研讨会讨

论的框架。这些问题包括：

（１）总体而言，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为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贸易

设计一种最佳的接合方案，从而在可行的范围内，最终圆满实现美国的不

同政策目标。①

（２）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设计方案是否应当与市场经济国家的

国有企业间贸易的设计方案一致？下列的一系列问题，都与本问题有关。

（３）如果采用反倾销机制，下列关键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ａ）如何确立国内市场价值或者价格？

（ｂ）是否有比现行法律规定更好的方法来确定产品的结构价值？

（ｃ）运用第三国市场比较来确定正常“价值”或“价格”是否适当？

（ｄ）确立非市场经济国家国内市场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是否应与国有

① 在文中，杰克逊教授列举了美国通过对外贸易，尤其是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贸易所要达到的

政策目标（ＰｏｌｉｃｙＧｏａｌｓ）。它们主要包括：（１）从传统的贸易和比较优势中实现经济收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ａｉｎｓ），为国内消费者提供选择低价产品的宽泛机会，给予国内生产商更多的出

口机会；（２）随着贸易增长不断获得国际政治优势，例如增加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从而促使彼

此更好的理解（尤其是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３）阻止外国产品不稳定的竞争，避免美国支

付高昂的调整成本（如失业、商品短缺等）；（４）防止外国产品通过违反专利、商标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或者有关卫生、环境或者消费者保护标准等进行不公平的进口竞争；（５）防止美国

过分依赖外国提供的资源而带来的危险（例如国家安全问题）；（６）防止美国消费者或进口

商因政府的武断行为阻止进口而带来的损害；（７）鼓励在国际关系中各国能够自主决定和

实行自己的经济体制，彼此不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别国。换句话说，应允许美国保持自己

的市场经济政策，允许联合王国或波兰追求它们自己选择的国有贸易或者国有体制。美国

不应将自己的经济制度强加于波兰或联合王国，同样地，其他国家也不能把自己的体制因

素强加于美国；（８）减少使因经济政策和行为冲突带来的紧张关系或使其最小化；（９）确保

美国商人在按照美国经济中的游戏规则时不会因外国政府不遵守该规则而不合理地被削

价；（１０）从实际出发，使出于保护主义或因进口竞争给国内生产商造成损害的不适当的态

度而产生的破坏性的国内政治压力减少到最低；（１１）任何政府方案都应当具有可行性以及

方便管理，而这又引发出一系列关于使上述方案得以实施的程序问题，这些方案能够通过

以下手段得以实施么？（ａ）通过美国的单边行动？（ｂ）通过或不通过国会的立法？（ｃ）通

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双边协议？（ｄ）通过多边国际行动，例如通过ＧＡＴＴ？另外一个补充目

标是不需要过度的成本或者干涉别国的国内事务以及私人实体而获取可靠的数据或统计

信息；（１２）与第１１项目标相关的是在未遵守适当的改变义务或得到豁免程序的情况下，避

免任何非法地规避现有的国际义务。详细分析请参见前引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ｎｅ第９—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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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企业的正常价值有所不同？

（ｅ）什么情况下使用上述一种或者多种方法确定国内市场价值会减

少获得比较利益或消费者利益经济目标的机会？

（ｆ）在各种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中采用何种损害标准是最合适的，

或者它们之间有区别吗？

（ｇ）下列哪种对进口产品的统计价格能够更好地实现美国的政策

目标？

———基于国际最低生产成本的价格？

———基于美国产品的生产价格？

———新的基于美国产品的销售价格？

（ｈ）如果使用了某种统计价格，该价格是否应当反映出平均的成本

或者仅仅是边际成本？

（４）如果采用反补贴机制，下列关键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ａ）区分不同经济制度中的补贴、奖励或授予是否可行？例如如果

一个国营贸易国家存在某种体制使得其产品要素成本（如劳动者的工资）

低于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可能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为劳动者提供免费

住房和较低的食品价格，同时政府对劳动者的工资有决定权），这是否应

被视为一种补贴？如果国营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不同

（例如大量的政府资金投入），这是否又是一种补贴？

（ｂ）损害的标准是什么？

（ｃ）如果补贴仅仅是抵销了某一产业或企业的劣势，它是否还应被

征收反补贴税？

（ｄ）在衡量补贴或奖励是否存在时，应使用何种会计准则？

（ｅ）如何更好地克服获得必要信息或者数据的困难？

（５）如果采用“逃避条款”或者“市场扰乱”方法，下列关键问题的答

案是什么？

（ａ）何种类型或比例的进口增长符合“逃避条款”的基本要求？相对

增长还是绝对增长？应使用多长期限？

（ｂ）能否以更温和的市场扰乱标准代替反倾销或反补贴作为接合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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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ｃ）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或者国有企业的市场扰乱应当采取何种损害

标准？

（ｄ）一定比例的市场渗透能否被用来判断市场扰乱的存在？

（６）应采用何种损害标准？以及如何评估损害？

（ａ）严重损害？

（ｂ）实质损害？

（ｃ）潜在利润的损失？

（ｄ）威胁损害？

（ｅ）就业率下降？

（７）是否可以单独利用进口统计或与上述提及的其他方法结合使用？

（ａ）一定比例的进口增长？

（ｂ）一定比例的对国内市场的渗透？

（ｃ）渗透程度的增长比例？

（ｄ）无论如何，什么是基础期间或最近的具有代表性期间？

（８）能否采用某种监督或者监管制度？是否应包括对进口交易的提

前报告制度？（例如任何与非市场经济国家或国有企业的合同安排应在

其进口时尽早上报？）

（９）能否采用政府磋商机制？

（ａ）双边磋商？

（ｂ）多边磋商？（在多边机制解决前，进口国或出口国是否可以为其

行为辩护？）

（ｃ）磋商方法能否与上述其他方法结合使用？

（１０）出口限制（自愿或非自愿的）是否应成为接合机制的一部分？

（ａ）数量限制？

（ｂ）价格控制，例如价格担保或者最低出口价格机制？

（１１）计划生产目标或数量能否令人满意地得到适用？

（ａ）双边协议，例如在贸易合作协议中？

（ｂ）进口国单方面设置产量或数量目标或者配额？

（１２）在与非市场经济国家或国营企业的贸易中，方案设计是否应对

那些有合理产量的正常国内生产和没有正常国内生产的情况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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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１３）同样的，如果美国的生产要素（要素投入）能够轻易地转换到其他

产品上，是否会影响到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或者国有企业贸易的回应类型？

（１４）调整援助本身或与其他方法的结合是否能被用作令人满意的

解决方案？

（１５）美国政府在执行上述方案时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ａ）应由哪个行政机构负责执行？财政部？国际贸易委员会？还是

其他部门？

（ｂ）应提供什么样的司法审查？

（ｃ）如何设计公民参与或主张权利的机制？

（１６）方案设计时是否应对外国出口行为（依照市场经济原则）给国

际经济造成的扭曲与仅仅给美国国内市场造成的扰乱结果进行区别？例

如，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是否应关注那些在美国虽无申诉（消费者从中受

益）的进口，但其他国家认为这种竞争是不公平的现象？

（１７）从国会的角度来看，对外国进口造成的市场扰乱采用何种程度

的干预是符合政治上的需要的？

（１８）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１９）其他国家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如日本、联合王国、法国、意

大利和巴西？

（２０）出口国的观点是怎样的？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对企业拥

有广泛所有权的国家？

（２１）国际经济组织的职责应当是什么？例如，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

作用是什么？是否应建立起国际协商机制或者新的国际规则来解决与非

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问题？

（２２）是否应建立起一种解决与欠发达国家进行贸易的特殊规则？

应该说杰克逊教授在１９７８年创立“接合理论”时只是提出了应当建

立一套联系东西方贸易关系的接合机制。至于何种制度能够担当这种责

任以及如何承担此种责任，杰克逊教授当时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不过

从他设计的问题来看，实际上是倾向于以各种贸易救济措施作为这种“接

合”的工具。人们要解决的只是反倾销、反补贴或者“市场扰乱”这三种贸

易救济措施究竟何者更能担当以及如何担当此任的问题。从美国的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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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法、反补贴法和市场扰乱法的产生和发展情况来看，反倾销法实际上最

终承担了这种“接合”的作用。

杰克逊教授提出的２２个问题大多是从美国国内立场和视角出发而

设计的，但是他的最后两个问题却涉及了国际层面的思考：第一，是否应

当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建立某种新的规则（ＮｅｗＲｕｌｅｓ）来解决与非市场经

济国家的贸易问题？第二，是否应当建立一种解决与欠发达国家进行贸

易的特殊规则（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ｕｌｅｓ）？虽然在“接合”研讨会上，杰克逊教授并

没有对此直接做出回答，但是在其１９９７年再版的《世界贸易体制———国

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一书中却以专章（即第１３章“具有特殊情况的

经济”）①形式做出了回答。他从ＧＡＴＴ ＷＴＯ层面讨论了将中国和俄

罗斯等非市场经济国家（转型国家）融入世界贸易体制存在的困难和可能

解决的途径。杰 克 逊 教 授 认 为，非 市 场 经 济 国 家 与 以 市 场 为 导 向 的

ＧＡＴＴ ＷＴＯ体制本质上是互不相融的。但是中国与俄罗斯等非市场

经济国家被长期排斥在 ＷＴＯ之外将不符合世界经济关系的利益，因为

这两个国家对世界贸易都具有日益巨大的影响。不过由于中国与俄罗斯

非市场经济的特殊地位，其被吸收到 ＷＴＯ（以及之前的 ＧＡＴＴ）是一个

很难克服的问题。中国与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申请加入 ＷＴＯ提出了一

个重要的政策问题，即该组织是否应该保持比较纯粹的“市场导向”体制，

或者，在缺少可替换的普遍性贸易体制的情况下，ＷＴＯ是否应该包容那

些并非特别是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如果选择后者，又应该如何创设一

个各种经济体制“兼容”，并属于 ＷＴＯ一般组织结构的世界？杰克逊教

授认为在 ＷＴＯ中形成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兼容机制的可能途径是，在形

成该机制的同时，也提供这样的可能性，使这部分经济朝着市场导向发

展，从而建立“双轨制”（Ｂ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保障机制。由于中国在当

时还没有加入 ＷＴＯ，杰克逊教授对中国的入世做出了一个预测：“很有

可能，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的议定书中，会增加一定的不同措施。这些措施

① 该章“特殊情况的经济”除了指非市场经济（或转型经济）以外，还包括“不完全符合世界贸

易体制规则”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详见［美］约翰·Ｈ·杰克逊著：《世界贸易体制———国际

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张乃根译，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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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不会完全符合 ＷＴＯ政策制定者的传统习惯，有的会偏离ＧＡＴＴ一般接

受的，首先适用于市场与价格导向型经济的规范。”而这些针对中国的特

殊规则可能包括对中国产品的特殊保障规则以及针对不公平贸易做法

（反倾销与反补贴）的特殊规则。虽然杰克逊教授也承认，“这些措施①可

能不完全与自由贸易的经济理论相一致”，但他认为，“对于 ＷＴＯ 与

ＧＡＴＴ，这可能是相当实用的途径，为国家贸易型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

提供一种方法，最低限度地减少可能发生的猜疑和紧张。而且，双轨制具

有这样的好处，即可以为国家贸易型国家提供演变的机会。在这种国家

变为真正的‘市场体制’时，第二条轨道就不必采用了。在两者之间过渡

时，如果国家贸易型经济的某些方面已达到了足够的‘市场导向’，就应该

有资格享受全部的ＧＡＴＴ正常待遇”。

（二）经济优势理论

经济优势理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是学者威廉·莫克

在１９８９年发表于美国《南卡罗来那国际法与商事规制》杂志上的文章《东

西方贸易中的经济优势：放弃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贸易中的市场虚构》一

文②中提出的观点。莫克在分析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

以及美国反倾销与反补贴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贸易的规定之后认为，传统

的建立在市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公平贸易理论在涉及与非市场经

济国家的贸易时存在适用上的困境，因为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是失灵的，

因此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就变得毫无意义，应该有一种新的理

论依据来解释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为此，他提出

了依据“经济优势理论”来解释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贸易的动

因。其核心论点是：与非市场经济国家保持贸易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

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政府干预所带来的效能低下（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而产生的经济

优势。这种贸易也将最终促使非市场经济国家作出更加理性的、以市场为

导向的经济决策。按照他的观点，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能够有效率地运行，

①
②

指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贸易救济措施中的特殊规则。
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ｏｃｋ，“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Ｔｒａｄｅ：Ａｂａｎｄｏｎ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Ｆｉｃｔｉｏｎｉｎ
Ｔｒａｄｅｗｉｔｈ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１４Ｎ．Ｃ．Ｊ．ＩｎｔｌＬ．＆ Ｃｏｍ．Ｒｅｇ．５５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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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它将提供与市场经济国家竞争者具有可比性的竞争；如果非市场经济国

家低效率地运作，则它将向国际市场提供过于高价的或者过于低价的商品。

对于其提供的高价商品在与可提供的替代品进行比较时可以忽略不计（因

为本身没有竞争优势）；而对于低价的产品则可以在美国和非市场经济国家

之间构成一种净福利（ＮｅｔＷｅｌｆａｒｅ）的转移。除非存在特殊情况，市场经济

国家没有理由不接受这种福利的转移。莫克还援引了约翰·巴塞罗教授

在１９７８年“接合”研讨会上的评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以低价进口至美

国的产品很大程度上是符合美国的公共利益的，因此，价格过低的原因实

际上是无须理会的；但在另一方面，低价进口是否给美国国内工业造成损

害则涉及美国的公共利益问题。”①市场力量本身如果可以充分地运行的

话，将会为低效率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带来经济的源泉，最终推动这些国家

向着更加合理的生产要素分配和接近基于比较优势而建立的全球贸易体

制的方向前进。从长远来看，这也将使市场经济国家最终受益。不过虽

然莫克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应当基于经济优势进行国际

贸易，但是他认为在特殊情况下，经济优势理论将无法适用。这些例外主

要是出 现 了 经 济 扰 乱②（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工 业 掠 夺③（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①

②

③

“Ｉｔｓｌａｒｇｅｌｙｉｎ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ｔｏｈａｖｅｌｏｗｐｒｉｃｅｓｏｎｉｍｐｏｒｔｓｃｏｍ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Ｉｔｄｏｅｓｎｔｒｅａｌｌｙｍａｔｔｅｒｗｈｙ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ｓａｒｅｌｏｗ．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ｍｉｇｈｔｗｅｌｌ
ｂｅｓｏｍ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ｌｏｏｋｉｎｇ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ａｔｃａｓｅｓｗｈｅ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ｓｃａｕｓｅｉｎｊｕｒｙｔｏ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ｎｅ，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５，ａｔ２４３（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ＪｏｈｎＪ．
Ｂａｒｃｅｌｏ，Ⅲ）．
按照莫克的观点，经济扰乱实际上就是市场扰乱。由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很容易依赖计划体

制对产品产量和价格进行快速转换，当这种转换发生时，进口国的生产商为了适应这种转

换，不得不付出一定的调整成本。即使利用非市场经济增加的低效益的获益总体而言大于

支付的成本，这种获益也不可能被精确地分配以抵销这种成本。最简单的例子是，进口国

某一产业因此受益（最终也可能使全社会受益），而另一产业却必须支付所有的调整成本。
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产量和价格的转换越迅急，进口国进行调整的成本就越大。如果调整

成本较低的话，进口国只要实施一项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就可以保证承担调整成本的产业不

至于负担过重。而如果调整成本相对过高的话，援助计划就不充分了。在这种情况下，进

口国为了维护国内经济的稳定性而对非市场经济产品征收附加关税、实施配额或者采取其

他措施禁止其进口就是充分合理的。
按照莫克的观点，工业掠夺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它主要发生在非市场经济国

家产品瞄准进口国某一产业或部门的情况下。非市场经济国家持续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进

入进口国市场将会把同行业的竞争者逐出市场，而当产品重新进入或者新进入进口国的壁

垒很高的情况下，非市场经济国家就可以通过垄断地位或者垄断价格攫取高额利润。在这

种情况下，进口国就可以合理地对非市场经济产品实行高关税，为了防止长远的经济损失

而拒绝短期的经济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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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和非经济因素的国家安全因素①（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的情况

下。当出现上述例外情况时，利用非市场经济国家效率低下所带来的经

济优势原则就应当被抛弃。当低价产品的进口是以进口国市场经济国家

高昂的市场调节成本为代价，或者低价带来了反竞争的效果或者威胁到

国家安全时，经济优势所带来的低价商品就不应当被接受，进口国就应当

采取救济措施阻止这些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口。

（三）国家利益理论②

虽然杰克逊与莫克从不同的视角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

家进行贸易的理论依据进行了阐述，且两种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论证了

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贸易是符合美国的政策目标或国家利益的，但是

两种理论对此并未展开分析。笔者认为这与两种理论提出的时间有关。

杰克逊教授在提出“接合理论”时，东西方的贸易量还非常有限，尤其是中

国当时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美双边贸易刚刚恢复，当时双边贸易总量

只有１亿美元。③ 而１９８９年莫克教授提出经济优势理论时，中美之间的

贸易关系也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虽然经济优势理论本身就包含了对美

国 国 家 利 益 的 分 析。２００２ 年 美 国 布 鲁 金 斯 研 究 所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研究 对 外 政 策 的 高 级 研 究 员、中 国 问 题 专 家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

Ｌａｒｄｙ（以下称拉迪）在其新著《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④一书中从美国国

家利益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与中国进行贸易，将中国

融入全球经济体制框架中的重要意义。拉迪认为，中国国内经济改革和

融入全球经济的深化对美国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①

②

③

④

按照莫克的观点，由于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在不同层次上是战略竞争者，因此

为了防范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市场经济国家安全的威胁，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可能成为美国某

一军事或者国家战略部门（如原材料、技术或者商业机密）的主要供应商的情况下，没有任

何经济利益可以弥补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所带来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国就可

以以关税、配额或者其他限制手段保护国内相关产业，防止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产生的依赖。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意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

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它是国家制定对外目标的重要依据和决定因素。
Ｓｅｅ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Ｌａｒｄ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ｏ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ｐ．１５８．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Ｌａｒｄ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ｏ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此外，拉迪教授还在１９９８年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经济革命》
（Ｃｈｉｎａｓ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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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符合美国的利益。第一，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将会大幅度降低关税水

平，开放其国内市场，尤其是中国在美国全球中最具竞争力的电信、分销

和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将使更多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使美国经济从

中获得巨大的利益。第二，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将使中国在新一轮

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第三，中国融入全球经济

将加快中国的经济改革，提高中国１３亿人口的生活水平。而如果中国的

经济改革失败，将会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和风险。第

四，建立在市场导向基础上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对美国促进中国多元

政治体制建立的长远利益有益。第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会增强

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并会逐渐缓和两者之间的紧张

态势，最终给美国和平解决台海争端带来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将使中国全面遵守世界贸易体制的规则，从而促使中国彻

底转型为市场导向经济的国家。①

第五节　本 章 小 结

　　“接合理论”是杰克逊教授提出的创建性理论。它不仅从西方国家的

角度解释了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展贸易关系的理论

困惑，而且预见性地为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融入世界贸易体制“设计”

了某种背离ＧＡＴＴ ＷＴＯ一般原则（不歧视待遇原则）的“特殊规则”。

从第三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入世议定书》非常“巧合”地与杰克逊

教授的“预测”相吻合。他围绕“接合”机制而提出的问题不仅在１９７８年

的研讨会上得到了热烈的呼应，实际上还为美国的某些对外贸易政策甚

至世界贸易体制的形成构建了框架。即便在九十年代以后，非市场经济

国家纷纷进入转型经济国家的时期，该理论也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例

如，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的ＧｒｅｇＭａｓｔｅｌ教授在其著作《反倾销法与美国

经济》一书中就援引了杰克逊教授的接合理论并认为，在没有更好的方法

① 关于拉迪教授的详细观点，还可参见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Ｌａｒｄ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ＷＴＯ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Ｕ．Ｓ．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ａｙ９，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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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产品可比价格和成本的情况下，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仍然

是确立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接合机制的最明智的方法，因为只有通过

该方法才可以形成价格机制而且公平贸易才会发生。只要转型经济国家

仍然保留非市场经济的某些特征，这种接合机制就仍有存在的必要。①

莫克的经济优势理论则从经济学的视角解释了东西方贸易的理论依

据。他承认市场经济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可以存在“正常”的贸易关

系，但两者进行相互贸易的前提或基础并非基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而

是基于“经济优势”，即一般而言，东西方贸易无论对市场经济国家或非市

场经济国家都是有利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应当充分享受因与非市场经济

国家贸易所带来的经济优势，即由于效率低下而产生的产品定价过高或

过低给市场经济国家带来的好处。但是，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给

市场经济国家带来市场扰乱，或者出现了工业掠夺或者威胁其安全利益

的时候，市场经济国家就应当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以阻止这些产品的

进口。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拉迪的分析实际

上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美国与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中国开展贸

易，将中国融入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制所带给美国的

巨大经济与政治利益，这与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是吻合的，实际上是

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

综合以上分析，接合理论、经济优势理论以及国家利益理论分别从制

度、经济和国际关系的视角解释了与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与非市场经济

国家开展贸易关系的出发点与理论依据，尽管角度不同，但其实质都是为

了实现美国的贸易政策目标并最终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也充分说明

了国际贸易救济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虽然形式上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其

核心和本质还是体现了美国的政治利益。

① ＧｒｅｇＭａｓｔｅｌ，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Ｍ．
Ｅ．Ｓｈａｒｐｅ，１９９８，ｐ．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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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

贸易的特殊规则

———贸易救济法律制度中非市场

经济规则的产生与演变

　　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并不是与反

倾销等贸易救济法同时起源的，它是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新的贸

易问题，其始作俑者就是美国。从表象上看，贸易救济中的非市场经济问

题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但其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政治背景。

简而言之，这一问题的产生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冷战的产物。本章

从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法的角度系统分析非市场经

济规则在这些领域产生和演变的过程。

第一节　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

问题的产生与演变

一、美国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问题的产生与演变

非市场经济问题最早产生于反倾销领域，美国在其间对该规则的形

成起到了主导作用。１９２１年美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反倾销法①适用于

①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ｃｔｏｆ１９２１ｃｈ．１４．ｔｉｔ．Ⅱ，４２Ｓｔａｔ．１１ １５，１９Ｕ．Ｓ．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６０
（ｒｅｐｅａｌｅｄ１９７９）［ｃｕｒｒｅｎ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ｔ１９Ｕ．Ｓ．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６７３（１９９４）］。美国历史上的第一

部反倾销 法 应 当 是１９１６年 制 定 的《岁 入 法 》［ＴｈｅＲｅｖｅｎｕｅＡｃｔｏｆ１９１６，１５Ｕ．Ｓ．Ｃ．
（Ｓｅｃｔｉｏｎ）７２（１９９４）］。但是由于该法在性质上与反垄断法无异，很快被１９２１年反倾销法

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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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一切外国产品的进口，并没有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进口的专门

规定，虽然当时世界上已经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过社

会主义国家（苏联）出口产品（当时主要是木材和木材制品）的倾销问题在

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初步显现。１９３１年和１９３２年，

苏联出口木材被认定存在倾销，随即法国、比利时、匈牙利、罗马尼亚、南

斯拉夫和加拿大对苏联木材进口采取了限制措施。同一时期，美国对苏

联进口的火柴实施了禁止性的高关税并且强制规定所有苏联进口的木材

制品必须附加生产过程以及未使用强迫劳动力的证书。苏联则很快对这

些国家限制其产品进口的措施作出强硬反应，断绝了与法国、加拿大和其

他一些国家的所有贸易关系。迫于压力，法国和加拿大分别在１９３１年７
月和１９３５年２月撤回了针对苏联进口木材制品的限制性措施。① 但是

由于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其他国家与苏联的贸易量

还非常有限，因此，这些国家在对苏联出口产品实施限制措施时，还没有

注意到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时的特殊问题。

追根溯源，非市场经济问题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两大阵营冷战的产

物。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与军事实力迅速膨胀，开始以世界霸主

自居，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严重障碍，为了遏制苏联，

美国先后推出了复苏欧洲经济的“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并策划组

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对美国的遏制、封锁与包围，苏联则通过成立共

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与“经互会”，加强了同东欧等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合

作，从此，战时同盟宣告解体，东西方开始了长达４０余年的冷战。② 冷战不

仅反映了东西方在政治、军事上的对峙，也表现为经济上的封锁与孤立。

例如，１９４９ 年，西 方 国 家 成 立 了 输 出 管 制 统 筹 委 员 会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简称ＣＯＣＯＭ）③以限制向

①
②
③

ＳｅｅＷｉｌｃｚｙｎｓｋ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７４Ｊ．ＰＯＬ．Ｅｃｏｎ．２５０（１９６６）．
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２页。
又称巴黎统筹委员会。它是在美国操纵下，由１７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比利

时、卢森堡、荷兰、丹麦、葡萄牙、挪威、联邦德国、日本、希腊、土耳其、西班牙、澳大利亚）组

成的常设多国出口管制机构。总部设在巴黎。该机构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成立，其目的就是共

同防止战略物资和先进技术输往社会主义国家，对它们实行出口管制，以遏制社会主义的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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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及其盟国出口产品与技术，防止其运用于军事目的；１９５１年及１９６２
年美国国会先后通过立法，全面撤回社会主义国家的最惠国待遇地位。①

由于１９４７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诞生之际，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

ＧＡＴＴ 成员，因此，ＧＡＴＴ 第６条关于反倾销问题的规定并没有涉及“非市

场经济问题”。五十年代初，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西欧等国家间

贸易的增长，如何确定“贸易垄断国家”（Ｔｒａ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ｙ）出口产品

的可比价格才成为一个引起关注的问题。在１９５５年ＧＡＴＴ 年度审议期间

（ＲｅｖｉｅｗＳｅｓｓｉｏｎ），原捷克斯洛伐克向ＧＡＴＴ 审查工作组（Ｒｅｖｉｅｗ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提出建议，希望增补ＧＡＴＴ 第６条第１款ｂ项，以解决“贸易垄断国

家”与其他国家出口产品价格的可比性问题，但未被工作组采纳。不过工作

组一致同意对ＧＡＴＴ 第６条增加一条解释性注解（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Ｎｏｔｅ），该注解

首次涉及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问题：“如果出口国完

全或实质垄断贸易，并由国家制定国内价格，则在按照第一款进行价格比较

时将会出现困难，此时进口国会发现与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国内售价进行比

较并不总是合适的。”不过该解释性注解并没有明确规定应采用何种方法确

定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这为日后各国自行立法设定非市场经

济标准以及计算正常价值的方法留下很大的操作余地。

从历史来看，率先在反倾销领域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产品采取

特殊方法计算产品正常价值的国家是美国。不过美国的特殊做法并非源

于国会的正式立法，而是始于其行政主管当局的实践。美国财政部（早期

负责反倾销调查和倾销认定的主管机构）早在六十年代就意识到了１９２１
年反倾销法因未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正常价值确定方法而存在的先天



①

（接上页）
发展。１９５２年又增设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委员会”（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简称ＣＨＩＣＯＭ），负

责对中国的禁运。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巴统”逐渐放宽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

口管制，其作用日渐减小，到１９９４年４月１日正式解散。但是以先前“巴统”１７个国家为主

组成的一个新机制继续对其确定的所谓危险地区、敏感地区、核不扩散地区、遭受贸易制裁

的地区与国家实行高、精尖技术及设备的出口管制。参见陈宪、张鸿编著：《国际贸易———
理论、政策、案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３７—３３８页。
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ＤａｖｅｙａｎｄＡｌａｎＯ．Ｓｙｋｅｓ，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ｓｅ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Ｔｅｘｔ，Ｗｅｓ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Ｓｔ．Ｐａｕｌ，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１９９５，ｐ．１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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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１９６０年，在其第一个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案———“捷克

斯洛伐克进口自行车案”①中，美国财政部首次采用了替代国方法计算非

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美国法称公平价值（ＦａｉｒＶａｌｕｅ）］。

即以一个替代的非共产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相似产品的国内销售价格

或出口价格作为确定公平价值的最佳可得证据；在１９６２年的“捷克斯洛

伐克薄板玻璃反倾销案”②中，美国财政部仍旧拒绝采用捷克斯洛伐克向

第三国的出口价格确定产品的正常价值；在一年后的“波兰水泥反倾销

案”③中，财政部明确指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内市场销售不符合美国

《１９２１年反倾销法》第２０５（ａ）节规定的“正常贸易过程”中销售的要求。

在本案中，美国财政部采用了西欧国家向美国水泥出口的价格作为确定

波兰水泥正常价值的依据。替代国方法在美国１９７３年《海关条例》第

１５３．５（ｂ）节中首次得到明确规定：“来自计划经济国家的产品：通常，如果

现有信息表明，来自计划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在美国以外的销售价格受到

一定程度的控制，且无法根据本条例第１５３．３节或第１５３．４节计算正常价

值的话，则财政部将以类似产品在非计划经济国家在其境内销售价格或者

出口价格，包括美国的结构价格（包括产品的正常成本、支出及利润）计算正

常价值。”上述决定是美国财政部行政裁量的结果，当时并没有国会立法的

支持，但这些实践中确立的规则却为后来的美国国会立法奠定了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由于当时的

铁托政府与斯大林决裂而与美国保持了友好关系。当时的南斯拉夫被美

国视为工人控制经济（而非国家控制经济）国家。在整个六十年代，美国

财政部都是以南斯拉夫的国内市场价格作为确定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

①

②
③

Ｂｉｃｙｃｌｅｓｆｒｏｍ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ｉａ，２５Ｆｅｄ．Ｒｅｇ．５，６５７（１９６０）．实际上早在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美

国就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东德的氢氧化钾［ＰｏｔａｓｈｆｒｏｍＥａｓｔＧｅｒｍａｎｙ，１９Ｆｅｄ．
Ｒｅｇ．８，０２０（１９５４）］发起反倾销调查。该案最后以无损害结案。但是当时的财政部究竟采

用何种方法确定该产品的公平价值却无法确定。１９８４年，前美国商务部进口局的副助理秘

书ＧａｒｙＮ．Ｈｏｒｌｉｃｋ和该局的经济学家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Ｓｈｕｍａｎ 在共同撰写的“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ＤｕｔｙＬａｗ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ｙｅｒ，Ｖｏｌ．１８，Ｎｏ．４）中提到了这一问题。
ＪａｌｏｕｓｉｅＬｏｕｖｒｅＳｉｚｅｄＳｈｅｅｔＧｌａｓｓｆｒｏｍ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ｉａ，２７Ｆｅｄ．Ｒｅｇ．８，４５７（１９６２）．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Ｃ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Ｐｏｌａｎｄ，２８Ｆｅｄ．Ｒｅｇ．６，６６０（１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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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在１９７７年的动物胶水反倾销案①中，美国财政部明确将南斯拉夫

视为市场经济国家，其理由是：（１）南斯拉夫货币存在购买汇率；（２）南

斯拉夫海关可以确认政府和企业提交给它的所有信息；（３）至少本产品

（动物胶水）的国内销售价格可以反映出市场的供需关系。在判断南斯拉

夫是否为市场经济国家时，美国财政部不仅考察了整个经济的市场特点，

而且也考察了被调查产品本身的商业状况。例如，在判断货币的可兑换

性和信息的可证实性时，美国财政部不仅审查了南斯拉夫整个国家的货

币政策，而且也审查了南斯拉夫特定产业部门在商业交往中的计账方法；

在审查市场供需关系时，美国财政部既考察了南斯拉夫整个国家范围的

相关因素，而且还审查了动物胶水行业的定价机制。南斯拉夫“市场”达

到了美国财政部满意的程度。

不过从１９５４年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问题的出现一直到七十年代初

期，反倾销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还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由于东西方贸易

量非常有限，②加之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波兰和南斯拉夫获得了

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③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关税比享有

最惠国待遇的国家要高出２００％到３００％，很难进入美国市场。因此，非

市场经济问题并没有引起国会的关注。直到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政府在与苏

联谈判缔结给予后者最惠国待遇协议时（最终未获得美国国会批准），美

国国会才认识到美国的进口救济政策应该服从于国家的对外政策。在

１９７４年，国会制定了《１９７４年贸易法》，该法首次以国会立法方式明确可

以将最惠国待遇给予共产主义国家，并在第２０５（ｃ）节④中规定了针对非

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确定的替代国方法。国会将原美国《海

关条例》第１５３．５（ｂ）节的规定纳入到《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３２１（ｄ）节，从而

在立法上首次确认了美国财政部在这一问题上的实践，也避免了财政部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ｉｍａｌＧｌｕｅａｎｄＩｎｅｄｉｂｌｅＧｅｌａｔｉｎｆｒｏｍ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４２Ｆｅｄ．Ｒｅｇ．３４，２８８（Ａｕｇ．３，１９７７）．
例如直到１９７２年苏联出口美国的贸易总量只有９９５５万美元，且主要出口产品为铂金（约

占美国进口总量的４７％）。前引 Ｈｏｒｌｉｃｋ和Ｓｈｕｍａｎ文第８０９页。
Ｔｒａｄ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Ａｃｔｏｆ１９６２，Ｐｕｂ．Ｌ．Ｎｏ．８７ ７９４，§２５１，７６Ｓｔａｔ．８７９（１９６２）［Ｃ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ｔ１９Ｕ．Ｓ．Ｃ．§１８７７（１９８２）］．
ＴｒａｄｅＡｃｔｏｆ１９７４，Ｐｕｂ．Ｌ．Ｎｏ．９３ ６１８，§３２１，８８Ｓｔａｔ．２０４３（１９７８）［Ｃ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ｔ１９
Ｕ．Ｓ．Ｃ．§１６０（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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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其他替代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

美国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法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１９７５年的

“波兰电动高尔夫球车案”①。在该案中，由于波兰生产的电动高尔夫球车

仅向美国市场出口（既无国内销售，也不出口到美国以外的第三国），美国财

政部开始选择以加拿大作为计算公平价值的替代国，但是由于加拿大生产

商在１９７５年被宣告破产并不再生产同类产品，财政部只能选择其他参照

国。当时生产该类电动高尔夫球车的国家还有墨西哥、意大利、日本以及其

他一些国家，但唯一一家成规模的生产商则在美国。１９７７年年末，为了避

免采用美国本国的价格或成本计算产品的正常价值，财政部采用了一种新

的方法计算正常价值。具体做法是：在波兰国有企业实际要素投入（由财

政部在波兰企业进行调查核实）的基础上，以美国财政部认定的与波兰经济

发展水平相当的西班牙的生产要素价格乘以该实际投入，经过适当的调整

后计算出波兰高尔夫球车的结构价格。１９７７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访问华

沙时专门就该方法与波兰领导人进行了讨论，不久该方法就被美国财政部

纳入到１９７８年的《财政部条例》②之中。“波兰电动高尔夫球车案”确立的

计算正常价值的方法又被 称 为“生 产 要 素 法”（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美 国 国 会 制 定 的 《１９７９ 年 贸 易 协 议 法》（１９７９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ｃｔ）正式将“生产要素法”作为在无法找到合适替代国（指生

产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相同产品的替代国）时的一种替代方法。③ 在该法

①
②

③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ＧｏｌｆＣａｒｔｓｆｒｏｍＰｏｌａｎｄ；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４０Ｆｅｄ．Ｒｅｇ．２５，４９７（１９７５）．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ｏ Ｍｅ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４３Ｆｅｄ．Ｒｅｇ．１，３５６（１９７８）．
从美国国会制定《１９７９年贸易协议法》的立法过程中可以发现，美国参众两院以及美国的一

些利益集团（主要是国内部分生产行业）对财政部任意扩大行使自由裁量权非常不满，认为

财政部是以对外政策为动机滥用行政裁量权。起初，在制定贸易协议法之初，国会准备否

决关税条例中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正常价值确定的方法。不过国会最终还是将关税

条例的规定接受为正式立法。但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在修正案说明报告中强调：“虽然本

报告包含了一般的解释，即本法案修订的目的是为了对那些为了履行美国国际条约义务而

对国内法所做的修改，而不表明国会对行政当局实践的肯定，本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强调该

解释对现行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规则适用的必要性。修订现行反倾销法并不表

明国会对财政部１９７８年关税条例的赞同与否。”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也作了类似的说明。参

见 Ｈ．Ｒｅｐ．Ｎｏ．９６ ３１７，９６ｔｈＣｏｎｇ．，１ｓｔＳｅｓｓ．Ａｔ７６ ７７（１９７９）以及 Ｔｈｅ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ｃｔｏｆ１９７９，Ｓ．Ｒｅｐ．Ｎｏ．２４９，９６ｔｈＣｏｎｇ．，１ｓｔＳｅｓｓ．９６．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ｎ１９７９ｂ
Ｕ．Ｓ．ＣＯＤＥＣＯＮＧ．＆ＡＤ．ＮＥＷＳ３８１，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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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之后，美国财政部通过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Ｃ．Ｆ．Ｒ．§３５３．８（ａ）（ｃ），将

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按照先后顺序进行排列：

（１）首先适用相同或相似产品在替代国的国内市场价格；（２）其次适用替

代国相同或相似产品的出口价格；（３）当实际的或准确的价格无法获得

时，则适用替代国相同或相似产品的结构价值；（４）适用非市场经济国家

相同或相似产品的生产要素投入乘以替代国相同生产要素的价格。

替代国方法由于其不可预见性和专断性而在美国受到普遍质疑，①

美国国会不得不再次修改其反倾销法，以解决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

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１９８８年国会通过了《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与竞争

法》，②该法不仅在第７７１（１８）节［《美国法典》第１６７７（１８）节］中首次对

“非市场经济”下了定义并列举了衡量市场经济国家应当遵守的六项标

准，而且该节还明确规定美国商务部③判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决定不受

法院的司法审查。该节规定：“（Ａ）一般而言，‘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指美

国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不按照市场成本或价格体系运作，因此其产品的

销售不能反映出产品的公平价值的国家。（Ｂ）在根据（Ａ）项的定义作出

决定时，行政主管部门应该考虑以下因素：（ｉ）该外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

币自由兑换的程度；（ｉｉ）该外国劳资双方协议工资的程度；（ｉｉｉ）在该外国

允许设立合资企业及引进外资的程度；（ｉｖ）政府所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

程度；（ｖ）政府控制资源分配以及对企业产品价格及产量控制的程度；

（ｖｉ）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适当的其他因素。（Ｃ）决定的有效性：行政主管

部门对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决定可以在任何时间针对任何国家，除非被推

翻，否则将一直有效。（Ｄ）决定不受争议：行政主管部门根据（Ａ）项所作

出的任何决定将不受法院的司法审查。（Ｅ）信息收集：关税委员会有义

①

②

③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Ｕ．Ｓ．Ｓｅｎａｔｅ，ＯｍｎｉｂｕｓＴｒａｄｅＡｃｔｏｆ１９８７，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１００ １７１，Ｊｕｎｅ１７，１９８７ａｔ１０８Ｓ．Ｒｅｐ．Ｎｏ．７１，１００ｔｈＣｏｎｇ．，１ｓｔＳｅｓｓ．１０８（１９８７）．
Ｓｅｅａｌｓｏ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Ｌａｎｔｚ，“Ｔｈ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ＤｕｔｙＬａｗｓ，”
ｐｐ．１００４ １００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１０，
１９９５．
Ｏｍｎｉｂｕｓ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ｃｔｏｆ１９８８，Ｐｕｂ．Ｌ．Ｎｏ．１００ ４１８，１０２Ｓｔａｔ．１１０７
（Ｃ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ｓ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ｉｔｌｅ１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ｄｅ）．
１９８０年，美国财政部正式将反倾销与反补贴的调查权移交给了美国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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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调查的相关信息。”最后，《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

与竞争法》还在第１６７７ｂ（ｃ）节中规定了计算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正常价

值的方法。但该法与《１９７９年贸易协议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将

“生产要素法”列于“替代国方法”之前作为计算正常价值的首选方法。这

充分反映出商务部在认定转型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时所面临的困

境。① 然而由于美国《１９９４年乌拉圭回合协议法》并没有涉及转型中的非

市场经济国家正常价值的计算方法，因此《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的相

关规定至今仍是商务部决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正常价值的主要法律依据。②

二、欧盟（欧共体）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规则的产生与演变

欧盟反倾销法是伴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 ＧＡＴＴ ＷＴＯ
反倾销法的发展而产生和不断变化的。同时，欧盟反倾销立法也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美国法的影响。从１９５７年欧洲经济共同体诞生到１９６８年７
月１日，反倾销还属于欧共体各成员国的国内管辖事项；１９６８年７月１
日，欧共体诞生了第一部反倾销基础条例，即《欧共体理事会第４５９／６８号

条例》。它成为欧共体构筑的共同商业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它也基

本上贯彻了１９６７年肯尼迪回合《反倾销守则》的规定。③ 此后，该条例历

经多次修订，其中较为重要的是１９７９年及１９９６年的两次修订。在１９７９
年《欧共体第３０１７／７９号条例》中，规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

常价值、结构出口价格、国内市场的损失销售、扣除额的确定等新规范，并

吸收了１９７９年ＧＡＴＴ《反倾销守则》的规定；欧盟现行有效的反倾销基础

条例是１９９６年的《第３８４／９６号理事会条例》，全称为《关于从非欧共体成

员国家进口产品保护的第３８４／９６号理事会条例》，１９９８年４月，又对该

①
②

③

前引Ｌａｎｔｚ文第１００６—１００７页。
实际上在美国《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生效以后，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商务部又根据非

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改革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发展了“资本主义萌芽测试法”和“市场导向产

业测试法”作为确定转型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但是商务部的行

政实践至今未得到国会立法的确认。本书将在第四章中对此进行详细探讨。
欧共体是以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６８／４１１，ＯＪ１９．１２．６８Ｌ３０５／１号决议将肯尼迪回合《反倾销

守则》纳入到欧共体法之中的，该决议前言规定：“考虑到欧共体及其成员的国际义务，本条

例的制定必须符合ＧＡＴＴ第６条以及相关补充协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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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作了个别修改。① 《第３８４／９６号理事会条例》参照了《ＷＴＯ反倾销

协定》的规定，主要就反倾销的程序事项进行了补充修改。如前所述，最

早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替代国的方法是美国在六十年代初开始实施

的。而欧共体在其第一部反倾销条例中首次对１９５５年ＧＡＴＴ第６条解

释性注解及肯尼迪回合《反倾销守则》作出回应。其中第３条第６款重申

了１９５５年ＧＡＴＴ第６条解释性注解的规定：“如果进口来自一个贸易完

全或几乎完全垄断的国家，国内所有产品的价格由国家确定，决定价格的

可比性可能存在特殊的困难，因此，欧共体有必要考虑，同该国的国内价

格进行严格比较可能并不总是恰当的。”②不过《１９６８年欧共体反倾销条

例》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未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该条例也未界定何为非

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应当采用何种方法来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

正常价值。

１９７９年欧共体开始适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特

殊确认标准，并为现行反倾销条例继续采用，《１９７９年欧共体第１６８１／７９号

条例》标志着“非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被正式确立。该条例第３条

第（２）款Ｃ项规定：“进口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其正常价值应以适当

的和非不合理的方式并根据以下标准之一予以确定：同类产品在第三个市

场经济国家的国内销售价格或出口价格；同类产品在第三个市场经济国家

的结构价格；若上述标准不能提供为同类产品在欧共体的实际价格充分的

基础，有必要调整时再加上合理的利润。”《１９７９年欧共体反倾销条例》在欧

共体反倾销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该条例首次将“非市场经济”

概念法律化；其次，该条例虽未直接界定非市场经济的概念，但却在其附件

中列举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最后，该条例首次明确采用“类比国”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Ｃｏｕｎｔｒｙ，美国法称“替代国”（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Ｃｏｕｎｔｒｙ）］标准来确定非

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并以此来确定倾销的幅度。

如果进口来自非ＧＡＴＴ 成员国，按照该条例第１６条的规定，欧共体有

①
②

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９０５／９８．
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４５９／６８，Ａｒｔ．３（６），ＯＪ１７．４．６８Ｌ９３／１；ＯＪ．Ｅｎｇ．Ｓｐ．Ｅｄ．ＳｅｒｉｅｓⅠ
６８（Ⅰ），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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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采取特别方法来确定该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由于冷战开始时，大部

分的非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东欧国家，这些国家从地缘上来看与西欧同属欧

洲大陆，从历史渊源上看彼此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西欧国家与非

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关系更为密切，较之美国也有着更为实质的利害关系。

这种特定的关系也使得欧共体在与东欧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贸易时采

取了一些特殊的做法。例如，即使在冷战时期，当时的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

之间的贸易也被视为内部贸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Ｔｒａｄｅ），因此，欧共体对于民主德国

出口联邦德国的产品将不采取反倾销措施，但为了防止民主德国产品借助

联邦德国市场进入其他欧共体成员国，任何除联邦德国以外的欧共体成员

国可以自行对民主德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①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欧共体早期的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

倾销调查中，大部分都采取了价格承诺的方式结案，也就是欧共体委员会

与出口商达成秘密协议，出口商作出承诺，将出口产品价格提高到欧共体

委员会认为足以消除对欧共体产业损害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欧共体将

终止对其的反倾销调查。例如在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８２年间，欧共体共发起反

倾销调查２３３件，其中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调查为８２件，而在这８２件

案件中，６０件是以价格承诺的方式结案的。②

早在《１９７２年欧共体第１４１４／７２号条例》中，欧共体首次将中国与阿

尔巴尼亚、越南、朝鲜、蒙古等国列入“贸易垄断国家”的名单中，但随着

１９７５年中欧外交关系的建立及双边贸易量的增加，尤其是１９７８年中国

与欧共体第一个双边贸易协议的签署，③欧共体将中国从１９７２年的“贸

易垄断国家”名单中划掉，并针对中国的进口产品进行了单独立法，④为

①
②
③

④

前引 ＨｏｒｌｉｃｋａｎｄＳｈｕｍａｎ文第８１４页。
同上，第８１５页。
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ＯＪ１９７８Ｌ１２３．１．
该协议是欧共体第一个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其中最为核心的规定是

协议的第２条第１款，该条规定了欧共体赋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在双边贸易关系中，协议双

方将赋予对方在下列事项上的最惠国待遇：（１）关税及其他任何针对进出口、再出口或过

境产品征收的费用以及征收上述税费的程序；（２）关于进出口产品和服务中的清关、过境、
仓储和运输等反面的法规、程序或要求；（３）针对进出口货物或服务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

税或其他国内费用；（４）关于进出口许可方面的行政要求。”
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５３２／７８ｏｎＣｏｍｍｏｎＲｕｌｅｓｆｏｒＩｍｐｏｒ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Ｃｈｉｎａ，ＯＪ３１．
１０．７８，Ｌ３４６／６．




第二章

与
非
市
场
经
济
国
家
进
行
贸
易
的
特
殊
规
则


















 

５４　　　

此，中国产品在欧共体市场享有了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没有的优惠待遇。

但在反倾销的问题上，中国与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仍处于同等地位。

在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４年以及１９９６年修订后的欧共体反倾销条例附

录中，中国都被列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直到１９９８年欧盟理事会

通过《第９０５／９８号条例》，对《第３８４／９６号条例》第２条第７款进行了一

次重要的修订，将俄罗斯与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撤除，开始将

它们视为“有条件的市场经济国家”①。不过，在历次理事会条例的修订

中，由于不同的原因，条例附录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一直是在发生变

化的。通过表１可以清楚发现这种变化及其发生的原因。

表１

１９７９年 １９８２年 １９９４年及１９９６年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 亚美尼亚

中国 中国 阿塞拜疆

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 白俄罗斯

匈牙利 匈牙利 中国

朝鲜 朝鲜 爱沙尼亚

蒙古 蒙古 格鲁吉亚

波兰 波兰 哈萨克斯坦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 朝鲜

苏联 苏联 吉尔吉斯斯坦

越南 越南 拉脱维亚

民主德国 立陶宛

摩尔多瓦

蒙古

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克兰

乌兹别克斯坦

越南

① 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Ｎｏ．９０５／９８ｏｆ２７ Ａｐｒｉｌ１９９８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
Ｎｏ．３８４／９６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ＤｕｍｐｅｄＩｍｐｏｒｔｓｆｒｏｍ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Ｎｏｔ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Ｌ１２８，３０／０４／１９９８，ｐｐ．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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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波兰在１９９２年的理事会《第５１７／９２
条例》①中被欧盟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撤除；在《欧共体１９９４年反倾

销条例》附录中增加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苏联解体前的各加盟共和

国；１９９５年，欧共体与爱沙尼亚、立陶宛以及拉脱维亚三国签署了自由贸

易协议，该协议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正式生效，这三个国家随即在《１９９５年

欧共体理事会条例修正案》②中被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撤除；１９９８
年，中国与俄罗斯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被撤除，中国与俄罗斯企业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享受市场经济待遇；２０００年，欧盟又出台了《第２２３８／

２０００号条例》，③对乌克兰、越南、哈萨克斯坦等国实行有条件的市场经济

待遇；２００２年６月，欧盟正式认可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目前，仍被欧

盟 反 倾 销 法 列 在 非 市 场 经 济 国 家 ［又 被 视 为 转 型 国 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名单中的只有１０个国家，它们分别是中国、乌克兰、哈萨克

斯坦、越南、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和

蒙古。

三、本节小结

国际贸易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最早产生于反倾销领域，之后又被扩

大适用于其他的贸易救济措施之中。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国际贸易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完全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它从产生

之日起就被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之后逐步被国内和国际立法所确

认。美国是非市场经济规则产生的始作俑者，欧盟则紧随其后，不过欧盟

法虽然受到美国法的影响，却并没有完全模仿美国模式，在很多问题上的

做法与美国存在差异。首先，美国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首先是

行政部门实践的结果，而后才得到国会的立法确认，无论是早期的替代国

①
②
③

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５１７／９２（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Ｌ５６／１ｏｆ２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９９２）．
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８３９／９５（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Ｌ８５／９ｏｆ１９Ａｐｒｉｌ１９９５）．
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２２３８／２０００ｏｆＯｃｔｏｂｅｒ９，２０００ａｍｅｎｄ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３８４／９６
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ｕｍｐｅｄＩｍｐｏｒｔｓｆｒｏｍ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２０００］Ｏ．Ｊ．Ｌ２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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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或者是后来的生产要素方法都是如此。① 而欧盟非市场经济规则的

形成从一开始就是欧盟理事会以正式立法（欧盟理事会条例）的方式加以

规定的，之后的每一次修改也都是通过正式修正案的方式加以规定。其

次，美国国内行政当局的实践和国会立法对于相关国际立法的形成起到

了很大的影响，而欧盟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形成和发展则受到了 ＧＡＴＴ及

相关国际反倾销协定的影响，是欧盟履行国际义务的结果。再次，美国国

会在《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正式对非市场经济作出法律上的界

定，并明确了评判非市场经济国家的６条法律标准，在具体判断何国为非

市场经济国家时，美国国会授权行政当局（美国商务部）采用个案审查

（ＣａｓｅｂｙＣａｓｅ）的方式进行自由裁量。而欧盟反倾销法至今没有对“非市

场经济”这一核心概念作出法律定义，只是采取列举的方法在反倾销条例附

录中列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对名单中的国家进行

调整，这种调整不是行政裁量的结果，而是通过正式的立法来实施的。

第二节　保障措施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针对

共产主义国家的市场扰乱条款

　　保障措施（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完全是美国的

“发明”，最早出现在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中。该法对美国与非市场经济

国家进行贸易规定了三方面的重要内容：首先从法律上确认美国可以给

予共产主义国家最惠国待遇；其次正式以国会立法确认美国财政部的替

代国实践；再次，就是在该法中增加了第４０６条款，在原第２０１条款（一般

保障措施）之外，针对共产主义国家产品出口造成的所谓“市场扰乱”问题

作出专门规定，以防止从这些国家进口的产品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损害。

第４０６条款是按照第２０１条款的模式设计的，但所要求的条件更容易得

到满足。根据第４０６条款的规定，当来自共产主义主导或控制国家的进

①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大多数非市场经济国家向转型经济的过渡，美国行政

当局又在其实践中发展了“资本主义萌芽测试法”和“市场导向测试法”等作为替代国或生

产要素方法的例外。但至今尚未得到国会的正式批准。本书将在后面章节中予以详细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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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急速增长以至于给美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时，美国可以采取相

应的救济措施，而无须考虑该贸易的公平性。① 一般认为，第４０６条款的

产生源于１９７２年美国与苏联贸易协议中的市场扰乱条款。② 按照第４０６
条款的规定，是否对市场扰乱行为采取救济措施（主要采取增加进口配

额、提高进口关税、颁布贸易援助令或者采取谈判达成协议等方式）属于

美国总统的自由裁量权，并应经过国会的审议。此外，与一般保障措施不

同的是，针对共产主义国家产品市场扰乱所采取的保障措施不受最惠国

待遇的影响，也就是说，该救济措施仅针对被调查的共产主义国家。制定

第４０６条款的目的是为了在美国反倾销法无法得到有效适用的情况下，

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一种替代救济方法。③ 《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

４０６条款使用了“共产主义国家”的措辞，并且在该节的（ｅ）条第（１）款中

作出了解释。那么，第４０６条款所指的共产主义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

是否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１９７４年贸易法》

本身并没有作出规定。由于第４０６条款构成了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

四章的一部分，而在该章的其他部分，都使用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措

辞。学者们据此得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推论：推论一，认为“共产主义国

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在美国贸易法中应该是同义语；推论二，认为该

条款规定意图表明“共产主义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应该是有所区别

的。虽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简称

ＩＴＣ）曾对此提出过质疑，但是该问题最终并没有得到澄清。④ 事实上，由

①

②

③
④

《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４０６条款的主要规定是：（ａ）（１）国际贸易委员会……应迅速开始

调查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产品是否给美国国内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产业造成市场扰乱。
……（ｅ）在本节中———（１）“共产主义国家”一词意为任何由共产主义主导或者控制的国

家；（２）当这类国家进口的同类产品或者具有直接竞争性的产品绝对地或相对地急剧增长，
以至于构成对美国国内市场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威胁的重要原因时，就可以判断构成

对美国国内工业的市场扰乱。ＴｒａｄｅＡｃｔｏｆ１９７４，Ｐｕｂ．Ｌ．９３ ６１８．§４０６，８８Ｓｔａｔ．２０６２
（１９７５）。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ＵｎｉｏｎｏｆＳｏｖｉｅ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Ｍａｙ２９，１９７２，Ａｒｔ．３．
ＴｒａｄｅＡｃｔｏｆ１９７４，Ｓ．ＲＥＰ．Ｎｏ．１２９８，９３ｄＣｏｎｇ．，２ｄＳｅｓｓ．２１０（１９７４）．
“可以设想一个由共产党政府管理的市场经济国家；同样的，也可以设想一个非共产党政府

管理 的 非 市 场 经 济 国 家”。ＡｎｈｙｄｒｏｕｓＡｍｍｏｎｉ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ｎｉｏｎｏｆＳｏｖｉｅ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ＵＳＩＴＣＰｕｂ．１００６，Ｉｎｖ．Ｎｏ．ＴＡ４０６５，ａｔ２０（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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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制定的时候，绝大部分的非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共

产主义国家，因此，这两个概念在美国处理东西方贸易时经常被用作同义

语而加以互换。

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颁布以后，部分学者认为找到了破解与非市场

经济国家进行贸易理论困境的钥匙。他们认为第４０６条款中的“市场扰

乱”（Ｍａｒｋｅｔ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规定应当是唯一一条专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

而设计的条款，他们指责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将非市场经济国家纳入到

美国 反 倾 销 法 调 整 的 范 围 导 致 了 “技 术 上 的 梦 魇”（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Ｎｉｇｈｔｍａｒｅ），不可能达到合理的贸易政策目标，而只有市场扰乱条款才可

以合理地解决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贸易的理论困境。①

虽然市场扰乱条款在解决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中被认定比反倾

销法更具有合理性，并且美国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建议以市场扰乱条款取

代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然而在实践中，与美国反倾销法的适

用相比，第４０６条款却很少被采用，少数根据第４０６条款进行的市场扰乱

调查也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美国

与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协定没有预期的那样多，另一方面是从共产主义

国家进口的产品也比预期的少。②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采取

保障措施方面，美国国会赋予总统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美国总统可以对国

际贸易委员会在调查基础上提出采取救济措施的建议予以否决。③ 在

《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生效后，根据第４０６条款裁决的案件总共只有１１件，其

中针对中国的产品立案就占了７件，涉及中国出口美国的手套、缝衣针、

①

②

③

前引 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ｏｃｋ文第７９页；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Ⅰ，第２３３—２３４页；ＪｅｆｆｒｅｙＳ．Ｎｅｅｌｅｙ，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ｍｐｏｒ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Ｂａｄｔｏ Ｗｏｒｓｅ，２０Ｌａｗ＆ 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５２９，５３４。
参见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地区编著：《国外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案例

集》（美国卷）第２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７页。
从实践来看，美国总统对保障措施行使否决权通常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最典型的例子

是在１９７９年美国根据第４０６条款从苏联进口氨进行市场扰乱的调查，ＩＴＣ调查后认为该产

品的进口给美国相关产业造成了损害并建议总统采取进口救济措施，但是由于当时美国正

在寻求与苏联缓和关系，最后总统否决了给予国内产业以相应救济。但之后不久，由于苏

联侵略阿富汗，总统基于相同的事实对苏联进口的产品重新启动市场扰乱的调查，但最后

ＩＴＣ以未造成损害为由拒绝给予救济（当时ＩＴＣ可以行使否决权）。参见前引 Ｈｏｒｌｉｃｋ和

Ｓｈｕｍａｎ文第８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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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风扇、仲钨酸铵和钨酸、蜂蜜、蘑菇罐头、陶瓷厨具和餐具等产品。在这

１１起案件中，７起经ＩＴＣ调查证明不存在市场扰乱，１起（中国罐装蘑菇）

由ＩＴＣ重新向总统提出建议要求采取救济措施；另外３起ＩＴＣ裁定存在

市场扰乱。但是，最终由于总统行使自由裁量权，没有一起案件依据第

４０６条款被采取进口救济措施。①

与一般保障措施［又称逃避或例外条款（ＥｓｃａｐｅＣｌａｕｓｅ），规定于美国

贸易法第２０１条款］不同的是，针对共产主义国家进口产品的市场扰乱条

款（又称特殊保障条款或特殊例外条款）规定了更加容易达到的认定市场

扰乱存在的标准：（１）同类或直接竞争的产品进口；（２）正在绝对或相对

地急剧增长；（３）成为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威胁的一

个重要原因。首先在因果关系的证明上，第４０６条款把标准从实质原因

放宽到一个“重要原因”，即“不必等于或大于其他原因”，②美国参议院财

经委员会对此的解释是，“重要原因”就是一个比实质原因更容易达到的

标准；其次，损害的标准也被明显放宽，在一般保障措施条款中，进口须造

成“严重损害”，才能采取救济措施，但特别例外条款采用的是“实质损害”

标准。美国参议院财经委员会的解释是，第４０６条款中的“实质损害”一

词旨在表明比第２１０条款所采用的“严重损害”相比程度较低的一种损

害。例如，美国国内同类产业遭受的损害７０％归因于经济或市场状况，

３０％则是由共产主义国家进口产品的急剧增长而造成的。在这里，３０％
的原因就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使它不等于其他原因。正如

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说明的那样：“第４０６条款的目的就是提供一套更

容易达到的标准以决定被给予非歧视待遇的国家输入美国的产品是否给

美国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本委员会认为，本条款是为国内产业不至于受

到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产品进口而造成的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而提

供的又一有效保护方式。”③在美国《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国会

又对第４０６条款中的重要原因标准、急剧增长要求等内容进行了澄清。

①
②
③

参见前引 Ｈｏｒｌｉｃｋ和Ｓｈｕｍａｎ文第１２７页及前引 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ｏｃｋ文第７２页。
１９Ｕ．Ｓ．Ｃ．§２４３６（ｅ）（２）（Ｂ）（ｉｉ）（１９９４）．
转引自《国外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案例集》（美国卷）第２册，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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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０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法案》（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Ｎｏｒｍａｌ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ｈｉｎａ，简称 ＰＮＴＲ 法

案），确定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同时修改了《１９７４年贸易法》，

宣布该法第４０６条款不再适用于中国，但却又在《１９７４年贸易法》中增加

了第４２１条款和第４２２条款，规定了对中国产品采取过渡性保障措施，即

针对来自中国产品的市场扰乱和贸易转移行为实施救济的条款。事实上

第４２１条款重复和取代了第４０６条款。该节规定：“如果来自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产品进口到美国，其增长速度或所依据的条件给同类或直接竞争

产品的国内生产商形成威胁并造成市场扰乱，总统应当根据本条规定，在

其认为为防止或纠正市场扰乱所必要的程度和时间内，宣布对该产品提

高关税或其他限制进口措施。本条款所称的市场扰乱，是指与国内相似

或直接竞争的产品进口的数量绝对或相对地急剧增加，以致成为国内产

业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重要原因’是指严重地造

成国内产业实质损害的一个原因，但其重要性无需等于或大于其他原

因”。而第 ４２２ 条 款 则 超 出 了 原 来 第 ４０６ 条 款 的 内 容，其 目 的 是 当

ＧＡＴＴ／ＷＴＯ的其他成员针对中国采取防止市场扰乱的措施之后，为了

避免原来输入其他成员国内市场的产品转移到美国市场，成为给美国国

内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商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的一个

重要原因时，给美国国内产业提供救济。第４２２条款规定当下列条件情

况出现时，美国总统或贸易代表可以要求展开贸易转移的调查：（１）中华

人民共和国为了防止或补救给美国之外其他 ＧＡＴＴ／ＷＴＯ成员造成市

场扰乱而采取的行动；（２）美国之外的其他 ＧＡＴＴ／ＷＴＯ成员为了防止

或补救市场扰乱根据ＧＡＴＴ／ＷＴＯ协议撤回关税减让或限制进口行动；
（３）美国之外的其他ＧＡＴＴ／ＷＴＯ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议定书规定的特定产品保障措施所采取的临时保障措施行动；或

以上（１）至（３）段所述及的行动综合。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

中，美国又迫使中国在《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６条中接受了第４２１条款和

第４２２条款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义务，因此，《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６条

针对中国产品特殊保障条款的规定实际上使原本中国仅对美国承担的

“义务”（该义务是美国通过其国内法强加于中国的）演变成对所有 Ｗ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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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成员方的国际法义务。事实证明，在美国将特定产品的过渡性保障措施

强加给中国之前，其他ＧＡＴＴ或 ＷＴＯ成员几乎没有关于市场扰乱和贸

易转移的特殊保障措施立法。而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包括欧盟、

加拿大、印度、韩国等许多 ＷＴＯ成员纷纷开始制定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

保障措施立法。这也意味着如果任何一个 ＷＴＯ成员方采取针对中国的

特殊保障措施必然会导致一系列贸易转移的后果。

第三节　反补贴法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
从不适用到新的变化

一、美国反补贴法的渊源及反补贴法是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

家的辩论

　　目前，美国是世界上进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其反补贴立法

早于反倾销立法，而且关于反补贴法是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争

论也主要产生在美国。１８９０年，为了保护因外国政府对制糖行业的补

贴而遭受损害的国内制糖业，美国国会制定了历史上的第一部反补贴

法（简称ＣＶＤ）。① 之后在《１８９４年关税法》②和《１８９７年关税法》③中，美

国国会将反补贴法扩大适用于所有接受外国政府奖励（Ｂｏｕｎｔｙ）或赠予

（Ｇｒａｎｔ）的进口产品。《１８９７年关税法》对于反补贴问题的相关规定后来

又被纳入到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０３节，④该法直到《１９９４年美国乌

拉圭回合协议法》生效后，美国为了履行其在《ＷＴＯ反补贴协定》中的国

际义务才被废止。⑤

在美国通过《１９９４年乌拉圭回合协议法》之前，美国的反补贴法规定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ａｒｉｆｆＡｃｔｏｆＯｃｔ．１，１８９０，ｃｈ．１２４４§２３７，２６Ｓｔａｔ．５６７，５８４．
ＴａｒｉｆｆＡｃｔｏｆ１８９４，２８Ｓｔａｔ．５０９ｃｈ．３４９．
ＴａｒｉｆｆＡｃｔｏｆ１８９７，３０Ｓｔａｔ．１５１ｃｈ．１１．
ＴａｒｉｆｆＡｃｔｏｆ１９３０，１９Ｕ．Ｓ．Ｃ．§３０３（Ｓｕｐｐ．１９９４）．
ＳｅｅＨ．Ｒ．ＲＥＰ．Ｎｏ．８２６，１０３ｄＣｏｎｇ．，２ｄＳｅｓｓ．§２６１（１９９４）（ｎｏ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ｒｕｇｕａｙ
Ｒｏｕｎ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ｃｔｒｅｐｅａｌ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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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了两条实质性的条款，行政当局则根据不同的国家适用不同的条款。这

两个条款分别是《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０３节（《美国法典》第１３０３节）与

《美国法典》第１６７１节。尽管这两条条款规定在不同的法规中，第１６７１
节中使用的“补贴”（Ｓｕｂｓｉｄｙ）一词与《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０３节中使用的

“奖励”（Ｂｏｕｎｔｙ）与“赠与”（Ｇｒａｎｔ）被解释为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① 第

３０３节与第１６７１节的主要区别在于美国行政当局采取反倾销措施的要

件中是否应包含“损害”的确定。由于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中的反补贴

规定先于《１９４７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反补贴的规定，因而根据临时适

用议定书，可以享受对于 ＧＡＴＴ第６条的“祖父权”。该法规定，对受补

贴产品征收反补贴税，没有必要证明“重大损害”。② 但是承担东京回合

《反补贴守则》义务的国家却可以根据第１６７１节享有证明损害存在的权

利。③ 如果美国的反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或转型国家，则应当

由第３０３节加以调整，因为美国只对那些接受《反补贴守则》的国家（当时

没有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东京回合反补贴守则》）在采取反补贴措

施时使用损害标准。随着第３０３节的废止以及《１９９４年乌拉圭回合协议

法》的生效，如果以下两项条件满足的话，则新修订的反补贴法———《１９９４
年乌拉圭回合协议法》将会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或者转型国家产生影响。

其一是该非市场经济国家是否是 ＷＴＯ成员国，从而决定是否受《ＷＴＯ
反补贴协议》的约束；其二，该非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是否能够提供补贴。

长期以来，美国国内的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第二个问题上，即非市场经

济国家是否能够提供补贴。从以往的实践来看，由于美国《１９３０年关

税法》第３０３节并不要求征收反补贴税前必须证明损害的存在，因此，

它对于行政当局认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不会提供补贴的立场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第３０３节的废止以及非市场经济国家向转型

①

②

③

１９Ｕ．Ｓ．Ｃ．§１６７７（５）；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Ｓｉｍｏｎ，ＣａｎＧＡＴＴＥｘｐｏｒｔＳｕｂｓｉｄ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ＢｅＩｇｎｏｒｅｄ
ｂ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Ｉｍｐｏｓ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Ｄｕｔｉｅｓ？５Ｊ．ＩｎｔＬ．Ｌ．Ｂｕｓ．１８３，１８５
（１９８３）．（该文讨论了在美国两部法律中关于Ｓｕｂｓｉｄｙ的定义。）
ＳｅｅＲｏａｓｔｅｄＩｎＳｈｅｌｌＰｉｓｔａｃｈｉｏｓｆｒｏｍＩｒａｎ，５１Ｆｅｄ．Ｒｅｇ．３５，６７９（ＤｅｐｔＣｏｍｍ．１９８６）（ｆｉｎａｌ
ＣＶ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ｕｎｄ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０３，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ｄｏｎｏｔｈａｖｅｔｏａｌｌｅｇ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ｊｕｒｙ）．
１９Ｕ．Ｓ．Ｃ．§１６７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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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过渡，关于美国反补贴法是否应适用于非市场经济或者转型国

家再次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无论是《１９４７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６条、第１６条、第２３条或者是

东京回合《补贴与反补贴守则》以及《ＷＴＯ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都没

有像反倾销规则那样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补贴问题，从这个方面来看，

除了东京回合反补贴守则因是诸边协议（当时只有２４个国家签署该协

议，其中包括１４个发达国家和１０个发展中国家）适用范围有限之外，

ＧＡＴＴ关于反补贴的相关规定与《ＷＴＯ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以下

简称ＳＣＭ 协议）都属于一揽子协议，对所有 ＧＡＴＴ及 ＷＴＯ成员方（包

括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都应当予以适用。不过，虽然 ＷＴＯ成员国针

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反补贴调查和采取反倾销措施不存在国际法层面

的障碍。但事实上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在其国内法中都克制对非市场经

济国家实施反补贴措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反补贴法适用于非

市场经济国家不仅存在理论解释上的障碍，而且也存在实际操作上的

困难。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美国国内就反补贴法是否应当适用于非

市场经济国家曾经产生过激烈的争论，并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①

支持美国反补贴法适用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观点认为，非市场经

济国家政府实施政府补贴是可能的，但是不能用传统的补贴理论来加以

解释。他们认为，反补贴法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适用应当以“优惠待遇”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而不是由“政府提供的‘利益’（Ｂｅｎｅｆｉｔ）”来加以

解释。按照“优惠待遇”分析法，如果政府给某一集团或者产业提供了“优

惠待遇”的话，则该优惠就构成了补贴。根据这种分析适用美国的反补贴

法就要求商务部首先确定被调查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或者平均价格水

平”（Ｎｏｒｍａｌｏｒ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ｉｃｅＬｅｖｅｌｓ），然后再据此判断某特定产业或集

团是否从政府获得任何优惠待遇。该方法可以同时用于判断市场经济或

非市场经济国家是否存在补贴。由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混合经

济，因此，该方法主要是以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正常或平均商业状况作为衡

① 详见 ＨｏｒｌｉｃｋａｎｄＳｈｕｍａｎ以及Ｌａｎｔｚ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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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补贴是否存在的基准（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第二种观点则否定美国的反补贴

法可以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原因是政府的补贴行为扭曲了市场的资

源分配，然而在非市场经济国家，补贴无处不在，因此没有办法区分哪些

补贴行为属于美国反补贴法适用的对象。此外，在市场经济国家补贴案

中，行政当局主要以“商业基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作为衡量补贴

利益的标准，而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生产资料主要由国家所有，这种

商业基准是不存在的，因此也就无法判断生产商或出口商是否接受了补

贴，以及如果补贴存在，又应如何来计算补贴利益。

二、乔治城钢铁案———美国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

的法律依据

　　引发上述争论的是１９８３年，美国商务部首次接到要求对中国纺织

品、服装进行出口补贴调查的申诉。① 申诉以当时中国实行双重汇率为

由，称中国输美纺织品和服装存在政府补贴。该案后来以申诉人撤诉而

终止，因此商务部的立场未能体现。同年１１月，美国乔治城钢铁公司和

大陆钢铁公司又向美国商务部就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钢丝绳提起

反补贴申诉，指控这两个国家的出口产品存在双重汇率、出口外汇留成、

奖励、所得税减免等出口补贴。美国阿麦克斯化工公司也指控来自苏联、

东德的氢氧化钾存在政府补贴。② 美国商务部在钢丝绳案件中最终裁

定，美国的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而氢氧化钾补贴案也被

商务部驳回不予立案。随后，乔治城钢铁公司和大陆钢铁公司对商务部

裁决不服，又上诉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该法院作出了与商务部完全相

反的判决。商务部对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不服，又将案件上诉到美国联

邦巡回法院。该法院又驳回了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支持了商务部的意

①

②

Ｔｅｘｔｉｌｅ，Ａｐｐａｒｅｌ，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Ｄｕｔ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４８Ｆｅｄ．Ｒｅｇ．５５４９２（Ｄｅｃ．１３，１９８３）．
ＣａｒｂｏｎＳｔｅｅｌＷｉｒｅＲｏｄｆｒｏｍ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ｉａ，４９Ｆｅｄ．Ｒｅｇ．１９，３７０（ＤｅｐｔＣｏｍｍ．１９８４）
（ｆｉｎａｌｎｅｇ．ＣＶ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ＳｔｅｅｌＷｉｒｅＲｏｄｆｒｏｍＰｏｌａｎｄ，４９Ｆｅｄ．Ｒｅｇ．１９，
３７４（ＤｅｐｔＣｏｍｍ．１９８４）；（ｆｉｎａｌｎｅｇ．ＣＶ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ｆｒｏｍ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Ｕｎｉｏｎ，４９Ｆｅｄ．Ｒｅｇ．２３４２８（ＤｅｐｔＣｏｍｍ．１９８４）（ｒｅｓｃ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Ｖ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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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这就是美国著名的“乔治城钢铁案”。① １９８６年，美国最终以判例法

的方式得出了一个结论，即美国的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

该案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经过行政裁决、司法审查中的一审和上诉审等

完整程序的案件。在整个程序中，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法院以及联邦巡

回上诉法院围绕反补贴法是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展开了激烈的辩

论，体现了当时情况下美国各主管部门的立场和观点。

首先，商务部提出了以下几点理由支持它的裁定：

（１）商务部认为《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０３节不适用于非市场经

济国家。理由是国会在这一问题上始终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但与此同

时，国会却通过修改美国的反倾销法明确认可反倾销法可以适用于非市

场经济国家。这说明国会的立法意图从未设想将反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

经济国家。商务部还援引东京回合《反补贴守则》第１５条的规定支持自

己的论点，该条规定缔约方可以选择将其反倾销法或反补贴法适用于非

市场经济国家，而国会修订《１９７９年贸易法》的明显意图是希望将美国的

反倾销法而不是反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

（２）商务部认为利用《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０３节剥夺非市场经济国家

享有反补贴指控时证明损害存在的权利是不公平的。如果国会意图将反

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就应该修改第３０３节不要求证明损

害的不合理的规定。

（３）市场经济国家是通过市场的供求关系，把稀有资源配置到最具

效益的地方，政府的补贴会错误地分配社会资源，会扭曲、破坏市场的过

程与结果。而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由于不存在市场的供求关系，资源是靠

政府的计划配置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审查由政府补贴造成市场资源的

错误配置是毫无意义的。

（４）在市场经济国家，一个企业要承担由市场价格决定的成本，收回

由市场价格决定的产出。如果存在政府补贴，补贴的金额就是一个企业

的市场待遇和特殊待遇之间的差额；而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没有以供

①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ｔｅｅｌＣｏｒｐ．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６１４Ｆ．Ｓｕｐｐ５４８，５５０（Ｃｔ．ＩｎｔｌＴｒａｄｅ１９８５）．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ＳｔｅｅｌＣｏｒｐ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８０１Ｆ．２ｄ１３０８（Ｆｅｄ．Ｃｉｒ．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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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关系为基础的市场，这就使商务部赖以计算政府补贴金额的商业基准

不存在，因此也就无法衡量出具体的补贴金额。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Ｃｏｕｒ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简称ＣＩＴ）在司法

审查时推翻了商务部的裁定，判决美国的反补贴法可以适用于非市场经

济国家，主要依据是：
（１）首先，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０３节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并

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障碍，因为“该法中的语言及该法制定的目的非常清

楚地表明，该法适用于任何国家”。ＣＩＴ还对《反补贴守则》第１５条作了

不同的解读。认为ＧＡＴＴ《反补贴守则》明确表明允许将反补贴法适用

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并且认为美国国会对反倾销法的修订只是对原来行

政当局在“捷克斯洛伐克进口自行车案”和“波兰电动高尔夫球车案”实践

的一种立法确认，并不能说明国会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优先适用反倾销法

的意图。此外，ＣＩＴ还认为，由于部分非市场经济国家参加了《反补贴守

则》的谈判，因此这些国家与美国国会没有理由不了解反补贴法可以适用

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最后，ＣＩＴ认为要求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补贴调

查时必须证明损害的存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ＣＩＴ在判决中指出：“……

商务部的决定是违反法律的。要求修改《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０３节超出

了行政机构应严格遵守法律的界限，而这应该是司法机关的责任。”
（２）ＣＩＴ认为尽管在非市场经济国家不存在计算补贴额的商业或市

场基准，但是反补贴法仍可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是通

过给予特定公司或者产业以特殊待遇（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的方式来实施

补贴的，ＣＩＴ解释道：“补贴的一种典型形式就是政府通过给予某种形式

的特殊优惠来鼓励出口。……商务部不能说这种优惠在非市场经济国家

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只能说对‘市场’的扭曲是不可能的。这或许是正确

的，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补贴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存在。”
（３）虽然ＣＩＴ没有明确说明计算非市场经济国家补贴数额的方法。但

是却认为商务部面临的问题并非《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０３节是否应该适用，

而是如何计算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补贴数额。ＣＩＴ以反倾销法为例，认为在

处理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时同样存在以非市场经济国家国内价格

计算正常价值的困难，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商务部以市场经济国家的替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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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作为正常价值，而且这一做法最后被纳入到美国的贸易法。按照ＣＩＴ遵

循的“优惠待遇”方法，商务部在计算补贴的数额时应该比依照替代国方法

计算倾销中的正常价值更加容易。主审本案的法官 ＷａｔｓｏｎＪ．指出：“‘补

贴’一词在被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活动时，不存在任何‘含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上的真正困难。这里所称的补贴行为并非非市场经济国家所特

有的。如果说补贴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困难，并不是含义上的，而是如何

计算的问题，而这正应该是行政部门的专长（ｉｆ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ｎｙ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ｈｅｒｅ，ｔｈｅｙａｒｅｎｏｔ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ｂｕ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ａｇｅｎｃｙ）。”

案件上诉到美国联邦巡回法院（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ｕｒｔｏｆＡｐｐｅａｌｓｆｏｒ
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ｉｒｃｕｉｔ，简称ＣＡＦＣ）后，ＣＡＦＣ做出最终裁定，驳回 ＣＩＴ裁

定，支持了商务部的裁定。

ＣＡＦＣ认为美国１８９７年颁布反补贴法时，世界上尚不存在非市场经

济国家，以后该法历经六次修改，从未在使用范围上作出任何修改，相反，

美国国会每次针对反倾销法的修改都涉及对非市场经济问题的规定，因

此，可以证明国会无意以反补贴法处理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

其次，ＣＡＦＣ认为ＧＡＴＴ《反补贴守则》第１５条的含义是国会在执行针对

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救济措施时应该在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之间作出

选择，而不能同时适用。再次，ＣＡＦＣ同意商务部的观点：既然非市场经

济国家不存在市场，那么政府就不可能通过补贴来扭曲资源的分配。上

诉法院在判决中提及了经济动机（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的关键作用，即

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存在所谓的“补贴”动机，那么这种补贴不是政府在

补贴自己么？最后，上诉法院还肯定了美国行政当局对反补贴法中的“奖

励”和“赠予”的裁定，认为行政主管部门对此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最

终，上诉法院裁定，美国反补贴法不适用于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市场经

济国家的进口产品。

三、中国输美电风扇案———美国反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

家的新标准

　　虽然美国商务部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定暂时平息了关于反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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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争论，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一劳永逸

的解决，随着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０３节被《１９９４年乌拉圭回合协议

法》废止以及九十年代以后众多非市场经济国家向市场导向经济（转型经

济）国家的转变，美国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定论开始受到

挑战。在中国输美电风扇案①中，美国申诉方在反倾销指控败诉后，再次

向美国商务部就同一出口商提起了反补贴指控。

１９９１年，美国生产电风扇的厂商Ｌａｓｋｏ（ＬａｓｋｏＭｅｔ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对中

国出口美国的摇头扇和装饰扇提起了反倾销诉讼。１９９１年底，美国商务

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否定了中国出口企业要求对中国电风扇产业采用

“资本主义萌芽测试法”认定整个行业为市场经济行业的请求，决定采用

更加苛刻的“市场导向产业测试法”（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ｅｓｔ，简

称 ＭＯＩ法）来决定中国电风扇行业是否具备市场因素，最后中国企业未

能通过市场导向产业的测试。② 在终裁中，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都

作出了肯定性的裁定。后来该案上诉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院要求商

务部对该案予以重审，经过重审，中国企业在该案中均获得零或可忽略不

计税率，因此商务部最终撤销了对中国电风扇的反倾销税令。但是美国

厂商不甘于在反倾销诉讼中的失利，在商务部裁决不久，又基于美国商务

部对中国“烟花案”③和“螺母案”④的反倾销裁决（在两案中，商务部分别

根据“资本主义萌芽测试法”使用了部分原材料的进口价格和企业从市场

上购买的价格），提出了对中国电风扇的反补贴诉讼。指出中国电风扇企

业接受了美国反补贴法第３０３节意义上的“资助”和“奖励”。⑤ 美国申诉

方指出：“无论中国经济性质如何，中国电风扇行业实质上是根据市场经

①

②

③

④

⑤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ｎｇＦａｎｓａｎｄＣｅｉｌｉｎｇＦａ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５６Ｆｅｄ．Ｒｅｇ．５５，
２７１，５５，２７３（ＤｅｐｔＣｏｍｍ．１９９１）（ｆｉｎａｌＬＴＦＶ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由于本节重点讨论电风扇一案中的反补贴问题。关于电风扇反倾销案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测试法”和“市场导向测试法”的详细内容将在第四章中予以详尽分析。
Ｓｐａｒｋｌ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５６Ｆｅｄ．Ｒｅｇ．２０，５８８（ＤｅｐｔＣｏｍｍ．１９９１）
（ｆｉｎａｌＬＴＦＶ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ｒｏｍｅＰｌａｔｅｄＬｕｇＮｕ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５６Ｆｅｄ．Ｒｅｇ．４６，１５３（Ｄｅｐｔ
Ｃｏｍｍ．１９９１）（ｆｉｎａｌＬＴＦＶ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ｎｇＦａｎｓａｎｄＣｅｉｌｉｎｇＦａ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５６Ｆｅｄ．Ｒｅｇ．５７６１６
（ＤｅｐｔＣｏｍｍ．１９９１）（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Ｖ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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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原则进行运作的，因此美国的反补贴法应当予以适用。商务部在本案

中应当确定：（１）中国电风扇行业是否按照市场原则运作的；（２）如果是

肯定的，美国的反倾销法是否应当适用于该行业。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

们必须首先从乔治城钢铁案确立的基本原则开始分析。”申诉方进一步指

出，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完全由国家对经济进行控制的国家，而是属于混

合经济（Ｍｉｘ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ｙ）的国家，乔治城钢铁案只是说明美国的反补贴

法不适用于一个中央控制经济的国家，并没有说明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

的某个行业是市场化运作的，反补贴法是否应当适用。商务部在１９９２年

３月２３日对电风扇案作出了初裁，指出美国的反补贴法可以适用于非市

场经济国家的一个产业，但是商务部否定了判断一个产业是否为市场经

济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标准，而是采用了更加苛刻的“市场导向产业”

标准。也就是说，外国出口产品所属产业只有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才

可被视为市场导向产业，美国的反补贴法才可以得到适用：（１）政府确实

没有参与产品的产量和定价决策；（２）整个产业属于私有或集体所有制

企业；（３）所有（而非主要）原材料和非生产资料的投入都是以市场价格

购买的。在本案中，商务部认为中国政府部门没有参与或干预电风扇行

业的价格或生产量的确定，而且发现中国的电风扇企业中只有两家是国

有企业，因此，中国电风扇企业符合市场导向测试的前两个标准。但是认

为中国电风扇企业未能满足第三个标准。理由是：（１）中国电风扇企业

按照美国商务部要求，共确定电风扇产品有２４项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中

大多数工厂都从中国国内购买重要的要素投入。（２）在关于中国政府是

否干预原材料生产商的生产数量方面，商务部认为并不明确，尤其是要素

投入之一，中国钢铁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计划内”生产，因此钢铁的

成本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至于其他原材料的投入，商务部认为无法

确认是否存在计划生产以及计划生产的比例，因此也就无法确认这些原

材料的成本价格是否是由市场确定的。因此，中国的电风扇行业中至少

有一种重要原材料的投入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３）一些生产电风扇

的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按国家定价购买投入。最后，商务部裁定

中国电风扇行业不是市场导向产业，所以美国的反补贴法不适用于中国

的电风扇行业。




第二章

与
非
市
场
经
济
国
家
进
行
贸
易
的
特
殊
规
则


















 

７０　　　

电风扇反补贴案成为美国反补贴法是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

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也是对乔治城钢铁案确立的“不适用原则”的一种修

正，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了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措施的新标准。美

国商务部这一转变的背景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控制经济国家”或非市场

经济国家开始并逐渐深入的市场经济改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

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美国反倾销法意义上传统

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纷纷进行经济改革，逐步向市场化方向转变。由于在

这些国家中，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又未能达到西方

国家“完全”的市场化程度，西方国家仍然怀疑这些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完

善性和持续性。因 此，西 方 国 家 开 始 将 这 些 国 家 称 为 转 型 经 济 国 家

（Ｔｒａｎｓｉ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虽然美国等国家在其反倾销立法中并没

有将“转型经济国家”正式作为法律概念在立法中加以规定，①但行政当

局却秉承其一贯的做法，在国会尚未对相关立法进行修订之前，首先通过

行政实践，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加以调整。美国商务部在实践中逐步发展

起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测试法”以及“市场导向产业测试法”就是其行政裁

量的结果。但与“替代国”和“生产要素”方法不同的是，“市场导向产业测

试法”至今尚未得到美国国会的立法确认。美国商务部在电风扇案中确

立的“市场导向产业测试法”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而言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通过了“市场导向”的测试，则在美国

的反倾销诉讼中，这些国家的某一出口企业或者行业就可以以其出口产

品自身的销售价格、出口价格或者结构价格来计算正常价值，从而避免使

用“生产要素”或者“替代国”的方法计算产品的正常价值，这显然对非市

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有利。但与此同时，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又将

随时面临美国反补贴指控的风险；另外，如果中国出口商不能通过“市场

导向产业”的测试，则在反倾销诉讼中仍将面临采用“生产要素”或“替代

国”方法计算正常价值的风险，不过却可以绕开美国反补贴法的调查与

① 《１９８８年美国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将长期以来使用的“国家控制经济”（Ｓｔ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改为了“非市场经济”，并在立法中加以明确的界定，实际上已经在概念上反映出

立法者对与所谓东方阵营进行贸易上的某些调整。



７１　　　
 

反
补
贴
法
中
的
非
市
场
经
济
问
题























从
不
适
用
到
新
的
变
化


第三节

适用。

由于“市场导向产业测试法”设定的条件非常严格，尤其是第三项条

件要求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品所有的要素投入都必须按照市场决定的

价格支付过于苛刻，至今尚未有一家中国企业或行业通过该项测试，因

此，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国的反倾销调查中仍不得不面临歧视性的正常价

值计算方法，而在迄今为止的反补贴申诉中都侥幸绕过了美国的反补贴

法调查。

四、美国对中国适用反补贴法可能性展望

虽然乔治城钢铁案确立的“不适用原则”和电风扇案对市场导向产业

的苛刻要求使得中国暂时“侥幸”免受美国的反补贴调查。但当下，随着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不断加大，美国现行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

国家的问题再次引起美国相关利益集团、部分国会议员甚至相关政府主

管部门的不满或者重新关注。① 由于大部分转型经济国家都已经成为

ＷＴＯ成员，他们以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为由，认为应该一视同仁地将反

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国家，否则将对市场经济国家构成

歧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国内贸易保护势力正试图通过新的途径将美

国的反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作为 ＷＴＯ体制内唯一被冠以

“非市场经济”的成员国，如果美国等国家希望将反补贴法适用于中国，目

前理论上可以采取的途径主要有四方面：

第一，承认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虽然《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
条允许 ＷＴＯ成员方在２０１６年前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但是第

１５条并非要求成员方用尽１５年的过渡期，而是允许成员方提前承认中

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提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

济地位并不存在任何国际法上的障碍。但是美国应该不会轻易采取这种

选择，原因如下：（１）从中国入世谈判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将中国入世后

① 例如，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４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

新阶段》的报告中就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中美政府部门在中国结构改革方面的高层对

话，同时开始启动对中国补贴问题的评价与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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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是美国在中国入世问题上作出的一项政治决

策，是通过艰苦谈判换取的中国作出的重大让步。“非市场经济”条款不

仅是重大的贸易壁垒，更是一个制度性约束条款。① 美国试图通过该条

款促使中国的国有企业改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体制等向着美国

希望的方向改革。（２）美国如果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将会在

反倾销指控和调查中丧失采用“替代国”标准和“一国一税”原则确定产品

正常价值和倾销幅度的有力武器。对中国出口企业的控制力将大大降

低，从而对中国征收反倾销税的可能性和税率都会大幅度下降。② （３）承

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虽然使美国对中国进行反补贴调查有了合法依

据，但同时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将受到极大的限制。实践中，由于反补

贴调查的对象是政府行为，因涉及国家主权问题而面临着取证上的困难，

因此，反补贴调查的难度要比反倾销调查大得多。通过利弊取舍，美国应

当会选择维持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

第二，降低“市场导向产业测试”标准。在实践中，市场导向产业测试

的三项标准中最难通过的是第三项，中国大多数企业都是因为不符合该

标准而无法通过 ＭＯＩ的测试。不过美国既然可以通过行政裁量确立反

补贴法适用于中国的市场导向产业标准，同样也可以掌握该标准适用的

难易程度，从而借助该标准的灵活性和模糊性，达到既使反倾销调查中的

非市场经济规则得以适用，又使反补贴法发挥效力的目的。

第三，直接修改反补贴法。通过美国国会直接修改反补贴法的方式，

使得美国反补贴法可以直接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这

种方式可能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一种方式。目前，美国国内要求通过有

关立法，对中国适用反补贴法的呼声一直没有平息过。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７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ａｄｅ

Ｒｉｇｈｔｓ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ｃｔ）。③ 该法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将现行美国

①

②
③

参见武长海：《美国反补贴法的中国应对》，《ＷＴＯ经济导刊》２００５年，第９期第１８页及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ｎｇ Ｍａｒｃｈ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ｏｔｈｅＷＴＯ．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２。
参见武长海：《美国反补贴法的中国应对》，《ＷＴＯ经济导刊》２００５年，第９期第１８页。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ａｄｅＲｉｇｈｔｓ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ｃｔ（ＥｎｇｒｏｓｓｅｄａｓＡｇｒｅｅｄｔｏｏｒＰａｓｓｅｄｂｙＨｏｕｓｅ）
（Ｈ．Ｒ．３２８３．ＥＨ）．ｈｔｔｐ：／／ｔｈｏｍａｓ．ｌｏｃ．ｇｏｖ／ｃｇｉｂ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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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补贴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该法案第三部分

提出了修改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７０１节，在所有国家后面都加上“包

括非市场经济国家”字样，以明确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可以采取反补贴措

施。此外，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条的规定，在第７７１节（５）（Ｅ）加

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行政主管机关在计算补贴利益上存有困

难，行政主管机关可以考虑中国现有的情况和条件并非总能用作适当基

准这一可能的确定和衡量补贴利益的方法。在适用此类方法时，主管机

关在考虑使用中国以外的情况和条件之前，应对此类现有情况和条件进

行调整”。不过，该法案也对美国行政主管机构行使上述权力作出了一定

的限制，即要求在根据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了反

倾销税的情况下不得重复征收反补贴税。也就是说，美国行政当局不得

对同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产品同时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另外，美

国行政当局在适用《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７０１节（ａ）（１）时必须与美国承担

的国际义务相一致。实际上这种方法和反倾销法中替代国的选择一样，

对于反补贴利益的计算也可以通过替代价格解决。议案的提出者认为，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条“非市场经济条款”是中国加入 ＷＴＯ时专门

确定中国出口产品是否具有倾销或补贴行为的条款，其主要特点是：如

果一国认定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允许在确定倾销和

补贴价格时，采用第三国的替代价格。同时，按照《ＷＴＯ反补贴协议》第

２５条第８款的规定，反补贴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 ＷＴＯ成员方，并

没有排除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适用。目前，该议案尚未经美国参议院通过，

总统未签字，因此尚未成为法律。

第四，鉴于美国修改其国内立法需要时日，而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声

音日益高涨，美国政府还可以暂时回避对其国内相关立法的修改或解释，

在国际贸易体制的框架内寻求突破。笔者在上文分析中已经指出，目前

美国国内克制对中国适用反补贴法的主要原因是其国内立法上的瓶颈没

有得到根本突破，并不存在国际法层面的制约。中国作为 ＷＴＯ成员国，

同样要承担《ＷＴＯ补贴与反补贴协定》规定的义务。而该协定与《中国

入世议定书》都没有排除成员方对中国进行反补贴调查。因此，理论上，

美国可以利用 ＷＴＯ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中国可能存在的政府补贴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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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申诉，从而对中国施加压力。

就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先后传来了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铜

版纸同时立案进行反倾销与反补贴的调查，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

中国的禁止性补贴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的消息。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应

其国内产业申请，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同时发起反倾销①

与反补贴②调查，商务部在其反补贴立案通知中也承认，这是美国继１９９１
年对中国产电风扇及螺母提起不成后首次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提起的

反补贴调查，商务部将在调查过程中重新审视美国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

市场经济国家的既定政策。２００７年２月２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中

国的禁止性补贴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美国认为，凭借出口补贴，中国为

国外在华投资者及其在华合作伙伴提供支持，促使其对美国和其他市场

出口。这些补贴对在华生产的所有产品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例如钢铁、木

材、造纸及其他制造业。③ 在对华贸易逆差逐年增加的情况下，美国必然

会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贸易救济手段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利益。因

此，美国双管齐下，通过双边及多边途径在反补贴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也就

不足为奇了。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应该紧密关注美国反补贴法实施及行

政实践的动向，尽早做出应对准备。

五、欧盟（欧共体）及加拿大的立法与实践

美国几乎是唯一具有反补贴传统的国家。其反补贴法是否适用于非

市场经济国家也是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不仅学术界和美国的

业界一直关注这一问题，而且在三权分立、权力相互制衡的美国制度框架

下，美国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都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不同的作

用。与美国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欧盟还从未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

品提起过反补贴调查，究其原因，除了 ＧＡＴＴ／ＷＴＯ法未明确作出规定

①

②

③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Ｄｕｔ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ａｔｅｄＦｒｅｅＳｈｅｅｔ
Ｐａｐ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ｒａｄｅ．ｇｏｖ／ｉａ／．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ｓ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Ｄｕｔ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ａｔｅｄＦｒｅｅＳｈｅｅｔ
Ｐａｐ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ｒａｄｅ．ｇｏｖ／ｉａ／．
参见中国商务部主管的中国贸易救济网首页通知及相关报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ｓ．ｇｏｖ．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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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更为重要的是欧盟认为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倾销法比适用反

补贴法在政治上更加安全，因为反补贴针对的是一国的政府行为，而反倾

销则直接针对企业的私人行为。此外，反补贴的技术要求高、调查取证困

难、程序复杂等 也 是 欧 盟 更 多 选 择 反 倾 销 措 施 的 重 要 原 因；更 何 况，

ＧＡＴＴ第６条第５段明确规定了进口国不得对外国产品同时征收反倾销

税或反补贴税，在两者只能选择其一的情况下，欧盟更愿意适用反倾销

法。欧共体的第一部反补贴法是１９６８年的《第４５９／６８号理事会条例》，

该条例只有四个条款（第２２—２５条）涉及反补贴问题，而且主要是对

ＧＡＴＴ 第６条第３段、第５段和第６段的确认；欧共体１９７９年的《第１６８１／

７９号条例》虽然规定了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但是对反补贴是

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未做规定。不过在１９７９年的《第３０１７／７９号条

例》中却首次涉及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补贴规定。第３（４）（ｅ）条规定：

“对于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任何补贴的数量可以通过比较根据第

２条第４款计算出的出口价格与根据第２条第３款（ｃ）项计算出来的正常

价值来加以确定。”该条例的最后要求在计算补贴数量（利益）时应以“适

当的和非不合理”的方式进行。但由于欧盟并没有制定相应的解释规则，

因此，实践中，欧盟从未依据该条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反补贴调查。①

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为了履行《ＷＴＯ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义务，欧

盟制定了新的单独的反补贴条例，正式就反补贴事项进行专门立法。②

但在新的反补贴条例中，没有条款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补贴问题，这似

乎暗示欧盟与美国一样，其反补贴法将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欧盟在

实践中从未发起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补贴调查也从侧面进行了印证。

尽管如此，近年来在反倾销个案中，欧盟也开始发出了可能对中国适用反

补贴法的信号，值得引起高度关注。２００５年７月７日，欧盟发布立案公

告，宣布对中国皮鞋和合成革面鞋发起反倾销调查。欧盟在为本案设计

的市场经济地位问卷中，罕见地涉及补贴问题。该问卷最后一题要求中

①

②

ＳｅｅＲｏｓｓＤ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Ａｎｔｉ
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Ｄｕｔｉｅｓ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３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１９８７），ｐｐ．２３５ ２３６．
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Ｎｏ．２０２６／９７ｏｆ６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９７，ＯＪＬ２８８／１，２１．１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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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出口商列出并简明描述各级政府就以下方面提供的并为该公司带来利

益（比如市场优惠条件）的各种财政资助：税收和关税优惠、优惠拨款、贷

款或者资本注入、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以外的货物或者服务、政府购

买货物。①

虽然在实践中欧盟从来未对中国提起过正式的反补贴调查，其现行

立法中也没有涉及相关规定。但是，如同后文中将要分析的那样，欧盟已

经在１９９８年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划出，针对中国出口产品

在反倾销调查中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决定是否给予中国出口企业以市场

经济待遇。该修正案通过后，尽管争取到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企业总数

不多，但仍有一些企业通过努力，证明自己为市场经济企业。与美国的

“市场导向产业测试”标准不同的是，欧盟的市场经济五条标准似乎更为

宽松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欧盟面临反补贴指控的风险似乎更

大，中国输欧皮鞋反倾销案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这必须引起我国政府和

企业的高度关注。

另外，一个须引起我们重视的国家是加拿大。中国与加拿大的贸易

关系不如中美和中欧贸易那么重要，在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中，加拿大

也仅仅位居第七位。但是在反补贴领域，加拿大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也

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的国家。加拿大法律的改变

很有可能对美国与欧盟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产生影响。在２００４年的一

年间，加拿大就连续三次对中国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３
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根据《特别进口措施法》的规定，对中国室外烧烤架

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是１９９５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外国对

华反补贴第一案。但最后终裁决定终止本次反补贴调查，并退还了初裁

后已经征收的临时反补贴税。同年４月２８日和１０月４日，加拿大边境

服务署又先后对中国的不锈钢紧固件和复合地板发起反补贴调查，并最

终分别裁定征收３２％和３％的反补贴税。导致加拿大频频对中国发起反

补贴调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部分出口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称号，为

① 参见成坤：《中国应对反补贴贸易救济调查形势紧迫》，《ＷＴＯ经济导刊》２００５年，第９期第

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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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弥补因替代国方法不能适用所带来的“损失”，采用反补贴法也就顺理

成章了。加拿大对中国实施的反补贴调查和采取的反补贴措施使得中国

一直担心面临的反补贴调查风险转变为现实的威胁。加拿大的行动很有

可能为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已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或者部分

承认中国企业市场地位的国家所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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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非市场经济规则的

国际法渊源

　　反倾销法最早表现为西方国家的国内立法，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

多边贸易规则（《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得以确认。十九世纪晚期，部分

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与荷兰开始注意到了食用糖的倾销问题。１９０２
年，１０个欧洲国家签署了关于规范食用糖反倾销的协议（Ｐａｃｔ），但该协

议仅仅就糖类的倾销行为加以规范，并未涉及其他产品的倾销问题。二

十世纪初，一些国家开始单方面立法以阻止国外产品的掠夺性倾销。国

际社会公认的世界上第一部国内反倾销法是１９０４年的《加拿大反倾销

法》，之后，新西兰于１９０５年，澳大利亚于１９０６年也分别制定了本国的反

倾销法。美国则在１９１６年制定了第一部反倾销法，但是由于该法在本质

上与美国的反垄断法无异，很快就被１９２１年反倾销法所取代。在二十世

纪三十年代，美国与一些国家在互惠基础上签订的双边贸易协议中均承

认了倾销问题的存在并同意通过反倾销法予以调整。美国的这一做法在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众多国家所效仿。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应当从国际

法层面对倾销和补贴问题加以规范，这一共识直接导致１９４７年《关税与

贸易总协定》第６条的诞生。① 《１９４７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６条的规

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它首次以多边规则的形式确立了反倾销与反补贴的

基本含义；第一次将倾销行为纳入国际贸易多边规则的范围，并明确宣布

各国有对倾销的抵制权；在自由贸易的发展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包括反倾

① 关于国际反倾销法的形成过程，参见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ｏｆ
ＧＡＴＴ４０３ ４２４ （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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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规则在内的公平竞争原则。① 但由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６条第１
款对倾销的规定非常简单，它对于倾销中的许多程序和实体问题都没有

明确规定，因此，《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实际上将对倾销的规制问题交给各

国国内反倾销法而非由 ＧＡＴＴ本身加以规定。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

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制定反倾销法，反倾销法的滥用以及由此给

自由贸易体制带来的潜在破坏也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ＧＡＴＴ肯

尼迪回合（１９６２—１９６７年）谈判诞生了第一部《反倾销守则》（全称为《关

于解释ＧＡＴＴ第６条的协议》），③该《守则》在ＧＡＴＴ第６条的基础上详

细规定了反倾销的调查程序，当时签署该《守则》的共有１８个（包括美国）

国家，但是由于美国总统在谈判和签署该守则时未能获得美国国会的批

准，因此最终该《守则》对美国没有产生法律效力；１９７９年，东京回合《反

倾销守则》对肯尼迪回合《反倾销守则》作了进一步细化，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１）明确规定了倾销以及低于正常价值的判断标准；（２）细化

了判断实质性损害的规则与标准；（３）对反倾销主管部门适用反倾销法

的程序进行了具体规定。美国国会批准了东京回合《反倾销守则》并以美

国《１９７９年贸易协议法》予以实施。由于 ＧＡＴＴ历史上的两部反倾销守

则只对签署的部分 ＧＡＴＴ成员方产生效力，④因此，其国际法的约束力

大打折扣。１９９４年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关于实施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第６条的协议》（以下称《ＷＴＯ反倾销协定》）取得进一步突破，不仅

因为它在前两部《反倾销守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反倾销的各

项规定，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反倾销国际立法，⑤而且它是一部对所有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尚明编著：《反倾销———ＷＴＯ 规则及中外法律与实践》，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２０页。
参见前引ＧｒｅｇＭａｓｔｅｌ书第２２页。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Ⅵ （ｔｈｅ１９６７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Ｃｏｄｅ）．ＧＡＴＴ，１５ｔｈ
Ｓｕｐｐ．ＢＩＳＤ７４（１９６８）．
肯尼迪回合开创了ＧＡＴＴ历史上被称为“碎片化”（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现象，即由于反倾销守

则并非一揽子协议，只有部分 ＧＡＴＴ成员方选择签署该守则并受其约束，因此，出现了

ＧＡＴＴ成员方在反倾销问题上权利与义务不同的现象；这种ＧＡＴＴ框架下不同成员方的多

层（级）权利义务现象在东京回合中进一步扩大到多个协议。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较之以往的守则作出上百处的修改，其中主要的创新有：规定了日落复

审、反规避措施、争端解决、司法审查、低于成本的销售、最低倾销幅度等。前引ＧｒｅｇＭａｓｔｅｌ
书第２４—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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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Ｏ成员方适用的一揽子协议，不允许成员方作出任何保留，因而具有

普遍的约束力。①

尽管如此，ＷＴＯ成员方对 ＷＴＯ框架下的反倾销规则仍然充满了争

议。《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生效并开始实施以后，日本以及其他一些新兴

的工业化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就提议在 ＷＴＯ新的回合谈判中将反倾

销问题纳入谈判议题。但是美国等国家反对在新的回合谈判中将倾销问

题纳入讨论范围。②

第一节　多边贸易协定中的

非市场经济规则

　　从本书第二章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际贸易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产生于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因此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国际法渊源也只可能

产生在这一时期。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经济遭受重创，美国经济则大

为增强。由于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各国继续普遍实行战时采

取的严格贸易保护主义，其中，交战国的全部贸易与大多数中立国家的贸易

均受政府控制。为了恢复战后经济，促进自由贸易，同时加强各国在国际贸

易领域 的 合 作，在１９４６年 联 合 国 召 开 的 第 一 次 经 社 理 事 会 上（Ｕ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简称ＥＣＯＳＯＣ），美国率先提出了“建立国际贸

易 组 织 的 宪 章 建 议”（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Ｃｈａｒｔｅｒｆｏｒ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ＩＴＯ），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消除阻碍国际自由贸易的

各种障碍。其中就包括解决国营企业贸易的问题。美国提出的“国际贸易

组织宪章建议”成为１９４８年《哈瓦那宪章》的基础。在第一次经社理事会

上，当时的苏联对建立国际贸易组织（ＩＴＯ）投了赞成票，并希望参加接下来

的ＩＴＯ宪章草案的相关谈判。在美国提出的“宪章建议”中共有三个条款

涉及国营贸易问题，其中之一名为“扩大完全由国家垄断进口贸易的国家的

①

②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卡什协定》第２条第２款特别规定：“协定及其附件１、附件２和附

件３的相关法律文件是本协定的组成部分，对全体成员方具有约束力。”
参见 前 引 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 等 著 的 书，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６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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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ｅｂｙ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ｔａｔｅ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Ｔｒａｄｅ）。

该条规定每一个国营贸易国家（Ａ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ｄ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应当与ＩＴＯ的其

他成员方进行贸易谈判，“……以达成一种安排，考虑到其他成员方给予其

关税减让和其从宪章中获得的其他利益和好处，该（国营贸易）国家应当承

担从其他成员方进口不少于协议约定数量的产品”（．．．ａｎ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ｒａｎｔｉｎｇｏｆｔａｒｉｆｆ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ｂｙｓｕｃｈ

ｏｔｈ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ｉ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ｔｈｉｓＣｈａｐｔｅｒ，ｉｔ

ｓｈａｌｌ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ｔｏ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ｔｈ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ｏｖｅｒａｐｅｒｉｏ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Ｍｅｍｂｅｒｓｖａｌｕｅｄａｔｎｏｔ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ａｎｙａｍｏｕｎｔｔｏｂｅａｇｒｅｅｄｕｐｏｎ）。① 在该建

议提出之际，只有苏联被视为政府垄断贸易的国家。② 不过，由于政治原

因，苏联未能参加ＩＴＯ筹备会议以及后来的ＧＡＴＴ 谈判，因此，该建议中的

上述条款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最后文本删除。在ＩＴＯ筹备会议上，各国

还同意减少涉及“混合经济”的国营贸易条款，因为他们认为国营贸易问题

仅仅是战后的一个短期过渡现象。最后，筹备委员会决定只保留一条原建

议条款，它就是后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第１７条。该条要求国营贸易企

业应当遵守ＧＡＴＴ 的一般原则———不歧视待遇原则。但《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第１７条所称的“国营贸易企业”（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ｄ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主要是指市

场经济国家的国营贸易企业，与国家控制或垄断贸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无

关。③ 这就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正式文本中没有一条专门针对中央控

制经济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特殊贸易问题规定的原因。④

①

②

③

④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４６）．ｐ．５９．
该建议条款提出的要求并非第一次出现，早在１９３５年美国与苏联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就规

定，苏联获得美国给予的最惠国待遇的前提是苏联承诺每年从美国进口不少于三千万美元

的商 品。“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ｖｉｅ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Ｎｏ．３９ｏｆ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７Ａｕｇｕｓｔ１９４５。
ＳｅｅＰｅｔｅｒＤ．Ｅｈｒｅｎｈａｆｔ，ＢｒｉａｎＶｅｒｎｏｎＨｉｎｄｌｅｙ，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Ｍｉｃｈａｌｏｐｏｕｌｏｓ，ａｎｄＬ．Ａｌａｎ
Ｗｉｎｔｅｒｓ，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ｏｎＩｍｐｏｒｔｓｆｒｏ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ｗｏ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１９９７．
Ｓｅ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Ｐｏｌｏｕｅｋｔｏｖ，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ＴＯ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
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ｉｖａｌｏｆａＴｗｏＴｉ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
３６（１）：１ ３７，２００２，ｐｐ．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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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一、１９５５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６条解释性注解

在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ＧＡＴＴ年度审查期间，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建议修

订《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６条第１款（ｂ）项①以解决“贸易垄断国家出口

产品价格可比性的特殊问题”，但该建议未被成员方采纳，工作组一致同

意对ＧＡＴＴ第６条增加一项解释性注解（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Ｎｏｔｅ）。该条款针

对的是“完全或实质性垄断贸易”以及“所有国内价格由国家确定”的国

家，同时指出按照ＧＡＴＴ第６条第１款的方式确定这些国家可比价格存

在的困难以及严格按照这些国家国内价格进行比较并不总是合适的。从

条文的措辞来看，该解释性注解并没有直接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作出定

义，而是以“完全或实质垄断贸易”以及“所有国内价格都由国家确定”等

描述性语言指代“中央控制经济”或“国营贸易”国家。此外，该解释性注

解只是说明了现存的对ＧＡＴＴ第６条普遍适用的怀疑，但并没有排除对

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的可能性（因为它只是承认“严格比较”并非总是

可行的）。该解释性注解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明确规定各成员方反倾

销调查机关应当采取何种方法来解决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产品正常价值

的确定 问 题，而 是 将 这 一 问 题 留 给 成 员 国 自 行 解 决。对 此，施 耐 德

（Ｓｎｙｄｅｒ）教授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从短期来看，它的主要作用是产生

了十分模糊的标准，或者积极一点来说，它为创造性的规范化解释和行政

实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长远来看，它为成员方改变《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第６条所包含的特定语义打开了方便之门。”②据《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１９５８年的一项研究发现，１９５５年解释性注解生效后，ＧＡＴＴ成员方

在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时曾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贸

易问题，包括与出口国进行磋商、签署双边协议、使用具有可比性的第三

国价格甚至采用第三国可比价格作为计算补贴，而不是倾销的依据，例如

①

②

ＧＡＴＴ第６条第１（ｂ）项规定了在反倾销调查中，如果可比的国内销售价格不存在以致无法

确定正常价值时，可以采用其他两种方法：（１）正常贸易过程中同类产品出口到第三国的

最高可比价格，或者（２）产品在出口国国内的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销售成本和利润。
前引Ｓｎｙｄｅｒ文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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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等。① 实践证明，美国等国家实际上正是利用了该解释性注解的

模糊规定，在其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实践中，自行“创造和发明”了

“替代国”和“生产要素”等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正常价值以及“一国

一税”等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税率的方法。

由于１９５５年解释性注解并不是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正式修订，

而只是一条对 ＧＡＴＴ第６条的补充解释性条款，这就引出一个问题，

ＧＡＴＴ解释性注解的法律地位如何？其法律效力与ＧＡＴＴ的正式条款

是否存在区别？从ＧＡＴＴ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到，它是在拟议中的国际贸

易组织因美国国内政治原因流产后而临时生效的多边贸易协定，不过在

ＷＴＯ正式成立之前，ＧＡＴＴ 事实上承担着准国际组织的职能。当时

ＧＡＴＴ 中 最 具 包 容 力 的 机 构 是 “会 际 委 员 会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代表理事会（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直到１９６０年才得

以建立，然而ＧＡＴＴ的这一系列临时安排逐步演变成为一个松散的、非

正式的但职能明晰的准国际组织。ＧＡＴＴ工作小组（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ｙ）是

应一个或多个缔约方就特别事项的处理而建立。直到五十年代中期，由

不同成员国指定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还负责成员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工

作组报告被认为仅具有建议性质，在工作组报告的基础上，缔约方全体作

出的最后决定才具有法律效力。② 这些都表明，ＧＡＴＴ解释性注解似乎

不应该具有法律效力。但是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的工作组关于“其他贸易壁

垒”（Ｏｔｈｅｒ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ｏＴｒａｄｅ）的报告却接受了两项对ＧＡＴＴ第６条的修

正案（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其 中 之 一 就 是“解 释 性 注 解”。他 们 通 过“修 订

ＧＡＴＴ前言以及第二和第三部分的议定 书”（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Ａｍ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

ＰｒｅａｍｂｌｅａｎｄＰａｒｔｓⅡａｎｄⅢｏｆｔｈｅＧＡＴＴ）而正式生效（该议定书于

１９５７年正式生效），因此，１９５５年的解释性注解③也就对全体缔约方产生

了国际法的约束力。由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１９９４年）仍然作为 ＷＴＯ一揽子协议而继续存在，因此作为调整货物贸

①
②
③

前引Ｓｎｙｄｅｒ文第３８４页。
前引Ｓｎｙｄｅｒ文第３８４页。
该解释性注解因修改议定书的生效而成为１９４７年 ＧＡＴＴ附件九第６条第１段（ＮｏｔｅＡ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Ⅵ）的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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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基础性协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其相关解释性注解仍然 对

ＷＴＯ的全体成员方具有国际法的约束力。

二、１９６７年肯尼迪回合《反倾销守则》

由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６条关于反倾销的规定过于简单（如未

规定反倾销的程序问题和大部分的实体问题），在具体实施中造成各成员

方对该条的不同解释，而成员方的不同理解或解释实际上又对国际贸易

构成了非关税壁垒。① 在各方努力下，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８年的肯尼迪回合谈

判最终达成了第一部反倾销守则（全称为《关于执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６条的协议》，以下简称《肯尼迪守则》），《肯尼迪守则》于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

正式生效，其第１条明确规定，《肯尼迪守则》制定的目的是提供适用《关

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６条的统一基础，因此该守则是对 ＧＡＴＴ第６条的

具体阐释，而不是修订。不过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的问题上，《肯尼

迪守则》却在１９５５年解释性注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突破。

《肯尼迪守则》第２条（ｄ）款规定：“当在出口国国内市场上没有在正

常贸易过程中的同类产品的销售或者由于特殊的市场状况，这种销售不

适合进行比较时，倾销幅度将用于出口至任何第三国的同类产品的可比

价格（可能是该出口的最高价格但必须是具有代表性的价格）或与原产国

的生产成本加上合理数量的管理、销售和任何其他成本以及利润进行比

较……”②此外，《肯尼迪守则》还明确规定其不得损害１９５５年解释性注

解的规定。③

对于《肯尼迪守则》第２条（ｄ）款的规定，欧盟法及国际贸易法专家施

耐德（Ｓｎｙｄｅｒ）教授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解读。他认为，在非市场经济国家

的倾销问题上，该条规定在以下三个关键问题上有所创新④：

首先，它使国营贸易国家成为 ＧＡＴＴ 反倾销法规制的正常对象。

①

②
③

④

ＥｄｗｉｎＡ．Ｖｅｒｌｍｕｓｔ，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８７）ａｔ５１０ ５１１．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Ⅵ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Ｃｏｄｅ），Ａｒｔ．２（ｄ）．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Ⅵ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Ｃｏｄｅ），Ａｒｔ．２（ｇ）．１９５５年解释

性注解被纳入守则的“注释与补充条款”。
详细分析参见前引Ｓｎｙｄｅｒ文第３８７—３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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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守则》第２条（ｄ）款的主体部分虽然重申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６条（也与美国《１９２１年反倾销法》相同）的内容，但是子条款（“当……

状况”）中提出了确定正常价值的两种例外情况，其一是“在出口国国内市

场上没有在正常贸易过程中的同类产品的销售”①，另一种是“存在特殊

的市场状况”。子条款中的“存在特殊市场状况”的表述实际上是对１９５５
年解释性注解规定的“特殊困难”的一种回应。因此，它指的是国营贸易

国家的“特殊市场状况”。ＧＡＴＴ实际上通过“规范化”的进程将国营贸

易国家的“特殊市场状况”融入了ＧＡＴＴ的规范主流之中，从而实现了从

解释性注解到反倾销守则的转化。

其次，该条款回避了对国营贸易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计算方法，

而是巧妙地将计算正常价值的方法转换为对倾销幅度的确定，从而将国

营贸易 国 家 出 口 产 品 正 常 价 值 的 计 算 方 法 交 给 了 国 内 行 政 机 构 来

确定。②

再次，《肯尼迪守则》第２条（ｄ）款完全放弃了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寻找

市场价格。该条规定了国营贸易国家倾销中正常价值确定的两种替代方

法。对于主要的西方国家而言，这些替代方法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因为从字面上来看，它仍是基于国营贸易国家的国内经济。因此，它们仍

反映了传统市场分析模式。然而它们为１９５５年解释性注解注入了新的

内涵。更为重要的是，该条明确排除了使用国营贸易国家出口产品的国

①

②

由于ＧＡＴＴ第６条解释性注解并没有使用“正常贸易过程”（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ｒａｄｅ）的概

念，因此，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特殊（区别）方法确定正常价值就不能从其中找到合法依

据，而应该从“价格比较”中寻求答案。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正常贸易过程”指的是独立的

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交易，也即是非关联商之间的交易，而且价格是交易的唯一考虑因素；反

之，关联企业间的交易可以被视为“非正常贸易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解释，“正常贸易过

程”只能发生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非正常贸易过程”则是市场体制内的例外现象。因此，
“正常贸易过程”不能被用于解释超出市场经济（非市场经济）中的交易。
不过Ｓｎｙｄｅｒ教授也承认学者们对于守则第２条（ｄ）款的理解存在歧义。他列举了两位欧共

体反倾销法学者的分析。其中，学者Ｄｅｎｔｏｎ认为该条规定的“特殊状况”不仅仅针对非市场

经济国家，而且也针对所有不允许对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进行适当比较的特殊市场状况。
他认为该条提供了两种当市场状况不允许作适当比较情况下的计算倾销幅度的替代方法

［ＳｅｅＤ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ｕｌ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Ａｎｔｉ
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Ｄｕｔｉｅｓ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７），３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ｐ．２０６］；另一位学者则认为该条款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确定国营贸易国家产

品正常价值的方法 ［ＳｅｅＩｖｏＶａｎＢａｅｌａｎｄ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Ｂｅｌｌｉ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Ｔｒａｄ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ｓｏｆｔｈｅＥＣ（ＣＣＨＥｕｒｏｐｅ，３ｔ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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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价格，就此而言，在国营贸易国家的倾销问题上，它将《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第６条的规定明确排除了。它代表了向确定正常价值的替代国方法

的立法标准这一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尽管当时美国负责反倾销事务的财

政部在此之前就已经通过行政裁量权采用了替代国方法）。

《肯尼迪守则》明确规定了其优先于国内反倾销法的适用原则。从这

个意义上说，《肯尼迪守则》就构成了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国际法渊源。但

是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不同的是，《肯尼迪守则》并非一揽子协议。它

只对签署的国家产生约束力（只有２３个国家或经济体最终批准《肯尼迪

守则》并受其约束）。欧共体批准了该《守则》并依据《守则》的内容制定了

欧共体的第一部反倾销法（１９６８年《欧共体反倾销基础条例》），但美国国

会却因各种原因最终没有批准该《肯尼迪守则》。

三、１９７９年东京回合《反倾销守则》与《反补贴守则》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９年的东京回合谈判除了达成《１９７９年反倾销守则》

（以下称《东京反倾销守则》）以外，另一个重要成果是达成了ＧＡＴＴ历史

上的第一个反补贴协议，即《１９７９年反补贴守则》（全称为《关于解释与适

用关贸总协定第６条、第１６条以及第２３条的协议》，下称《东京反补贴守

则》）。就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倾销而言，《东京反倾销守则》与《肯尼迪守

则》相比没有变化，它只是重申了《肯尼迪守则》的规定。两者在关于当

“特殊市场状况”不允许作合适比较时倾销幅度的确定①和关于“１９５５年

解释性注解的无损害”条款两方面规定完全相同。② 不过，从整体来看，

东京回合在国营贸易国家倾销问题上的规定比肯尼迪回合走得更远。其

主要“创新”表现为采用了不同寻常的立法形式，即国营贸易国家倾销中

最为重要的原则不是规定在《东京反倾销守则》中，而是被规定在《东京反

补贴守则》之中。在东京回合中，反补贴守则早于反倾销守则而达成，它

①
②

１９７９年守则第２（４）条完全复制了１９６７年守则第２（ｄ）条的规定。
１９７９年守则第２（７）条完全照搬了１９６７年守则第２（ｇ）条的规定。另外参见 ＮｏｔｅｔｏＡｒｔｉｃｌｅ
Ⅵ，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１（２），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 Ⅵ 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ａｒｉｆｆ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ａｔ２８（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ａｒｉｆｆ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Ｇｅｎｅｖａ，
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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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深深受到了美国贸易政策中的反补贴问题政治重要性的影响。在《东京

反补贴守则》中，与非市场经济国家最为相关的是第１５条。该条规定：

“１．在所声称的损害是来自《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解释性注解（ＧＡＴＴ附

件Ⅰ第６条第１款第２项）所规定的国家（即“对贸易完全或实质上完全

垄断和所有的国内价格由国家确定的国家”）的进口产品造成的情况下，

进口签约国（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ｔｏｒｙ）可以采取的程序和措施的依据在

于：（ａ）本协议；或（ｂ）《实施关贸总协定第６条协议》①；２．上述（ａ）和

（ｂ）的规定可以理解为倾销幅度或可以估算的补贴数量（利益）的计算可

以通过比较出口价格与（ａ）签约进口国或上面所指国家②以外的第三国

的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ｂ）签约进口国或上面所指国家以外的第三国

同类产品的结构价格而得出；３．如果根据上述第２段（ａ）或（ｂ）确定的价

格或结构价格不能为确定倾销幅度或补贴利益提供充分的依据，则在必

要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经过适当调整并能够反映合理利润的进口签约方的

价格。”

《东京反补贴守则》第１５条第１款交叉涉及了《东京反倾销守则》。

它明确规定其条款在反倾销守则的框架内也可以适用。这实际上是允许

进口方对进口产品既可以使用反倾销措施，也可以使用反补贴措施（但不

能两者同时使用）。③ 更为重要的是，《东京反补贴守则》第１５（２）条明确

规定了计算国营贸易国家出口产品应采用替代国的方法，如果该方法不

能适用，甚至允许使用进口签约国同类产品的价格；其次，《东京反补贴守

则》还首次从多边规则的层面上明确了计算补贴利益的替代方法。从这

个意义上说，《东京反补贴守则》超越了以往多边贸易规则在非市场经济

国家倾销和补贴问题上的规定，甚至也超越了后来的《ＷＴＯ 反倾销协

定》与《ＷＴＯ反补贴协定》在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上的规定。不过，与肯

尼迪回合一样，所有东京回合达成的守则都是诸边协议，只对签署该《守

则》的国家具有约束力，因此其法律效力受到极大限制。

①
②
③

指《东京反倾销守则》。
指国营贸易国家。
前引Ｓｎｙｄｅｒ文第４０６页。




第三章

非
市
场
经
济
规
则
的
国
际
法
渊
源


















 

８８　　　

四、１９９４年乌拉圭回合《ＷＴＯ反倾销协定》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达成了新的《ＷＴＯ 反倾销协

定》。与以往两部ＧＡＴＴ《反倾销守则》及《反补贴守则》不同的是，作为

ＷＴＯ的一揽子协议，《ＷＴＯ反倾销协定》不允许各成员方作出任何保

留，它将对所有 ＷＴＯ的成员方产生约束力。《ＷＴＯ反倾销协定》对以往

的反倾销守则作了大量的修改，其中主要集中在反倾销的程序方面。其

中最重要的修改是确定了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在反倾销争端解决中的重

要作用。但是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倾销问题上，成员方对ＧＡＴＴ第６条

第１段的补充规定（解释性注解）内容未作任何触及和修改，谈判各方在

新的《ＷＴＯ反倾销协定》文本中将其与第２条第７款结合起来，但实质内

容却没有任何变化。第２条第７款规定：“本条规定不得违背１９９４年

ＧＡＴＴ附件一中第６条第１段第２项的补充规定。”因此，ＷＴＯ成员方

对“一个完全或者实质性垄断贸易以及其国内所有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

的国家”仍然可以继续采用其国内法规定的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即“替

代国”的方法。

第二节　波兰等国入关与中国入世议定

书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

一、波兰等东欧国家入关议定书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东西方贸易的逐步增加，东西方关

系也开始有所缓和，一些被西方国家视为非市场经济的东欧社会主义国

家纷纷试图申请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成员方第一次开始直

接面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６条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于国营贸易国家的

问题。针对这种情况，ＧＡＴＴ成员方为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加入《关

贸总协定》成立了相关的工作组（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ｅｓ，以下简称入关工作

组）。入关工作组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国营贸易国家倾销问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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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在申请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东欧国家中，波兰是第一个被接

受为 ＧＡＴＴ成员的非市场经济国家。① １９５９年，波兰入关工作组成立，

１９６７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达成《波兰入关议定书》，②波兰成为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正式成员方。与其他ＧＡＴＴ缔约方不同的是，由

于波兰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身份，波兰在其《入关议定书》中不得不接

受与其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不同的附加义务条款。这些条款实

际上背离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一般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构成专

门针对非市场经济成员方的歧视性规定。在波兰之后，《罗马尼亚入关议

定书》、《匈牙利入关议定书》也都做出了类似规定。《波兰入关议定书》中

涉及其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特殊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波兰承诺增加从其他 ＧＡＴＴ成员方进口的货物总值，每年不低

于７％的增长率。

２．如果来自波兰的进口急剧增加，以至于给 ＧＡＴＴ其他成员方的

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这些成员方在与波兰协商未果之后，可以采取足

以消除国内损害的必要的进口限制措施。

３．各成员方可以继续对波兰进口产品采取与 ＧＡＴＴ第１３条不符

的数量限制措施，只要这些限制措施中的歧视性因素没有增加以及明显

降低。申请终止该限制措施的日期将根据磋商情况予以确定。

４．对ＧＡＴＴ第６条第１段注释２涉及的从国营贸易国家的进口再

次予以确认。此外，对于来自波兰的进口产品的正常价值的确定，成员方

可以采用其国内市场相同产品的销售价格予以确定。或者是相似产品在

一个第三国的结构价格来予以确定。该议定书规定：“ＧＡＴＴ成员方对

于波兰进口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可以采用其国内市场相同或相似产品的

销售价格或者是相似产品在一个第三国的结构价格予以确定，只要在任

①

②

严格来说，波兰并不是第一个加入ＧＡＴＴ的非市场经济或共产主义国家。捷克由于参加了

ＧＡＴＴ的筹备委员会，加之申请时尚未加入苏联阵营而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在１９４７
年成为ＧＡＴＴ的原始缔约方。而南斯拉夫虽然属于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但由于与苏联决

裂，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其国内不存在国家控制经济的情况，而于１９６６年被接受为

ＧＡＴＴ成员 方。南 斯 拉 夫 入 关 议 定 书 中 没 有 任 何 附 加 条 件。详 见 前 引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Ｐｏｌｏｕｅｋｔｏｖ文第９页。
ＦｏｒＰｏｌａｎｄｓＴｅｒｍｓｏｆ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ｔｏＧＡＴＴ，ｓｅｅＢＩＳＤ，１５Ｓ／４６，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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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特定 案 件 中 该 确 定 正 常 价 值 的 方 法 是 适 当 的 或 者 非 不 合 理 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ａｎｄＮｏｔ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波兰入关议定书》的规定在两个方面背离了 ＧＡＴＴ的最惠国待遇

原则。其一，对波兰进口产品专门规定了特殊的市场扰乱条款。它实际

上成为后来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中专门针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第４０６条

款的仿效对象。其二，更为重要的是，该议定书首次在国际法层面明确认

可了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产品正常价值的替代国方法。不过，经过

谈判，波兰也争取到了一定的限制其他成员方可能滥用行政裁量权的利

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波兰入关议定书》要求其他成员方在

确定波兰出口产品正常价值时，“可以”（Ｍａｙ）而不是“应该”（Ｓｈａｌｌ）使用

“替代国”方法，这就意味着该议定书并没有完全排除使用波兰产品国内

销售价格或者结构价格的可能性；其次，该议定书要求成员方在使用替代

国方法时应当遵循“适当的和非不合理的”方法。这实际上对成员方国内

行政主管机构的裁量权构成了一定限制。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

现，欧盟反倾销法在规定替代国方法时也对主管机构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严格地说，《波兰入关议定书》的国际法效力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它只

对波兰和签署该议定书的 ＧＡＴＴ成员方产生约束力。① 但是与先前的

ＧＡＴＴ文件相同的是，该议定书的实际影响和意义是重大的。实践证

明，《波兰入关议定书》中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规定，尤其是反倾销

中的替代国规则和特殊保障条款被后来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入工作组所

仿效。紧随其后的１９７１年《罗马尼亚入关议定书》②和１９７３年的《匈牙

①

②

该议定书的首批签署国有奥地利、英国、美国等１８个国家；到１９９３年，比利时和卢森堡也批

准 了 该 议 定 书。Ｓｅｅ “ＬＸＸＩＸ．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ｆｏｒ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ａｎｄｔｏ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ａｒｉｆｆ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ｉｎＧＡＴ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ｏｆＷｈｉｃｈ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ｃｔｓａ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ｒｙ（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ｏ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
Ｔａｒｉｆｆ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Ｇｅｎｅｖａ，Ｊｕｌｙ１９６９）ａｔｐａｇｅ７９／Ｒｅｖ１．ＡｎｄＧＡＴ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Ｌｅｇ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ｏ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ａｒｉｆｆ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
Ｇｅｎｅｖａ，ＧＡＴＴ／ＬＥＧ／１，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Ｎｏ．１５，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３）ａｔ３ １５．２。
罗马尼亚在申请加入ＧＡＴＴ的过程中，吸取了波兰入关申请中的教训，经过努力，在增加进

口数量的义务方面，罗马尼亚承诺“总体上以不低于在罗马尼亚‘五年计划’中规定的总体

进口增长比率增加从其他成员方的进口”，ＢＩＳＤ，２７Ｓ／１０。但在其他承诺的特别实体义务

方面，与波兰入关议定书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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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利入关议定书》①都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二、《中国入世议定书》及《工作组报告》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

在因各种原因申请复关未果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经过多年艰苦谈判，

最终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中国入世议定书》和

《工作组报告》中，中国政府不仅在市场准入和其他方面作出了具体的开

放承诺，而且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下，②在承担具体的 ＷＴＯ义务中

也作出了现实的选择，同意在三种主要的贸易救济措施领域接受“ＷＴＯ
附加”义务（ＷＴＯＰｌｕ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即专门施加给中国的特殊义务。在

涉及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中国入世议定书》并没有沿袭世贸

组织成立至中国入世期间其他非市场经济（或转型）国家《入世议定书》的

做法，而是参照了几十年前 ＧＡＴＴ成员方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

国家的《入关议定书》中的模式。③ 例如，在保障措施方面，中国在《入世

议定书》第１６条中接受了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措施条款”，该条款

①

②

③

与波兰和罗马尼亚不同的是，匈牙利在１９６８年引入了海关关税制度，在加入 ＧＡＴＴ之际，
匈牙利也通过努力缓和了与他国的贸易关系，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匈牙利在入关议定书中

免除了在进口数量增加方面的承诺义务，但在其他实质性特殊条款中，如针对非市场经济

国家的特殊保障条款和反倾销调查中的替代国条款方面，匈牙利作出了与波兰完全相同的

承诺。ＢＩＳＤ，２０Ｓ／３，３４。
在中美签署的关于中国入世双边协议中，中国首先接受了美方提出的中国在规则方面承担

的特殊义务，之后，按照 ＷＴＯ最惠国待遇原则，中美协议中针对中国的“特殊规则”义务在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被多边化，成为中国对所有 ＷＴＯ成员方的普遍义务。Ｓ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Ｕ．Ｓ．ＣｈｉｎａＷＴＯ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ｃｅｓ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ｆ１５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９（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ｈｉｎ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ｕｎｃｉ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在世贸组织成立后，中国入世前，共有１０个转型经济国家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它们分

别是保加利亚（１９９６年）、蒙古（１９９７年）、吉尔吉斯斯坦（１９９８年）、拉脱维亚（１９９９年）、爱

沙尼亚（１９９９年）、阿尔巴尼亚（２０００年）、克罗地亚（２０００年）、格鲁吉亚（２０００年）、立陶宛

（２００１年）和摩尔多瓦（２００１年）。这些转型国家的《加入议定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承

诺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并向 ＷＴＯ通报进展情况。但是，这些国家的加入议定书并没有在

保障措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方面规定歧视性的义务，也就是说在国际法的层面上，这些国家

取得了与其他绝大多数 ＷＴＯ成员方相同的待遇，在ＧＡＴＴ第６条第２项补充条款的意义

上，也不再被视为国营贸易或非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美国和欧盟

存在的事实上的“祖父条款”，部分国家在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立法中却仍然被视为非市场

经济国家。例如，在美国立法中，上述十个转型国家中只有拉脱维亚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
在欧盟反倾销法中，蒙古、吉尔吉斯斯坦、阿尔巴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也仍旧在非市

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之列。这种国内立法与 ＷＴＯ规则相互冲突的现象极易引发贸易争端。
但在实践中，由于欧美两大经济体很少对上述国家发起反倾销调查，因此到目前为止尚未

出现相关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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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就是美国在其《１９７４年贸易法》中专门针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第４０６
条款的翻版；而在反倾销和反补贴问题上，也接受了专门针对中国的具有

歧视性的规定。
（一）《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条规定了中国在反倾销方面的具体

承诺

第１５条　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

（ａ）在根据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６条和《反倾销协定》确定价格可比性时，

该 ＷＴＯ成员应根据下列规则，使用接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或

者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

（Ⅰ）如受调查的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

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 ＷＴＯ成员在确定价格

可比性时，应使用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

（Ⅱ）如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

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 ＷＴＯ进口成员可以

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
……

（ｄ）一旦中国根据该 ＷＴＯ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是一个市场经济

体，则（ａ）项的规定即应终止，但截至加入日，该 ＷＴＯ进口成员的国内法

中须包含有关市场经济的标准。无论如何，（ａ）项（Ⅱ）目的规定应在加入

之日后１５年终止。此外，如中国根据该 ＷＴＯ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一

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ａ）项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不得再

对该产业或部门适用。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条假定中国在加入 ＷＴＯ起的１５年之内仍

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除非有明确的相反证据证明市场经济情况的存在。

按照该规定，其他 ＷＴＯ成员在确定中国进口产品的可比价格时有

两种选择。其一，选择中国受调查产业的价格或者成本；其二，使用不基

于与中国国 内 价 格 或 成 本 进 行 严 格 比 较 的 方 法。第 一 种 方 法 应 该

（Ｓｈａｌｌ）在中国受调查的产业“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

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条件”情况下使用。其中“明确证明”的

举证责任由中国出口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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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选择可以（Ｍａｙ）由进口国在中国出口商不能明确证明市场经

济条件存在的情况下使用。也就是说，进口国可以采用不同于第一种方

法来决定可比价格（言外之意即使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标准，ＷＴＯ成员方

也可以采用第一种选择，适用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或者成本。因此，究竟

采用何种方法完全取决于进口国的立法或行政裁量）。但是议定书并没

有明确界定何为“不基于严格比较的方法”。事实上，ＷＴＯ成员仍旧可

以沿用其国内已经形成的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

此外，对于第二种选择，议定书还作出了进一步的限制。当中国根据

ＷＴＯ成员的国内法证实自己是一个市场经济体或者某一特定产业或行

业具备市场经济条件时，该方法的使用即应当终止。虽然议定书并未对

ＷＴＯ成员的“国内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进行界定，但是《中国加入工作组

报告》对此作出解释：成员方“国内法不仅指法律，而且还包括该国的命

令、条例和行政法规”（ｍｅａｎ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ｌａｗ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ｄｅｃｒｅ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①

第三，议定书规定，无论如何，（ａ）项（ｉｉ）目的规定应在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之日１５年后终止。也就是说，中国出口企业在国际反倾销中的

非市场经济地位应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的１５年自动终止。

最后一项限制是根据议定书的规定，ＷＴＯ成员方只有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日前其国内法已经规定了市场经济标准的，才可以使用第１５条

（ａ）项（ｉｉ）目的方法确定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也就是说，议定书第

１５条禁止 ＷＴＯ成员方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临时制定关于反倾销

的非市场经济规则并将其适用于中国的出口产品。

与原《波兰入关议定书》不同的是，《中国入世议定书》及《工作组报

告》对中国和其他 ＷＴＯ成员方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该议定书第１条第２
款规定：“本议定书是《建立 ＷＴＯ协定》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其内容应

包括《工作组报告》第３４２段所述的承诺。”②

①

②

Ｓｅ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ｙｏｎ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ＷＴ／ＡＣＣ／ＣＨＮ／４９（１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１），ｐａｒａ．１４９．
《中国入世议定书》，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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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在反补贴问题上的特别承诺

在反补贴上作出的特别承诺规定在中国入世议定书的第１０条、第

１５条以及附件５Ａ和５Ｂ中。其中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有关的是第１０
条和第１５条的规定。

第１０条　补贴：
……

２．就实施《ＳＣＭ 协定》第１条第２款和第２条而言，对国有企业提供

的补贴将被视为专项性补贴，特别是国有企业是此类补贴的主要接受者

和国有企业接受此类补贴数量非常之大的情况下。

３．应自加入时起取消属《ＳＣＭ 协定》第３条范围内的所有补贴。

第１５条　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６条……以及《ＳＣＭ 协定》应适用于涉及原产于中

国的进口产品进入 ＷＴＯ成员的程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ｂ）在根据《ＳＣＭ 协定》第２部分、第３部分及第５部分规定进行的

程序中，在处理第１４条（ａ）项、（ｂ）项、（ｃ）项和（ｄ）项所述补贴时，应适用

《ＳＣＭ 协定》的有关规定；但是，如此种适用遇有特殊困难，则该 ＷＴＯ进

口成员可使用考虑到中国国内现有情况和条件并非总能用作适当基准这

一可能性的确定和衡量补贴利益的方法。在适用此类方法时，只要可行，

该 ＷＴＯ进口成员在考虑使用中国以外的情况和条件之前，应对此类现

有情况和条件进行调整。（ｃ）该 ＷＴＯ进口成员应向……补贴与反补贴

措施委员会通知依照（ｂ）项使用的方法。

按照 ＷＴＯ的《ＳＣＭ 协定》，补贴被分为三类：禁止性补贴、可申诉补

贴和不可申诉补贴。禁止性补贴（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又被称为“红灯

补贴”。指成员方不得授予或维持的补贴，因为这类补贴直接扭曲了进出

口贸易。主要包括两种：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前者是指法律上或

事实上以出口实绩（Ｅｘｐｏｒ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为条件而给予的补贴；后者是

以使用 国 产 货 物 为 条 件 而 给 予 的 补 贴；可 申 诉 的 补 贴 （Ａｃｔｉｏｎａｂｌｅ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又称“黄灯补贴”。指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实施，但如果在实施过

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贸易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时，受影响的成员方可对其补贴措施提出申诉。这种不利影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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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另 一 成 员 方 的 国 内 产 业 造 成 损 害；（２）使 其 他 成 员 方 根 据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直接或间接产生的利益减损或丧失，特别是根据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

２条项下的约束性关税减让而产生的利益；（３）严重歧视另一成员方的利

益；不可申诉补贴（ＮｏｎＡｃｔｉｏｎａｂｌｅ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又被称为“绿灯补贴”，指不

具有专项性的补贴。或虽具有专向性，但符合 ＷＴＯ《补贴与反补贴协

定》（下称《ＳＣＭ 协定》）中的一切条件的补贴。包括：（１）研究性补贴。

如对企业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在与企业签订合同基础上进行研究的资

助。（２）贫困地区补贴。在成员方领土范围内根据地区发展总体规划并

且非专项性的对落后地区提供的资助。（３）环保补贴。改造现有设备，

使之适应由法律所提出的新环境要求而提供的资助。对于这三类补贴，

ＷＴＯ成员方不得提出申诉或采取反补贴措施。

此外，《ＳＣＭ 协定》第１条第２款还明确规定，反补贴措施针对的补

贴必须具有专向性（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即补贴是给予特定的企业或者产业的。

具体 包 括 “企 业 专 向 性”（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产 业 专 向 性”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以及“地区专向性”（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通过对《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０条与第１５条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

政府在补贴方面所作特别承诺将在多个方面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

首先，在 美 国 长 期 的 反 补 贴 实 践 中，政 府 资 助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如果是广泛授予和平均分配给企业的话，则不具有专向性，因

而被视为不可诉补贴。① 但是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却承诺政府官方授

予国营企业的补贴属于专向性的可诉补贴，只要该“国有企业是该类补贴

的主要接受者或者国有企业接受补贴数量非常之大”。因此，该条实际上

将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所有补贴都视为具有“专向性”的补贴，这显然

是对中国的一种歧视性的规定。

其次，《ＳＣＭ 协定》第２９条就转型经济国家规定了过渡条款。该条

规定，转型经济国家可以实施转型所必需的计划和措施，在七年内保留第

① ＵｒｕｇｕａｙＲｏｕｎｄ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Ｔｅｘｔｓｏｆ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Ｂｉｌ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Ｈ．ＤＯＣ．１０３ ３１６，１０３
ｃｏｎｇ．２Ｓｅｓ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１９９４），ｐ．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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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条禁止的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同时，在此期间，针对发展中国家

而放宽的可诉补贴有关规定适用于转型经济国家。特殊情况下，委员会

可以授权转型经济国家背离七年的时间限制。例如１９９６年加入 ＷＴＯ
的保加利亚就享受到了过渡期的优惠，政府给予企业的各种债务减免可

以享受“黄灯”待遇而被视为不可诉补贴。① 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正

好是该过渡期的结束（２００１年底），因此未能享受到过渡期对转型经济国

家的优惠。

《ＳＣＭ 协定》还规定了发展中国家在过渡期内所享有的优惠，其中第

２７条第１３款规定：发展中国家某些为促使有关部门企业最终实现私有

化的计划和涉及的补贴，只要这些补贴是用于债务的直接免除或支付社

会成本，包括放弃政府税收和其他债务转移，同时这些计划和涉及的补贴

有期限规定，并已经通知了委员会，则不得对这类补贴实施反补贴税。中

国在加入 ＷＴＯ时放弃了享有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权利，也就是说，中国政

府针对与私有化相关的补贴也将被其他成员方视为可诉的补贴。这显然

对中国更为不利。因为与转型国家减免企业债务补贴的七年过渡期不同

的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私有化补贴的优惠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最后，尽管依据美国和欧盟的国（域）内法，反补贴法并不适用于非市

场经济国家。但是 ＷＴＯ的《ＳＣＭ 协定》和《中国入世议定书》都没有禁

止 ＷＴＯ成员方对中国采取反补贴措施。而且在未来可能对中国进行的

反补贴调查中，《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条（ｂ）款允许 ＷＴＯ成员方在衡

量中 国 政 府 的 补 贴 利 益 时 采 用 某 种 “替 代 基 准”（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即可以不采用中国出口商提供的价格或成本信息。该款的

规定与适用于反倾销案件确定正常价值的替代国方法一样，将会大大有

利于 ＷＴＯ成员对接受中国政府“软贷款”（ＳｏｆｔＬｏａｎ）或者“股权注入”

（Ｅｑｕｉｔｙ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ｓ）产业的反补贴调查。② 更为不利的是，按照该议定书

的规定，ＷＴＯ成员在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时使用的替代国方法在中国入

①

②

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ｙｏｎ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９６，ＷＴ／ＡＣＣ／ＢＧＲ／５．
前引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Ｌａｒｄｙ文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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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后的１５年必须终止，但是，议定书并没有对成员方在反补贴调查适用

“替代基准”的时间作出限定。一旦美国与欧盟突破其国内法的制约开

始对中国实施反补贴调查，将可以借助议定书的规定，在计算中国企业

获得的补贴利益时采用“替代基准”且不受任何限制。该条款在未来对

中国产生的潜在影响不可低估。

第三节　本 章 小 结

　　目前，中国是仍被美国和欧盟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少数国家之一，

同时也是唯一的被其他成员方在贸易救济调查中给予非市场经济地位的

ＷＴＯ成员，在其他 ＷＴＯ成员国内进行的反倾销调查中面临着诸多歧视

性的做法，使得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实际上成为 ＷＴＯ反倾销规则

适用的唯一例外。① 就反倾销而言，由于波兰等原部分东欧国家已经在

美国 和 欧 盟 获 得 了 完 全 市 场 经 济 地 位，因 此 从 理 论 上 看，ＧＡＴＴ 与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中关于非市场经济问题的规定不会继续适用于这些

国家。同样地，波兰等国入关议定书中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规则

也因此失去了法律效力；而两个较大的原非市场经济国家———俄罗斯和

乌克兰也已经先后获得美国和欧盟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因此，尽管

这两个国家还没有加入 ＷＴＯ，但笔者预计其今后的入世议定书中将不

会在反倾销问题上继续采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规则。② 从国际

法的角度来看，目前 ＷＴＯ成员方得以对中国继续适用非市场经济规则

以及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构成约束的国际法依据主要是《１９９４年关税

与贸易总协定》附件Ⅰ对第６条第１款的补充规定（即原 ＧＡＴＴ第６条

解释性注解）、《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２．７条以及《中国入世议定书》的相

关规定。那么，这三项国际协议之间的关系如何？美国与欧盟关于非市

①

②

孙立文：《论世界贸易体制中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之消解》，《法学评论》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第９０页。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１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虽然在欧盟和美国的反

倾销调查中仍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但在其入世议定书中并没有规定非市场经济条款。
参见《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议定书》，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ＷＴ／Ｌ／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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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问题的国内法是否符合国际法的规定，或者说是否具备充分的国

际法依据呢？

笔者认为，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与 ＷＴＯ协议

中的两个条款最为相关，其一是《建立 ＷＴＯ协议》第１２条关于成员方加

入的条款，该条关系到成员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格要求；另一个则是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２．７条的规定。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使得国际贸易的多边规则首次毫无保留地适用

于 ＷＴＯ的所有１００多个成员方，而无论该成员方是原始会员国或申请

加入的新成员国，也无论其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是转型经济国

家。① 但事实上由于各成员方对于 ＷＴＯ相关协定的不同理解，特别是

缺乏对新成员加入程序和 ＧＡＴＴ第６条的统一理解却肢解了世界贸易

体制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并危及 ＷＴＯ体制的可靠性。②

《建立 ＷＴＯ协议》第１１条及第１２条是关于 ＷＴＯ成员资格的两项

具体条款。其中第１１条涉及的是原始成员方资格，而第１２条则规定了

申请加入成员方的资格要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路程非常坎坷，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未能在１９９５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前恢复在 ＧＡＴＴ
中的合法席位，因此，中国只能以新成员的身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③《马拉喀什建立 ＷＴＯ协定》第１２条关于“加入”规定如下：

１．任何国家或在处理其对外贸易关系及本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规

定的其他事项方面拥有完全自主权的单独关税区，可按它与 ＷＴＯ议定

的条件加入本协定。此加入适用于本协定及所附多边贸易协定。

２．有关加入的决定应由部长级会议作出。部长级会议应以 ＷＴＯ
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批准关于加入条件的协议。

３．某一诸边贸易协定的加入应按该协定的规定执行。

①

②

③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２．２条明确规定：“附件１、附件２和附件３所列协定及

相关法律文件（以下称《多边贸易协定》）构成本协定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
Ｓｅ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ＰＯＬＯＵＥＫＴＯＶ，“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ＴＯ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Ｌａｗ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３６（１）：１ ３７，２００２．
关于中国申请“复关”和“入世”的过程及相关法律问题，详见Ｓｙｌｖｉａ．Ａ．ＲｈｏｄｅｓａｎｄＪｏｈｎＨ．
Ｊａｃｋｓｏ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Ｌａｗ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ＷＴＯ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２（３）（１９９９），４９７ 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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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第１２条关于新成员加入（ＷＴＯ）资格的规定几乎完全“复制”了

《１９４７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３４条有关加入（ＧＡＴＴ）的规定，两者都

没有进一步详细规定申请国加入的指导原则，但是ＪｏｈｎＪａｃｋｓｏｎ教授却

认为，《建立 ＷＴＯ协定》第１２条中的“按照它（指申请方）与 ＷＴＯ议定

的条件”却是至为关键的，而且 ＧＡＴＴ的加入程序与实践对 ＷＴＯ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①事实上，申请方欲加入 ＷＴＯ，必须进行两个层面的谈

判，其一是与世界贸易组织（通常由 ＷＴＯ总理事会设立的专门工作组）

进行谈判，其二是与提出市场准入谈判要求的 ＷＴＯ成员方进行的双边

谈判，而后者往 往 会 起 到 决 定 性 的 作 用。两 种 谈 判 结 束 后 申 请 方 在

ＷＴＯ各协定项下作出的减让与承诺表将成为入世议定书的组成部分，

并对各成员方产生约束力。就此而言，笔者认为，在国际法层面上，《建立

ＷＴＯ协定》第１２条对于新成员加入资格的规定既简单但又十分灵活，

所谓简单，是指它对所有申请方提出了统一的加入要求，而无论该申请方

属于市场经济或非市场经济国家。但“可按它与 ＷＴＯ议定的条件加入

本协定”的规定却十分灵活。这充分说明不同的申请方与 ＷＴＯ及相关

成员方进行谈判所达成的条件可以是不同的，它主要取决于申请方与谈

判对手“讨价还价”的能力与技巧，而这种能力与技巧又取决于当时情况

下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及双边关系的发展状况。正是由于缺乏国际

层面关于成员方加入资格的具体要求，使得部分 ＷＴＯ成员方可以在其

他国家申请加入时漫天要价，提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各种要求。《中国入

世议定书》关于中国在贸易救济领域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正是在与美

国进行双边准入谈判时后者强加于中国的特殊附加义务，并最终通过《中

国入世议定书》而多边化，它是中国政府为了换取入世这一更大的国家利

益而作出的一个现实的选择。②

ＧＡＴＴ第６条解释性注解构成了美国和欧盟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

济规则的最初国际法依据。之后，《ＷＴＯ 反倾销协定》第２．７条又将

①

②

Ｓｅｅ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ＤａｖｅｙａｎｄＡｌａｎＯ．Ｓｙｋｅｓ，Ｊｒ．，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ｓｅ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Ｗ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２，ｐ．２３４．
关于中国接受 ＷＴＯ附加义务的论述，参见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Ｌａｒｄ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ｏ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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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ＴＴ解释性注解与该反倾销协定联系在一起，①使得ＧＡＴＴ第６条解

释性注解构成《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的一部分。从第２．７条的规定来看，

ＧＡＴＴ解释性注解的效力将不受《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的影响。《中国入

世议定书》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义务（承诺）与权利作出了明确的

规定，如前文所述，《中国入世议定书》构成《建立 ＷＴＯ协定》不可缺少的

一个部分，就法律效力而言，它与ＧＡＴＴ解释性注解及《ＷＴＯ反倾销协

定》一样，对中国均产生国际法的约束力。因此，判断美国与欧共体非市

场经济规 则 是 否 符 合 ＷＴＯ 协 议 之 规 定，仍 应 主 要 研 究 其 是 否 符 合

ＧＡＴＴ解释性注解以及《中国入世议定书》的规定。从美国和欧共体的

立法与实践来看，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具体包括对某一特定国

家非市场经济地位（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ｕｓ）的法律界定、确定产品正常

价值的替代国规则以及确定倾销幅度的一国一税原则。②

从ＧＡＴＴ第６条解释性注解的规定来看，它没有直接使用“非市场

经济”的表述，也没有明确非市场经济的定义。但其所描述的“国家”实

际上就是指非市场经济国家。其中，一国是否“由国家完全或实质性垄断

贸易”以及是否“所有国内产品由国家定价”应该是判断非市场经济国家

的两项具体标准。也就是说，只有严格符合这两项标准，该国才可以被视

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第１款的条约解

释规则，“条约应就其用语按照上下文并参照其目的和宗旨所具有的通常

意义（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Ｍｅａｎｉｎｇ），善意地予以解释”。③ 据此，只有当一个国家完

全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或 实 质 上 完 全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垄 断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贸易以及“所有国内价格都由国家决定”（ａｌｌ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ｒｉｃｅｓ

ａｒｅｆｉｘ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ｔａｔｅ）的情况下，才可以将该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

采用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的方法”确定产品的正常价值；反之，如

果一国贸易并非完全或实质性由国家垄断（如部分国营贸易），或者并非

①

②
③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２．７条规定，“本条款（第２条）规定不损害《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附件

九第６（１）条补充规定”。
本书将在第四章及第五章中予以详细论证。
Ｖｉｅｎｎ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１９６９）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１（１）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ａｔ“Ａｔｒｅａｔｙｓｈａｌｌ
ｂ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ｉｎ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ｏｂｅｇｉｖｅｎｔｏｔｈｅｔｅｒｍｓ
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ｉｎ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ｉｔｓｏ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ｐｕｒｐｏ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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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内价格都由国家决定（如部分产品由国家定价），就不应被视为非

市场经济国家，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就应当按照通常的方法进行计算。

但美国和欧盟对“市场经济”规定的标准（详见第五章）却明显地超越了对

该注解通常意义的解释，这不仅体现在对标准范围的扩大（不限于国家定

价和贸易垄断，还包括其他判断标准）解释，也表现为对每一标准所作的

超出原意的灵活或任意解释（如美国贸易法规定主要考察一国达到市场

经济标准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与欧盟对市场经济标准的法律

界定违反了ＧＡＴＴ解释性注解及《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２．７条的规定。

其次，ＧＡＴＴ解释性注解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确

定上仅指出按照ＧＡＴＴ第６条决定价格可比性存在的困难以及对国内

价格进 行 严 格 比 较（Ｓｔｒｉｃ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可 能 并 不 总 是 合 适（ｍａｙｎｏｔ

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的，至于应该采用何种方法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

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则没有作出具体要求。按照通常的解释规则和正常

推理，进口成员国既可以采用《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２．１条至第２．６条规

定的确定正常价值的通常方法，也可以采用其他方法。从最宽松、最广泛

的意义上解释它，可以认为该项规定给予国内调查主管机构自由裁量权，

也就是在对“从全体或实质上全部由国家垄断贸易并由国家确定国内价

格的国家进口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可以不使用《ＷＴＯ反倾销协

定》第２条规定的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而由调查当局决定与受调查产品

出口价格作比较的方法。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替代国政策才有其合理

性。① 但是即使“替代国”方法是国际法允许的由国内主管机构自由裁量

的方法，其实施对象也应该严格限定在“完全或实质上完全由国家垄断贸

易”并“由国家规定国内价格”的国家，如果被调查国未满足这一条件，主

管机关就必须按照《ＷＴＯ反倾销协定》规定的正常方法进行调查；此外，

进口国主管当局只有在确定产品可比价格存在“特殊困难”时，才可以背

离《ＷＴＯ反倾销协定》规定的调查方法，反之如果不存在“特殊困难”，主

管当局就应当适用《ＷＴＯ反倾销协定》规定的正常方法确定产品的正常

价值。

① 参见张新娟：《欧盟反倾销法非市场经济规则研究》，《法学家》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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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国际法的效力角度来看，《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２．７条不存

在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将该条规定与现实情况结合起来，就可以发现将这

个诞生于冷战背景下的“非市场经济”的国际法依据继续适用于中国等转

型经济国家是苍白无力甚至是荒唐的。１９５５年的 ＧＡＴＴ解释性注解产

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在当时将“完全或实质性垄断贸易”或者“国内

所有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适用于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欧和中国等计划经

济国家还不难理解。但是经过四十年的时光变迁，整个国际社会已经发

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原来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

中国开始了广泛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市场化的方向转变。经过

多年的改革，绝大部分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已经由原来的“国营贸易国家”

（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ｄ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或“国家控制经济国家”（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ｙ）转变为以 市 场 为 导 向 的“转 型 经 济 国 家”（Ｔｒａｎｓｉ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ｙ）。① 事实上美国与欧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并逐

步调整其国（域）内法以适应变化后的新情况。② 但是国际反倾销法却仍

固守成规，未能将“转型经济”这一新的变化在新的《ＷＴＯ反倾销协定》

中体现出来，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和非正常的现象。③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继续将过时的ＧＡＴＴ解释性注解适用于中国等 ＷＴＯ中的转

型国家不仅与这些国家的市场化现状不 符，而 且 也 从 根 本 上 违 反 了

ＷＴＯ的性质，因为 ＷＴＯ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组织，一个国家如

①

②

③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从市场经济向以市场为导向的转型经济成功过渡必须经过六个必要的

步骤：（１）进行货币改革以控制货币的供应与抑制通货膨胀；（２）进行财政控制以限制预算

赤字，协调财政与货币政策；（３）撤销对价格和工资的管制，使其完全由市场条件下的供求

关系来决定；（４）私有化，包括对私有财产进行法律保护，制定反垄断法打破先前的国家垄

断；（５）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络”，确保社会稳定，防止因转型而导致的社会破坏；（６）进行

货币的自 由 兑 换，促 使 转 型 经 济 国 家 融 入 国 际 市 场，促 进 国 际 贸 易。Ｓｅ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Ｆｒｅｅ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ｏｌｆ，Ｊｒ．ｅｄ．，１９９１）ａｔ８ １０。
当然这种调整是否是实质性的以及在实践中的效果另当别论。笔者在后文中将进行详细

分析。
在１９９５年设立于新成立的反倾销委员会内部的执行特别小组会议上，以色列代表曾建议将

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列入讨论议程之中，但是遭到美国代表的反对，理由是 ＷＴＯ不是讨

论这一问题的合适场所。但美国代表也没有说明哪里应该是讨论该问题的合适场所。参

见前引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Ｐｏｌｏｕｅｋｔｏｖ文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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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具备市场经济条件，也就不可能被接受为 ＷＴＯ的成员。ＷＴＯ不能

一方面承认中国的市场导向，并将其纳入世界贸易体制，另一方面却又否

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贸易救济措施中对中国使用歧视性的特殊规

则，这样做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也从根本上违反了世界贸易

组织的不歧视待遇原则，使中国处于比所有 ＷＴＯ成员方更为不利的“二

等”成员地位。

第二，即使不考虑ＧＡＴＴ解释性注解继续存在的合理性问题，美国

和欧盟的贸易救济法，特别是其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也是与国

际法的规定相违背的，这主要表现为美国和欧盟对非市场经济标准的解

释大大超越了国际法的严格要求以及在替代国方法适用对象上存在的错

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完全可以争取在 ＷＴＯ新一回合的谈判中争

取修改这一不合理的规则，或者据此向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申诉，要

求美国和欧盟修改其与 ＷＴＯ规则不符的法律规定。但是，中国向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诉的权利由于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所作的特别承

诺（这些承诺包括允许其他成员方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容忍

其他成员方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继续使用替代国方法或者替代基准

计算产品的正常价值或者补贴利益）而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因为，《中

国入世议定书》与其他 ＷＴＯ协定一样具有相同的国际法约束力，它不仅

使美国和欧盟不合理的替代国制度通过国际协定被合法化和国际化，而

且成为中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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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欧反倾销法之非市场经济

规则一：替代国与一国一税

第一节　美国与欧盟（欧共体）反倾销法的

渊源与主管机构

一、美国反倾销法的渊源与主管机构

（一）法律渊源

美国的第一部反倾销法是《１９１６年岁入法》，①该法规定如果（１）任

何人如果以低于市场价值或批发价格向美国境内出口或销售产品，而且

（２）从事该行为的人故意给美国的相关产业带来损害，则该人要受到刑

事和民事处罚。由于该法规定了对倾销行为的民事与刑事责任，使其与

反垄断法无异，加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损害故意的规定在实践中难

以证明，该法很快就被《１９２１年反倾销法》②所取代。１９２１年反倾销法确

立了现代反倾销法中的主要制度与概念，在被《１９７９年贸易协议法》③取

代之前，它是美国行政主管当局进行反倾销调查的主要法律依据，而且也

构成了《１９４７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６条的基础。④ 从１９２１年美国反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ＲｅｖｅｎｕｅＡｃｔｏｆ１９１６，１５Ｕ．Ｓ．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７２（１９９４）．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ｃｔｏｆ１９２１，ｃｈ．１４，ｔｉｔ．Ⅱ，４２Ｓｔａｔ．１１ １５，１９Ｕ．Ｓ．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１６０
（ｒｅｐｅａｌｅｄ１９７９）ｃｕｒｒｅｎ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ｔ１９Ｕ．Ｓ．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１６７３（１９９４）．
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ｃｔｏｆ１９７９．该法主要明确了美国为履行其国际义务，将东京回合反倾销

守则纳入其国内法。此外，该法还将财政部调查并认定倾销的权力移转给商务部。
在ＩＴＯ ＧＡＴＴ筹备初期，美国向筹备委员会提出建议，希望ＩＴＯ ＧＡＴＴ以美国１９２１年

反倾销法为模本在多边协议中规定反倾销问题，该 建 议 被 各 国 逐 步 接 受，最 后 形 成 了

ＧＡＴＴ第６条 关 于 反 倾 销 和 反 补 贴 的 规 定。Ｓ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ＧＡＴＴ４０３ ４２４（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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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法的制定一直到１９９４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新的世界贸易组织成

立，美国国会还先后通过了以下与反倾销相关的立法：（１）《１９２２年的

Ｆｏｒｄｎｅｙ／ ＭｃＣｕｍｂｅｒ法 （第 ３１６ 节）》；①（２）《１９３０ 年 关 税 法》；②

（３）《１９７４年贸易法》；③（４）《１９８４年贸易与关税法》；④（５）《１９８８年综合

贸易与竞争法》；⑤（６）《１９９４年乌拉圭回合协议法》。⑥ 上述系列法律构

成了美国反倾销法的主要渊源。此外，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因此美国

行政主管当局（目前为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个案调查中所做

出的行政决定以及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法院对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

查决定也构成了美国反倾销法的现实渊源。

（二）主管机构

美国既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又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美国宪法

对外贸管理权限进行了划分，其中，国会享有立法权，有权制定必要而适

当的法律，同时享有州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管理权；行政权总体上属于总

统，并负责法律的切实执行。在实践中，尽管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负责

外贸法的具体实施与执行，但该权力并非由某一部门单独享有，而是在行

政部门内部进行权力的分配，由不同部门分别实施和执行；美国的司法部

门发挥司法审查的功能，在贸易救济的司法审查中，美国专门设立了国际

贸易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分别受理一审和上诉国际贸易案件，法院通过

对执行外贸法的行政部门的管理和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对国会相关立

法作出司法解释，纠正行政部门的错误行为，实际上是参与了美国进口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Ｆｏｒｄｎｅｙ／ＭｃＣｕｍｂｅｒＡｃｔｏｆ１９２２（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１６）．该法精练了倾销和损害的定义，赋予美国关

税委员会决定是否构成损害的权力，同时还确立了法院对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制度。
ＴａｒｉｆｆＡｃｔｏｆ１９３０．该法主要是精简了反倾销税的征收程序。
ＴｒａｄｅＡｃｔｏｆ１９７４．该法主要修改了正常价值的认定方法，将“国内市场价格”改为“低于成

本价格”。此外，该法还确立了倾销认定的时限。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ＴａｒｉｆｆＡｃｔｏｆ１９８４．该法对确定公平市场价格的方法做了修改，将出口产品的国

内平均市场价格与美国市场价格进行比较。
Ｏｍｎｉｂｕｓ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ｃｔｏｆ１９８８．该法首次对“非市场经济”做出定义，主要

增加了被反倾销产品的范围，例如，增加了零部件以及轻微改动产品；此外还授权美国贸易

代表请求外国政府对在美国境内倾销并给美国产业造成损害的第三国采取相应的行动。
ＴｈｅＵｒｕｇｕａｙＲｏｕｎ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ｃｔｏｆ１９９４．该法主要是美国为了履行乌拉圭回合协议的

国际法义务而制定。为了适应修改后的《反倾销协定》，补充了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增加

了评估成本的指南，同时规定了为期５年的日落复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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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制定与实施。

（１）美国国会

国会是美国的立法机关，主管美国对外贸易的法律（包括贸易救济

法）制定和执行，在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２）国际贸易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简称ＩＴＣ）

ＩＴＣ是一个独立于行政和立法，没有正式决策权、法定的非党派的调

查机构。根据《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３２条ｇ款的要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有义务对国会关心的国际贸易问题及时提交报告。它的主要职能是依

照保障措施条款、反倾销或反补贴法的规定，决定进口救济申请者（国内

相关产业）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在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４０６条款生

效期间，ＩＴＣ是负责裁定共产主义国家产品是否构成市场扰乱的主要行

政机构（总统可以行使否决权），美国新的ＰＮＴＲ指令国际贸易委员会的

新的职责是“认定市场扰乱并提出政策建议”。

（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Ｕ．Ｓ．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Ｏｆｆｉｃｅ，简称

ＵＳＴＲ）

ＵＳＴＲ是美国政府主要的贸易谈判机构，以及美国政府在主要的国

际贸易组织中的“代表”，名义上对整个贸易政策负责。该机构在跨部门

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也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政策经纪人和问题解决者。

在１９７４年的美国贸易法中，国会将 ＵＳＴＲ提升到内阁的地位。美国贸

易代表的主要职责包括：根据部际贸易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制定和协调

美国外贸方针的实施，担任美国总统国际贸易政策和效果的主要顾问，进

行国际贸易谈判，就涉及ＧＡＴＴ与 ＷＴＯ、经合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

组织及根据贸易协议的美国权利的保护等问题，向政府各部门提供政策

指导，扩大美国出口，对国际贸易、双边贸易、商品问题和涉及能源的国际

贸易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制定有关部门不正当贸易做法的美国总政策。

此外，商务部长应就实施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及发布履行这些职能的实质

性规则，征求贸易代表的意见。①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美

国贸易代表在要求中国接受入世特别承诺（即接受在反倾销和反补贴及

① 参见韩立余著：《美国外贸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４—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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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保障措施方面的特殊义务）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根据ＰＮＴＲ
法的规定，美国贸易代表应当在与中国达成协议时采取必要行动防止或

补救市场扰乱；而且如果美国以外的其他 ＷＴＯ成员要求就《中国入世议

定书》中的特别产品保障措施条款进行协商，美国贸易代表有义务告知美

国海关，美国海关应监视协商涉及中国产品进入美国的情况。
（４）商务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商务部是美国不公平贸易法的主要执行机关。其中的国际贸易管理

局（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简称ＩＴＡ）下设的进口管理局

（Ｉｍｐｏｒ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简称ＩＡ）负责裁定进口产品是否构成倾销或者

是否受到外国政府的补贴。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中，ＩＡ
负责替代国的选择和倾销税率的计算。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为了积极主动监督中美贸易流量，确保减少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商务部

还设立了一个针对中国的特殊反倾销和反规避规则项目，以密切跟踪并

直接解决任何扭转市场的变化。另外，设有一个反补贴工作组，任务是监

督中国提供财政资助的法律条款和对行业企业的国家援助，以确保中国

遵守 ＷＴＯ承诺。

（５）美国国务院（Ｓｔａｔ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美国国务院是负责外交事务的主要部门。在外贸方面负责评估美国

采取的贸易政策与行动对其他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国务院在外交事务

中的中心作用使得它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贸易代表设立

之前，美国国务院一直负责外贸协议的谈判。

（６）美国财政部（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财政部直接控制某些关键的对外贸易管理。负责国际金融事务，代

表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挥作用。１９８０年之前，财政

部负责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１９８０年以后，该职能转交给了商务部。
（７）司法机构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与联邦上诉法院分别负责对行政机构所作裁定进

行一审和上诉审的司法审查，其主要职能是确保美国行政机构在美国法

律的框架下行使其行政职能，并对相关国会立法进行司法解释。本书将

在第六章中予以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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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盟（欧共体）反倾销法的渊源与主管机构

欧盟反倾销法既有域内法渊源，也有国际法渊源。就国际法渊源而

言，《１９４７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ＧＡＴＴ）第６条及其附件９中

的注释与补充规定构成了国际反倾销法的基础。１９６７年肯尼迪回合《反

倾销守则》、１９７９年东京回合《反倾销守则》以及１９９４年乌拉圭回合的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则是对 ＧＡＴＴ 第６条的完善与补充。其中，作为

ＷＴＯ一揽子协议的《反倾销协定》是在原有的《反倾销守则》基础上的进

一步完善，因其被 ＷＴＯ各成员方毫无保留地接受而具有广泛的约束力，

它构成了欧盟反倾销法现实的国际法渊源。欧盟反倾销的域内法渊源总

体上是由三级立法组成。一级立法指《欧共体条约》第１１３条以及《欧洲

煤钢共同体》第７４条第一项的原则规定。这两部立法确立了欧共体对反

倾销案件的管辖权（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欧共体条约》第１１３条第一部分明确

规定：“反倾销是共同体共同商业政策的组成部分。”由于欧共体的共同贸

易政策是排他性的，因此在欧共体成员国之间不存在反倾销问题。如果

欧共体成员间发生了“低价倾销”问题，任何一方不得提起反倾销指控，只

能通过欧共体的竞争法来加以约束与调整；欧共体反倾销的二级立法是

建立在上述两个宪法性条约 基 础 之 上 的“反 倾 销 基 础 条 例”①（Ｂａｓｉｃ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在《煤钢共同体条约》项下则被称为“决定”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二级立法是欧共体在处理反倾销个案时所必须遵循的，也是

共同体反倾销法的核心组成部分；欧共体反倾销的三级立法是共同体主

管机构在处理个案时遵循“基础条例”而形成的法律实践（ＬｅｇａｌＡｃｔｓ），

它们通常是以欧共体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或欧共体理事会（Ｃｏｕｎｃｉｌ）条

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的形式表现出来。按照《欧共体条约》第１５５条（或《煤钢

共同体条约》第８条）的规定，欧盟委员会在反倾销问题上享有广泛的权

力，包括启动反倾销程序（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进行反倾销调查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征收临时反倾销税（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Ｄｕｔｉｅｓ）、

① 现行欧盟反倾销基础条例为欧盟理事会第 ＥＣ３８４／９６号条例，下文中称“第３８４／９６号

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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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接受价格承诺（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以及终止反倾销程序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欧盟委员会的任何行

动结果均采用条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①或决定（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②的形式做出；由于

征收最终反倾销税被认为具有某种立法功能（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因

此该项职权被赋予给了欧盟理事会，③此外，欧盟理事会还有权推翻

（Ｏｖｅｒｒｕｌｅ）欧盟委员会的决定而接受价格承诺或者终止反倾销程序，理

事会在决定征收最终反倾销时应向欧委会咨询意见并以简单多数票通

过。④ 在欧共体条约项下的欧洲理事会或欧盟委员会的条例均为可以直

接适用的法律。⑤ 此外，任何反倾销程序均须接受欧洲法院（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简称ＥＣＪ）以及欧洲初审法院（ＣｏｕｒｔｏｆＦｉｒｓｔ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简称ＣＦＩ）的司法审查（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ｖｉｅｗ）；而反倾销税的征收则由各成员

国的海关来执行，这些税收同时构成欧共体资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的一部分，⑥

并由各成员国分别向欧盟委员会报告。⑦

欧共体反倾销法是伴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 ＧＡＴＴ
ＷＴＯ反倾销法的发展而产生和不断变化的。从１９５７年欧洲经济共同

体诞生到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反倾销还属于欧共体各成员国的国内管辖事

项；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欧共体诞生了第一部反倾销基础条例，即《欧共体

理事会第４５９／６８号条例》，它成为欧共体构筑的共同商业政策的核心组

成部分，同时它也基本上贯彻了１９６７年肯尼迪回合《反倾销守则》的规

定。⑧ 此后，该条例历经多次修订，其中较为重要的是１９７９年及１９９６年

的两次 修 订。在１９７９年《欧 共 体 第３０１７／７９号 条 例》中［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ＥＣ）Ｎｏ．３０１７／７９］，规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８９（２）ｏｆｔｈｅＥＣＴｒｅａｔｙ．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ｔ／ｅｕｒｌｅｘ／ｅｎ／ｓｅａｒｃｈｔｒｉｅｔｉｅｓ．ｈｔｍ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８９（４）ｏｆｔｈｅＥＣＴｒｅａｔｙ，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４（２）ｏｆｔｈｅＥＣＳＣＴｒｅａｔ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４５ｅｔｓｅｑ．ｏｆｔｈｅＥＣＴｒｅａｔ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１３（２）ｏｆｔｈｅＥＣＴｒｅａｔ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８９（２），（４）ｏｆｔｈｅＥＣＴｒｅａｔ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ｌｉｔ．（ｂ）ｏｆ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８５／２５７ＥＥＣ，Ｅｕｒａｔｏｍｏｆ７Ｍａｙ１９８５，ＯＪＮｏ．Ｌ１２８，
１４．５．９５，ｐ．１５．参见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ｔ／ｅｕｒｌｅｘ／ｅｎ／ｃｏｎｓｌｅｇ／ｉｎｄｅｘｌ．ｈｔｍ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４（６）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欧共体是以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６８／４１１，ＯＪ１９．１２．６８Ｌ３０５／１决议将肯尼迪回合《反倾销守

则》纳入到欧共体法之中的，该决议前言规定：“考虑到欧共体及其成员的国际义务，本条例

的制定必须符合ＧＡＴＴ第６条以及相关补充协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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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出口价格，国内市场的损失销售，扣除额的确定等新规范，并吸收了

１９７９年东京回合《反倾销守则》的规定；欧盟现行有效的反倾销基础条例

是１９９６年的第３８４／９６号理事会条例，全称为《关于从非欧共体成员国家

进口产品保护的第３８４／９６号理事会条例》［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

Ｎｏ．３８４／９６ｏｆ２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５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ｄｕｍｐｅｄｉｍ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ｎｏｔ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１９９８年４月，

又对该条例的个别条款作了修改。① 《第３８４／９６号理事会条例》参照了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的规定，主要就反倾销的程序事项进行了补充修改。

第二节　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

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

一、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

正常价值，在美国法中又被称为公平价值（ＦａｉｒＶａｌｕｅ），指相同产品

在出口国正常贸易中用于消费时的国内销售价格。使用出口国国内销售

价格作为正常价值，必须符合几项条件：国内销售价格要具有代表性；采

用的国内销售价格是正常贸易渠道中形成的价格（即独立交易商之间的

价格），关联企业间的交易价格不能采用；不得将低于成本价销售的价格

作为正常价值。

如果不存在国内销售价格或不能使用国内销售价格确定正常价值，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以下称“协定”）规定采用第三国的出口价格（Ｐｒｉｃｅ

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ｓｔｏａ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ＴｈｉｒｄＣｏｕｎｔｒｙ）或结构价格（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ｒｉｃｅ）作为正常价值。“第三国出口价格”指相同产品出口到一个合适的

第三国，且其出口产品价格具有代表性的可比价格作为正常价值；“结构

价格”指产品在原产地的生产成本基础上加上合理的销售费、管理费和其

他费用及利润所形成的价格。ＧＡＴＴ第６条第１款（ｂ）项将第三国出口

① 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９０５／９８，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ｔ／ｅｕｒｌｅｘ／ｅｎ／ｃｏｎｓｌｅｇ／ｉｎｄｅｘｌ．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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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价格与产品的结构价格并列作为不存在国内销售价格或不能使用国内销

售价格时的替代方法。该规定在“协定”的第２．２条中予以了重申。不过

在实践中各国的取舍有所不同。例如，美国在其反倾销实践中倾向于使

用第三国出口价格，只要该销售数量足以进行这种比较（至少向美国出口

达到５％的销售量即被认为是充分的）；而欧盟和其他成员方则较为偏爱

结构价格，主要理由是，这些国家很难判断销售到第三国的产品是否本身

也构成了倾销。①

为了使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具有可比性，进行比较的两种产品应该

是“同类产品”（Ｌｉｋ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按照“协定”第２．６条的规定，同类产品

应解释 为 同 样 的 产 品，即 在 所 有 方 面 均 与 审 议 中 的 该 产 品 相 同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或在产品所有方面都相似的产品（Ａｌｉｋｅ），如果不存在这类产

品，就是指虽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一样，但在特征上与其相关产品非常近

似的（ＣｌｏｓｅＲｅｓｅｍｂｌｉｎｇ）另一种产品。

“协定”针对一些国家把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那部分销售排除而只

用低于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进行比较来计算倾销幅度的不合理

做法，增加了较为公正的新规定。“协定”第２．４．２条规定：“调查期间倾销幅

度的成立，通常应在加权平均的正常价值与所有可比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

格比较，或者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进行比较。”

实践中，欧盟与美国过去一直采用“归零”方法。② 在２００１年，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印度诉欧盟棉质床单反倾销案中最

终裁定欧盟的这一实践违反了“协定”第２．４．２条的规定。③ 上诉机构认

为，根据第２．４．２条，主管机关应将正常价格的加权平均值与“所有”可比

较的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值比较。欧盟将所有带负值的倾销幅度视为

①
②

③

ＳｅｅＬｏｗｅｎｆ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２５３．
“归零法”（Ｚｅｒｏｉｎｇ）指国内调查当局针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进行多重比较以后，将产品的

每一个样式的比较结果加以汇集，从而计算出产品的整体倾销幅度。在２００１年的欧盟对印

度进口棉质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一案中，欧盟将几种样式的床单的出口加权平均价格和正常

价值进行比较，在比较时，当出现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倾销幅度为负数时，欧盟把这种

情况下产品的倾销幅度视为零。然后将正数的倾销幅度和零合计后，再除以包括所有种类

和样式的出口交易的累计总价值，以此得到受调查产品的总倾销幅度。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ＤｕｔｉｅｓｏｎＩｍｐｏｒｔｓ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ＴｙｐｅＢｅｄＬｉｎｅｎ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ＩｎｄｉａＶ．ＥＣ），ＷＴ／ＤＳ１４１／ＡＢ／Ｒ（１Ｍａｒ．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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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便失之充分考虑所有出口交易；同时，归零的方法扩大了进口产品的

倾销幅度，因此违反了上述规定。要使价格比较更为公正，就要保证在

“正常贸易过程中”确定正常价值。所谓“正常贸易过程”指的是自由的不

受限制的市场条件发生作用的情况。“协定”第２．２条采用排除法规定了

两种非正常交易过程，即低于成本的销售以及向关联方的销售。实践中，

非正常交易过程还包括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销售、国营贸易企业参加的交

易、卡特尔协定等不正当竞争条件下的交易等。它们都会对价格形成产

生扭曲的影响。①

向关联方的销售主要有两种：一是公司之间有关联，如跨国公司的

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或者子公司相互之间的交易。虽然它们分别是独立

的法人实体，但还保持着许多内部协调划拨关系以及参股关系。这样，它

们之间在零部件的供应分配以及融资等问题上很难体现出通常的市场交

易原则；二是公司之间存在补偿协议，即在一定销售交易之外进行补偿性

安排。这样的交易关系也属于非正常交易过程。根据美国反倾销法的规

定，当公司间存在以下关系时，应视为关联方：（１）家庭成员，包括兄弟姐

妹、配偶、被继承人以及直系后代；（２）一个组织的成员或董事；（３）合伙

人；（４）雇主和雇员；（５）直接或间接地对该机构拥有、控制或持有５％或

以上公开出售的、有投票权的股票的人与该机构；（６）两人或两人以上直

接或间接控制或共同控制他人，或被他人控制的任何人；（７）控制他人的

人和该人。并规定：如果某人从法律上或经营上可能对他人施加限制或

发布命令，则该人应视为控制另一人。②

二、美国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公平价值的方法

（一）替代国方法

如前所述，替代国方法（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为美国最早采用而且至

今仍为有效的计算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按照这一

方法，由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国内销售价格或出口价格受到国家控

①
②

董世忠主编：《国际经济法》，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４页。
转引自高永富、张玉卿主编：《国际反倾销法》，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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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制，因此不能反映出产品的真实供求关系，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国内销

售价格或出口价格不能作为计算正常价值的依据，只能选择一个与该国

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市场经济第三国作为替代国，并以该替代国的同类

产品的国内销售价格作为计算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但

由于在实践中，经常会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国或者相关国家的生产商拒绝

提供合作，因此，商务部不得不寻找其他的替代方法。

（二）生产要素方法

生产要素方法（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是美国在“波兰电

动高尔夫球车”案中最先确立的方法，并在《１９７９年贸易协议法》中作为

仅次于“替代国”的一种方法，①但在美国《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

该方法则被置于优先“替代国”的首选方法。② 按照该方法，美国商务部

将分两步以决定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常价值。首先，商务部要确定非市

场经济国家产品生产要素的实际投入，包括劳动时间、产品使用的原材料

数量、能源投入及其他设备的消耗以及资金的实际投入，为此，非市场经

济国家的出口商（被诉方）被要求提供详尽的关于其产品结构与成本的相

关信息。第二步，商务部选择一个市场经济第三国作为参照模型，使用该

①

②

在国会通过该法后，商务部随即发布了相关条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Ｃ．Ｆ．Ｒ．§３５３．８（ａ）（ｃ）］，
规定了商务部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反倾销调查时确定正常价值的等级序列：（１）根据

相同或相似产品在一个替代国家的国内销售价格；（２）一个替代国相同或相似产品的出口

价格；（３）如果根据上述方法无法获得实际或准确的价格，则使用替代国相同或相似产品的

结构价格；（４）非市场经济国家相同或相似产品实际使用的生产要素在某一替代国的价值。
Ｓｅｅ１９Ｕ．Ｓ．Ｃ．§１６７７（ｃ）．该条规定：（ｃ）非市场经济国家———（１）原则上，如果（Ａ）被调

查产品由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以及（Ｂ）行政主管当局发现现有可得信息不允许该外

国产品的市场价值根据（ａ）款的方法确定，行政主管当局将根据该非市场经济国家生产产品

所使用的生产要素价值来确定其外国市场价值，此外还加上一般支出和利润以及仓储费

用、包装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除了第２段规定的以外，生产要素的价值将根据一个市场经

济国家或者行政当局认为合适的某些国家的与该要素有关的最佳可得信息作出。（２）例

外———如果行政当局认为按照第１段规定的方法而获得的相关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行政

当局将以下列方法确定外国市场价值：（Ａ）与被调查产品可比较的产品；（Ｂ）该产品由一

个或多个与该非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可比性的市场经济国家生产；（Ｃ）该产品

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市场销售；（３）生产要素———为第１段目的，该产品使用的生产要素

包括但不限于：（Ａ）需要的劳动时间；（Ｂ）使用的原材料数量；（Ｃ）消耗的能源数量以及

（Ｄ）具有代表性的资金投入，包括折旧。（４）生产要素的价值———行政当局在根据第１段

要求衡量生产要素的价值时，应当尽可能使用在一个或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要素的价

格或者成本，但该市场经济国家应当是（Ａ）与被调查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

当，以及（Ｂ）是可比产品的重要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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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实际价格乘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生产要素投入的量化

指标计算出生产成本。在该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再加上固定折算的管理

费用、利润及其他费用，通过调整计算出产品的正常价值。

“生产要素方法”与“替代国方法”相同的是两者都要借助一个经济发

展水平与该非市场经济国家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计算产品的正常价

值。但不同的是，替代国方法运用的所有数据（包括要素投入与产品价格

或者成本）都来自一个市场经济第三国，而且该替代国必须生产“同类”产

品；而“生产要素方法”中的产品要素投入数据则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被

控倾销企业本身，但产品价格或成本数据则来源于一个市场经济第三国。

在生产要素方法诞生之初（波兰电动高尔夫球车案），当时美国的财政部

认为，参照国不必实际生产或者出口同类或相似产品，主管部门只需比较

不同生产要素的成本，即可推导出产品的结构正常价值。但《１９８８年综

合贸易与竞争法》修改了这一做法，要求被选择的替代国必须实际生产被

控倾销的产品，其目的是更加准确地评估产品的真实生产成本。① 由于

“替代国方法”被普遍认为具有不可预见性和过于专断，而且在实践中商

务部经常会面临被选择的参照国不合作，拒绝提供相关产品数据的困境。

因此当《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将“生产要素方法”置于优先“替代国

方 法”时，有 学 者 认 为 这 是 “值 得 肯 定 的 进 步”（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ｂｌ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因为该方法较之于替代国方法更具“有可预见性，而且更

多基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数据”。② 但也有观点认为，这只不过是

“换汤不换药”（ｍｏｄｅｓｔ，ａｌｍｏｓｔ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因为采用该法规定的

任何一种方法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都会带来不可

预见的结果并导致较高的反倾销幅度。③

①

②
③

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３１８ｏｆｔｈｅＯｍｎｉｂｕｓ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ｃｔｏｆ１９８８；Ｓｅｃｔｉｏｎ７７３（ｂ）ｏｆｔｈｅ
ＴａｒｉｆｆＡｃｔｏｆ１９３０（１９Ｕ．Ｓ．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６７７ｂ）．
参见前引Ｌａｎｔｚ文第１００６页。
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Ｋ．Ｋｅａｒｎｅｙ＆Ｊｉｍ Ｗａｎｇ，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ｓ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Ｐａｒｔｙ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１９９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ＢＲＯＡＤ，ａｔ２５５，２６６ ２６７（ＰＬＩＣｏｒｐ．Ｌａｗ＆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７８９，１９９２），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ｉｎＷｅｓｔｌａｗ，ＪＬＲ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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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虽然美国１９８８年贸易法规定了采用“生产要素方法”确定非市场经

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但是该法律关于替代国选择问题的规定过于原

则，实践中给主管的商务部以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例如替代国选择中的

几个关键概念和术语“可比较的经济发展水平”（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Ｌｅｖｅ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可比较的产品”（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Ｍｅ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以

及“重要的生产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ｅｒ）等在１９８８年贸易法中都没有作

出明确的界定。很多年来，在替代国的选择上，商务部享有完全的自由裁

量权。直到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美国商务部进口管理局（ＤＯＣＩｍｐｏｒ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才发布了关于替代国选择的指导意见（Ｇｕｉｄａｎｃｅ），就上

述几项关键术语进行了解释。①

首先，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可比性。商务部认为，国会立法并没有要

求所选择的替代国必须是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最具有可比

性”的国家。通常商务部所选择的替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建立在“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Ｇ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ｏｍｅ）的基础之上，该数据

应以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作为依据。此外，商务部的政策办公室

（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Ｐｏｌｉｃｙ）还有一份潜在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替代国名单，这

些国家的排名不分先后，被视为平等的替代国候选国。除了非市场经济

国家本身不能作为另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替代国以外，商务部政策办公

室还排除了虽为市场经济国家，但不适合成为替代国的国家，例如古巴。

其次，关于产品的可比性。商务部认为，该问题最好采用个案分析的

方法加以解决。但仍有一些共同的判断标准。首先，在任何案件中，如果

制造的产品是完全相同的（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Ｍｅ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则该国就应当被视为

可比产品的生产者；在生产不完全相同的产品（ＡｌｉｋｅＰｒｏｄｕｃｔ，类似产品）

时，则要考虑产品的物理特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以及该产品的附加值

的高低。例如，如果圆型钢管为涉案产品，则长方形钢管、热轧钢板、钢丝

棒、钢丝绳、钢条以及钢构件等由于都属于低附加值产品，原材料使用、能

源投入和加工程序相似，因而可以被视为相似的可比产品。同样的方法

① Ｉｍｐｏｒ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Ｎｕｍｂｅｒ：０４．１；Ｔｏｐｉｃ：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ｅｅｈｔｔｐ：／／ｉａ．ｉｔａ．ｄｏｃ．ｇｏｖ／ｐｏｌｉｃｙ／ｂｕｌｌ０４１．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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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　　

还可以被用于判断化工产品和其他工业制品。例如裁纸机、消防器、蜡

烛、铅笔、玩具、鞋类、礼品盒、折叠金属桌椅等产品。对于其他产品，如果

该产品的某一要素投入较为特殊或者较为密集的情况下，例如加工的农

产品或矿产品等，可比较的产品则应当被限定在较窄的范围之内，主要应

当考虑产品的主要要素投入，例如能源的投入等。

再次，关于“重要的生产商”。美国商务部认为，判断“重要生产商”也

应该采用个案审查的方法，而不应当设定统一的标准。商务部的判断应

当考虑可比产品的世界产量和贸易量的排序情况。例如，如果世界上只

有三家可比产品的生产商，那么任何具有商业意义的生产都是重要的，而

周期性的生产就不具有重要性；如果有十家大型生产商和若干小型生产

商，则“重要的生产商”应指十家大型生产商中的任何一家；如果除了上述

生产商以外，还有若干中型生产商，则“重要生产商”应当指十家大型生产

商或者中型生产商之一；当从可比产品的主要生产国无法获得充分数据

的情况下，“重要生产商”应当指产品的净出口国，即使该替代国并非世界

上最主要的该商品的生产国。由于判断“重要生产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可获得的数据，因此判断某一国家是否“重要产品的生产商”的裁量权就

完全由商务部行使。商务部应当向政府相关专家咨询，以便获得相关的

实际数据。此外，商务部还可以从非政府组织或者相关的国际贸易或行

业协会处获取相关的信息来源。

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没有一个被视为具有经济可比性的国家是“重

要产品的生产国”，或者多个国家都符合两种标准，但商务部缺乏充分的

数据来确定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为主要的替代国。在这种情况下，商务部

调查团队应该向政策办公室请求提供第二套潜在替代国的名单，然后再

重新按照上述标准选择出合适的替代国。

最后，关于“考虑的数据”。如果多个国家通过了上述的选择程序，拥

有最佳要素数据的国家将入选首要的替代国。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重

要生产商等问题上没有产生任何异议，数据的质量也是决定替代国选择

的关键因素。如果关键的要素价格数据不充分或者无法获得，则即使候

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被调查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相当，同时又是重要的

生产商，也不能成为真正的替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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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通常，商务部在选择替代国时首先会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可比性，然

后才考虑产品的可比性和是否重要的生产商。但在特殊情况下，商务部

将首先考虑“可比产品的重要生产商”这一因素，其次才考虑经济发展水

平的可比性问题。这种例外主要发生在产品本身比较特殊或者独一无二

的情况（例如仅在个别国家生产的小龙虾①）以及该产品的主要要素投入

缺乏广泛的国际交易（例如镁的主要要素投入为电力②）的情况之下。之

所以将是否为“重要生产商”的要求放在首位，主要是为了避免选择那

些主要要素投入没有交易或很少交易的情况，排除该国成为可比产品

的竞争生产者的国家作为替代国。在这种情况下，商务部首先要在专

家咨询和利害关系方评论的基础上确定可比产品的重要生产商的要求

得到满足，然后再考虑经济的可比性要求。如果重要生产商所属国在

经济发展水平上与被调查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相差甚远，但从这些国家

可以获得必要的要素数据，则商务部将选择那个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与被调查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最接近的国家作为替代国。如果重要产品

的生产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非市场经济国家接近，而且又在候选替

代国名单中，则商务部将选择拥有最佳要素数据的国家作为替代国；如

果只有一个国家满足了重要生产商和相关数据上的要求，则该国将被

选为替代国。

尽管“替代国方法”和“生产要素方法”都试图适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

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相似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生产成本作为计算正常价

值的基础，但事实上不同国家的产品成本是无法相互替代的。每个国家

在生产要素上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商总会尽量使用其具有优势的

生产要素，从而降低产品的成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将非市场经济国

家产品要素的投入数据与具有不同成本结构的第三国的要素价格联系在

一起，通常导致较高的倾销幅度的裁定。

①

②

Ｓｅｅ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ＣｒａｗｆｉｓｈＴａｉｌＭｅａ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ｔｉｃｅｏｆ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Ｄｕｔ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６７ＦＲ６３８７７（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６，２００２）．
ＳｅｅＮｏｔｉｃｅｏｆ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Ｄｕｔ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Ｐｕｒｅ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５９ＦＲ５５４２７（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７，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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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三）“资本主义萌芽测试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由于冷战的结束，原社会主义

国家纷纷开始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从而进入了“转型经济”时期。由于

美国国会并没有对１９８８年贸易法进行修订，美国商务部不得不考虑在其

行政裁量权范围内对“替代国方法”和“生产要素方法”进行必要的调整，

以适应“转型经济”国家经济改革成果的需要。九十年代初，商务部首先

在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采用了“资本主义萌芽测试法”

（Ｂｕｂｂｌｅ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在１９９１年中国输美电风扇（初裁）案

中，①中国出口商认为，中国经济中存在市场因素，尤其是中国电风扇行

业完全是由市场主导的。１．中国电风扇行业主要是私营企业或者是外

商投资企业；２．产品的大部分要素投入都是通过市场购买的；３．中国政

府并没有控制企业的产品类型或数量；４．中国产电风扇大量出口到海

外；５．产品中的劳动力与资本要素未受政府干预，完全是市场作用的结

果。因此，中国出口商要求美国商务部按照正常方法，即中国国内的市场

价格或者出口第三国的价格或者产品本身的结构价格来计算其产品的正

常价值，而不再使用“生产要素方法”。在初裁中，美国商务部接受了中国

企业的抗辩，同时指出，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能够证明在非市场

经济国家购买的各种要素投入是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的，则可以以非市场

经济国家的要素投入价格而非替代国价格计算正常价值。商务部在计算

正常价值时对于中国生产商购自市场经济国家的原材料投入直接按照其

购买价格计价，没有使用替代国价格。例如，打包的箱子既有购自市场经

济国家的，又有源于中国本土的，根据“双来源者，取市场经济来源价格”

的原则，采用从市场经济国家的购入价格。② 美国商务部的这一做法遭

到了国内申诉方的异议，他们认为商务部的做法是将法律规定的生产要

素方法与结构价格法的某些因素混淆起来了，这样无异于把中国香港、中

国台湾、美国、日本等所有原材料地区或供应国当作替代国，而这些地区

①

②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ｎｇＦａｎｓａｎｄＣｅｉｌｉｎｇＦａ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５６Ｆｅｄ．Ｒｅｇ．２５，
６６４，２５，６６７（ＤｅｐｔＣｏｍｍ．１９９１）（ｐｒｅｌｉｍ．ＬＴＦＶ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高永富、张玉卿主编：《国际反倾销法实用大全》，立信会计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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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或国家显然是不能作为替代国的。因此，商务部的做法违反了《１９３０年

关税法》第７７３节（Ｃ）条的规定。但商务部认为，《１９３０年关税法》和国会

并未明确规定非市场经济国家生产商购自市场经济国家的要素投入应如

何进行计算。但是，反倾销法的目的是“尽可能精确地认定倾销幅度”，

《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７７３节（Ｃ）（４）条要求商务部在使用生产要素方法时，

应“尽可能地利用一个或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或成本，该市

场经济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且是同类产品的主

要生产国”。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生产商的某一要素投入价格是市场决

定的，商务部却仍使用替代国的价格计算其正常价值，就会与该条的立法

宗旨相违背。在此情况下使用其实际购买的价格将会使商务部对倾销幅

度的计算更精确、更公平和更可预测。因此，使用市场经济的实际价格并

不有悖于《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７７３（Ｃ）条的宗旨，相反却更合于立法的原

意。商务部还指出，要素的投入价格并不是替代价格；来自市场经济的投

入价格是生产商在生产被调查产品时基于市场原则所支付的价格，因此

使用这一价格是最符合计算正常价值的目的的。

在另一起中国输美螺母案①中，美国商务部进一步细化和限定了“资

本主义萌芽测试法”。商务部将该方法与替代国方法结合起来确定中国

产品的正常价值。即受市场驱动的生产要素按照其实际价值予以确定，

而其他要素仍然依照替代国市场价值予以确定。一方面商务部仍对非市

场经济国家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究竟是普遍现象还是特例而犹豫不决，另

一方面商务部也承认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仍坚持使

用替代国方法违反了法律应具有的公平性、准确性和可预见性。② 最终，

商务部认为，本案螺母生产中的两项关键要素投入———钢铁和化工原料

的价格完全是市场化的，因此这两项要素的正常价值可以按照其实际支

①

②

ＣｈｒｏｍｅＰｌａｔｅｄＬｕｇＮｕ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５６Ｆｅｄ．Ｒｅｇ．４６，１５３
（ＤｅｐｔＣｏｍｍ．１９９１）（ｆｉｎａｌＬＴＦＶ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商务部就其决定做了解释：就“个别要素投入方法”（资本主义萌芽测试法）而言，我们认为

我们仍然关注国会不以非市场经济国家价格决定正常价值的原则立场，但与此同时，我们

也承认非市场经济国家正经历向市场导向过渡的转型时期，在其整个经济结构中，确实有

部分产业是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当商务部证实上述情况存在的时候，我们相信使用该企

业的实际价格是适当的。Ｉｄ．，ａｔ４６，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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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价格计算（即根据关税法第７７３（Ａ）节的方法）。而其他生产要素投

入，包括劳动力价格、能源要素（电力和水）以及土地等要素投入仍然受到

国家控制，因此，商务部仍旧按照《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７７３（Ｃ）节的规定采

用替代国的价格数据进行计算。

这一变化表明，美国政府至少意识到了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变化以及

继续采用传统的替代国或生产要素测试法所引发的弊端。但遗憾的是，这

一变化并没有成为最终的法律。原因有二：首先，这种方法将会大大增加

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取证的负担；其次，美国国会和生产商担心，美国反补贴

法明确规定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依照“资本主义萌芽测试法”，部分

企业将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这些企业产品的正常价值在按照正常方

法计算得出的同时又可以免受美国《反补贴法》第３０３节的反补贴调查，这

必将对美国国内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迫于压力，商务部很快就放弃了“资

本主义萌芽测试法”，而采用了更加苛刻的“市场导向产业测试法”。

（四）市场导向产业测试法

１９９２年，在中国输美硫酸案①和中国输美电风扇（终裁）案②中，商务

部采用了更为严格和苛刻的“市场导向产业测试法”（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简称 ＭＯＩ）。商务部认定，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商

如果主张其是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就必须证明“其产品的所有价格和成

本都是由市场决定的”③。商务部依据三项要素判断是否存在“市场导向

产业”：（１）政府确实没有参与产品的产量和定价决策；（２）整个产业属

于私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３）所有（而非主要）原材料和非生产资料的

投入都是以市场价购买的。④ 只有上述三个要素均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该企业才被视为是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商务部才可以采用正常的方法

确定产品的正常价值，只要有一项要素没有得到满足，商务部就仍然采取

“生产要素测试法”确定产品的正常价值。在中国输美螺母案中，虽然商

①

②

③
④

ＳｕｌｆａｎｉｌｉｃＡｃｉ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５７Ｆｅｄ．Ｒｅｇ．９４０９（ＤｅｐｔＣｏｍｍ．
１９９２）（ｐｒｅｌｉｍ．ＬＴＦＶ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ｒｏｍｅＰｌａｔｅｄＬｕｇＮｕ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５７Ｆｅｄ．Ｒｅｇ．１５，０５２（Ｄｅｐｔ
Ｃｏｍｍ．１９９２）（ＡｍｅｎｄｅｄｆｉｎａｌＬＴＦＶ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Ｌａｎｔｚ，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６４，ａｔ１０４８．
Ｓｕｌｆａｎｉｌｉｃ，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８，ａｔ９，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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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在初裁时判断螺母的主要原料钢铁和化工产品价格是市场作用的结

果，但在终裁中，商务部却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测试法”过于狭窄，应当将

审查的范围扩大以决定中国的钢铁和化工原料是否真正由市场主导。在

本案中，商务部最后认定，由于中国政府在国内钢铁产量和价格决策上起

主导作用，因此本案中的钢铁价格不能被视为市场定价。

商务部在本案中特别强调判断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某一产业是否

为市场导向产业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与判断一个国家总体的市场经济地

位是不同的。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７７１（１８）节规定的判断国家市场经

济地位的标准并不适用于检验市场导向性行业，因为该条是为评估宏观

经济状况而设计，不是为检验个别行业而制定的。例如在市场经济测试

的六条标准中，货币的可自由兑换与外资准入的程度均与整个宏观经济

相关，但如果作为衡量行业市场导向的标准显然就不合适。对于产业而

言，关键是整个产业购置的各种主要生产要素是否通过市场购买而未受

到政府的限制或者干涉。但是宏观经济的市场状况在“市场导向产业测

试法”下不可避免地也会发挥作用，因为在终裁中，商务部最终认定，所有

要素的投入都必须是经由市场购买的。综观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经济

状况和产业之间相互联系的情况，每一产业不可能不与其他产业发生联

系，某一产业产品的生产要素也不可避免地会购自其他产业。因此，“市

场导向产业测试法”形式上虽是对某一产业或行业的要求，而事实上它最

终还是归结到整个国家的宏观市场经济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非

市场经济国家不从整体上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其个别行业也将无法

获得美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该方法出台至今尚无一家非市场经济国家的

出口企业能够通过该项测试就是证明。
“市场导向产业测试法”的出台，既遭到转型经济国家出口商的猛烈

抨击，又使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感到不满。出口商的意见主要集中于

以下两点：首先，该方法过于苛刻，尤其是其中的第三个条件使得市场导

向产业几乎不可能存在；其次，该测试中的“几乎所有”要素投入价格都应

由市场决定的要求较为模糊，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专断的结果；而美国国内

相关产业也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这一方法提出不满。他们认为按照这个方

法，非市场经济国家在进行市场化的同时，却可以豁免美国的反补贴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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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从而享受美国反倾销法中较低标准的损害裁定。尽管受到多方质疑，

该方法目前仍然是商务部针对转型经济国家采用的主要方法。

（五）中止协议

当下，美国商务部越来越多地使用中止协议（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来解决转型经济国家的倾销案件。即由商务部与出口商达成中止反倾销

调查的协议，协议达成后，商务部与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不再作出构成倾销，

存在损害和征收反倾销税的最终裁定，除非该协议被违反或未能按照计划

执行。中止协议类似于欧共体反倾销法中的价格承诺，本质上是对进口

产品的数量限制（通常在协议中对出口国的产品出口数量作出限制或者

规定产品的最低售价）。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７３４节赋予商务部与转

型经济国家签订中止协议的较大的裁量权，但商务部签订中止协议必须

符合三个前提条件：（１）该协议符合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考虑包括：

中止协议对有关商品的零售价格及商品供应的影响；中止协议同征收反

倾销税相比，前者是否会对美国消费者产生副作用；中止协议对美国国际

经济利益的影响；中止协议对美国生产相似产品工业的影响，包括对其竞

争力、就业及投资的影响等。在考虑公共利益时，商务部尚需征求会受到

潜在影响的美国工业、生产相似产品的厂商和工人的意见，包括那些并未

参加反倾销诉讼的厂家和工人的意见。（２）该协议将受到有效的监督。
（３）该协议可以阻止由于进口而导致的美国国内产品价格的下降。①

由于美国认为中止协议本质上与ＧＡＴＴ所规定的数量限制无异，并

且与自由贸易原则（一般取消数量限制原则）相抵触，因此传统上美国主

管部门不愿意采用价格承诺的方式解决倾销案件，在针对市场经济国家

的反倾销案件中，美国从未采用此方法。② 该方法成为专门针对非市场

经济国家反倾销案件的一种解决方案。在实践中，中止协议的达成一般

是在征收反倾销税的影响巨大、涉案贸易伙伴规模较大或者面临特殊问

①
②

１９Ｕ．Ｓ．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６７３ｃ（１）．
美国贸易法对与市场经济国家签署中止协议规定了较非市场经济国家更加严格的条件，即

首先要向国内申诉方详细说明该协议是符合法律的要求的；其次，在发布中止协议前要向

利害关系方充分提供相关信息并给予其提交评论的充分的机会。Ｓｅｅ§１６７３ｃ（ｅ）（２）ａｎｄ
§１６７３ｃ（ｅ）（３）ｏｆＴａｒｉｆｆＡｃｔｏｆ１９３０，１９Ｕ．Ｓ．Ｃ（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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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或者该问题在某一方面比较特殊的情况之下。① 例如在１９９７年美国

对俄罗斯、乌克兰和中国的碳钢板反倾销案件中，商务部就分别与这些国

家的出口商达成了中止协议，三国同意将其碳钢板的出口限定在一定的

范围之内，并允许美国行政当局对该产品出口设定最低出口价格。②

实践中，非市场经济国家往往愿意与进口国达成中止协议，原因在于

采用这种方法至少还能保住在进口国的部分市场份额。而一旦被征收反

倾销税，由于进口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在正常价值和税率上的歧视性规

定，往往会导致高额反倾销税的裁定，非市场经济国家也将彻底丧失进口

国市场。如果经过协商无法达成中止协议或者倾销者违反了中止协议，

依据美国法律规定，行政当局可以恢复原来的反倾销调查程序，并征收或

者重新征收反倾销税。

三、欧盟（欧共体）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

（一）类比国方法

１．类比国选择的一般原则

欧盟一贯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不能准确反映市场真

实的供求关系，因此，其国内销售价格不适宜用来确定正常价值，必须要选

择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类比国（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Ｃｏｕｎｔｒｙ）或者参照国（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来计算。在类比国选择的标准上，《第３８４／９６号基础条例》较之原

来的《第２４２３／８８号条例》规定更加灵活。根据该条例第２条第７款第２段

的规定，原则上，类比国的选择应当是“适当的”（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以及“以非不合

理的方式选择”（ｓｈａｌｌｂ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ａｎｏｔ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ｍａｎｎｅｒ）；同时“应当

考虑任何可以获得的可靠信息以及时间限制”，“适当情况下，其同类产品同

时受到欧共体反倾销调查的市场经济第三国可以被选择为类比国”。对于

具体的选择标准，条例本身并未作出规定。实践中，类比国的选择标准主要

是通过欧共体主管机构的案例逐渐形成的。欧共体法院也曾经对《第

①
②

前引 ＧｒｅｇＭａｓｔｅｌ书第１４页。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Ｓｕ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ＳｔｅｅｌＰｌａ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ｋｒａ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Ｃｈｉｎａ，”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５，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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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２４２３／８４号基础条例》规定的替代国选择标准做出过司法解释：考虑到争议

中复杂的经济问题，欧共体主管机构在类比国的选择上享有一定的自由裁

量权。此外，法院还认为，欧共体主管机构在反倾销调查程序中无须考虑由

当事人建议的每一个参照国。但是如果对选择的类比国的适当性和合理

性产生疑问的时候，则主管机构应当对当事方提出的候选国建议进行深入

的审查。① 此外，欧共体主管机构不受在初裁中选择的类比国的限制。

在征收最终反倾销税时，可以选择另一个国家作为合适的类比国。同样

的，在复审程序中，主管机构也可以不考虑原来反倾销调查程序中的替代

国而选择其他国家作为合适的类比国。例如在实践中可能会发生原来调

查程序中的类比国在复审程序中拒绝继续合作的情况，此时，主管机构完

全可以考虑另行选择类比国家。② 如果反倾销调查涉及两个或多个非市

场经济国家，则类比国的选择必须分别进行。③

２．选择类比国的标准

由于是自由裁量的结果，欧盟主管机构选择类比国的标准往往是不

确定和不稳定的。根据以往实践，在选择类比国时，下列因素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１）类比国产品与被调查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相同或相似性

选择类比国的一项重要标准是看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与参照

国的产品是否是相同或相似的。判 断 产 品 的 相 同（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或 相 似

（Ｓｉｍｉｌａｒ）主要从产品的物理特征和用途等方面进行比较。产品间的细微

差别不足以否定类比国的选择。④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输欧自行车反

倾销案⑤中，中国出口商认为，欧共体选择了不合适的类比国。原因在于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ａｓｅＣ１６／９０ＤｅｔｌｅｆＮｌｌｅＶ．ＨａｕｐｔｚｏｌｌａｍｔＢｒｅｍｅｎＦｒｅｉｈａｆｅｎ［１９９１］ＥＣＲＩ５１６３．
ＯＪＮｏ．Ｌ１０１，４．５．９５，ｐ．３８（ｒｅｃｉｔａｌ１９）—Ｇａｓｆｕｅｌｌｅｄ，ｎｏｎｒｅｆｉｌｌａｂｌｅｐｏｃｋｅｔｆｌｉｎｔｌｉｇｈ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Ｐ．Ｒ．Ｃｈｉｎａ／Ｒｅｖｉｅｗ．
ＯＪＮｏ．Ｌ３１２，２３．１２．９５，ｐ．３７（ｒｅｃｉｔａｌ２１）— Ｕｎｗｒｏｕｇｈｔ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ｆｒｏｍ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
Ｕｋｒａｉｎｅ／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ＯＪＮｏ．Ｌ３１２，２３．１２．９５，ｐ．３７（ｒｅｃｉｔａｌ２０）— Ｕｎｗｒｏｕｇｈｔ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ｆｒｏｍ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
Ｕｋｒａｉｎｅ／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ＣＦＯＪＮｏ．Ｌ１６９，１９．７．９５，ｐ．１５（ｒｅｃｉｔａｌ１５０Ｐｅｒｏｘｏｄｉｓｕｌｐｈ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Ｐ．Ｒ．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ＯＪＮｏ．Ｌ５８，１１．３．９３，ｐ．１２（ｒｅｃｉｔａｌ２０）— ＢｉｃｙｃｌｅｓｆｒｏｍＰ．Ｒ．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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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境内销售的自行车与在类比国国内市场销售的自行车不属于同类

产品。但是，欧共体理事会驳回了这一请求，并认为产品的比较应当是在

类比国国内销售的产品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至欧共体市场的产品（而

非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境内销售的产品）之间进行比较。

（２）类比国国内竞争水平

欧盟认为，企业间只有存在有效的竞争，其产品销售的利润才是合理

的，产品价格才可以作为进行比较的可靠依据。从欧盟的实践来看，类比

国国内存在一定数量的同类产品的生产者，或者类比国从国际市场进口

同类产品，均是有效竞争的标志。① 在有两个以上候选国的时候，欧盟主

管机构还要比较这些候选类比国的关税水平和是否存在配额等其他方面

的进口限制措施，因为关税水平较高和存在配额是缺乏竞争的一种表现。

此外，如果其他国家对候选国进行贸易禁运，也通常被欧盟视为该国缺乏

竞争力的证据。② 例如，在中国输欧呋喃唑酮案中，作为类比国的印度只

有一家同类产品的生产商，但欧盟委员会认为这并不影响印度市场上该

产品的竞争水平，因为印度从国外进口该产品，虽然因对该产品征收较高

的关税从而提高了在印度市场的价格，但在计算正常价值时只要考虑到

关税因素并予以适当调整，并不影响印度作为替代国。③ 但在特殊情况

下，即使类比国缺乏有效的竞争，欧盟仍有可能选择该国作为替代国。例

如在中国输欧氧化镁案中，中方指出作为类比国的土耳其对氧化镁进口

实行限制，而且其国内氧化镁生产具有垄断性质，绝大多数交易属于关联

交易而非正常的商业贸易，因此土耳其境内缺乏氧化镁的有效竞争。欧

委会虽承认土耳其氧化镁关联交易的事实，但却认为交易中采用了招标

方式并缔结了大量分合同，因此仍可认为其境内存在有效竞争。④ 另一

个例子是中国输欧双氢链霉素案。⑤ 在该案中，在中国以外只有欧共体

和日本共两家厂商生产同类产品，由于没有其他的候选国，欧共体只能以

①
②

③
④
⑤

ＯＪＮｏ．Ｌ２２６，７．９．９３，ｐ．３，ＦｌｕｏｒｓｐａｒｆｒｏｍＰ．Ｒ．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Ｓｅｅ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ＭｕｌｌｅｒＥＣ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 — 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３８４／９６．
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１９９８，ｐ．１６０．
ＯＪＮｏ．Ｌ２８５，４．１１．９４，ｐ．１，ＦｕｒａｚｏｌｉｄｏｎｅｆｒｏｍＰ．Ｒ．Ｃｈｉｎａ／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ＯＪＮｏ．Ｌ２８２，２６．９．９２，ｐ．１６，ｄｅａｄｂｕｒｎｅｄ（ｓｉｎｔｅｒｅｄ）ｍａｇｎｅｓｉａｆｒｏｍＰ．Ｒ．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ＯＪＮｏ．Ｌ１８７，１３．７．９１，ｐ．２３（ｒｅｃｉｔａｌ１３）—ｄｉｈｙｄｒｏｓｔｒｅｐｔｏｍｙｃｉｎｆｒｏｍＰ．Ｒ．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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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　　

日本作为替代国。由于日本生产商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该产品在日

本的售价非常高，最终欧共体采用了该产业合理的利润率以结构价格计

算出该产品的正常价值。

（３）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相比，类比国同类产品向独立消费

者销售的代表性

这是选择类比国的一项重要标准，该标准在多个反倾销案件中被欧

共体主管机构一再强调，同时也得到了欧共体法院的司法支持。欧共体

法院在诺拉（Ｎｌｌｅ①）一案中表明，国内市场规模大小原则上不是选择类

比国的考虑因素，关键的因素是在反倾销调查期间，类比国国内是否有充

分的交易量以体现销售的代表性。在本案中，斯里兰卡被欧共体选为类

比国，欧共体进口商对选择该国为类比国提出异议。法院最终支持了

Ｎｌｌｅ的意见。认为，斯里兰卡漆刷的生产不具有代表性。原因是斯里兰

卡漆刷的生产只占从中国出口到欧共体产量的１．２％。此外，斯里兰卡

制造此类漆刷受到进口的猪鬃、生产刷柄的木料以及金属箍的限制，而中

国所用原材料８５％自己供给。

（４）类比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制造工艺或生产成本构成上的相似性

尽管欧共体主管机构在选择类比国时会考虑这一因素，但在具体执

行上却十分宽松，实践中，只要参照国不产生更高的生产成本，即使两者

的生产程序与工艺流程不同，也不影响其最终作为替代国。② 如果正常

价值是以类比国合作生产商的结构价格来计算的话，欧共体主管机构则

要考虑该生产商是否具备合理效率的生产流程。因为欧共体认为，如果

合作生产商的成本效率远低于世界市场的平均水平的话，则适用其相关

信息或数据计算正常价值是不公平的。③

（５）获取原材料、零部件与能源条件的相似性

欧共体主管机构同样在多个反倾销案件中考虑了这一因素。行政部

门的考虑也获得了欧共体法院的司法支持。在前述的 Ｎｌｌｅ一案中，法

①
②
③

ＣａｓｅＣ１６／９０ＤｅｔｌｅｆＮｌｌｅＶ．ＨａｕｐｔｚｏｌｌａｍｔＢｒｅｍｅｎＦｒｅｉｈａｆｅｎ［１９９１］ＥＣＲＩ５１６３．
ＯＪＮｏ．Ｌ１０４，２３．４．９４，ｐ．５，ＣａｌｃｉｕｍｍｅｔａｌｆｒｏｍＰ．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Ｒｕｓｓｉａ／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ＯＪＮｏ．Ｌ３１２，２３．１２．９５，ｐ．３７（ｒｅｃｉｔａｌ２４）— ｕｎｗｒｏｕｇｈｔ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ｆｒｏｍ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
Ｕｋｒａｉｎｅ／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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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认为，类比国斯里兰卡在制造漆刷时必须进口大量的原材料（猪鬃、生

产刷柄的木料以及金属箍等），而中国生产漆刷原料的８５％则是自给自

足。法院强调不应该因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就忽略了其在原材料方

面所拥有的比较优势。

（６）类比国生产商与欧共体主管机构的合作程度

欧共体《第３８４／９６号条例》第２条第７款间接规定了这一考量因素

（第２条第７款第２段强调了主管机构在选择类比国时应当对可获得的

可靠信息给予适当的考虑）。以中国输欧香豆素案为例。本案中，除欧共

体之外，只有三家生产香豆素的市场经济国家，分别为日本、印度和美国。

由于日本与印度的生产商拒绝与欧盟合作，结果欧共体最终选择了美国

作为类比国。主要理由是，美国与中国获取原材料的难易程度相似，该产

品在美国国内的销售量与中国出口欧共体的销量具有可比性，同时，美国

国内存在该产品的有效竞争。①

除了上述选择类比国的主要参考标准之外，欧共体主管机构在个案

中还会考察非市场经济国家与类比国在产品零部件使用上的相似性②、

出口市场（尤其是出口欧共体市场）的相似性③以及该产品在非市场经济

国家和类比国的用途等因素。④

值得注意的是，欧共体在选择类比国时，通常不考虑因经济制度或经

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产品成本的差异。因此，欧共体经常武断地将

一些经济实力高于中国的发达国家作为中国的替代国。例如，在中国输

欧自行车案中，欧共体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

①
②

③

④

ＯＪＮｏ．Ｌ２３９，７．１０．９５，ｐ．１４，ＣｏｕｍａｒｉｎｆｒｏｍＰ．Ｒ．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ＯＪＮｏ．Ｌ９５，２１．４．９３，ｐ．５（ｒｅｃｉｔａｌ２３）—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ｄｉｓｋｓｆｒｏｍＪａｐａｎ，ＴａｉｗａｎａｎｄＰ．Ｒ．
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ＯＪＮｏ．Ｌ２３７，２２．９．９３，ｐ．２（ｒｅｃｉｔａｌ１７）— Ｆｅｒｒｏｓｉｌｉｃｏｎｆｒｏｍ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ａｎｄＰ．Ｒ．
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例如在输欧硝酸铵案中，欧共体主管机构发现，该产品在被调查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和欧共

体境内被广泛地作为化肥使用，加拿大曾被推荐为该案的类比国，但是由于该产品在加拿

大被用作其他产品的辅料，如爆破物的原材料，最后，欧共体理事会认为加拿大不是合适的

替代国。ＳｅｅＯＪＮｏ．Ｌ１２９，２１．５．９４，ｐ．２４（ｒｅｃｉｔａｌ２１ａｎｄ２２）—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ｎｉｔｒａｔｅｆｒｏｍ
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Ｌｉｔｈｕａｎｉａ／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ｆｒｏｍＢｅｌａｒｕｓ，Ｇｅｏｒｇｉａ，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ａｎｄ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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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　　

水平方面不存在合理的令人信服的可比基础；①而在中国输欧碳化硅案

中，欧委会也拒绝了中国出口商关于对中国劳动力价格低于美国劳动力

价格而进行调整的请求，重申只有源于自然比较优势的因素才可以产生

此种调整，仅仅由于经济制度而造成的成本差异，不在调整之列。②

３．正常价值的计算方法及依据比较优势进行的调整

１９９６年《欧共体反倾销基础条例》第２条第７款规定了确定非市场

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四种不同方法：（１）市场经济替代国的国

内市场售价；（２）替代国同类产品的结构价格；（３）替代国对其他国家（包

括欧盟）的出口价格；（４）如无法使用上述三种方法，则采用其他合理方

法，包括在欧共体内对相似产品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价格，必要时对

其进行适当调整以包括一个合理的利润幅度。根据该条的语义，主管机

构将首先适用替代国相同或相似产品的国内销售价格，在适用该价格不

可能的情况下，则可以使用替代国同类产品的结构价值。而第３和第４
种方法则是作为第１、２种方法的补充方法。③ 与修订前的《第２４２３／８８
号条例》相比，替代国的结构价值被置于替代国对第三国的出口价格

之前。

不过究竟采用上述何种方法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

值，欧共体主管机构享有一定的裁量权。这一点在欧共体法院审理的

Ｆｅｒｃｈｉｍｅｘ一案④中得到了法院的肯定。在该案中，法院甚至裁定行政主

管机构可以将上述方法结合起来适用，只要这种结合能够得出更可靠和

具有代表性的结论。在本案中，加拿大被选为合适的替代国，欧共体主管

机构一方面采用了氢氧化钾在加拿大的国内市场销售价格，另一方面又

使用了该产品向美国市场的出口价格。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原因在于

加拿大与美国的氢氧化钾市场被视为一个统一的市场，而且该产品在加

拿大的销售数量很少，因此不具有代表性。但它对根据１９９６年基础条例

①
②
③
④

ＯＪＮｏ．Ｌ２２８，９．９．９３，ｐ．１，ｂｉｃｙｃｌｅｓｆｒｏｍＰ．Ｒ．Ｃｈｉｎａ／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高永富、张玉卿主编：《国际反倾销法》，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７２—２７３页。
前引 Ｍüｌｌｅｒ书第１６５页。
ＣａｓｅＴ１６４／９４ＦｅｒｃｈｉｍｅｘＳＡＶ．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９５］ＥＣＲＩＩ２６８１（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８１ｅｔｓｅ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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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调查的反倾销案件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①

欧共体承认类比国方法可能存在片面性，因此在选择类比国确定出

口产品正常价值时，通常会考虑非市场经济国家所具备的自然比较优势，

从而对正常价值作出适当调整。所谓的自然比较优势主要指获取原材

料、能源及生产程序上的差异以及运输成本上的差异等。

在前面提到的Ｎｌｌｅ案中，获取原材料上的差异导致欧共体法院否

定了斯里兰卡作为替代国的资格。但在多数情况下，非市场经济国家与

参照国获取原材料上的差异并不会导致排除该参照国成为替代国，欧共

体主管机构通常会将这种差异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比较优势，从而对

正常价值作出一定的调整。例如在中国输欧呋喃唑酮案中，欧委会发现

在类比国南非，该药品原料的获取要比在中国困难，为此，南非在生产该

产品时会增加中国产品没有的成本和支出。欧委会承认这种差异是中国

的一种自然优势，因此在计算正常价值时将南非的销售价格进行了下调。

同样的，在中国输欧氧化镁案中，欧委会对中国与替代国土耳其的氧

化镁产品的物理差异作出调整。该案中国出口商争辩，中国镁矿的提炼

加工比在土耳其更容易，欧委会同意中国生产的镁由于自然优势不发生

某些成本，在确定正常价值时，对在中国不存在而在土耳其存在的“筛选”

工序予以相应调整；此外，欧委会还就中国享有的天然良矿优势给予了调

整：根据土耳其的实际矿石与矿渣比率，和中国出口商建议的调整幅度，

将土耳其的提炼成本降低２０％，作为中国的提炼成本。②

４．类比国方法的程序性要求

除了在反倾销基础条例中规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

的确定方法之外，该条例还就类比国的选择等问题作出了程序上的要求，

其目的是从程序法上保证类比国方法适用的适当性和合理性。首先，《基

础条例》第２条第７款的第３段要求：“在决定启动类比国的选择时应迅

速通知相关当事人，并给予当事人１０天的时间就类比国的候选国进行评

论。”但是在调查程序开始后，欧委会没有义务告知当事人其将要采取的

①
②

前引 Ｍüｌｌｅｒ书第１６６页。
ＯＪＮｏ．Ｌ３０６，１１．１２．９３，ｐ．１６，ｄｅａｄｂｕｒｎｅｄｍａｇｎｅｓｉａｆｒｏｍＰ．Ｒ．Ｃｈｉｎａ／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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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　　

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① 如果被选出的类比国的生产商拒绝与欧委会合

作，则欧委会可以依据上述规定的期限，重新选择新的类比国。而如果相

关当事人对欧委会选择的类比国存有异议的话，则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

限内（１０天）提出其他的候选类比国。

（二）类比国方法的例外：个别审查方法

１９９８年，考虑到中国与俄罗斯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欧盟通过《第

９０５／９８号理事会条例》，对《第３８４／９６号条例》第２条第７款进行了修订，

将中国与俄罗斯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撤除。但该条例并没有从整

体上承认中国与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而是将其视为“有条件的市场经

济国家”，针对中俄两国转型经济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搞了一套“市场经济

五条标准”②，明确在反倾销调查中，将采取个案审查方法。中国出口企

业在符合五项市场经济标准的情况下，将被赋予市场经济地位，不再使用

类比国的正常价值而是按照其国内市场销售价格来确定正常价值。上述

修改于１９９８年７月１日正式生效，适用于在该日之后发起的所有调查。

此后，在２００２年，越南、乌克兰以及哈萨克斯坦也被视为转型经济国家而

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撤除。２００２年，欧盟再次修改反倾销基础条

例，正式承认了俄罗斯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根据规定，认定生产企业是

否满足市场经济五条标准的决定应在调查程序开始后３个月内作出，此

外要听取咨询委员会意见，还可能征求欧盟产业方面的意见。

（三）价格承诺

根据欧共体反倾销基础条例的规定，被初步认定存在倾销行为的出

口商可以提出承诺［包括价格承诺（Ｐｒｉｃｅ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将其出口产品的

价格提高到足以消除倾销对欧共体产业造成损害的程度，如果欧共体接

受了出口商的价格承诺，且该承诺符合基础条例第９条第５款的规定的

情况下，则欧委会将不再对该出口商征收反倾销税。在欧共体，征收反倾

销税和接受价格承诺被视为可以达到同等的效果，但由于价格承诺对出

口商更为有利，因此在目前的实践中，欧盟主管机构更倾向于征收反倾销

①
②

ＣａｓｅＴ１６４／９４ＦｅｒｃｈｉｍｅｘＳＡＶ．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９５］ＥＣＲＩＩ２６８１（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８５）．
将在第五章中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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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税而不是接受价格承诺。不过，欧共体对特定的地区，如中东欧国家，则

是优先适用价格承诺。在欧共体反倾销基础条例中，有关部门承诺的规

定主要体现在《基础条例》的第８条。此外，《基础条例》的第４条第３款、

第６条第９款、第９条第５款、第１０条第２款及第５款也都涉及相关的

内容。与《ＷＴＯ反倾销协定》（规定于第８条）不同的是，《第３８４／９６号条

例》的标题是“承诺”（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而《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的第８条标

题为“价格承诺”（Ｐｒｉｃｅ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这可以说明欧共体法律中规定的

承诺内容不仅局限于价格上的承诺，即出口商承诺将出口产品的价格提

高到一定的水平，而且还包括其他的承诺形式，例如承诺对出口产品数量

作出限制。在过去的反倾销调查中，欧共体主管机构多次接受过数量限

制承诺，但在当下，由于可能与 ＷＴＯ的禁止数量限制原则发生抵触，主

管机构更多考虑的是价格承诺，在接受数量限制承诺问题上则非常谨慎。

《欧共体基础条例》对接受价格承诺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１．该承

诺必须由出口商作出。条例本身明确规定了应由出口商自愿作出承诺，

主管机构不接受进口商作出的承诺，理由是进口商可以藉此继续以倾销

价格进口，而且在进口商数量特别多的情况下，对于价格承诺的监督难以

实施。２．欧委会认为价格承诺足以消除倾销造成的损害性后果。３．欧

委会对于倾销和损害已经作出了初步的肯定性裁决。４．作出承诺的期

限必须是在可进行最后陈述的期限内提出，这一期限是在征收临时反倾

销税的情况下，应在征税公告后的一个月内提出；在未征税的情况下，应

在欧委会规定的允许当事人最后披露的时间内提出；例外情况除外。但

何为例外情况，条例没有规定，由欧委会自由裁量。５．价格承诺应具有

可行性，在某些情况下，如出口商数目过大，或者由于政策上的考虑，则对

于承诺不予接受。６．咨询委员会对此不提出反对意见，如果成员国对此

有不同意见，则必须将接受价格承诺之建议提交理事会决定。７．价格承

诺能否得到有效监督，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监督，则欧委会不会接受价格承

诺。８．出口商是否存在违反以前承诺的情形，如果存在，则不接受。

四、本节小结

美国与欧盟（欧共体）都采用特殊的方法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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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品的正常价值。原因就在于两大经济体都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

价格与成本无法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价格与

成本的形成并非基于获取利润的动机，而是基于宏观经济、社会因素乃至

政治因素的考虑。基于此，两大经济体都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的

国内市场销售价格或者向第三国的出口价格不能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合

适基础。

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上，美国与欧盟的

国内或域内法都是建立在ＧＡＴＴ第６条的解释性注解（即《ＷＴＯ反倾销

协定第２．７条》）的基础上。但由于该解释性注解并没有具体规定计算非

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而是将这一问题留给国内主管

机构进行自由裁量，因此，美国和欧盟在其国（域）内法中采取了既相似但

又不完全相同的方法。

第一，美国和欧盟原则上都采用替代国（欧盟称类比国）的方法来确

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但是美国的替代国方法实际上

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早期狭义上的替代国方法，即所有出口产品的

投入要素与价格都要借助一个市场经济第三国（替代国）的数据进行计

算；另一种方法则是目前立法规定的主要方法，即“生产要素方法”。从前

文分析来看，该方法本质上也是一种替代国的方法，只是该方法在一定程

度上考虑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提供的数据，即生产要素投入量的数

据完全来自被调查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本身，只有每一生产要素的

价格才需要使用某一市场经济第三国的数据。根据美国１９８８年贸易法

的规定，“生产要素方法”应当优先于替代国方法而得到适用。虽然名称

不同，但欧共体的类比国方法实际上就是美国法中的替代国方法。欧盟

在立法和实践中都没有区分要素投入与产品价格，在两者的确定问题上

一律采用类比国的数据进行计算。

第二，美国与欧盟在适用替代国方法时，都规定了应当适用替代国生

产商的国内销售价格、向第三国的出口价格、产品的结构价格以及其他价

格等四种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正常价值的方法。所不同的是，美国在四

种方法中倾向于采用替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和替代国向第三国的出口

价格，结构价格则是作为上述方法无法适用的情况下的一种辅助方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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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欧盟则将替代国产品的结构价格置于仅次于国内销售价格的地位，因此，

欧盟似乎更加倾向于采用替代国的结构价格来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

的正常价值。此外，在实践中，欧盟法院还赋予行政主管机构在选择确定

正常价值时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欧委会可以不完全依照法律规定的顺

序，甚至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将四种方法结合起来加以适用。

第三，在替代国选择的标准问题上，欧盟主管机构似乎更倾向于进行

微观（产业）的比较，即主要对替代国产品和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本身的

可比性问题进行分析。例如通过行政主管机构的实践和欧盟法院的判

例，替代国选择的标准主要集中在产品的物理特征、生产工艺、技术、生产

规模、产品的竞争水平等因素方面，欧盟明确否认了经济制度或经济发展

水平作为选择替代国的依据。此外，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非市场经济

国家所拥有的自然比较优势，如原材料、能源、零部件获取方面的比较优

势，并且根据该优势差异对正常价值作出一定的调整甚至依此否定有关

国家类比国的资格。欧盟法还对行政主管机构选择替代国的裁量权有所

约束。如要求替代国的选择应当是“适当的”或“非不合理的”等。与欧盟

相比，美国行政机构在替代国选择上的裁量权似乎更大一些。法律没有

对选择替代国的基本原则做出要求。在选择的标准上兼顾了宏观（国家）

和微观（产业）的经济指标。例如美国法要求被选择的国家应当与被调查

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具有相似性，具体是以世界银行公

布的该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同时，在产品方面，较为强调产品物

理特征的相似性以及替代国同类产品的生产规模（即“重要的生产商”）。

但在实践中，替代国生产商是否与美国行政主管部门合作实际上是选择

替代国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标准。如果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国家的

生产商拒绝与美国行政主管机关合作，则美国将退而求其次，此时，经济

发展水平的相似性要求就无法真正得到体现。与欧盟不同的是，美国在

反倾销调查中，通常不考虑替代国同类产品的竞争水平和基于自然比较

优势的差异性，也不会因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等方

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而对正常价值进行调整。

第四，在价格承诺方面（美国法称中止协议），美国国会赋予行政主管

部门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尤其是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更倾向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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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签订中止协议的方式结案，而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美国很少会采

用这一方式。原因就在于美国认为，中止协议由于大多会采用出口商自

愿作出出口数量限制的承诺，因此很容易与 ＷＴＯ的一般取消数量限制

原则发生抵触，因而可能会使美国违反其国际法义务。但是对于非市场

经济国家，由于替代国方法往往导致这些国家彻底丧失美国市场，出于与

非市场经济国家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考虑，美国国会授予行政主管部

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中止协议既可以达到保护美国国内产业的目的，也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非市场经济国家在美国的部分市场。

欧盟在其反倾销法中也规定了承诺方式结案。但是在实践中，欧盟

很少采用数量限制的方式，而多数情况下采用的是价格承诺，即出口商自

愿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对价格承诺规定了更加

严格的条件，实践中欧盟也更倾向于采用征收反倾销税而不是价格承诺

的方式结案。从价格承诺方法使用的情况来看，欧盟对非市场经济国家

适用价格承诺也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第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美国和欧盟都注意到了原来的非市场

经济国家向转型经济过渡的现象。美国率先在九十年代初在针对中国的

反倾销案件中采用了“资本主义萌芽测试法”，试图承认中国个别产业的

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在美国国会和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商务部很

快就放弃了这一做法，转而采用了更加严苛的“市场导向产业测试法”。

虽然从形式上看，美国商务部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企业或产业提供

了申请个别市场经济地位的机会，但由于至今没有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

能够通过市场导向产业的测试，因此，商务部的这一改革并没有实际的意

义，实践中，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仍然采用“生产要素方

法”加以确定。此外，由于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改革又与反补贴

法的适用紧密相关，使得美国在这一问题上至今无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欧盟针对转型国家的法律改革虽然比美国要晚，但却是以法律修正

案的方式确定下来的，因此它更加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欧盟针对部

分国家采取的“个别待遇”的改革实际上与美国商务部早期的“资本主义

萌芽测试法”非常相似。正如在后文中将要分析的那样，尽管欧盟的“个

别待遇”规定较为严格，但在实践中，还是有相当数量的非市场经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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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通过了市场经济五条标准的测试，从而在正常价值的计算上获得

了较为公平的待遇。

第三节　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

倾销幅度的确定方法

　　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美国与欧盟不仅在正常价值的计

算上与市场经济国家产品不同，而且在倾销幅度的确定以及反倾销税的

征收上也采取与市场经济国家截然不同的做法，即原则上采用“一国一

税”制度，这意味着反倾销税一旦裁定，五年中将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

相同产品的所有出口商。一国一税制度的理论依据是：非市场经济国家

的所有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都属于一个实体———国家，因此，对来自非市

场经济国家的所有进口商品都认为是产自一个单一生产商，只有适用“一

国一税”才能有效避免规避行为，否则，该国的出口商就会通过反倾销税

率最低的那个出口商来规避反倾销税。在介绍美国与欧盟的一国一税制

度之前，有必要先概要了解正常情况下倾销幅度的计算方法。

按照《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２．１条的规定，如果一国出口到另一国

的产品的出口价格（ＥｘｐｏｒｔＰｒｉｃｅ）低于在该出口国正常贸易中用于消费

的相同产品的可比价格（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Ｐｒｉｃｅ），该出口产品即被视为倾销产

品。这里所指的“可比价格”就是有关产品在出口国销售的正常价值，出

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差额就是倾销幅度（ＤｕｍｐｉｎｇＭａｒｇｉｎ）。

出口价格是判断倾销幅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一般指进口商实际

支付的或者应当支付的价格。通常以交易中的商业发票价额为准。但是

如果没有出口价格（如易货贸易）或者出口商与进口商存在伙伴关系或者

该协议受补偿性安排，从而使该出口价格不可靠，则应使用被控倾销产品

首次向独立商人转售的价格作为出口价格。

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确定之后，在对两者进行比较之前，由于出口价

格与正常价值是两个不同市场的销售价格，进口国通常还要对一些影响

价格的因素予以调整，从而使两者在同一贸易水平上进行公平比较。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要求，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必须在同一贸易环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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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为出厂价）和尽可能在相同时间或相近时间里的销售进行比较；此外，

对于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如价格术语、税收、销售数量、物理特征等都要

加以考虑。对于经过调整的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比较，《ＷＴＯ反倾销

协定》规定了三种方法：（１）用加权平均的正常价值与所有可比出口交易

的平均价格进行比较；（２）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以逐笔交易为基础进行

比较；（３）如果出口价格因不同进口商、地区或时间差距较大，进口方可

以用其所计算出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每笔出口交易的价格进行比较。

此外，根据《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６．１０条的规定：“作为一个规则，

行政当局应对有关受调查产品的每一个已知出口商或生产商的倾销幅度

作出单独裁定。如果被卷入调查的出口商、生产商、进口商的数目特别大

和产品类别特别多以致不能作出此种裁定时，当局的审查可限于：或是

使用有效统计抽样方法，即根据当局在抽样选择时的现有信息资料为基

础，对一个合理数目的有利害关系的当事方或者生产商进行审查，或是对

能合理进行调查的占有有关国家出口产品数量最大百分比的对象进行审

查。”因此，按照协定的规定，倾销幅度的确定应当是以单独裁定为原则。

但是，美国和欧盟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立法和实践却背离了这一

基本要求，原则上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所有相同产品的出口商和进口生产

商征收一个单独的全国统一税率。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一国一税原则才

开始出现例外。

一、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倾销幅度的确定方法

美国反倾销法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另一项非常不利的政策就是在对

这些国家出口产品倾销幅度的计算上，对所有出口产品的生产商或出口

商征收全国统一的反倾销税，除非该国的生产商能够证明其不受本国政

府的控制。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某一出口商或生产商能够证明其不受

国家控制的话，美国商务部将会对其单独计算反倾销税率，即用替代国方

法计算出的正常价值减去该生产商向美国市场的出口价格。这就是所谓

的分别税率或单独税率（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Ｒａｔｅ）。一般来说，统一的反倾销税率

是最高的。而企业要求商务部根据自己的倾销幅度确定的反倾销税，往

往会大大低于统一的反倾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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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反倾销法中，一国一税制度并不是与替代国方法同时产生

的一个问题。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历史来看，从１９８０年美国对中

国出口的薄荷醇发起第一次反倾销调查到１９８８年之间，商务部共对中国

出口产品发起了１２项反倾销调查，在实践中对上述案件中的中国企业

（包括国有企业）实际上均采用分别税率原则计算产品的倾销幅度。在

１９８８年前，由于美国国内相关产业从来没有就行政主管机构给予中国企

业分别税率的做法提出疑义，商务部也就从来没有就分别税率适用的合

法性问题产生过质疑。① 但从１９８９年的中国输美帽子案开始，美国国内

生产商在相关的对华反倾销调查中开始频频就分别税率问题发起挑战，

虽然在该案的最后裁定中，美国商务部仍旧维持了分别税率的裁定，②但

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美国商务部重新考虑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幅度和税率

的计算问题并运用其行政裁量权对税率规则进行频繁的修改。
（一）基本原则：一国一税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倾销幅度

的计算问题上，将“一国一税”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尽管在实践中并没有

完全否认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单独税率。

在针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一向对该国的每

一个出口厂商计算单独税率。③ 商务部认为，对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计算

单独税率的经济学依据是：私有企业的商业行为是受到赢利动机和市场

①

②

③

ＳｅｅＰｒｉｙａＡｌａｇｉｒｉ，“Ｒｅｆｏｒｍ，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ｗａｒｄｓＣｈｉｎａ，”Ｌａｗ ＆ 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１９９５，Ｖｏｌ．２６，ｐｐ．１０６８
１０６９．

ＣｅｒｔａｉｎＨｅａｄｗｅａ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５４Ｆｅｄ．Ｒｅｇ．１１，９８３（Ｄｅｐｔ
Ｃｏｍｍ．１９８９）（ＦｉｎａｌＡｄｍ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在本案中，美国帽子协会（Ｈｅａｄｗｅａ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首次提出商务部不应当给予中国出口企业分别税率，理由是“中国政府对所有

中国的贸易公司享有所有权和控制权”。如果给予中国不同企业分别税率，将会导致不同

公司倾销幅度的巨大差异，而这将会使税率高的企业轻易地通过税率低企业出口从而规避

较高的反倾销税。商务部对此予以否决：“国营贸易公司的分支机构已经从该国营企业中

分离出来，没有证据显示分支机构向美国的出口价格是由该国营贸易公司定价或者协调

的。因此，对目前独立的贸易公司分别计算税率是适当的。更何况，从以往的实践来看，即

使我们将中国视为国家控制经济的国家，商务部仍然就每一个中国国有公司的出口产品计

算分别税率。”
１９Ｃ．Ｆ．Ｒ．§３５３．２０（ａ）（２）（ｉｉ），３５３．２２（ｃ）（４）（ｉｉ）（１９９４），美国１９９４年的《乌拉圭回合协

议法》（ＵＲＡＡ）也要求商务部应当对每一个已知的出口商单独计算其反倾销幅度。１９Ｕ．
Ｓ．Ｃ．§１６７７ｆ１（ｃ）（１）（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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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关系驱动的，他们可以自由地根据市场需要决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

量和产品的价格。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从不或很少行使资源分配或产

品定价的决定权，因此，倾销只是企业的个别行为。① 不过，对市场经济

国家的出口商计算单独税率也存在例外，那就是当被调查的出口商之间

存在关联或者附属关系的时候，商务部将会考虑给这些关联或附属企业

计算一个单一的加权平均税率（ＣｏｌｌａｐｓｉｎｇＴｅｓｔ，折叠测试法）。其目的

是为了防止出口商规避美国反倾销法的适用，即同类产品的出口商在没

有发生实际成本的情况下，操纵价格或者生产以规避开应当被征收的反

倾销税。在判断是否应当计算加权平均税率的时候，商务部将会考虑各

种不同因素以决定操纵价格和生产发生的可能性。这些因素包括：出口

商相互卷入的程度、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交易以及一个出口商是否可

以操纵或影响另一个出口商的价格或者生产决定。商务部将会重点考虑

相关出口商之间是否共享领导层、是否存在共同的管理层以及是否拥有

共同的所有权等。如果通过调查，商务部得出肯定性的结论，则会要求所

有关联出口商提交一份合并的调查问卷。如果关联出口商不能作出充分

或准确的问卷回答的情况下，商务部将会根据“最佳可得信息”（Ｂｅｓ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简称ＢＩＡ）来确定出口产品的倾销幅度。所谓的

最佳可得信息通常就是由申诉方提供的对被调查出口商不利的信息。

因此，对于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商务部在计算倾销幅度时的假设

（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是所有的出口商都是独立的，除非有可靠的证据得出相反

的结论。然而，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商务部的假设正好相反。

商务部首先假设非市场经济国家所有的出口商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原则

上应当被征收一个统一的税率。理由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是在中

央计划经济控制下进行生产和销售，政府直接对企业的价格和生产进行

控制。国家控制的假设不可避免地得出以下结论，即政府操纵所有出口

商的价格和生产，因此，可以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所有生产相似产品的出口

① ＬｉｎｄａＡ．Ａｎｄｒｏ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Ｒａｔｅｓｉｎ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ｐｅａｋ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７５，１９２ ８３（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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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计算一个统一的反倾销税。只有当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能够证明

自己在法律和事实上不受政府控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分别税率。

笔者发现，将非市场经济国家所有出口商视为一体并计算统一税率的后

果比在市场经济国家例外情况下计算关联企业的统一税率对企业更为不

利。以中国为例，美国商务部将向所谓的代表中国所有出口商的政府主

管部门（原外经贸部，现为中国商务部）寄送一份合并的调查问卷。中国

主管部门则应当在问卷中提供所有生产相似产品的出口商并要求其对问

卷进行答复。美国商务部只有在收到生产相似产品的所有中国出口商的

答复之后再计算一个统一的税率，如果有任何一个出口商没有做出答复，

则该问卷就被视为不完整的，美国商务部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依据最佳

可得信息对倾销幅度做出裁定。在美国以往的反倾销实践中，由于中国

外经贸部很难说服所有该产品的出口商对调查问卷作出答复，因此中国

出口商大多数情况下被裁定基于ＢＩＡ而作出的倾销幅度。

不过，尽管美国商务部原则上对所有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实行一国一

税，但在实践中却一直没有排除这些国家出口商请求分别税率的机会。与

替代国方法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不同的是，是否给予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

以分别税率完全在行政主管部门的裁量之下，至今缺乏国会立法的支持，因

此在实践中美国商务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对其作出调整。这就使得

“分别税率”原则适用的标准与程序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二）一国一税例外原则之一：单独税率

如前所述，在１９８８年之前，由于没有来自国内相关产业的压力，美国

商务部在实践中实际上是给予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分别税率待遇的。

即使在１９８９年的中国输美帽子案中，美国商务部也不顾其国内生产商的

反对，坚持给予中国帽子出口商以分别税率，中国的国有企业也不例外。

但是在两年后的中国输美锻造手工工具案①中，美国商务部首次否认了

三家中国国有公司（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简称中设公司）地方分公

司的分别税率待遇。在该案中，美国申诉方认为虽然这三家分公司曾经

① ＨｅａｖｙＦｏｒｇｅｄＨａｎｄＴｏｏｌ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５６Ｆｅｄ．Ｒｅｇ．２４１（Ｄｅｐｔ
Ｃｏｍｍ．１９９１）（ＦｉｎａｌＡｄｍ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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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于中设公司，但由于中国政府的现有政策和机制，它们实际上没有从

中设公司中真正的分离出去。最后，由于三家公司都无法提供关于其独

立性的政府文件，商务部决定将这三家省级分公司视为一体，从而对三家

地方国有公司征收单一的统一税率。

在１９９１年的中国输美铸铁案中，美国商务部正式确立了“分别税率”

的衡量标准，该标准又被称为“中国公司假定”（ＣｈｉｎａＩｎｃ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在该案中，商务部具体解释了不给予中国企业分别税率的理由：“我们关

于中国是一个国家控制经济，并且所有出口商的出口受政府控制的假定

使得我们在中国企业缺乏法律、金融和经济独立性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

得不怀疑对中国适用不同税率的合理性。因此，我们认为在本案中适用

统一税率是适当的。”①此后，商务部又在中国输美毛巾案②和高锰酸钾

案③中重申了“中国公司假定”标准。

１９９１年的中国输美烟花反倾销案是美国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税率

问题的一个重要案件。在该案中，美国商务部正式确立了在“中国公司假

定”基础上给予非市场经济国家分别税率的审查标准。在烟花案中，中国

企业提出他们应该得到分别税率的待遇，因为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烟花企

业并不存在政府控制。中国企业的证据包括：（１）每家烟花生产企业都

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表明该企业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２）来自官

方和非官方的解释，证明政府现在已无法实施像以前那样的控制；（３）没

有证据表明烟花销售商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４）没有证据表明出口商

之间存在价格安排、市场划分、生产数量等协调行为。美国申诉方则对此

提出异议，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国家拥有企业的所有

权，因此应该假定中央政府还控制着国家经济；如果给予中国烟花生产商

分别税率，必须要有可核查的、说明企业不受政府控制的确凿证据。如果

①

②

③

本案后来上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院支持了商务部关于“中国公司”的假定（ＣｈｉｎａＩｎｃ．
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并且裁定证明企业独立性的举证责任在出口商。ＳｅｅＳｉｇｍａＣｏｒｐ．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８４１Ｆ．Ｓｕｐｐ．１２５５，１２５８（Ｃｔ．ＩｎｔｌＴｒａｄｅ１９９３）。
ＳｈｏｐＴｏｗｅｌｓ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５６Ｆｅｄ．Ｒｅｇ．４０４０（Ｄｅｐｔ
Ｃｏｍｍ．１９９１）（ＦｉｎａｌＡｄｍｉｎ．Ｒｅｖｉｅｗ）．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Ｐｅｒｍａｎｇａｎａ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５６Ｆｅｄ．Ｒｅｇ．１９，６４０（Ｄｅｐｔ
Ｃｏｍｍ．１９９１）（ＦｉｎａｌＡｄｍｉｎ．Ｒｅｖｉｅｗ）．



１４１　　
 






















对
非
市
场
经
济
国
家
出
口
产
品
倾
销
幅
度
的
确
定
方
法


第三节

商务部没有证明中国生产企业不受控制就给予其分别税率，中国政府就

会将其他获得高税率企业的烟花统一安排通过最低税率的出口商出口；

此外，申诉方还指出中国企业在提交的相关证据中，部分内容仍表明存在

着国有外贸公司的地方机构的相关的国家定价和政府决策等事实，因此，

中国的烟花行业仍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

在最后的裁定中，美国商务部首次明确指出，如果中国应诉企业能够

证明本企业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不受政府控制，该企业将可以获得分别税

率的待遇，从而正式确立了给予分别税率的标准（该标准又被称为“烟花

案测试法”，ＳｐａｒｋｌｅｒＴｅｓｔ）。其中，判断法律上（ｄｅｊｕｒｅ）不受政府控制的

标准是：（１）在出口公司营业执照和出口经营权方面没有限制性规定；

（２）存在政府解除对企业的中央控制的立法；（３）存在政府解除对企业

的中央控制的其他措施。判断在事实上不受政府控制的标准是：（１）出

口商在产品定价上是否独立于政府和其他出口商；（２）出口商是否保留

出口销售的收益。在判断法律上的独立性时，商务部允许中国出口商提

供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企业自身足以证明其独立性的文件作为证

据。而事实上的独立性主要是保证特定的出口企业确实是以独立法人的

资格进行出口活动，而没有受到国有机构的控制。从“烟花案”裁定到

１９９３年５月期间，在所有针对中国提起的反倾销调查中，凡是提出申请

的中国企业都获得了分别税率的待遇，“烟花案”确立的原则和标准后在

两起案件中得到了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司法支持。① 尽管商务部在后来

的案件中又一度改变态度，裁定该标准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有企业，但实际

上“烟花案测试法”的基本精神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商务部在后来的

反倾销案件中更多是从分别税率适用的技术角度对该原则加以调整。

在１９９３年的中国输美球墨铸铁管件反倾销案（以下简称ＣＤＩＷ 案）②

中，美国商务部突然修改了在“烟花案”中确立的分别税率政策，裁定任何

①

②

ＳｉｇｍａＣｏｒｐ．，８４１Ｆ．Ｓｕｐｐ．Ａｔ１２６６；ＴｉａｎｊｉｎＭａｃｈ．Ｉｍｐｏｒｔ＆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ｒｐ．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８０６Ｆ．Ｓｕｐｐ．１００８（Ｃｔ．ＩｎｔｌＴｒａｄｅ１９９２）．
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ｏｍｐａｃｔＤｕｃｔｉｌｅＩｒｏｎ ＷａｔｅｒｗｏｒｋｓＦｉｔｔｉｎｇｓ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ｏｆｆｒｏｍ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ＤＩＷ）．５８Ｆｅｄ．Ｒｅｇ．３７，９０８（ＤｅｐｔＣｏｍｍ．１９９３）（Ｆｉｎａｌ
Ａｄｍ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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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　　

由中央政府所有的生产商或出口商，即使满足了烟花案中确定的标准，仍

然不能获得分别税率。商务部对此的解释是：“我们现在重新考虑了烟花

案中确定的政策并且决定，给予国有企业分别税率的做法是不适当的。”

在本案中，商务部将国有（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等同于中央政府所有

（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所有权问题成为

判断是否给予特定中国出口企业分别税率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商务部

认为，本案中申请分别税率的企业是完全由中央政府所有的企业，因此

“如果一个企业是由中央政府所有的，那么即使这个企业满足了烟花案中

确定的标准，其出口仍然不能够完全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紧接着在中

国输美弹簧垫圈案①中，美国商务部再次对此作出政策调整，把国有企业

分为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企业，规定地方国有企业

或者集体所有企业如果满足烟花案中确定的标准，仍然可以获得分别税

率。商务部对此的解释是，中央政府所有的企业受到中央的“直接控制”，

因此，应该对其适用统一税率；但是地方国有企业没有受到中央政府的直

接控制，因此，只要其能够证明“烟花案”确定的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独立

性，就可以被计算分别税率。

不过，ＣＤＩＷ 案在分别税率政策上的倒退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在

１９９３年的中国输美碳化硅案②中，商务部的政策再次出现变化。在该案

中，商务部承认对ＣＤＩＷ 一案的裁定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和所有权的错误

理解。商务部最终认定，“国有”或者“全民所有”（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ｂｙＡｌｌ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不应该构成决定企业是否可以获得分别税率的因素。商务部态

度的转变与当时的中国外经贸部（ＭＯＦＴＥＣ）的据理力争有着直接的关

系。在涉及“国有”或“全民所有”概念的解释上，ＭＯＦＴＥＣ做出了以下的

澄清：按照中国法律，“全民所有”并不等同于中央、省或者地方政府“所

有”或者“控制”公司。中国法律中的所有权概念与美国法上的概念存在

区别。在中国，存在四种不同的所有权形式。它们分别是“国家所有”或

①

②

ＣｅｒｔａｉｎＨｅｌｉｃａｌＳｐｒｉｎｇＬｏｃｋｗａｓｈ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５８Ｆｅｄ．Ｒｅｇ．
４８，８３３（ＤｅｐｔＣｏｍｍ．１９９３）（ＦｉｎａｌＡｄｍ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ｉｌｉｃｏｎＣａｒｂｉｄ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５９Ｆｅｄ．Ｒｅｇ．２２，５８５（ＤｅｐｔＣｏｍｍ．
１９９３）（ＦｉｎａｌＡｄｍ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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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以及“混合所有”；最后也是最为

关键的解释是，ＭＯＦＴＥＣ强调如果一家公司是国有企业或者全民所有制

企业，就意味着私人不能对该公司的财产行使控制权，而是意指该公司属

于公众所有（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而且公司的雇员将负有管理公

司的 责 任。国 有 或 者 全 民 所 有 企 业 也 可 以 称 为“公 共 公 司”（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ｐａｎｙ）或者“公众所有的公司”（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Ｏｗｎ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因此，

国有或者全民所有不等同于中央政府所有的企业。在本案中，ＭＯＦＴＥＣ
的解释与澄清对美国商务部的决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除此之外，商务

部还参考了美国中央情报局（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ｇｅｎｃｙ，简称ＣＩＡ）关

于中国国有企业的分析报告。该报告指出，由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改

革，中国国有企业与其他类型企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如果说，

１９８０年以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是由中央政府所有的话，那么随着１９８０年

以后在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这种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报告还

认为，除了在名称上还保留“国有企业”以外，事实上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

基本上摆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最终，通过调查，商务部裁定国有企业未

必一定接受统一税率，如果国有企业能够在法律和事实上证明不受政府

控制的话，就可以享有分别税率待遇。在该案中，商务部在原来“烟花案”

确立的分别税率标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项事实标准：一是企业是否享

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利，二是企业是否享有自由作出人事管理决策的权

利。最后通过对法律和事实上独立性的考察，美国商务部最终认定涉案

的中国国有企业可以享有分别税率的待遇。

（三）一国一税例外原则之二：加权平均税率

在程序上，以往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对分别税率的申请都是通过

填写和回答美国商务部设计的调查问卷 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Ａ）而进行的。目前，

在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中，由于受诉企业数量众多，受资

源所限，美国商务部事实上并不会对每一个出口企业都进行个别调查。

在实践中，商务部往往选择部分强制应诉者（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①

① 被商务部选为强制应诉者的企业数量在个案中有所不同。主要原因是不同案件中的被诉

企业的数量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商务部在强制应诉企业的选择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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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单独调查，因此这些企业比较幸运地可以得到单独申请分别税率待

遇的机会。被商务部选定的强制应诉者可以单独填写商务部向其发放的

调查问卷，如果应诉者能够证明在法律和事实上独立于政府控制，就可以

根据其提供的信息被计算分别税率。

未被商务部选为强制应诉者的出口商同样也有证明其独立于政府控

制的权利。这些出口商可以通过填写调查问卷Ａ（问卷Ａ主要是关于生产

商及其生产运作的相关问题）及时作出答复并向商务部提出分别税率的请

求。如果这些及时填写了调查问卷Ａ并提出分别税率申请的企业能够充

分证明其在法律和事实上不受政府控制，则它们将获得“问卷 Ａ”（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税率。该税率为一个加权平均税率。它是通过对强制应诉者的不同税

率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其中排除任何为零或者可以忽略不计（指小于

２％的税率）的税率或者完全依靠可得事实计算出来的反倾销税率（一般为

最高税率）。如果出口商未能证明其独立性或者没有充分及时回答调查问

卷Ａ的问题或者根本就没有填写调查问卷（不应诉），则将被指定一个全国

统一的税率（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ｉｄｅＲａｔｅ），该税率通常取强制应诉者中计算出来的最

高税率或者是根据申诉方提出的倾销幅度确定的税率。①

在一起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由于存在三种不

同计算反倾销税率（即单独税率、加权平均税率以及统一税率）的方法，因

此计算出来的反倾销税率往往差距非常大。在中国输美木制家具案中，

美国申诉方指控倾销的中国家具企业只有一家。但商务部抽样选择了７
家强制应诉者并分别向其发放调查问卷。经过审查，其中６家企业通过

了独立性测试并分别被计算了倾销税率；在申请问卷 Ａ税率的中国家具

企业中，共有１１２家成功证明了不受政府控制而获得了问卷 Ａ税率，即

加权平均税率；所有其他的中国家具企业（包括未通过问卷 Ａ测试和未

应诉的企业）则被计算了一个统一税率。其中，１１２家企业的加权平均税

率为６．６５％，而那些既未被选为强制应诉者，又未获得加权平均税率的

企业则自动根据对其不利的可得事实（Ａｄｖｅｒｓ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Ｆａｃｔｓ）获得了

① Ｓ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ＤａｎｉｅｌＩｋｅｎｓｏｎ，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Ｎｏｎｓｅｎｓｅ—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ＣＡＴ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ｒｏ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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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税率，该税率高达１９８．０８％。如此高的倾销幅度，实际上将这

些家具企业彻底挡在了美国市场的大门之外。据向商务部提起诉讼的美

国家具生产商的统计，中国大约有３万至３０万潜在的家具生产商。① 这

就意味着美国申诉方对一家中国企业提起的反倾销诉讼将会殃及成千上

万家潜在的对美家具出口商或者生产商。

（四）美国商务部条例的最新修订：增加了获得加权平均税率的难度

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企业而言，由于被美国商务部选为强制应

诉者的企业非常有限，而根据一国一税和加权平均方法计算出来的税率又

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为了避免彻底丧失美国的

市场，只有选择回答问卷Ａ的问题并提出加权平均税率的申请。但是商务

部在２００５年再次修改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税率政策，这一政策使

得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申请问卷Ａ（加权平均）税率的难度大大增加。

２００４年５月３日，美国商务部在《联邦公报》（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上发

布通知，邀请各方对其分别税率政策和修改方案进行评论。随后商务部

收到２３份评论（其中包括中国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的三份评论），商

务部最终通过了修改后的“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调查中的分别税

率和联合税率”，该修正条例已经于２００５年４月５日正式生效。商务部

在《联邦公报》中解释了修改分别税率政策的主要原因②：首先，商务部认

为按 照 现 行 规 则，评 估 分 别 税 率 请 求 的 行 政 负 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Ｂｕｒｄｅｎ）大大增加而且商务部以往给予问卷 Ａ 税率的决定似乎过于随

意。商务部承认“近年来，它收到了越来越多的问卷 Ａ税率的申请，而且

正在进行的两个反倾销调查（中国输美木制家具案和暖水虾案）中正面临

着数量异常之多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商务部缺少足够的资源对申

请问卷Ａ税率的企业进行逐一评估”。其次，商务部开始怀疑“现行的分

别税率测试可能无法提供在事实上确定出口企业的出口活动是否受到政

府控制的最有效的手段”。商务部还特别强调了其修改分别税率政策的

①
②

前引Ｉｋｅｎｓｏｎ文第６页。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Ｒａｔ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６９ＦＲ２４１１９，Ｍａｙ３，２００４．ｈｔｔｐ：／／ｉａ．ｉｔａ．ｄｏｃ．ｇｏｖ／ｎｅｗｉｔｅｍｓ．ｈｔｍｌ．




第四章

美
欧
反
倾
销
法
之
非
市
场
经
济
规
则
一

替
代
国
与
一
国
一
税


















 

１４６　　

主要目的是大幅度减少申请问卷 Ａ税率企业的数量。但是该政策的调

整不应该具有不合理、不公平和挑衅的性质。

经过修改的分别税率政策主要变化有以下两个方面：（１）申请程序的

变化。将分别税率程序从一个“问卷Ａ”回答程序变成一个申请程序。目的

是简化分别税率的申请程序，同时又把分析集中在那些最与分别税率合格

性有关的问题上。新修改的程序删除了一些流于形式的问题，题目要求更

为明确。修改后的分别税率申请与审查程序大大增加了中国申请和获得

分别税率的难度。例如，要求应诉企业提交验资报告等与其确定分别税率

标准无关的内容和美国海关进口报关单等文件，这一要求加大了应诉企业

提交证据材料的义务；另外，规定了严格的截止日期。所有分别税率的申请

都应当在立案公告后６０日内提交，商务部不考虑截止期满时仍不完整的申

请（作为例外，商务部可以给予在立案公告公布后３０日内提交申请的应诉

企业补充或改进其申请的机会，前提是更正或补充申请须在６０日截止日期

之日内提交）；最后，收到商务部数量和金额问卷的公司必须回答数量和金

额问卷，否则商务部将不考虑其分别税率的申请。（２）按照过去的做法，在

生产商与出口企业联合应诉的情况下，商务部通常考虑给予出口企业分别

税率，而不给予单纯的生产企业，该税率一旦确定，将适用于此后向美国出

口的所有涉案产品，而不管此类产品由哪个供应商提供。为了防止一些生

产商通过获得最低或者较低倾销幅度的出口企业对美出口从而规避反倾

销税，修改后的规则要求所有申请分别税率的应诉企业均适用捆绑税率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Ｒａｔｅｓ），这两类企业以他们获得的单独税率和加权平均税率继

续向美国出口时，在调查期间向应诉出口商供货的生产企业也可以同样的

税率向美国出口，但仅限于“在调查期间”向应诉出口商供货的生产企业。

在美国商务部发布新的反倾销令后，以抵押金交纳反倾销税的企业适用同

样的规定。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更多关联生产企业搭便车。

二、欧盟（欧共体）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倾销幅度的确定

方法

　　（一）基本原则：一国一税

在正常情况下，欧盟对出口产品的每一个出口商单独计算倾销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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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确定反倾销税率，也就是对每个出口商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与出口价

格进行比较，经过必要的调整之后得出倾销幅度。但是作为一项一般原

则，欧共体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计算倾销幅度时同样是以一国一税作为

基本规则，而将分别税率作为例外原则来加以处理。一国一税原则不考

虑各个出口商的出口价格来计算倾销幅度，而是对所有出口该产品的出

口商征收相同的反倾销税。欧共体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即使

看上去与其客户进行独立交易，但事实上由于他们不能自主确定出口产

品的价格以及合同中的其他条件或条款，因此他们在与其他国家进口商

的关系中只具有极其有限的独立性。① 欧共体关于一国一税的法律依据

是其《第３８４／９６号基础条例》的第９条第５款②和第１４条第２款③的相

关规定。因此，从立法的规定来看，在正常情况下，欧盟主管机构应当为

每个出口商单独确定倾销幅度，除非出口商状况未知、出口商拒绝与欧盟

合作或者出口产品来自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

（二）一国一税的例外原则：分别税率（行政裁量阶段）

欧盟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分别税率的实践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变

的过程。由最初完全属于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个案的裁量逐步发展为主管

机构内部掌握的统一规则直至由正式立法加以确认。

欧共体最早在中国输欧小屏幕彩电案④中明确使用了分别税率待遇

这一术语。在该案中，欧委会为所有中国出口商确定了一个统一的倾销

幅度，但是有两家中日合资企业被排除在外，这两家企业在欧共体市场采

①

②

③

④

ＩｖｏＶａｎＢａｅｌ＆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Ｂｅｌｌｉ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Ｔｒａｄ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ｓｏｆ
ｔｈｅＥＣ，ＣＣＨ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６，ｐ．１４１．
该款规定：反倾销税在各种情况下都应当以适当的数额进行征收，并对被认定是倾销和正

引起损害的任何来源的进口产品采取不歧视的原则，除非进口是来自那些根本规则的条款

其价格承诺已被接受的国家。一项征收反倾销税的规则应对每一个出口商指定反倾销税；
或者，如果这样做行不通，和作为在第２条第７款所指情况下的通例，应对有关的供应国规

定反倾销税。
该款规定：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或最终反倾销税的规则，接受价格承诺的规则或决议，或者终

止调查或诉讼的规则或决议，都应该在欧共体官方公报上公布。这些规则或决议在适当考

虑保密的条件下，应特别包括在可能情况下的出口商的名称或者所涉国家的名称，产品说

明，以及对与确认倾销和损害有关的重要事实和审议的概述。每个案件中已知的利害关系

人都应当收到该规则或者决议的一份影印件。本款的规定在审议时应在细节上作必要的

修改。
Ｓｍａｌｌｓｃｒｅｅｎｃｏｌｏｒ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ＯＪ１９９１Ｌ１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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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　　

用日方母公司品牌（日立和三洋）来销售产品。欧委会经过审查，认为这

两家合资企业具有高度的独立性。理由是它们在进口零部件和出口成品

方面没有受到中国商会或其他机构的控制，并且在符合特定要求之后，可

以自由地将利润汇出中国。而其他三家出口商属于中国音像产品出口商

会，它承认对其成员的出口进行了严格控制。

在１９９３年的中国输美自行车案①中，欧委会和欧共体理事会对非市

场经济国家的分别待遇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审查。在该案中，欧共体主管

机构拒绝给予两家外商独资企业以分别税率。欧委会指出：“给予中央计

划经济国家出口商以分别税率待遇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是合适的，因

为这些国家的主管部门可以引导出口商通过获得最低税率的出口商出口

其产品，而不顾相关生产商的产品成本。”只有在特定出口商能够证明其

销售决策独立于国家、公共机构或者国有企业控制的情况以及该自治性

一直持续的情况下，才可以被计算分别税率。国家或者国家的代表在关

键问题上如果对企业进行干预，则该企业就无法真正地独立运作。欧共

体理事会进一步解释到，首先，欧共体理事会《第２４２３／８８号条例》仅规定

反倾销条例应明确指明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国家及其产品。给予分别税率

裁决并非该条例的强制要求。只有在能够提供更加合理和有效损害救济

的前提下，给予分别税率裁决才是合理的；其次，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

产品正常价值时不可能去考察不同的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或比较优势问

题；此外，对于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判断一家公司是否在事实上

和法律上享有独立于国家的地位是非常困难的。欧共体理事会认为，中

国经济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部分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在中国，

保证市场经济有效运作所必需的法律与制度尚不健全，并且不为市场经

济国家所熟知。事实上，中国政府可以在任何时候改变其就业或工资政

策，国家控制着能源供应，并且可以对货币的兑换施加限制。最后，欧共

体认为，对于那些宣称独立于政府而作出的商业安排真实性的判断存在

极大的困难，尤其是那些已经知道可能被提起反倾销诉讼的商业安排。

在中国输欧自行车案中，有一家出口企业辩称其已经转制为股份公司，其

① Ｂｉｃｙｃｌｅｓ（ＣｈｉｎａＴａｉｗａｎ），ＯＪ１９９３Ｌ５８／１２（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ＯＪ１９９３Ｌ２２８／１（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１４９　　
 






















对
非
市
场
经
济
国
家
出
口
产
品
倾
销
幅
度
的
确
定
方
法


第三节

中国家所占股份只是小部分，因此应当获得分别税率。但欧共体否定了

该公司的请求，认为即使国家只拥有少数股份，但也足以对公司的管理产

生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当国家所有权与其他干预因素结合起来的时候，这

种影响会更加显著。

自行车案确立的原则在后来的中国输美光盘案和相册案①等案件中

又被反复强调。通过上述反倾销实践，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申

请分别税率，理论上只有提出充分证据证明以下事实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获得批准：（１）该公司为独资或主要为外资控制的企业；（２）该企业可以

自由确定出口价格；（３）该企业的利润可以自由转让给外国股东；（４）该

企业同时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享有不受国家控制的永久独立性。

在１９９７年的中国输欧手袋案中，欧共体再次细化了出口企业在事实

和法律上独立于政府的几项具体判断标准：（１）该企业股份的大部分属

于私人所有；（２）董事会及行政关键岗位不得由政府官员担任；（３）该企

业对原材料的进出口享有充分的控制权；（４）在外商投资的情况下，该企

业有权将其利润兑换成外币并汇出境外；（５）企业独立决定产品的价格

及出口的数量；（６）企业产品在国内销售不受任何限制；（７）企业签订的

涉外合同不能被主管部门撤销。②

在《第９０５／９８号条例》颁布前，由于不存在给予非市场经济国家分别

裁决的法律标准与程序，中国出口企业若想申请分别裁决面临着极大的

困难。中国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分别税率的裁决完全属于欧盟行政主管机

构自由裁量的范围，在裁量过程中欧盟要综合考察特定案件所包含的经

济、政治及法律等因素，而且出口企业必须在调查问卷限定的时间内承担

完全的举证责任。③ 由于条件苛刻，加之欧共体的灵活解释，直到１９９７
年中国输欧手袋反倾销案，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被裁定单独税率。

（三）分别税率标准的固定与法律化

１９９８年，考虑到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欧盟不仅通过了

①
②
③

ＯＪＮｏ．Ｌ２２８，９．９．９３．ＰｈｏｔｏＡｌｂｕｍｓｆｒｏｍＰ．Ｒ．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ＯＪＮｏ．Ｌ２７８，１３．９．９７，ｐ．４，Ｌｅａ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ｂａｇｓｆｒｏｍＰ．Ｒ．Ｃｈｉｎａ．
ＣａｓｅＴ１７０／９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Ｂｉｃｙｃｌｅ Ｃｏｒｐ．（Ｇｒｏｕｐ）Ｖ．Ｃｏｕｎｃｉｌ ［１９９７］ＥＣＲ ＩＩ０００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１０９ｅｔ．ｓｅ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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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第９０５／９８号条例》，将中国与俄罗斯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撤除，

并相应确立了审查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五条标准，而且还在该条例附

件①中明确规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企业可以申请分别税率待遇，针

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出口企业特别规定了个案处理的八条标准与程序：

（１）大部分股权属于真正的私营公司，董事会或者关键管理职务中

没有政府官员任职；由外国投资者控制的有关公司可以认为具有独立性；

（２）公司设施用地应按照与市场经济国家可比的条件从政府部门租

赁或购买（即有明确的租赁合同）；

（３）公司有权雇用、解雇员工以及有权确定薪酬；

（４）公司自定原材料供应和生产投入；

（５）公司设施的提供应在明确的合同基础上予以保证；

（６）允许利润汇出和投资资本回收（仅指外国投资情况）；

（７）自主确定出口价格；

（８）确保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特别是下列各项：（Ａ）不得限制在国

内市场的销售；（Ｂ）不得超出明确的合同条款之外取消从事商业活动的

权利；（Ｃ）公司根据其出口市场的传统需求自主确定出口产品的数量。

这通常被称为分别税率待遇的８项条件。这８项条件实际上一直由

欧盟主管机构内部使用和掌握。２０００年，欧委会在其提交的“６．１５报告”

中才将其正式完整披露。② 但是《第９０５／９８号条例》中确定的市场经济

五条标准与该条例附件中确定的分别待遇的八条标准之间存在部分重

叠。原本前者（主要用于判断是否应采用类比国方法确定产品正常价值）

只应涉及企业的国内活动而后者（主要用于判断企业的出口产品定价或

出口交易是否受到国家干预）应该涉及其出口活动。但欧盟却将两者部

分地混淆了。中国政府对此作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它“导致了不合理的

结果，即只有可达到市场经济地位要求的出口商才有可能符合分别税率

待遇的要求”③。为此，欧委会在其“６．１５报告”中提议将分别待遇的８项

①
②
③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Ｍ （９７）６７７ｆｉｎａｌ，Ｏｐ．ｃｉｔ．
参见邓德雄著：《欧盟反倾销的法律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１页。
参见［英］Ｓｎｙｄｅｒ文：《欧盟反倾销法中的单独待遇问题：从行政做法到软法再到硬法》，载于

［英］Ｓｎｙｄｅｒ、唐青阳主编：《欧盟反倾销制度与实务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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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进行压缩，使其集中于与企业出口有关的事项上。① 修改后的新标

准被压缩为四条：（１）企业的资金和利润能够自由汇出；（２）出口价格和

数量、销售条件和条款能由企业自主决定，多数股份为真正的私人企业所

拥有，董事会和关键管理岗位上的政府官员明显为少数。事先推定国有

企业不能保证其不受国家的干涉，证明此假定不成立的举证责任在出口

商；（３）外汇兑换按市场汇率进行；（４）如果企业获得分别税率待遇，则政

府的干预不会导致规避反倾销措施。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欧盟理事会以立法方式对分别税率标准作出规定。

《第１９７２／２００２号理事会条例》再次对《第３８４／９６号基础条例》进行了修

订。修正案序言明确了修改条例的目的是由于基础条例中缺乏分别税率

待遇的立法规定，出于透明度和法律确定性的考虑而制定分别税率的标

准是适当的。② 修正条例基本上将原欧共体委员会的“６．１５报告”正式地

法律化。所不同的是，“６．１５报告”列出的４项条件中的“国有企业事先

均假定为不能保证不受政府的干涉，证明此假定不成立的举证责任在出

口商”的规定在新修正的条例中被删除，同时，原来的４项标准被分解为

５项标准，它们分别是：（１）企业的资金和利润能够自由汇出（适用于外

资企业或者合资企业）；（２）出口价格和数量、销售条件和条款能由企业

自行决定；（３）多数股份由私人持有，董事会或关键管理岗位上的政府官

员明显为少数或者必须证明该企业在政府干预方面具有足够的独立性；

（４）外汇兑换按市场汇率进行；（５）如企业获得分别税率，则政府的干预

不会导致规避反倾销措施。

三、本节小结

美国与欧盟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倾销幅度的认定上都以

①

②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Ｒｅｇｉｍ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ａ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ｎｄｉｎｇ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Ｎｏ．３８４／９６，ｉ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ａ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ｎｄ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Ｎｏ．３８４／９６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ＤｕｍｐｅｄＩｍｐｏｒｔｓｆｒｏｍ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ｎｏｔ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２０００）３６３ｆｉｎａｌ，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１５．６．２０００．
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Ｎｏ．１９７２／２００２，ＯＪ７．１１．２００２Ｌ３０５／１．，Ｐｒｅａｍｂｌｅ，７ｔｈｒｅｃｉ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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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　　

“一国一税”作为一般原则，而将给予出口企业分别税率作为例外来加以

规定。与替代国或类比国制度相比，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一国一

税”及作为例外的分别税率制度显然产生时间较晚。美国和欧盟（欧共

体）都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才真正关注到这一问题并着手在行政实践和法

律上加以解决。另外一个相似的方面是，美国与欧盟（欧共体）的分别税

率制度都是首先从行政主管机构的实践开始的，行政主管机构在是否给

予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分别税率的问题上都享有宽泛的自由裁量权，

从美国和欧盟的实践来看，由于分别税率的标准确定权主要掌握在行政

机构的手中，而行政机构在个案中多次对该标准进行调整，这就使得该标

准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与确定正常价值的替代国方法相比，美国与

欧共体的一国一税及分别税率例外原则更加缺乏可预见性。此外，如果

说替代国制度还可以找到其存在的国际法依据（尽管该依据的充分性值

得怀疑）的话，美国与欧盟的一国一税制度显然缺乏国际法的依据。《中

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条并没有涉及“一国一税”问题，这表明中国政府并

没有在国际法的层面上承认“一国一税”制度的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从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中也无法找到一国一税的法律依据，相反，《反倾销

协定》第６．１０条却明确规定：“主管机关通常应对被调查产品的每一已知

出口商或生产商确定各自的倾销幅度。”笔者认为，对于该规定的合理解

释应当是所有 ＷＴＯ的成员方，无论是市场经济或非市场经济国家，享有

国际法规定的单独税率是每一个出口企业的基本权利。

综观美欧相关实践和立法的发展过程，我们仍然能够发现美国与欧

盟在这一制度上存在的差异。

首先，在“一国一税”和“分别税率”政策的表现形式上，美国至今仍是

以行政主管机构在个案中的行政裁定作为依据，美国国会至今未以立法

方式对商务部的行政实践加以确认。如果严格解释美国的国内立法，目

前商务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确定倾销幅度的做法是与现行立法相

抵触的；与美国不同的是，欧共体早在《１９９４年反倾销基础条例》第９条

第５款就明确规定应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采用一国一税原则，之

后的《第３８４／９６号条例》在同一条款中又作了相同的规定。虽然分别税

率原则作为一国一税的例外是在欧共体行政主管机构的实践中首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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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但是它经历了一个由行政做法到软法（以欧共体委员会内部掌握

的备忘录的方式）再到硬法（以欧共体理事会条例修正案的方式加以确

定）的发展过程。① 因此，至少从形式上看，欧盟的一国一税和分别税率

原则都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

其次，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企业申请分别税率设置的条件和

程序比欧盟更加复杂，更易导致不公平的裁定结果。在２００５年美国商务

部修改分别税率政策之前，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根据商务部的规则

可能获得三种不同的待遇：一是极少数的“幸运儿”，它们是根据商务部

的随机抽样选择出来的出口企业，这些企业有幸得到单独的调查问卷并

根据自己向美国市场的出口价格计算倾销幅度。通常，按照这种方法，企

业得到的倾销幅度是最小的；第二种是加权平均税率，这一税率是根据强

制应诉者的平均税率计算而来，虽然在计算加权平均税率时通常要去除

为零或者低于２％可以忽略不计的企业的税率，但最后计算出来的倾销

幅度也相对较小；而那些未能应诉或者未通过问卷 Ａ测试的出口企业只

能接受一个统一的反倾销税率，该倾销幅度一般是建立在对出口企业不

利的可得事实基础，即根据美国境内申诉方提供的信息计算得出的。从

实践来看，在同一个反倾销案件中，统一税率往往会高出加权平均税率的

几倍甚至几十倍。例如在前文讨论的中国输美木制家具案中，全国统一

税率是加权平均税率的将近３０倍；在中国输美汽车挡风玻璃案中，全国

统一税率（１２４．５％）是加权平均税率（９．８４％）的１３倍等等。中国商务部

在向美国商务部提交的评论中所作的统计表明，在所有中国输美产品的

反倾销案中，中国企业获得的全国统一税率平均为１１２．８５％，通常是加

权平均税率（平均为４４．１５）的两倍至三倍。②

然而，美国商务部不顾中国政府、美国进口商和其国内倡导自由贸易

①

②

参见［英］Ｓｎｙｄｅｒ文：《欧盟反倾销法中的单独待遇问题：从行政做法到软法再到硬法》，载

于［英］Ｓｎｙｄｅｒ、唐青阳主编：《欧盟反倾销制度与实务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

１９０—２０６页。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ＦａｉｒＴｒａｄｅｆｏｒＩｍｐｏｒｔｓ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Ｒａｔ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ｕｎｅ１，２００４，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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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４　　

的学术界（如美国的卡图研究所）的压力和反对，主要基于减少其行政负

担的理由最终通过了修改分别税率的政策。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修改

后的政策虽然没有完全否认给予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分别税率的机

会，但实际上大大提高了申请分别税率的难度，增加了出口商应诉的负

担，该政策使得大部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根本就没有机会提出分

别税率的申请。实践表明，中国出口企业若要证明在法律和事实上的独

立性并不困难。在过去的１３年里，绝大部分申请问卷 Ａ加权平均税率

的中国出口企业都能够证明其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独立于政府并因此获得

分别税率。统计数据表明，从１９９９年７月到２００４年５月，代表大约５０
个产业的４４２家中国企业中，有４３９家成功证明不受政府干预从而获得

了问卷Ａ税率。因此，美国商务部对分别税率申请程序的新修订无疑是

为中国出口产品设置新的障碍，其保护主义的意图昭然若揭。美国商务

部的做法不仅引起了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强烈批评与反对，就连美

国国内也不乏批评之声。美国卡图研究所研究员Ｉｋｅｎｓｏｎ就评论道：如

果商务部认为由于申请问卷 Ａ税率的出口商过多以至于构成了主管机

构的行政负担，那么商务部只需要简单地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就可以

很容易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应首先假设非市场经济国家所有的出

口商都不受政府控制并享有分别税率，如果要推翻这一假设，则应由美国

国内的申诉方举证证明；美国商务部的这一做法是不必要的、惩罚性的，

而且明显违背了美国传统的正当程序原则。①

与美国相比，虽然欧盟的分别税率政策与美国没有实质性差异，但是

欧盟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分别税率的政策总体上是朝着有利于非市场经

济国家出口商的方向发展，欧盟的法律更加具有透明度。欧盟在其反倾销

基本法律中明确规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有权获得分别税率以及获得分别

税率应当符合的条件。与美国商务部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②不同，

欧盟主管机构的裁量权受到法律的制约；其次，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

①

②

前引Ｉｋｅｎｓｏｎ，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Ｎｏｎｓｅｎｓｅ—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ｗａｒｄＣｈｉｎａ，ｗｗｗ．
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ｏｒｇ。
这里的“不受限制”主要指“一国一税”及分别税率例外原则缺乏国会立法的约束，但并不说明

美国商务部的裁量权不会受到美国法院的司法监督或审查。本书将在第六章中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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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美国商务部在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是否可以获得分别税率的政策上

反复无常，朝令夕改，往往使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难以采取针对性的

应对措施；相比之下，欧盟则是审时度势，根据非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转型

的实际成效，稳步地推进在分别税率上的改革。因此至少从形式上看，欧

盟（欧共体）分别税率的标准经历了从严格到宽松，从行政裁量到确定法

律的变化过程。欧盟（欧共体）的改革更加体现了法律的确定性、相对稳

定性和可预测性。比较符合非市场经济国家向转型经济国家过渡的实际

状况。

再次，美国与欧盟对分别税率的审查标准不完全相同。其中，美国主

要考察出口企业是否在法律和事实上独立于政府控制，其中法律上的独

立性偏重于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宏观法律环境的考察，审查标准较为抽象。

事实上的独立性则侧重从微观层面考察企业的独立性，审查标准则比较

具体。欧盟的立法并没有严格区分法律或事实上的独立性，其审查的主

要因素还是与企业自身出口有关的微观行为。两者相似的审查标准包括

出口企业是否可以自由确定出口产品的价格、出口企业是否可以自由订

立合同或者协议（欧盟：合同中销售条件或条款是否可以由企业自行确

定）、出口商是否保留出口销售的收益（欧盟：企业的资金和利润是否能

够自由汇出）、出口企业是否可以自由进行人事任命（欧盟：董事会或关

键管理职位上的政府官员明显为少数）等。不同的是，欧盟关于外汇兑换

是否按照市场汇率进行、多数股份由私人持有、确保政府干预不会导致规

避反倾销税等审查标准是美国标准中所没有的。而美国在宏观法律层面

上的考察因素在欧共体法律中也没有直接的体现。

最后，尽管缺乏关于分别税率的国会立法，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在

美国商务部２００５年分别税率政策修改之前，凡是申请分别税率的中国企

业还是比较容易通过法律和事实上独立性的审查，绝大多数申请企业都

获得了分别税率待遇或加权平均税率待遇。而在欧盟，虽然审查分别税

率待遇的标准比较确定，但是在实践中，若想通过欧盟主管机构的单独税

率审查却并非易事。以中国输欧钼铁案为例，在初裁中，共有九家未通过

欧盟市场经济地位审查的中国企业继续向欧委会提出分别税率的申请。

其中有四家由于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而被否定了分别税率待遇；另外，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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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　　

委会分别以如果给予其分别税率，则政府干预的性质将会引发损害或者

欺骗的风险和存在规避反倾销措施为由拒绝了另外两家企业的申请；最

后，只有三家企业（锦州沈宏公司、抚顺顺康公司及锦州三达公司）因证明

其出口未受国家干预，并且在法律和事实方面拥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而

获得分别税率裁决，其被裁定的反倾销税率依次为９．８％、１２．７％ 和

１７．２％。其他未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和分别税率的企业的统一反倾销税率

则为２６．３％。但在终裁中，欧盟理事会发现新的重要证据表明给予这三

家企业分别税率不再合理。理事会指出：经证实，在初裁公布后，中国金

属、矿产、化工出口商会（简称ＣＣＣＭＣ）举行了一次会议，成立了中国五

矿化工进出口商会钼铁产品协调组，同意对向欧盟出口的钼铁的价格和

数量进行限制。理事会认为，配额在生产商间的分配明显是根据临时反

倾销税水平来决定的。享有低税率的公司得到了与之不成比例的高配

额，被给予市场经济地位的公司享有最低的税率（３．６％），却得到了超过

其生产能力的相当于所有协作组成员产量三分之一的配额。这说明存在

严重的国家干预并有规避反倾销税的危险。如果这种安排在调查的早期

就被发现已经存在，那么委员会就不会给予任何涉案公司以市场经济地

位或者分别税率待遇。最后，三家在初裁中获得分别税率和一家获得市

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企业被撤销了相应的资格，所有中国钼铁出口企业被

征收了全国统一的反倾销税。①

① 相关分析分别参见陈力：《欧盟对华反倾销“非市场经济”问题探析》，《欧洲研究》２００３年，
第３期及蔡庆辉：《欧盟对华钼铁反倾销案研究》，《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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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五章　美欧反倾销法之非市场经济规则二：判断

非市场经济的法律标准与实证标准

第一节　判断非市场经济

国家的法律标准

　　美国与欧盟反倾销法中的替代国与一国一税制度的根源就是被调查

出口产品的原产国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识别一国是否为非市

场经济国家就变得至关重要。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理想的市场经济应

当是所有的经济因素和决策都是按照市场原则确定的。在这种理想的状

态下，所有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将由市场的供需来确定，不存在任何的政府

干预或者补贴。然而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完全符合

上述要求从而成为完美的市场经济国家，相反，每一个国家都会发现自己

处于一种中间（混合）经济状态———或者是更多的市场导向，或者是较少

的市场导向。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划分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的标准

就是看政府在市场中所起的控制或计划作用。② 从非市场经济问题的发

源来看，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并非纯粹的经济或法律问题，它掺

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在提及非市场经济国

家现象时，有关的官方文件或学术论著中都使用“国营贸易国家”（Ｓｔａｔ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的表述，这显然源于当时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政府在

对外贸易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在１９５５年 ＧＡＴＴ第６条解释性注

解中也使用了“出口国完全或实质性垄断贸易”以及“国家制定国内价格”

①
②

Ｓｅｅ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２８６（１９８９）．
前引ＳａｎｇｈａｎＷａｎ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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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描述性的语言。随着这些国家对外贸管制的逐步放松，经济学者和政

治家们又开始使用与中央计划相关的术语来描述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状

况。例如，“中央计划经济”国家（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ｙＰｌａｎｎ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或者“控

制经济国家”（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ｙ）（如美国１９７３年关税条例）；

与此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这些国家又常常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①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ｙ）或共产主义国家（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ｙ）；１９７９年，欧

共体在其修订后的反倾销条例中首次使用了非市场经济的概念，并将其

正式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加以规定；而美国是在《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与竞争

法》中才正式使用“非市场经济”这一术语并对其进行法律上的界定。随

着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那些已经摆脱完全的国

家计划经济，但又没有达到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标准的原非市场经济国家

又经常被西方国家称为“转型经济国家”（Ｔｒａｎｓｉ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但目前，转型经济的概念也主要停留在经济和政治层面，还没有成为一个

被普遍确认的法律概念。②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反倾销法中的替代国规则在二十世纪六

十年代就已经被美国用于解决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问题，但

“非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直至１９８８年才在美国的立法中被确立

下来；欧共体《１９７９年反倾销条例》虽然早于美国提到了非市场经济，但

是并没有对其作出定义或制定具体标准，直到１９９８年在通过《第９０５／９８
号条例》承认中国和俄罗斯企业的个别市场经济地位时，才列举了市场经

济的相关标准。另外，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１９９４年《ＷＴＯ反倾销协定》

至今仍沿用ＧＡＴＴ第６条的解释性注解作为成员方对非市场经济国家

反倾销的依据。但该条款以及《中国入世议定书》均未涉及非市场经济的

定义或者标准。如果说《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２．７条中的“国家完全或

实质性垄断贸易”以及“国家确定国内价格”可以被用作对非市场经济国

①

②

例如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第三版）中就将社会主义国家等同于中央计划国家。他认

为，“社会主义代表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替代方式。……基本体系是在苏联发展起来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工厂、土地，除了个人财产以外的实际上的一

切。政府建立巨大的行政机构来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这一系统被称为中央计

划（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ＷＴＯ补贴与反补贴协议》中正式使用了转型经济的概念，但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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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法律定义的话，那么这个定义也早已脱离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现

实———大部分国家已经成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经济国家。

一、美国标准

美国在１９８８年的贸易法中明确规定了非市场经济的定义以及判

断一国是否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六条标准。按照该定义，反倾销法意

义上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是“行政主管机构认定的任何不按照市场成本

与价格体系运作，从而使产品的销售不能反映产品公平价值的国家”。

美国商务部在考察某一国家是否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时衡量的主要因素

有：（１）货币是否可以自由兑换；（２）协议工资水平的范围；（３）外国在

该国境内可从事活动的范围；（４）政府控制生产资料的程度与范围；

（５）政府控制资源与企业自主权的范围；（６）其他行政主管机构认为合

适的因素。

在这六项衡量要素中，第２、４和第５项因素是关键性因素。因为这

些标准与被调查国家产品价格是否受到市场影响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

是否允许设立合资企业以及引进外资的程度似乎与产品价格是否由市场

决定没有直接的关联，美国国会将这一条作为衡量因素之一的主要考虑

可能是认为一国经济开放的程度直接关系到自由贸易的程度，从而决定

了一国是否会对可能受到外部影响的国内价格实行保护；①至于最后一

项要素是一个开放式的条款，这条规定实际上赋予行政主管机构非常宽

泛的自由裁量权，由商务部在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从该条的

规定来看，即使被调查的国家已经符合了前五项条件，但由于最后一条

缺乏具体的标准，且解释权完全在商务部的掌握之中，因此也未必就能被

视为市场经济国家。从以往的实践来看，商务部考察的“其他因素”不是

静止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进行调整。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被调查国家是否制定并执行了反垄断法（关系到政府对生产资料的控

制）、是否存在证券交易制度（关系到国内市场是否对外资和外国投资者

开放）以及是否存在关税法和反倾销法（被认为代表了一国的对外开放程

① 前引ＳａｎｇｈａｎＷａｎｇ文第６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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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① 美国商务部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６年分别承认俄罗斯和乌克兰市

场经济地位时，还将该两国国内的腐败程度也作为一项考察因素。

美国法律对于非市场经济的定义和标准是模糊和不准确的。首先，

国会并没有指明上述６条标准适用的优先顺序或权重大小，因此缺乏具

体的量化标准；此外，该条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在反倾销调查确定正常价值

时判断一国是否为市场经济国家，但是该条设计的部分标准显然缺乏针

对性，超出了为判断正常价值目的确立非市场经济所应当采用的标准，例

如它将一国外资准入程度作为判断该国是否为市场经济的标准（即使在

计划经济国家也可能允许外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的存在），将其他被调查国

事先无法预知的“其他商务部认为合适的标准”作为判断标准等。这种模

糊和不准确的标准很可能会导致将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认定为非市场经济

国家或者反过来将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判断为市场经济国家。国会立法

的模糊性和政治性还因《美国法典》第１６７７（１８）（Ｄ）条规定的“商务部关

于一国是否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决定不受法院的司法审查”而得到进一步

印证。

二、欧盟（欧共体）标准

与美国立法模式不同的是，欧盟反倾销基础条例并没有直接对非市

场经济作出定义，也没有直接规定判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欧盟对

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判断标准间接地规定在《第９０５／９８号理事会条例》

中，②之所以说是间接规定，是因为该条例并非一个针对所有国家的一般

性基础条例，而只是特别针对中国与俄罗斯两国市场经济地位状况的一

个修正案。此外，该修正案中列举的判断市场经济地位的五条标准也不

是针对被调查的国家，而是针对被调查国家的特定的出口企业。本书认

为，正是由于美国与欧共体法律考察市场经济地位的对象不同（美国法针

对被调查国家，欧盟法则针对被调查的外国企业），导致了两大经济体衡

①

②

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ａｒｏｓｋｉ，ＪＲ．，ＮＭＥＳ：ＡＬｏｖｅＳｔｏｒｙ—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ｕｓ
Ｕｎｄｅｒ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Ｌａｗ＆ 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Ｖｏｌ．３０，ｐ．３９４．
２００２年欧盟又通过立法将越南、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列入此类国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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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量市场经济标准的差异，其中，美国法的考察标准主要是宏观经济指标，

而欧盟法的标准则偏重企业的微观经济指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拉脱维亚等国家与中国一样被从非市场经

济国家的名单中撤除，但两者的性质有所不同。前者是直接被承认为完

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在总体上仍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只是中国

的出口企业因该修正案获得了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的权利。这实际上是一

种有条件的市场经济。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欧盟关于修改拉脱维亚和中

国市场经济地位条例的序言中（表明了修改的目的）。前者序言使用了

“其国内经济正在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进行大规模改革”的表述；而后者

则是谨慎地使用了“俄罗斯和中国的改革进程基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经济

并且出现了受市场经济条件支配的企业”。２００２年，欧盟再次通过《第

１９７２／２００２号理事会条例》，正式将俄罗斯从转型经济国家的行列中排

除，将其归入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

欧盟《第９０５／９８号条例》规定的企业市场经济地位五条标准分别是：

（１）企业所作出的有关价格、成本（如原材料、技术和劳动力成本）投入、

生产、销售和投资的决定是根据市场信息，反映了市场的供求关系，并且

不存在国家的实质性干预，主要投入品的成本真实地反映了市场价值；

（２）企业有一套清晰的基本财务记录，它按照国际会计标准被独立地审

计以及适用于所有的领域；（３）企业生产成本与财务状况没有由于以前

非市场经济体制而遭受严重扭曲，特别是有关资产折旧、销账、易货贸易

以及债务补偿方式进行支付等方面；（４）有关部门企业接受破产法和财

产法管辖，这些法律保证了厂商生产、经营的确定性和稳定性；（５）货币

兑换按照市场汇率。

第二节　判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证标准

一、美国：波兰案（１９９３年）与乌克兰案（２００６年）

如前所述，美国国会在其《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７７１（１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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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市场经济六条标准比较灵活，留给商务部相当大的解释和裁量

空间，加之商务部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裁定不受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

司法审查，因此该条规定与其说是法律规定，不如说是一项政治决定。①

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向转型经济转变的事实，九十年代以后，美国商务部

已经允许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在个案中从法律（ｄｅｊｕｒｅ）和事实（ｄｅｆａｃｔｏ）

两方面证明并申请其国家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波兰是第一个成功争取

到美国市场经济地位承认的国家，②之后，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２０００
年初）、匈牙利（２０００年）、拉 脱 维 亚（２００１年）、俄 罗 斯 与 哈 萨 克 斯 坦

（２００２年）、立陶宛与爱沙尼亚（２００３年）以及乌克兰（２００６年）先后通

过美国贸易救济法的市场经济地位考察并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行列中

“毕业”。③ 在这些国家中，俄罗斯与乌克兰至今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与此相反，尽管中国与罗马尼亚都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并

且努力争取市场经济地位，但至今无法达到美国的市场经济标准，甚至

无法通过市场导向产业的测试。本书选取美国商务部在波兰与乌克兰

案中对市场经济地位的审查分析，希望通过分析美国商务部对第７７１
（１８）节六项“市 场 经 济”标 准 的 具 体 诠 释 从 中 总 结 出 一 些 规 律 性 的

结论。

（一）波兰案

本书之所以以波兰为分析对象，不仅因为波兰是第一个以非市场经

济国家身份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国家，其入关议定书中首次涉及

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规则，而且波兰还是第一个在美国反倾销法中

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序列中“毕业”的国家。在１９９３年的波兰碳钢条案中，

美国商务部确认了波兰的市场经济地位：“波兰不再是《１９３０年关税法》

第１６７７（１８）节意义上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虽然波兰还没有从政治和经

济上完全达到融入欧共体的目标，商务部发现，与传统的非市场经济不

①

②

③

ＳｅｅＣｈａｒｌｅｎｅＢａｒｓｈｅｆｓｋｙ，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ｌａｗ：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ｎ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ＮＴＬ．Ｌ．Ｊ．３７３．３８０（１９９０）．
ＣａｒｂｏｎＳｔｅｅｌＰｌａｔｅｆｒｏｍＰｏｌａｎｄ（５８Ｆｅｄ．Ｒｅｇ．３７２０５［９Ｊｕｌｙ，１９９３］）．但在本案中，经过利

弊平衡，波兰最后放弃了市场经济地位。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Ｉｋｅｎｓｏｎ，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Ｎｏｎｓｅｎｓｅ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ｗａｒｄＣｈｉｎａ．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ｗｗｗ．ｉａ．ｄｏｃ．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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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同，波兰的国内市场对贸易和外国投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或受到保护

的……商务部认为波兰的经济正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运作，其国内价格

完全可以被用于美国反倾销法意义上计算正常价值的依据。”商务部还进

一步阐明了认定波兰为市场经济国家的九条理由。①

第一，波兰货币ｚｉｏｔｙ可以与其他货币（包括美元）自由兑换。货币可

以自由兑换往往是判断是否市场经济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但在本案中，

商务部认定货币可自由兑换的标准并不高，只要在其国内可自由兑换即

可，而无须外部的可自由兑换。在本案中，商务部认为考察波兰货币改革

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波兰与世界的价格体系是相互联系的”。

第二，波兰工人的工资水平与工作条件建立在工会与企业的协商基

础之上。依据如下：（１）波兰１９８９年贸易联盟法规定所有雇员具有根据

其意愿建立工会的权利；（２）在波兰，工会的建立是自发的，并且独立于

政府和雇主；（３）按照波兰法，贸易协议无需在政府部门登记；（４）波兰工

资水平是工会、企业和工人理事会临时协商的结果。

第三，波兰长期以来都允许外国直接投资。通过考察波兰的外商投

资法，商务部认为该法允许任何外国个人或组织与波兰组织组成合资企

业，并且没有对外国投资数量和价值的限制；波兰允许外商独资企业的经

营活动，并且除了在不动产、战略工业和国有企业领域的投资以外，无须

在政府部门注册；外资不受外汇平衡、进口替代政策或当地成分要求的

限制。

第四，按照波兰法，国有企业完全独立自主经营。在本案中，商务部

认为仅仅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私有化不足以满足第７７１（１８）节的要求，

非市场经济国家还必须取消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权。波兰的国有

企业占其就业比例的５０％以下、大约波兰国内６％的产值。商务部发现，

虽然波兰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很高，但中型和大型企业私有化的步骤却

很慢，而且大量的工业资源仍然由政府掌控，但是商务部认为波兰政府控

制这些工业资源的目的主要是确保其私有化有步骤稳妥地进行，从而防

① 美国商务部对该案的详细分析参见ｔｈｅ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Ｒ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
Ｒ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ａｎｄｓＮＭＥＳｔａｔｕｓ。




第五章美

欧
反
倾
销
法
之
非
市
场
经
济
规
则
二

判
断
非
市
场
经
济
的
法
律
标
准
与
实
证
标
准


















 

１６４　　

止经济的动荡。因此，尽管所有权属于政府，但国有企业是独立于政府自

主经营的。此外，波兰国有企业充分摆脱了传统的国家金融体制的控制，

国有企业破产率的增加以及就业率的相对下降（与私营企业的比较）都是

其独立性的证明。

第五，波兰政府基本上取消了对生产和消费产品的价格的控制权。

在本案中，商务部发现波兰９０％以上的生产和消费产品价格是市场价

格。即使那些仍受管制的产品价格，如房租、煤气、电力、牛奶、基本医药

以及公共交通价格也由于波兰政府削减消费者补贴而变得更加灵活；此

外，波兰政府为了使价格与国际价格接轨，还允许通货膨胀；波兰宪法确

保人民自由从事经济活动以及占有和使用财产的权利；在波兰，购买土地

的唯一限制是当土地由国有企业占有或者买方超过５０％的股权由外国

人所有时必须经过政府部门的许可。商务部认同该限制是防止国有企业

出现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第六，除了武器、短缺商品以及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商品之外，波兰

不存在对出口的限制。

第七，波兰制定了反垄断法，意在打破原来的政府垄断，保证公平的

竞争环境。

第八，波兰的证券交易制度对于外国投资的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九，波兰的关税法与反倾销法与关贸总协定的规定相一致。尽管

这并非判断市场经济的主要因素，但一国的关税法与反倾销法同样反映

出该国家经济开放的程度。

（二）乌克兰案

乌克兰是最新被美国商务部正式承认为市场经济的原非市场经济

国家。２００５年４月２日，乌克兰政府向美国商务部正式提出根据美国

贸易救济法（ＴｒａｄｅＲｅｍｅｄｙＬａｗｓ）审查乌克兰市场经济地位的申请。

美国商务部在同月２６日在《联邦公报》上发布通知，邀请相关利害关系

方对此作出评论。① 美国商务部共收到１９份来自利害关系方的反驳意

① Ｓｅ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ｈａｎｇｅｄ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ＤｕｔｙＯｒｄｅｒ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ｌｌｏｙＳｔｅｅｌＷｉｒｅＲｏｄｆｒｏｍＵｋｒａｉｎｅ，７０ＦＲ２１３９６（Ａｐｒｉｌ２６，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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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见或评论，①同时，商务部还主动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欧

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获取了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美国商务部对

《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７７１（１８）节中规定的判断市场经济的６个

标准进行了综合分析，就乌克兰经济运行情况从法律规范体系和经济发

展状况两个层面进行了考察，在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６日作出了“基于乌克兰碳

钢条反倾销案复审下反倾销税法之目的关于乌克兰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决

定备忘录”②，决定正式给予乌克兰美国贸易救济法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地

位，商务部在备忘录中对美国市场经济的６条标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

释并逐一作出以下认定：
（１）关于货币可兑换程度

首先，商务部就判断市场经济的第一项标准作出解释，它认为一国是

否融入世界市场取决于其本国货币的可兑换性，因为这是执行市场汇率

的前提条件。就贸易和投资目的而言，货币的可兑换程度越高，国内市场

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联系的供需力量就越大，汇率市场化的程度就越高。

而国内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联系越紧密，国内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就

越高。

通过考察乌克兰的相关立法及经济发展状况，商务部得出以下评估

结论：就贸易目的而言，乌克兰货币ｈｒｙｖｎｉａ与外国货币具有完全的可兑

换性。虽然乌克兰仍然存在对资本账户交易的重大限制，但其目的是为

了减少货币的易变性，而不是将货币与市场相隔离；与此同时，虽然乌克

兰央行（ＮＢＵ）在名义上采取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政策，但实际上央行

可以对其进行调整以适应市场的变化情况；乌克兰央行作为独立实体的

事实也表明目前对资本账户的限制是为了防止国内资本市场受到外部变

化无常局面的冲击而并非将货币与市场隔绝开来。商务部认为，虽然对

资本账户的控制和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会影响外汇的供求关系，但

①

②

评论意见总共包括２２条支持给予或反对给予乌克兰市场经济地位的理由，具体参见相关备

忘录。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ＵｋｒａｉｎｅｓＳｔａｔｕｓａｓａ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ｏｒ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ｅ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ＤｕｔｙＬａｗＵｎｄｅｒａＣｈａｎｇｅｄ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Ｄｕｔｙ
Ｏｒｄｅｒ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ｌｌｏｙＳｔｅｅｌＷｉｒｅＲｏｄｆｒｏｍＵｋｒａ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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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ｒｙｖｎｉａ的可兑换性以及通过乌克兰独立的银行间市场对货币的自由定

价确保了汇率在本质上是以市场为基础的。

（２）工资水平通过劳资双方自由谈判确定的程度

本标准集中考察工资的确定方式，原因在于工资是生产成本与价格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一个国家总体确定价格与成本方式的重要指标。

劳资双方自由协商工资反映了工资由市场决定的程度，也表明是否存在

劳资双方自由地就雇佣合同条款和条件进行协议。

乌克兰的工资水平是由市场决定的。工人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地点，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受法律限制；工人可以自由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工会

组织；私营企业工人的工资是个别或集体协商的结果，大部分就业集中在

私人产业。私营企业雇主享有选择劳动力规模和构成的自由；国营企业

的工资是劳动者、雇主和政府三方协议的结果；无论私营或国营企业的工

资形成机制都是由那些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地点和工作类型的工人协议的

结果。此外，不同产业工资水平的变化及因技术水平差异引起的变化也

都说明工资是市场决定的。工资拖欠问题是过去，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危机时期的一个主要问题，但目前仅限于少数亏损的国有企业。

（３）允许外国投资的程度

对外资开放的程度使得国内产业能够与以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外国市

场主体以及由其带来的管理、生产和销售实践进行充分的竞争。它也会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政府控制商业行为的范围和程度，因为外国投资者往

往需要对其投资进行一定程度的自由支配。

乌克兰允许各种类型的外国投资，例如在大多数产业允许建立合营

企业或者外商独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可以自由将利润和资金汇出境外并

且在国有化或征收方面受到保护；虽然在法律法规方面外国投资者仍承

担较多义务，但这只是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并不表明政府意图引导或

控制投资；尽管在投资领域仍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外国投资者对在乌克

兰的投资信心正不断增强，近年来外商对乌克兰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就

是证明。
（４）政府对企业所有权或生产资料的控制程度

财产所有权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整个经济中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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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营企业存在的范围和程度往往是该国经济是否是市场导向的一项重要指

标。在本标准项下，商务部主要考察两个因素：第一是企业私有化的程

度，第二是土地所有权。尽管乌克兰的私有化起步较晚，加上近来在私有

化进程中也曾出现骚乱，但乌克兰私有化进程在过去几年取得了迅速的

发展。虽然乌克兰政府在相关产业，如煤炭生产、能源配置和国防产业仍

拥有所有权或控制权，但这是因为上述产业是非赢利性的，因此对私有化

主体不具有吸引力，即使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这些产业也是由国家加以

控制的，政府不希望将其私有化。此外，尽管土地证书制度尚在进行之

中，乌克兰的土地私有化已经基本完成。

（５）政府对资源配置、企业产品定价和生产数量的控制程度

经济决策的非中央化是市场经济的基石，私人或企业出于赢利目的

而独立做出的投资、资源投入、产出和产品定价等决策可以确保经济资源

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加以配置和利用。价格则通常反映市场的需求状况和

资源的相对稀有状况。政府控制生产和资源分配的重要措施表现为政府

对资金的分配程度。由于银行是资金的重要分配者，国家对商业银行的

控制程度就成为重要的参考因素。商务部认为，以下四个方面与本标准

有关：第一是价格自由化程度；第二是负债；第三是商业银行地位；第四

是个人与商业组织进行企业活动的程度。

乌克兰仍对能源和基本消费用品采取政府定价，但即使在市场经

济国家也存在同样的状况。时下，乌克兰过去能源价格被严重扭曲的

状况也随着能源价格的提高和现金支付的大幅度提高而有所改善。企

业间欠费情况也有好转，部分传统工业（如钢铁）也由于考虑到国际市

场状况而出现复苏迹象。由于上述产业大多数由私人所有，其增长并

不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这些都说明投资正朝着高回报的领域流动，资

源也正以市场的方式进行分配。尽管由于商业环境的困境使得乌克兰

新型工业发展进程缓慢，但其服务业和食品加工业发展迅速。其他传

统领域，例如煤炭仍然持续亏损，出于社会福利和稳定的考虑，仍旧受

到保护。

私营银行（而非国有银行）成为乌克兰经济中资金的主要分配者。银

行迅速发挥的融资的主要作用，虽然融资水平仍然较低，但是许多公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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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　　

个人都可以进行借贷。因此，乌克兰的市场资金分配体系已经建立，尽管

其体系框架还比较原始和低效。

乌克兰的破产法并不完善，但企业负债占 ＧＤＰ的比例已经迅速下

降。目前企业负债主要集中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国有企

业，这些企业目前主要承担经济萧条地区的就业责任。

商业活动的法律环境仍在转型之中，法律法规之间仍存在冲突。但

乌克兰政府已经注意到这种状况，并正在着手进行改革。商业法律的复

杂局面并不代表政府意图对市场进行控制，而只说明乌克兰政府缺乏构

建和谐市场机制的经验。企业活动仍在蓬勃发展之中。

（６）美国商务部考虑的其他因素

在这一要素标准下，美国商务部可以提出任何影响给予市场经济

地位的其他考量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贸易自由化、法律规则以及腐败

问题。

美国商务部认为，腐败是导致经济低效率（通过扭曲市场信号和增加

不确定性）进而损害价格和成本可靠性的原因之一。腐败是阻碍乌克兰

商业发展的严重问题，但它只是缺乏效率的一个过渡问题，并不是损害价

格体系有效性的基础性问题；乌克兰的法律体系较为脆弱，例如法律缺乏

透明度，法律之间存在冲突、法律适用的不统一和司法机构缺乏执法经

验，易受政治压力的影响等。这与腐败和较弱的市场机制有关。这种情

况并不是乌克兰所特有的问题，许多转型经济甚至市场经济国家也面

临着同样的挑战，问题的关键是看法律体系是否脆弱到使市场无法发

挥作用。在乌克兰的市场环境中，法律的脆弱性并不是由于国家计划

或者国家控制，而是一国获得制度经验的必经过程；在贸易关系方面，

乌克兰政府正在与其他成员方协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乌克兰政府已

经与５４个国家达成了相互赋予最惠国待遇的双边协议，它还与欧盟达

成了伙伴与合作协议，除了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内部成员所享有的

优惠、欧盟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或边境优惠以外，乌克兰与欧盟相互

给予最惠国待遇。

基于以上分析，美国商务部得出以下结论：乌克兰许多积极的变化

都表明该国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第一，由于货币的可兑换性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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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间市场的运行，乌克兰的汇率是市场化的。虽然政府仍对资本账户交易

进行一定控制，央行也经常干预外汇市场以防止汇率的大起大落，但这在

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也存在同样的做法；第二，工资由市场决

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资双方的协议程度；第三，乌克兰市场是开放的，

虽然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较慢，但政府致力于提升和改善商业环境并取得

了积极的效果；第四，政府不再对绝大多数产品进行定价，市场决定资源

分配和产量，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已经完成了私有化改革，乌克兰的银行部

门已经大幅度地实现了私有化；第五，乌克兰的贸易是开放的，不仅关税

水平降低，而且正在进行入世谈判，进出口贸易增长迅速。因此，乌克兰

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充分的程度，美国商务部可以在反倾销调查中使

用其本国价格和成本计算产品的正常价值。

二、欧盟（欧共体）：非市场经济标准在对华反倾销案件中的具

体适用

　　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没有明确在立法中规定非市场经济国家获得

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而只是抽象地规定了一个国家从非市场经济地位

“毕业”的理由。例如，欧共体在其《第８３９／９５号条例》中以拉脱维亚、立

陶宛和爱沙尼亚已经与欧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其国内经济正在朝着

市场经济的方向进行大规模改革”为由，承认了上述三国的市场经济地

位。又如，《第１９７２／２００２号理事会条例》也是在序言中非常简要地阐述

了给予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的理由是“俄罗斯在朝着确立市场经济条件

方面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步”。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只能结合《第９０５／９８
号条例》并通过“企业”个案而非“国家”个案来考察欧盟检验市场经济地

位的标准。

按照《第９０５／９８号条例》的规定，市场经济的五条标准是相互独立

的，而且都是申请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必要条件。因此，任何一项标准

的不符都可能导致欧委会驳回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申请。但从实践来

看，标准一的“国家干预”和标准二的“国际会计准则”最难为中国企业

满足。下面一组数据显示了中国企业未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常见原因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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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出口商未获得 ＭＥＴ的常见

原因统计（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①

关于国家干预

国有或大部分股份属于国家所有 １０

以下方面存在国家干预

原材料来源 ５

雇员薪金 ３

退税 １

通过国营代理商出口 ３

采购和销售活动存在限制 １

土地所有权 ５

未满足相关会计标准

会计记录未经独立审计 ７

没有按照国际会计标准 ３

财政状况和生产成本被扭曲 ２

会计记录和审计结果没有公开 １

会计记录不完整 １

　　此外，从欧盟向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发放的“市场经济地位和／或分

别裁决待遇”调查问卷的相关问题来看，欧盟审查企业是否为市场经济的

核心标准是该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在问卷的第一部分，欧委会即要求提

供应诉企业及持有应诉企业股份的企业的所有制情况。如果应诉企业或

其主要股东是国有企业，则其将很难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第二部分涉及企

业的经营决策和成本情况。问卷进一步要求企业提供原材料供应商的所

有制情况。通常如果原材料来自进口、私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则被视为

含有市场因素，如果来自国有企业，则往往被认为含有政府干预的成分；

第二部分还要求企业详细提供：Ａ．生产产品所需的原料和其他成本构

①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Ｃａｓ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ＸｉａｎｇＬｉｕａｎｄＨｙｌｋｅ
Ｖａｎｄｅｎｂｕｓｓｃ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３６（６），１１２５ １１４４，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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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成，Ｂ．工业产权和法律要求，Ｃ．员工聘用情况，Ｄ．生产设施和生产，

Ｅ．销售等五方面的情况。其目的在于审查企业在采购、生产销售以及雇

佣员工等方面是否享有决策权，其主要成本的投入是否反映市场价值等

要求。①

中国输欧黄膦案②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５日，欧盟发布立案通知，正式对中国产黄膦进行反倾

销调查，涉案企业包括云南马龙化建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金沙黄膦厂、昆

明市进出口公司、南亚罗平公司、云南嵩明公司等五家出口企业。１９９９
年４月１９日，经过实地核查，欧盟正式公布给予云南马龙化建股份有限

公司市场经济地位，其余四家公司则未能通过欧盟市场经济地位的审查。

该公司最终获得欧盟给予的市场经济地位的主要原因是：其一，该公司

是股份制企业，能够证明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不受国家干预；其二，该公司

是在上海公开上市的公司，３０％股份属于私人所有；其三，该公司财务管

理非常正规和严格，在核查中能够提供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其四，该企业在资本折旧等财务运作上，不存在明显的非市场经济做法；

其五，该公司在原材料购买过程中不存在政府干预。③

中国输欧光盘盒案

１９９９年３月５日，欧盟在欧共体官方公报上发布了关于启动对原产

于中国的光盘盒进行反倾销调查的通知。１９９９年，欧委会通过第２５６３／

１９９９号条例，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光盘盒征收临时反倾销税。三家香港

公司被征收的临时反倾销税率分别为６．６％、８．３％以及１０．４％。而其他

中国出口商被统一征收了２０．１％的反倾销税。２０００年，因申诉方的申

请，欧委会在认定不违反欧盟公共利益的情况下，终止了对原产于中国的

光盘盒的反倾销程序，同时退回了已经征收的临时反倾销税。在本案中，

欧委会向所有已知的中国出口商寄送了关于市场经济地位和分别税率的

申请表。共有四家出口商申请市场经济待遇，另有一家申请分别税率裁

①

②
③

参见王杕：《应对“有条件市场经济地位”———详解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ＷＴＯ经济导刊》
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Ｙｅｌｌｏｗ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ｃａｓｅ２０００ＯＪ．Ｌ７７／２３．
参见《中国商报》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４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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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　　

决。在提出市场经济待遇申请的四家出口企业中，一家因其产品不属

于本次调查的范围，其申请被驳回，另一家自行撤销了申请。欧委会对

余下的两家公司（公司 Ａ和公司Ｂ）进行了调查。对于 Ａ公司而言，它

是一家位于香港的光盘盒出口商，负责对光盘盒的生产管理、市场营

销、原材料的选购以及机器的制造等。该公司在内地设有生产基地，生

产根据其内部安排进行。欧委会认为，Ａ公司在中国内地的生产商不

具有中国法意义上的独立法人资格，它无权从事在中国内地的产品销

售，只有出口所有产品的义务。此外，它不具备独立的审查账目，其所

有账目都被合并至其母公司的账目中。因此，欧委会认为，Ａ公司在内

地的生产厂不具备基础条例第２条第７款Ｂ项的市场经济条件；在本

案中，Ｂ公司也是总部设在香港的光盘盒出口商，它在内地设有两家工

厂（ａ工厂和ｂ工厂），欧委会经过调查认为，香港母公司负责相关的生

产管理和销售，ａ工厂是一家由 Ｂ公司独资的中国法人（有限责任公

司），其所有的决策，包括价格、投入产量、科研、生产销售以及投资等都

由香港的母公司做出，没有来自中国政府的任何干涉。此外，该公司拥

有一套符合国际会计标准的独立的会计账册，这家公司的运作没有受

到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由于是中国法人，它受到中国破产法和财产法

的调整。最后ａ工厂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了欧委会的认可。反之，由

于ｂ工厂的情况和 Ａ公司在内地工厂的情况非常相似而被否决了市场

经济地位。

中国输欧钼铁案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９日，欧共体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钼铁发起反倾销

调查。在初裁阶段，共有１０家出口商向欧委会提出市场经济待遇的申

请。其中四家公司因提交的问卷不完全，未包含足以支持其申请的足够

的信息和证据，尤其是未提供审计报告、财务报表以及有关部门购置价值

和主要固定资产的账面现值的信息而被拒绝市场经济待遇；对于其余六

家厂商，欧委会进行了实地核查：三家出口商存在显著的国家干预，５家

生产商不能证明他们各自按照国际会计标准审计的一套清晰的基本账

目。有三家公司被发现存在一定程度的资产不实和从先前的非市场经济

体系延续下来的扭曲，特别是其中的一家公司还存在易货交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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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最后，只有南京新资源公司通过了欧盟市场经济地位的考察。①

通过对上述三起典型案例和其他案件的考察可以看到，欧委会在考

察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申请时，第一、第二和第三项标准最为重要。而

由于第四项、第五项标准与企业自身行为没有关系，主要涉及国家的宏观

货币政策和与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此在实践中中国企业普遍被认为

符合这两项标准。

企业的所有制形式是欧委会衡量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一项重要因

素。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外商独资企业较为容易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认

定和分别税率的裁决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对于国有企业，则关键看它

是否完成了转制并实行了股份制。首先，中国企业国有股所占的比例在

一些案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通常国有股比例越小，就越容易获得市场经

济地位。例如在“草甘膦”一案中，虽然企业的大部分股份属于私人，但是

由于非国有股比较分散，国家仍是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因此，欧委会拒绝

给予其市场经济地位。在２００１年的节能灯案中，上海菲利浦亚明公司因

外资所占股份为６０％，国有资本比例为４０％而最终获得了市场经济地

位。其次，除了国有股比例以外，股份的流动方式和企业形式也起着举足

轻重的影响。例如在前述的黄膦案中，尽管云南马龙化建公司国有股比

例占到３０％，但由于成功转制为股份制企业并向欧委会证明了国家并不

对公司具体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干预，②同时在上海证交所成功上市，因而

最终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而在２００３年的“糠醛案”③中，一家中国企业

由于在国有转制的过程中无法提供国有股份按照市场价格流通并自由转

让的证明，其市场经济地位的申请被欧委会驳回。第三，企业董事会成员

的组成也是考察该企业是否受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黄膦案

中，马龙公司指明其有关经营管理的一切都由董事会作出，而该公司的董

①

②

③

在终裁中，由于中国五矿商会成立了钼铁产品协调组，就向欧盟出口的钼铁的价格和数量

进行限制，并在出口企业中进行了配额分配，被理事会认定存在严重的国家干预并可能导

致规避反倾销税的危险，最终，南京新资源公司的市场经济地位被撤销。
该公司以中国关于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和重组的法律法规论证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仅对生产

进行管理确保资产的有效使用以达到增值的目的，而不是通过这一方式直接干涉公司的经

营管理。因此中国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
ＦｕｒｆｕｒｙＡｌｃｏｈｏｌｃａｓｅ，２００３ＯＪ．Ｌ１１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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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４　　

事会成员里并没有国有资产管理局派出的官员而得到欧委会的认可，而

在２００３年的中国输欧聚酯切片案中，欧委会指出申请市场经济待遇的

ＹＨ公司不仅是一家国有企业（９４．６％的股份归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所有，

其余５．４％的股份归当地的一家国有公司所有）且不能证明其经营不受

政府干预，而且董事会成员全部由作为国有公司的５家股东制定，因此，

被否决了市场经济地位。

在反倾销调查中，独立的、可靠的和经得起查证的会计账册是唯一验

证生产商提供信息准确性的证据。所有涉案企业，不管是来自市场经济

国家还是非市场经济国家，都应当提供会计簿册。① 目前，会计账簿不

全、未经审计、未按国际会计标准进行记账、企业没有独立账簿、财务状况

不清，是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②

欧盟在审查中将集中考察企业是否有一套清晰的会计账簿，该会计

账簿根据国际会计标准记账并进行审计；而且该会计账簿适用于所有的

场合，也就是说，不应该为了应付税务部门或其他目的而备有另一本账

簿。如果企业财务制度不完善，记账方法和会计处理原则不符合国际会

计标准，③没有审计报告或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作出不利评注或作出重

大保留，将无法获得欧共体确认市场经济地位。例如，在２００３年奥古曼

胶合板反倾销案中，欧委会分别赴安徽和浙江两家公司进行实地核查，经

反复核对发票、凭证、明细分类账、总账和报表，办案人员认为上述两家公

司记账严格清晰，财产的来源清楚，折旧摊销规范，财务入账走账明了，最

后给予两家公司市场经济地位，其中一家公司基于此获得了全国最低

税。④ 反之在２００３年的糠醛案中，四家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企业都

向欧委会提交了审计报告，但都没能符合第二条标准。其中，山西某公司

的审计报告显示，在该公司１９９８年的账目中，无形资产科目出现错误增

①
②

③

④

张新娟：《欧盟反倾销法非市场经济规则研究》，《法学家》２００３年，第６期第１４９页。
国家经贸委反倾销反补贴办公室主编：《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与实务》，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７９页。
国际会计 标 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简 称ＩＡＳ）是 国 际 会 计 标 准 委 员 会

（ＩＡＳＣ）规范各类会计记录的准则，共由４０个国际会计准则文件组成。ＩＡＳ是欧委会判断

中国企业会计记录是否规范的主要依据。
前引王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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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加，该错误在后来年度审表中均未做账务调整；河南某公司的审计报告显

示，审计师调整了公司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的利润幅度，其后，公司为不同

目的分别使用了调整和未调整的数字；在山东某公司的审计报告中，审计

师也作了保留。审计师注意到该公司以前年度利润超分，并且在缺少相

关决议的情况下增加了利润，该公司审计出的账目问题在后来年度也未

做账务调整；另一家山东公司称公司的部分股权通过债务抵销的方式转

让给某公司，但是，在该公司的账上并未显示出债务抵销。（见表２）

表２

公　司

标　　　　　　准

标准１ 标准２ 标准３ 标准４ 标准５

１ 未满足 未满足 满足 满足 满足

２ 未满足 未满足 满足 满足 满足

３ 满足 未满足 满足 满足 满足

４ 满足 未满足 可能满足 满足 满足

　　（资料来源：中国出口商对调查问卷作出的有效答复）。

欧委会审核的第三个重要标准是看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是否

因非市场经济制度的影响而受到严重扭曲。如果企业的生产成本，如原

材料、生产用地、能源、劳务等要素受到政府的影响，那么其产品的价格就

不能反映出真实的供求关系。在审查时，欧委会着重考察几方面的因素：

其一，企业资产评估方法，尤其是设备折旧等支出是否受到扭曲。例如在

前述钼铁案中，欧委会否决三家中国公司市场经济地位的理由之一，就是

资产评估的任意性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资产不实，还受到从原来非市场

经济延续下来的扭曲等情况。其二，是否存在易货贸易。欧盟禁止被调

查企业参与易货贸易，认为这种交易方式会妨碍产品正常价值的计算。

例如在２０００年的中厚钢板案①中，六家中国企业因存在易货贸易等原因

① ＮｏｎＡｌｌｏｙＳｔｅｅｌＣａｓｅ，２０００ＯＪＬ０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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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　　

被认定存在重大市场干预。此外，在钼铁案中，欧委会也以相同的理由否

决了一家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其三，企业原材料是否受到计划经济的

影响。如果企业的原材料不能通过市场购买，而是由政府统一调配，则被

视为对生产成本的扭曲。例如在２００１年乌克兰输欧尿素案中，由于乌克

兰政府对尿素的主要原材料之一的天然气限定了价格，并且对当地农业

部门的化肥生产商提供廉价的原料而被否定了市场经济地位。

从欧盟的实践来看，企业是否完成转制并实行了股份制以及是否具

备一套符合国际会计标准的清晰的财务记录是欧盟考察的重点。而这两

条标准，尤其是后一条标准完全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而达到，它们与

企业的管理水平，特别是财务制度密切相关。而中国尽管尚未实现人民

币汇率的完全自由兑换，但实践中欧盟几乎从未以此为由拒绝中国企业

的申请。由于汇率的自由兑换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因此，欧盟在诸多案

件中的裁定实际上认可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已经符合了欧共体要求汇率

遵从市场的要求。

第三节　本 章 小 结

　　美国与欧盟在相关立法中都对反倾销法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标准作出

明确规定，这使得“非市场经济”已经不再是一个完全抽象的经济或政治

概念，相关国家政府或企业在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时至少获得了可以参照

的标准和依据。美国与欧盟对市场经济标准的法律规定主要是根据其反

倾销中影响公平贸易的因素而归纳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虽然美国与

欧盟提出的市场经济标准存在一定的区别，例如，美国标准针对的是国家

的整体市场经济地位，而欧盟标准则针对企业或行业的市场经济地位。

而且美国、欧盟标准从表述上看也不完全重合。但这种区别只是表面上

的，就其内容而言，涉及的问题是相同或者相似的，实质上是一样的，这些

标准构成了一个体系。① 此外，从美国标准来看，由于缺乏量化的标准和

详细的程序规则，美国商务部在依据关税法第７７１（１８）节判断一个国家

① 参见《２００３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电子版，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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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转化为市场经济国家的衡量标准仍然是极具弹性

的，从波兰案和乌克兰案中我们也难以判断出商务部在衡量各项标准时

的主次与轻重。上述六项标准的判断完全在商务部的裁量范围之内，正

如美国商务部在乌克兰案中所承认的：“美国贸易法只规定了衡量市场经

济地位的６条标准，但是没有规定该６条标准的权重与适用顺序，商务部

只需考虑将特定的事实与法律标准结合起来并证明该国经济在总体上是

按照市场原则运行即可。”①笔者通过比较发现，在实践中，无论是美国或

欧盟都有逐步对“法律标准”作扩大解释的迹象。例如，“美国标准”的最

后一项是一条开放式的标准，商务部对该条的解释由波兰案中考察该国

是否存在证券法、反垄断法以及关税和反倾销法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案中

考察该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市场准入等）、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以及存

在的腐败问题等；欧盟在实践中对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判断也存在类似

倾向。例如，在２００４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中国：贸易保护调查中的市

场经济地位》的初步评估报告②在原来市场经济的５条标准之外又增加

了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部门市场化方面的考察；欧盟委员会在中

国输欧皮鞋反倾销案中也指责中国相关皮鞋企业存在低价融资（Ｃｈｅａｐ
Ｆｉｎａｎｃｅ）、税收减免（ＴａｘＨｏｌｉｄａｙｓ）、非市场化土地租金（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ＬａｎｄＲｅｎｔｓ）等变相政府补贴行为，并以此作为拒绝给予中国企业市场经

济地位的依据。③ 不过这种灵活标准的影响对于力争摆脱非市场经济的

国家而言未必全是负面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标准的市场

化国家，只有市场化程度的相对比较及排序才是有意义的。那些仍然被

视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完全可以利用该规定而请求必要的弹性，量化限

制在理论和实践中不仅难以做到，而且有时反而会导致武断的结论。

最后，通过对乌克兰案的实证考察，笔者发现，尽管从２００６年２月１
日起，美国商务部将在对乌克兰的反倾销案中采用乌克兰国内的产品价

①
②

③

参见前引美国商务部关于承认乌克兰市场经济地位的备忘录。
Ｃｈｉｎａ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Ｔｒａｄ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ｉｎｔ／ｃｏｍｍ／ｔｒａｄｅ／ｉｓｓｕｅｓ／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ａ／ｐｒ２８０６５４＿ｅｎ．ｈｔｍ．Ｊｕｎｅ２８，２００４．
Ｓｅ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ｓ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ｎ Ｓｏｍ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ＬｅａｔｈｅｒＳｈｏｅｓ，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ｔ／ｃｏｍｍ／ｔｒａｄｅ／ｉｓｓｕ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ｌｅｓ／ａｎｔｉ＿

ｄｕｍｐｉｎｇ／ｐｒ２３０３０６＿ｅｎ．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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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与成本计算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但是，由于美国商务部仍然对乌克兰

市场化发展与持续性表示疑虑，因此，商务部在其备忘录中增加了附加条

件：即如果商务部认为不合适或不合理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不采用乌克

兰国内的产品成本与价格计算正常价值。也就是说，当产品价格不是在

正常贸易过程中形成的，产品成本不是依据公认的会计准则计算得出的、

产品成本不能合理反映出生产与销售的过程或者存在其他法律或商务部

法规规定的情况的，美国商务部仍然可以采用替代方法确定乌克兰出口

产品的正常价值，这一做法将适用于今后对乌克兰产品反倾销的所有行

政调查和复审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一个国家从美国的非市场经

济序列中“毕业”，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美国商务部还会随时“监督”该国市

场化的进程，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计算正常价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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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六章　美欧法院对反倾销法之非市场

经济规则的司法审查

第一节　美国法院对反倾销

案件的司法审查

　　自反倾销法诞生以来，主权国家行使反倾销调查与裁定的权利就被

赋予了各国的行政机构。行政机关的权力来源于法律，行政机关也只能

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力。为了保证行政权力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使，防

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从而损害相关行政主体的合法权利，必须对行政权

给予有效的外部监督。司法审查就是法院监督行政机关遵守法律的有力

工具。没有司法审查，行政法治就等于一句空话，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缺

乏保障。① 在反倾销等贸易救济领域，西方国家都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

即反倾销国家或地区的司法机关对于政府有关部门作出的反倾销裁定或

采取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审查的制度。

一、美国反倾销案件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渊源

美国法院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历史渊源，来自英国普通法的传

统。而对外贸行为的司法审查是整个司法审查体系的一个部分，其历史

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末。１７９０年联邦法院法就规定，联邦巡回法院对依

据外贸法提起的诉讼享有管辖权。② 但在反倾销和反补贴领域，直到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当时的法律规定有关当事方仅能够对反倾销和反

①
②

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版，第５６２页。
参见韩立余著：《美国外贸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９—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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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征收关税的行政行为向关税法院（ＣｕｓｔｏｍｓＣｏｕｒｔ）提起司法审查的

请求。而对当时的关税委员会（后来的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损害裁定不得

提起司法审查；此外，对低于正常价值的裁定以及是否存在补贴的裁定提

起司法审查，也是存有疑虑的。① １９７９年，美国国会在根据东京回合反倾

销守则调整其国内反倾销法的同时，也对美国原有的司法审查机制进行

了重新审视，并决定对该制度进行一次彻底的审查与修改。国会认为美

国原有的司法审查机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救济的不充分性；二是提起

司法审查的主体受到限制（如外国的产品制造商没有诉讼资格）；三是审

查事项的范围不清；四是行使司法审查权的适当法庭不清。② 解决上述

问题的第一步努力是集中在美国《１９７９年贸易协议法》第十部分明确规

定了一套综合的关于反倾销与反补贴司法审查的体制，③意在使反倾销

与反补贴程序中的每一项行政决定都能够受到法院的司法审查。其次，

按照美国《海关法院法》④的规定，美国原来行使司法审查权力的管辖法

院美国海关法院（ＣｕｓｔｏｍｓＣｏｕｒｔ）被易名为美国国际贸易法院（Ｃｏｕｒｔ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简称ＣＩＴ），这不仅意味着其主要职能的改变，即由

过去主要针对征收关税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转为主要集中于对“不公平

贸易”案件的司法审查，而且其管辖权也相应扩大，⑤该法律授予ＣＩＴ与

美国地区法院同样的所有权力⑥以及非常宽泛的裁定不同形式救济的权

力。⑦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设立的目的是借助司法审查，限制行政机关在

进行反倾销及反补贴调查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保证法律以国会预期的

严格方式得以执行。目前，美国贸易救济中的司法审查制度仍是以《１９７９
年贸易协议法》第十部分为主体，并经过不断的法律修改和补充以及司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ｅｅ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Ｌｏｗｅｎｆ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ｐ．２８７．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ＳｅｅＥｄｗｉｎＡ．Ｖｅｒｍｕｌｓｔ，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１９８７，ｐ．１２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５１６Ａ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１９Ｕ．Ｓ．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５１６Ａ．
ＣｕｓｔｏｍｓＣｏｕｒｔＡｃｔｏｆ１９８０，ｐｕｂ．Ｌ．Ｎｏ．９６ ４１７，９４Ｓｔａｔ．１１７２７（１９８０）．
Ｓｅｅ２８Ｕ．Ｓ．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５８１．
２８Ｕ．Ｓ．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５８５．
Ｓｅｅ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Ｖｅｒｍｕｌｓｔ，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Ｌａｗ，３３Ｓ．Ｅ．Ｗ．３４９
（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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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积累而形成的。

作为 ＷＴＯ的成员方，美国也应履行《ＷＴＯ反倾销协定》中有关成员

国内法中增加司法审查程序规定的国际法义务。１９９４年的《ＷＴＯ反倾

销协定》首次明确要求各成员方在其国内法中设立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

度。《反倾销协定》第１３条规定：“其国内立法包括有关反倾销措施规定

的 各 成 员 方，应 维 持 司 法、仲 裁 或 行 政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ｌｏ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Ｔｒｉｂｕｎａｌ），以便特别是对第１１条意义内的最终裁决和审

查决定所采取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审查。此类机构或程序应完全独立于

负责作出该裁决或审查决定的当局。”该条规定对于限制和平衡国内行政

主管机构过大的自由裁量权，防止权力的滥用，保障相关利害关系方的利

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美国反倾销案件司法审查的主管机构及其审查范围

按照美国《１９８０年海关法院法》的规定，美国负责反倾销司法审查的

机构是国际贸易法院。国际贸易法院是美国宪法第３条所指的法院，属

于专业法院，享有美国联邦区法院的制定法和衡平法的权力，可以给予它

认为适当的救济手段，包括禁止令和确认判决在内。该法院由九名法官

组成，由总统在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下予以任命。对国际贸易法院的判

决不服可以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Ａｐｐｅａｌｓｆｏｒ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ｉｒｃｕｉｔ，简称ＣＡＦＣ），①如果当事人对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

裁判不服，还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Ｆｅｄｅｒａｌ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但实践中

尚未有先例。

就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的管辖权而言，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５１６
节将可以提请司法审查的行政机关的裁定分为两类，并对其适用不同的

审查标准。第一类行政裁定包括：一是美国商务部做出的不启动反倾销

①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是根据１９８２年的联邦法院改进法而设立的，以代替原来的美国海关

和专利上诉法院，职权比原海关和专利上诉法院扩大，是一个专门法院。其管辖范围包括

联邦全部领土。管辖范围包括地区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上诉案件、美国索赔法院上诉案

件、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上诉案件、专利和商标上诉委员会的某些裁决、功绩制保护委员会的

某些裁决；商务部关于进口仪器的某些法律方面的裁决。设立巡回区上诉法院的目的是在

全国范围内统一某些专门问题的法律适用。详见前引王名扬书第５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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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反补贴调查的裁决；①二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某项已考虑了变化

情况的决定作出的不重新审议的决定；三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实质

性损害、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实质性阻碍所做出的否定性的初步裁决。第

二类行政裁定包括：一是美国商务部及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反倾销或反补

贴调查所作的否定性终裁（包括由起诉人选择的、肯定性终裁中明确排除

任何公司或产品的任何部分）；二是美国商务部及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反倾

销或反补贴行政复审所作的终裁（除了上述基于变更后的情势不对裁决

加以复审的裁定）；三是美国商务部作出的中止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的裁

决；四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损害效果的裁定；五是美国商务部及国

际贸易委员会就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所作的肯定性终裁（包括此类终裁

中的任何否定部分）；六是商务部就一个特定种类的产品是否在现存的倾

销认定或反倾销令或反补贴令所描述的产品范围之内的裁决等。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１９８４年贸易与关税法》取消了一些中间审查程

序（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ｕｔｏｒｙＲｅｖｉｅｗｓ），也就是《１９７９年贸易协议法》允许的针对一

些临时性行政裁定所作的立即审查，原因在于此类审查不仅没有必要，而

且还费时费钱。此外，美国《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在界定非市场经

济国家的标准时，明确规定了美国商务部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将

不受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司法审查。

三、美国反倾销案件司法审查中的适格主体

根据美国《１９８０年海关法院法》的规定，②凡不服反倾销或反补贴行

政裁决的利害关系人（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Ｐａｒｔｉｅｓ），均可就行政裁定中的事实认定

或法律结论等向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通常，提起司法审查的主体包

括以下两类：

（一）外国利害关系方，指所有与反倾销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外国企业

（包括与外国商人利益一致的美国进口商）。具体包括：（１）外国制造商、

①

②

在１９８２年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ｔｅｘ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４ＣＩＴ１１０（ＣＩＴ１９８２）］案中，
法院判决美国商务部作出的关于启动调查程序的裁定不受立即的司法审查。
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６３１（Ｃ）（ｋ）（１）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ｓＣｏｕｒｔｓＡｃｔ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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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出口商；（２）美国进口商以及特定的由美国进口商组成的利益集

团；（３）生产或制造被控倾销产品的所在国家的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

上述权利主体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是其已经参与了反倾销的调查程序。

对于那些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被控倾销产品的企业，即再加工企业，因为

其本身并没有直接进口，所以不享有提起司法审查的权利。

外国利害关系方有权针对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倾销或损

害存在的肯定性终裁提起诉讼。对于商务部不接受出口商价格承诺（中

止协议）的裁定，不能通过诉讼将其撤销。国际贸易法院在其判例中反复

确认的基本标准是：如果一种裁决不属于关税法中所列出的可以被撤销

的裁决，以及其他法律或规章中没有写明当事人为此提起诉讼的权利，则

针对调查结束之前的有关裁决提起诉讼的权利不能成立。只有当商务部

因存在着明显的失误或过错而拒绝接受出口商承诺时，它们才可以向法

院要求撤销商务部的最终裁决，也就是说，在针对商务部最终裁决的起诉

中，才可以间接地对商务部不接受价格承诺的做法提起司法审查。①

（二）国内利害关系方，主要包括：（１）美国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

商或批发商；（２）上述企业的特定利益联合体；（３）上述企业的职工利益

联合体；（４）上述企业联合体的联合会。国内利害关系方主要针对美国

行政主管机构不征收反倾销税或取消反倾销税的裁定提起司法审查。同

样，国内利害关系方也必须以原告身份参与反倾销程序作为提起司法审

查的前提条件。国内利害关系人所提起的诉讼主要是针对上述第一类行

政裁定。即：（１）对商务部拒绝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的决定提起的诉讼，

但如果商务部根据申诉人的申请，虽作出反倾销立案的决定，但并没有在

申诉人请 求 的 范 围 内 立 案，利 害 关 系 方 一 般 不 能 就 此 向 法 院 起 诉。

（２）对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的初步否定性裁决提起的诉讼。如果国际贸

易委员会对损害构成做出了否定性的初步裁决，就意味着不征收反倾销

税，将导致反倾销程序的终止，美国国内利害关系方可以通过提起司法审

查来要求法院撤销由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的初步否定性裁决。但对商务

① 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编著：《国外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案例集》美国卷

（第二册）（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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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初步否定性裁决，当事人无起诉权。因为按照美国行政法中的“用尽

行政救济的原则”①，只有当原告证明，他已经不可能再从行政机构获得

自己的正当权利，才可以针对行政行为通过法院获得其权利保障。由于

商务部的初步否定性裁决并不能导致反倾销程序的终止，反倾销程序的

结束还有待于商务部做出最终否定性裁决，因此当事人还没有穷尽通过

行政机构解决问题的途径，所以不能向法院起诉。（３）对商务部和国际

贸易委员会做出的否定性最终裁决即拒绝征收反倾销税的裁决提起的诉

讼。（４）对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的最终肯定性裁决中所包括

的否定性方面所提起的诉讼。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商务部或国

际贸易委员会所做出的最终肯定性裁决中，任何一个被申诉人或产品

被明确排除在倾销或损害事实的确定之外，原申诉人可以就此提起诉

讼。二是如果由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所做出的最终肯定性裁决已

包含了相对于美国企业来说的否定性方面，如认为倾销幅度偏低等，则

这类诉 讼 应 根 据 适 用 于 最 终 肯 定 性 裁 决 的 前 提 条 件 来 做 出 裁 定。

（５）对商务部接受出口商中止倾销义务承诺的裁决提起的诉讼。如果

商务部接受了出口商的价格承诺，即出口商向商务部保证尽可能减小

倾销幅度，以消除倾销所造成的损害影响，国内利害关系方可以请求法

院审查出口商所作承诺义务的实施已达到了对损害的消除。这种审查

的可行性在于商务部在其接受义务承诺的裁决中没有规定对损害实施

予以审查的权限。

四、美国反倾销案件中的司法审查标准

美国行政法中的审查标准问题（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Ｒｅｖｉｅｗ）主要指联邦法

院在对联邦行政主管机构作出的行政裁定进行司法审查时对这些裁定的

遵从程度问题。② 它主要涉及法院与行政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从

①
②

关于美国司法审查中的“用尽行政救济”原则，详见前引王名扬书第６４６—６５３页。
Ｓｅｅ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Ｔｈｅ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ｏｆＧＡＴＴ＆ｔｈｅＷＴＯ，ｐ．１４５．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原 载 于 ＳｔｅｖｅｎＰ．Ｃｒｏｌｅｙａｎｄ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ＷＴＯＤｉｓｐｕｔ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Ｄ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１９９６）９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ｈｌＬａｗ，ｐｐ．１９３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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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来看，美国联邦法院就行政机构对“事实”问题的判断较为遵从，而就

其对“法律”问题的解释则遵从度较低。① 这是由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所

决定的，按照这一原则，行政主管机构对法律执行中的“技术性”方面比较

有发言权，而法院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国会赋予行政部门的权力能够在法

律的框架内得到执行。② 《美国行政程序法》第７０６节也明确规定“审查

法院应决定所有的法律问题，解释宪法和法律条文的规定，并且决定行政

行为所表示的意义或适用”③。但是这一普遍适用规则在１９８４年美国最

高法 院 审 理 的 “ＣｈｅｖｒｏｎＵＳＡＩｎｃ．Ｖ．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ｎｃ．”案④（以下简称“Ｃｈｅｖｒｏｎ案”）中得到改变。

“Ｃｈｅｖｒｏｎ案”确立了“Ｃｈｅｖｒｏｎ原则”，其基本精神是限制司法审查

的范围，把解释法律的权力从法院移转于行政机关。根据该原则，法院在

审查行政决定的法律解释时分两步来进行。首先，看国会立法是否对于

所处理的问题已有直接的规定，如果审查认为国会立法实际上已对具体

问题有所规定，那么法律审查就此结束，法院将认为行政当局的决定是符

合国会立法而予以遵从。但是如果法院认为国会立法没有对涉案具体问

题的规定，或者有关部门法律是模糊不清的，那么就进入第二步：是否行

政当局对于法律规则的解释是“合理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或者是“可允许的”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如果法院认为其是不合理的，那么就会做出自己的解释，

从而推翻行政当局的解释；如果法院认为当局的解释是合理的，即使当局

的解释与法院考虑这个问题做出的解释不一致，那么法院仍应遵从行政

当局的解释。该原则既适用于行政法规对法律的解释，也适用于行政裁

决对法律的解释。按照这一原则，解释法律的权力已经从法院转移到行

政机关，法院的作用仅仅是监督行政机关的解释。所谓不合理的解释，主

要是指不符合法律目的，不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而考虑了不相干的因素

等权力滥用、专横、任性的现象。“Ｃｈｅｖｒｏｎ案”的判决虽然违背成文法的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ｅ．ｇ．ＦＴＣＶ．Ｇｒａｔｚ，２５３Ｕ．Ｓ．４２１ａｔ４２７（１９２０）．
Ｉｂｉｄ．
５Ｕ．Ｓ．Ｃ．７０６（１９８８）．
ＣｈｅｖｒｏｎＵＳＡＩｎｃ．Ｖ．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ｎｃ，４６７Ｕ．Ｓ．８３７（１９８４）．关于

该案事实，请参阅前引王名扬书第７０３—７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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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但在最高法院没有变更这个判决，以及国会没有用法律推翻这个判

决之前，它作为一个先例应为下级法院所遵守。因此，该原则也是美国国

际贸易法院对反倾销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所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

不过，如前所述，对于反倾销案件，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５１６节将

行政主管机关的裁定分为两类，并适用不同的具体审查标准。其中，对于

第一类行政裁决（行政当局做出的否定的初步裁决）的审查标准是，“是否

任何决定、判断或结论存在武断、任意、滥用自由裁量权或在其他方面不

符合法律”，而无须对整个案件事实展开调查。参与反倾销程序的利害关

系人应该在上述行政决定在“联邦公报”（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上公布后的三

十日内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就裁定中涉及的事实与法律问题提起司法审

查的诉讼。对于第二类行政裁定的审查标准是，“是否任何决定、判断或

结论未能受到案件记录中存放的实质性证据的支持，或在其他方面符合

法律”。案件记录包括向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的或行政机构获

得的所有信息的复印件。① 其中，对两类不同的裁定的审查标准中都包

含了“在其他方面符合法律”，这一标准适用于审查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

易委员会就反倾销法律所作的解释和适用。在审查此种解释及适用是否

“符合法律”时，法院将采用最高法院在“Ｃｈｅｖｒｏｎ案”中所确立的审查原

则。② “实质性证据”标准适用于审查正式程序裁决所做出的决定的事实

问题。因为正式程序裁决只能根据听证记录的资料，行政机关对事实问

题的裁定是否有合理的证据支持，易于审查。按照这个标准，法院在判断

行政机关的事实裁定是否有合理的证据支持时，不能单凭一个证据孤立

地观察，而应就全部记录中的证据进行综合考察。不能只顾有利于行政

机关的证据，也应考虑不利于行政机关的证据。实质性证据标准体现了

法院对行政机关权限的尊重。在这一标准下，什么事实具有证明力以及

证据力的大小都由行政机关决定，因为行政机关具有专门的知识和经验，

对争论的事实的证明最具有判断力。法院不能用自己的判断代替行政机

关的判断，法院只负责审查行政机关的判断是否公平与合理。即使对于

①
②

Ｓｅｃｔｉｏｎ５１６Ａ（ｂ）（１）（Ｂ），１９Ｕ．Ｓ．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５１６Ａ（ｂ）（１）（Ｂ）．
参见张燕著：《应战美国反倾销》，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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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证据事实，法院得出的结论与行政机关不同，只要行政机关的判断合

理，法院仍要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武断、任意、滥用自由裁量权”标准

主要适用于行政机关非依正式程序做出的裁定，它是审查行政机关行使

自由裁量权的标准，同样以其是否合理作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标

准与“实质性证据”标准并无本质上的差别，①所不同的只是适用的对象

和程度上有所区别。如有学者认为，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实质性证据标

准”适用于法院的审查基于一个正式的案卷记录的情况，而“武断、任意及

滥用自由裁量权标准”适用于正式的案卷记录不存在的情况，②也就是行

政当局作出的否定性的初裁的情况，国际贸易法院在审查时无须对整个

案件的事实展开调查。

五、美国法院对涉华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

（一）美国涉华反倾销案概况和涉及的主要问题

自１９８０年美国对中国薄荷醇发起反倾销诉讼开始，美国对中国的反

倾销诉讼已经达到１１８起，成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指控最多的国家。③

中国企业在应诉第一起美国反倾销指控时正好是美国系统完善其反倾销

司法审查制度的开始。但由于早期对美国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不熟

悉，加上惧怕诉讼的心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企业很少

利用这一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过，随着美国对华反倾销指控

的增加以及中国企业应诉意识的不断增强，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企业利用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司法救济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这一趋势在目前表现得

更加明显。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２年，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受理

的，涉及中国产品的案件分别为５起、１３起、１３起和１２起。④ 在许多案

件中，由于中国企业的努力，国际贸易法院也不时做出对中国企业有利的

①

②

③

④

关于两种标准是否存在差异的讨论，参见前引张燕书第１１至１２页及前引王名扬书第

６８１页。
ＰａｔｒｉｃｋＣ．Ｒｅｅｄ，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ｉｎＵ．Ｓ．Ｃｕｓｔｏ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Ｌａｗ，Ｏｃｅａｎ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９６，ｐ．２６３．
ｈｔｔｐ：／／ｉａ．ｉｔａ．ｄｏｃ．ｇｏｖ／ｓｔａｔｓ／ｉｎｖ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ｈｔｍｌ＆ｈｔｔｐ：／／ｉａ．ｉｔａ．ｄｏｃ．ｇｏｖ／
ｓｔａｔｓ／ｃａｓｅｌｉｓｔ．ｔｘｔ．
参见前引张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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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　　

判决，①这些判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行政主管部门的裁定，对行政

主管部门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也构成了相当程度的限制。实践中，由于行

政当局做出的否定性初裁（即商务部不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的裁定、不进

行复审的裁定以及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损害做出的否定性初裁）对中国出

口企业是有利的，因此，中国企业不会对行政当局做出的这一类行政裁决

提起诉讼。涉及中国的司法审查案件都与第二类行政裁定有关，而且由

于美国进口商与中国出口企业在利益上的一致性，因此提起司法审查请

求的主体不仅有中国出口企业，而且在一些情况下还包括美国的进口

商。②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审理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案件时，一般都严

格遵循“Ｃｈｅｖｒｏｎ原则”确立的审查标准以及审查行政当局的裁定是否有

“记录在案的实质性证据”的支持。在实践中，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受理的

涉华反倾销司法审查案件诉由较多，可以分为程序和实体方面的争议。

在程序争议方面，主要涉及了穷尽行政救济争议、正当程序争议、行政复

审通知争议、时效争议、先期禁令争议、紧急情况争议等；实体争议方面，

由于中国在美国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相当数量的涉华反倾销

司法审查案件都与美国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具体适用有关，例如在确定产

品正常价值时替代国的选择问题、是否赋予中国企业分别税率的问题、最

佳可得信息的获得问题等。起诉对象也大多以美国商务部为被告，较少

涉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损害认定方面的争议。③结合本书主题，本书

①

②

③

例如在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２年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判决的涉及中国产品的２９起案件中，全部胜诉５
起，部分胜诉１２起，全部败诉１３起（参见前引张燕书第１３页），２００３年后，中国出口企业又分

别在木质家具反倾销案、重型锻造手工工具反倾销案、吉林制药公司散装阿司匹林反倾销案、
中国小龙虾反倾销案、中国替换挡风玻璃反倾销案、中国罐装蘑菇反倾销案、中国高炉焦炭产

品反倾销案等司法审查案中获得全部或部分胜诉。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ｔ．ｕｓｃｏｕｒｔｓ．ｇｏｖ。
例如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审理的“中国罐装蘑菇反倾销司法审查”案中，中国

生产商“美味食品公司”，出口商“德发贸易公司”和“德源公司”就联合美国进口商Ｇｅｎｅｘ公

司共同起诉美国商务部，并最终获得了有利的判决。参见吴佳华、龚柏华：《评述美国国际

贸易法院对中国罐装蘑菇反倾销裁决的司法审查》，《国际商务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５２—
５６页。ＴａｋＦａｔｔｒａｄｉｎｇＣｏ．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ｌｉｐＯｐ．０３ １３４。
例如在笔者统计的８起（木质家具案、氨基乙酸案、重型锻造手工工具案、阿司匹林案、小龙

虾案、自动替换挡风玻璃案、罐装蘑菇案、高炉焦炭案等）２００３年以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受

理的涉华反倾销司法审查案中，只有高炉焦炭案涉及的被告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其他

案件均以美国商务部为被告。在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２年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受理的２９起涉华反

倾销案中，也只有一起是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为被告的。依据前引张燕书中案例及美

国国际贸易法院官方网站案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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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论述重点放在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有关的实体争议问题上，这其实

也是中国企业在应诉美国反倾销指控时面临的最大法律障碍以及最为关

切的问题。
（二）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

美国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制度是美国反倾销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相互

监督。在反倾销领域，美国国会对反倾销问题具有独占的立法权；以商务

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为主的行政机构则在立法机关的授权下具体负

责反倾销法的实施，而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则享有对行政部门裁定的司法

审查权力，其目的是审查行政主管部门是否严格地执行了国会制定的反

倾销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院实际上参与了美国进口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具体是通过解释和适用法律来完成的。因此，司法权在美国具有重

要的地位，因为“ＣＩＴ独立地审查美国商务部及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行为以

确保其合法性”。行政性的反倾销调查当局也受到法院判决的制约，而司

法独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案件的公正判决，因此，积极运用美国

的司法程序应诉反倾销应该成为中国企业又一个重要策略。对于中国出

口企业来讲，如果认为美国行政主管机构在反倾销调查和裁定中存在与

法律不符、缺乏充分的事实或证据支持以及违反正当程序等情况，就应当

毫不犹豫地提起诉讼，争取改变美国行政主管机构作出的不利裁决。但

是从ＣＩＴ司法审查的可得性、审查范围与审查标准等方面来看，ＣＩＴ能

够提供的司法救济又是有限的。例如在司法审查的可得性方面，美国法

律要求以穷尽行政救济为原则，即当事人在寻求救济时，首先必须利用行

政内部存在的、最近的和最简便的救济手段，然后才能请求法院救济。①

实践中，我国当事人提出的诉请经常因为未达此原则要求而被法院驳回。

在１９９９年ＣＩＴ审理的“Ｐｅｅｒ轴承公司等诉美国政府”案中，原告提出的

美国商务部不应将轴承产品组件的生产要素数据视为轴承产品部件的生

产要素数据这一合理的诉请即被法院以原告未用尽行政救济，在行政复

① 前引王名扬书第６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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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　　

审阶段未向美国商务部提出该请求为由拒绝。①而审查范围和审查标准

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反倾销调查中，由于行政主管机

构对事实认定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对缺乏实质性证据支持的事实认定往

往将案件发回行政主管机构重审而非代替行政机构作出自己的决定，而

且发回重审的案件的裁定结果未必一定对原告有利。例如，２００３年７月

美国商务部就ＣＩＴ发回重审的“洛阳轴承厂诉美国政府案”重新作出裁

定，将洛阳轴承厂的倾销税率由３．６８％提高到５．１５％。② 其次，在审查

行政主管机构对法律的适用时，鉴于美国“Ｃｈｅｖｒｏｎ原则”确立的审查标

准，法院对于法律有明确规定的问题不再进行审查，而对于法律无明确规

定或规定含糊不清的，ＣＩＴ也必须对行政主管机构合理的法律解释给予

司法尊重。由于美国的反倾销法已将填补法律空白的责任交给了两个行

政机构，因此法院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基于此，中国出口企业在决定是否向ＣＩＴ提起诉讼时应主要注意把

握以下两个方面的对策。

首先，对于一些虽不合理但已被法律明确规定的或者虽无法律明确

规定但已为行政主管机构一贯实施的制度放弃诉讼，从而避免不必要的

资源浪费。这些制度包括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采用生产要素和

替代国方法确定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问题、对中国企业适用非市场

经济推论并原则上采用一国一税原则等。

１．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尽管在美国贸易法下，非市场经济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经济

概念，而是具体的法律规则（包括非市场经济的法律定义以及确定非市场

经济的法律标准），但美国《１９８８年贸易法》明确排除了法院对商务部在

“非市场经济国家”认定问题上的司法审查。③ 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企业

认为美国商务部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裁定是错误的，也无法通过司

①

②
③

参见前引张燕书第４０４页，该案件编号为 Ｐｅｅ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ｕｒｔ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ＳｌｉｐＯｐ．９９ ６６，Ｊｕｌｙ１９９９。
参见前引张燕书第４０６页。
Ｓｅｅ１９Ｕ．Ｓ．Ｃ．１６７７（１８）．（Ｄ）．该条规定：“不受争议的决定：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行政主管

当局对（Ａ）项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将不受法院的司法审查。”



１９１　　
 






















美
国
法
院
对
反
倾
销
案
件
的
司
法
审
查


第一节

法途径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司法审查的请求并要求改变这一裁定。

尽管这一规定甚至招致诸多美国学者的批评，如认为“这种对市场经济地

位不可审查性的规定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非市场经济的决定是

一个政治决策，而不是一个具有可预期性的法律规定”①以及“在美国的

非市场经济政策上，应至少规定对‘何为国家控制经济’问题可以进行司

法审查以使美国的反倾销法与转型国家的实际状况相符合”。② 但在现

行美国法律的框架下，中国出口企业尚无法通过美国的司法途径改变其

非市场经济的地位，而只能由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或参与修改多边规则的

途径彻底解决这一不合理的制度。③

２．采用替代国方法确定正常价值问题

在中国输美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问题上，由于１９８８年美国贸易法明

确规定了美国商务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确定采用“生

产要素”或者替代国的方法，④按照美国的司法审查标准，即使该制度本

身是不合理或不公平的，中国企业在向法院提起诉讼时若要对上述两

种方法本身提出挑战是不可能胜诉的。因为按照“Ｃｈｅｖｒｏｎ原则”的第

一步，法院在进行审查时，如果认为国会立法对相关问题已有相关规

定，那么审查就此结束，法院将认为行政当局的决定是符合国会的立法

而予以遵从。

３．“一国一税”和“单独税率例外”问题

在美国反倾销法中，由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推定而来的“一国一税”

以及“单独税率例外”原则完全是美国商务部自由裁量的结果，不仅缺乏

国会立法的支持，而且还与美国的国际法义务相抵触。因为按照《ＷＴＯ
反倾销协定》第６条第２款的规定，“主管机关通常应对被调查产品的每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ＡＲＯＳＫＩ，ＪＲ，ＮＭＥＳ：ＡＬｏｖｅＳｔｏｒｙ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ｕｓ
Ｕｎｄｅｒ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Ｌａｗ ＆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Ｖｏｌ．３０，１９９９，
ｐ．３８２．
ＣｈａｒｌｅｎｅＢａｒｓｈｅｆｓｋｙ，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Ｌａｗ：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ｎ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８，１９９０，ｐ．３８０．
关于争取美国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途径与对策，参见陈力：《美国反倾销法之非市场经

济规则研究》，《美国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１９Ｕ．Ｓ．Ｃ§１６７７（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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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　　

一已知出口商或生产商确定各自的倾销幅度”，《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
条也完全没有涉及“一国一税”问题。但是从ＣＩＴ的实践来看，即使商务

部的行政行为缺乏国会立法的支持，法院通常还是遵从行政机关的一贯

做法，只要该行为被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允许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前

述“Ｓｉｇｍａ案”中就涉及了对“一国一税”原则的司法审查标准。ＣＩＴ支持

了美国商务部在中国输美烟花案（Ｓｐａｒｋｌ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Ｃｈｉｎａ）①中确立的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计算税率的原则：原

则上对于所有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征收相同的统一税率，除非出口

商能够证明其出口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不受政府的控制，它才可以被计算

单独税率。这是商务部第一次明确中国出口商可以获得单独税率待遇。

法院确认了Ｓｐａｒｋｌｅｒ一案中确立的判断事实上和法律上独立于政府的标

准，并规定证明独立性的举证责任在出口方而非商务部。早在Ｓｐａｒｋｌｅｒ
案前，中国企业在应诉美国反倾销指控时，只要申请都可以获得单独税

率，只是标准一直不太确定。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Ｓｉｇｍａ一案中的判决

表明，尽管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一国一税及单独税率例外原则并没有成为

国会的正式立法，但却是美国商务部长期一贯实施的制度，美国国际贸易

法院对于这种做法也是持遵从的态度。

其次，中国企业应将诉讼重点放在美国行政主管机构裁决中涉及的

非制度性的、操作性（程序性）的细节问题，如美国商务部在计算中国出口

产品正常价值时选择的替代国是否符合法定标准或条件、美国商务部拒

绝赋予中国企业单独税率是否恰当、行政机构的调查行为是否符合正当

程序原则等。

在替代国选择问题上，美国法律仅原则上规定被选择的国家应该是

“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以及该国是“可比产品的重要生

产商”②两项抽象的标准，商务部因而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如果中国

企业认为美国商务部在运用该两项标准选择替代国时缺乏实质性证据的

支持或者是“不合理的”或“不允许的”，则完全可以向国际贸易法院提起

①
②

５６Ｆｅｄ．Ｒｅｇ．２０，５８８（ＤｅｐｔＣｏｍｍ．１９９１）（ＦｉｎａｌＡｄｍ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ＴａｒｉｆｆＡｃｔｏｆ１９３０，ａｓａｍｅｎｄｅ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７７３（ｃ）（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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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诉讼。例如，在２０００年“烟台源通果汁公司等诉美国政府”①一案中，被

裁定构成倾销的中国烟台源通等９家公司对美国商务部的裁定不服，向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在该诉讼中，中国出口商直接起诉美国商

务部在运用“生产要素分析法”计算从中国进口的非冷冻浓缩苹果汁正常

价值的做法“不具备实质性证据支持或者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具体包

括：（１）选择印度作为中国的替代国（主要理由是印度并非浓缩苹果汁的

重要生产商）；（２）选择印度价格计算苹果汁的正常价值（主要理由是印

度产苹果的价格受到政府干预，印度政府对苹果种植者提供补贴，因而其

价格是扭曲的）；（３）以替代国价格而非原告实际支付的价格计算海运费

用；（４）以印度进口煤炭价格而非国内煤炭价格计算锅炉用煤的价值（主

要理由是印度国内煤炭价格是不准确的或遭受扭曲的）；（５）以《印度联

邦储备银行公报》公布的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度财务数据而非印度最大的浓缩

苹果汁生产商 ＨＰＭＣ 公司的财务数据计算替代间接制造费用 以 及

ＳＧ＆Ａ费用的比率；（６）在计算从中国港口至美国东海岸的替代运费时，

将从东海岸港口至底特律的运费亦计算在内。源通等公司据此请求美国

国际贸易法院撤销美国商务部所做终裁的相关部分，将案件发回美国商

务部重新审理。在审理中，法官伊顿（Ｅａｔｏｎ）首先指出，美国《１９３０年关

税法》第７７３条（Ｃ）款授权商务部从其认为合适的市场经济第三国的最佳

可得信息中获取生产要素的替代价格，但鉴于“推算非市场经济国家生产

商生产的受诉产品的外国市场价值（即正常价值）的过程既是困难的也是

必然不准确的”，故“美国商务部在生产要素价值的确定方面，享有广泛的

自由裁量权”。不过，美国商务部的自由裁量权并非毫无限制，这种限制

体现在：“美国商务部必须避免使用其有理由相信或怀疑可能是补贴价格

的任何价格”，且“美国商务部使用的方法必须是以最佳可得信息为基础

并尽可能准确地确定倾销税率”。按照这一审查原则，伊顿法官最终裁

定，除“美国商务部使用替代国价格而非原告支付价格计算海运的做法”

符合法律以外，其他中国起诉方提出的五方面根据“生产要素测试法”得

① Ｙａｎｔａｉ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ＪｕｉｃｅＣｏ．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ｌｉｄＯｐ．２００２ ５６．另可参见张燕著：《应战美

国反倾销》，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６３—３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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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　　

出的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都不具备实质性证据的支持或者不符合法律。

最终，美国商务部根据国际贸易法院的意见对该案重审后，将司法审查前

终裁裁定的８．９８％—２７．５７％的税率改为了０—３．８３％的税率。中国苹

果汁企业通过司法审查程序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保住了美国的市场。

不过关于替代国的选择标准，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Ｓｉｇｍａ诉美国政

府案”（以下简称“Ｓｉｇｍａ案”）①中给了中国企业另一种启示。１９８５年的

美国对华铸铁件反倾销案件终裁后，广东金属矿产进出口公司及美国进

口商Ｄ＆Ｌ公司与Ｓｉｇｍａ公司联合向国际贸易法院起诉美国商务部，诉

由是在计算产品的结构价格时，商务部采用了巴基斯坦为替代国计算铸

件厂的日常开支（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ｖｅｒｈｅａｄ），广东公司认为应采用印度的数据，

因为巴基斯坦的铸件厂的规模与广东公司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国际贸易

法院认为：对于商务部的决定提出的适当的司法审查请求的依据是，商

务部所采取的做法是否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而不是商务部能否采用其他

更合理的做法或者信息，因而问题在于现有的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商务部

的决定，而不在于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合理推断。在本案中，法院认为，商

务部的决定具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因而国际贸易法院维持了它的决定。

对于中国出口商或美国进口商而言，只是证明自身的观点有实质性的证

据支持是毫无意义的，只有直接证明商务部或者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决定

没有实质性证据的支持或者根本违反法律才有胜诉的可能。

同样，对于美国行政主管机构在反倾销调查中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

做法，中国出口商也应当坚决向法院提起诉讼。正当程序原则是美国的

一项宪法原则，美国宪法修正案第５条明确规定：“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

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行政上，这个原则表现为行政机

关的决定对当事人有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能片面认定

事实，剥夺对方辩护的权利。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法律术语称为

听证，是公正行使权力的基本内容。②在诸多涉及否决中国出口企业单独

税率待遇的案件中，中国企业都紧紧抓住了美国商务部在调查程序上的

①
②

ＳｉｇｍａＣｏｒｐ．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ｌｉｐＯｐ．００ １６．
参见前引王名扬书第３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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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漏洞，成功地获得了分别税率。在“Ｓｉｇｍａ案”中，原告广东金属矿产进出

口公司在美国商务部的初裁中获得了单独税率的裁决，但在终裁中，ＤＯＣ
在没有任何提示（警告）的情况下改变了立场，对广东金属进出口公司适

用了全国统一税率。国际贸易法院注意到了商务部在初裁和终裁中相互

矛盾的裁定，并且认为，商务部在改变决定前，应当收集新的信息以支持

其裁定，否则就违反了程序公正原则。法院指出：“如果商务部在作出初

裁后又决定给予企业全国统一税率，则应该发布初裁修改令或者向被申

诉人发放补充问卷，要求该被申诉人提交证明其独立性的补充证据。但

是，在本案中，商务部在没有给予被申诉人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简单地改

变了其先前的立场……商务部不能期望被申诉人是一个‘能洞察他人心

思的人’（Ｍｉｎｄｒｅａｄｅｒ）。”①同样，在“中国达艺家具公司诉美国政府案”②

中，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就美国商务部拒绝给予该公司单独税率待遇是否

合法进行了司法审查，并判定在对华木质卧室家具反倾销案中商务部拒

绝接受达艺提交证据的做法违反了正当程序的原则。法院认为，在反倾

销调查中，商务部获取事实信息的主要途径是利害关系方提交的材料，商

务部必须告知每一利害关系方需要提供的信息、提交该信息的格式和方

式以及未按规定的格式、方式提交信息将导致的不利后果。本案中，达艺

公司系家具的制造商和出口商，显然属于利害关系方，但商务部并没有书

面通知达艺提供有关信息并告知具体要求，因此商务部的这一行为违反

了依法行政的要求。

第二节　欧盟（欧共体）法院对反倾销

案件的司法审查

　　从１９７９年第一个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指控开始，到目前为止，欧盟对

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也已经达１１１起，中国成为在欧盟被提起反倾销指控

与调查最多的国家。欧盟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大部分以征收反倾销税而

①
②

ＳｉｇｍａＣｏｒｐ．，８４１Ｆ．Ｓｕｐｐ．１２５５（Ｃｔ．ＩｎｔｌＴｒａｄｅ１９９３）．Ａｔ１２６７．
Ｄｅｃｃ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ｆｕｒｎｉｓｈｉｎｇＬＬＣ，Ｖ．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ｓＳｔａｔｅｓ．ＳｌｉｐＯｐ．０５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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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　　

告终。但在历年来的对华反倾销案件中，利害关系方，尤其是中国出口商

向欧盟法院提请司法审查的诉讼却寥寥无几。到目前为止，仅有６起已

结的涉及对中国反倾销的司法审查案例。其中，由中国出口商直接起诉

欧共体行政机构的司法审查案件为两例（草酸案和自行车案），且均以败

诉结案。笔者认为，中国出口商不愿利用欧盟司法审查制度固然与提请

司法审查的诉讼成本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两起案件败诉所造

成的消极影响以及中国出口商低估了欧盟反倾销司法程序的重要性。如

何在积极应对欧盟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反倾销调查的同

时，充分有效地利用欧盟的司法审查制度，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是

摆在中国出口企业面前的又一重大课题。

一、欧盟（欧共体）法院反倾销司法审查的主管机构及其管辖范围

欧盟早在《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生效之前就已在其立法中确立了反倾

销的司法审查制度。但现行的欧盟反倾销基础条例———《关于对从非欧

共体成员国的进口产品倾销的保护的第３８４／９６号条例》并没有专门的关

于司法审查的规定。司法审查制度的主要法律渊源是《欧共体条约》以及

欧盟法院的判例法。目前，欧盟负责反倾销案件司法审查的主管机构是

欧洲初审法院（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ＦｉｒｓｔＩｎｓｔａｎｃｅ，简称 ＣＦＩ）以及欧洲法院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简称ＥＣＪ）。从１９８９年开始，为了减轻

欧洲法院的压力，减少讼累，欧共体设立了初审法院，附属于欧洲法院。

在设立之初的几年，初审法院的管辖权不包括反倾销与反补贴案。在欧

洲法院和欧洲议会的不断建议下，欧盟部长理事会才正式于１９９４年３月

１５日授权初审法院将其管辖权扩大至反倾销与反补贴案的直接诉讼。①

初审法院于１９９５年５月首次对反倾销案件做出了判决。由于设立了初

审法院，欧洲法院对提交到初审法院的案件而言，成为上诉法院。② 但欧

洲法院对成员国法院所提交的先行裁判的申请，仍具有专门的管辖权。

①
②

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９３／３５０，ＯＪ１９９３Ｌ１４４／２１ａｎｄ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９４／１４９，ＯＪ１９９４Ｌ６６／２９．
欧洲法院对初审法院判决的审查仅限于法律审查，不包括对事实问题的审查。Ｓｅｅ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ｒ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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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欧盟法院①受理的针对反倾销案件的诉讼包括两类：直接诉讼与先行

裁决之诉。其中，由当事人直接向欧盟法院提起的诉讼又分为三类。

（一）不作为之诉（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ｏＡｃｔ）

不作为之诉是指成员国政府、其他共同体机构或在一定条件下的自

然人、法人根据《欧共体条约》第１７５条的规定，若认为部长理事会或欧委

会应该做出某一行为而没有做出，向欧盟法院提起的诉讼。其中，个人

（自然人或法人）只有在欧盟行政主管机构的不作为对其造成了直接的影

响并涉及其个人利益时，才可以提起不作为之诉。② 实践中，如果欧委会

或部长理事会在反倾销法规定的时限内没有采取其应当采取的行动，当

事人就可以向欧盟法院寻求司法救济。但是，由于诉讼的时间较长，此种

救济的现实意义并不大。

（二）损害赔偿之诉（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ａｍａｇｅ）

按照《欧共体条约》第１７８条及第２１５条第２段的规定，损害赔偿之

诉是指欧盟行政机构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有过错并造成损失，成员国及

其国民可以向欧盟法院提出赔偿要求。与不作为之诉不同的是，法律对

提起此类诉讼的当事人资格没有任何限制。但在实践中很少有针对反倾

销案件提起的此类诉讼。③

（三）行为无效之诉（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ｎｎｕｌｍｅｎｔ）

行为无效之诉指成员国、欧盟其他机构、有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或法人

若认为欧委会或部长理事会做出的行为不符合条约或相关立法的规定，

向欧盟法院提起的诉讼。实践中，针对欧盟反倾销措施的司法审查绝大

部分是根据《欧共体条约》第１７３条而提起的行为无效之诉。在这方面，

欧共体法院已形成了丰富的判例实践。

欧盟法院针对反倾销案件进行管辖的第二类诉讼是先行裁判之诉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ｕｌｉｎｇｓ）。它是欧盟法院和成员国法院合作的一种形式。

①
②

③

本书所称“欧盟法院”如无特别说明，包括欧洲法院和初审法院，或两者中的任何一个。
Ｓｅｅ，ｅ．ｇ．，ＭａｃｋｐｒａｎｇＶ．ＥＣ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ａｓｅ１５／７１）［１９７１］ＥＣＲ７９７；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８１５５．
Ｓｅｅ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ＭｕｌｌｅｒＥＣ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 —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３８４／９６．
ｐ．５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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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　　

根据《欧盟条约》第１７７条的规定，如果成员国国内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涉

及欧盟法时，若对欧盟法律的效力和解释有疑问，可以提请欧盟法院先行

做出决定。欧盟法院对先行裁判之诉具有专门的管辖权。但按照法律规

定，欧洲法院仅具有解释欧共体法律的权力，不得将其解释适用于特定的

具体案件。在实践中，直到Ｅｘｔｒａｍｅｔ一案，①先行裁判也仅为无关的进

口商［又称独立进口商（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ｓ）］提供了对反倾销措施提出

异议的权利。时下，欧盟法院审理的反倾销案的先行裁判大多涉及关税

分类方面的争议。因此，先行裁判之诉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的作用并

不大。

二、欧盟（欧共体）法院反倾销司法审查中的行为无效之诉

（一）可提请审查的“行政行为”的范围

按照《欧共体条约》第１７３条的规定：“欧共体法院将审查部长理事会

与欧 委 会 行 为 的 合 法 性（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ｏｆＡｃｔｓ），……不 包 括 其 建 议 或 意

见……”而根据《欧共体条约》第１８９条的规定，部长理事会或欧委会的

“行 政 行 为”（除 意 见 与 建 议 之 外）包 括 条 例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决 定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以及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根据欧盟反倾销基础条例的规定，欧委会决定征收临时反倾销税，部

长理事会则有权决定征收、修改或撤销最终反倾销税。欧盟机构所采取

的上述措施均以条例的方式做出。由部长理事会做出的条例具有立法性

质，它不仅对特定的案件具有约束力，而且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此外，

启动反倾销程序并进行反倾销调查、无措施结案或接受价格承诺的权力

一般由欧委会行使，它们通常采用决定（Ｄｅｃｉｓｉｏｎ）的方式做出，而且仅对

特定的个案有约束力。因此，依照《欧共体条约》第１７３条的规定，欧委会

或部长理事会根据《反倾销基础条例》所做出的条例或决定都是可提请审

查的“行政行为”。

（二）反倾销司法审查的适格行为与诉讼主体

在欧盟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中，关于个人是否可以提起司法审查

① Ｅｘｔｒａｍｅ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ＳＡＶ．ＥＣＣｏｕｎｃｉｌ（ＣａｓｅＣ３６８／８９）［１９９１］ＥＣＲＩ２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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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之诉的情况较为复杂。按照《欧共体条约》的规定与司法实践，并非所有

欧共体主管机构的行政行为都可以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此外，《欧共体

条约》第１７３条第２款规定：“任何自然人或法人，都可以在同样的条件

下，针对以其自身为对象的决定和表面上虽然采取条例形式或表面上虽

然以他人为对象，但实际上却直接针对和个别地涉及其自身利益的决定

提起诉讼。”因此，当事人的起诉资格必须具备以下三个要素：（１）系争措

施是一项实质性的决定；（２）该决定直接针对申诉人；（３）该决定个别地涉

及其自身利益。申诉人是否具备依第１７３条第４款规定针对具体行政行为

的申诉权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系争的特定行政行为的性质（如启动反

倾销程序的通知、无措施结案的决定、接受价格承诺的决定、征收临时或最

终反倾销税的决定等）；其次是申诉人的身份，如反倾销程序中的申请方、出

口商、制造商、进口商、消费者协会等是否可以提起司法审查之诉。

从欧盟（欧共体）法院的司法实践来看，可以提请司法审查的行政行

为包括：

１．拒绝反倾销调查的决定

在ＦＥＤＩＯＬ一案的司法审查中，法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向法院提起

司法审查，因为拒绝申诉的决定改变了申诉人的法律地位，否定了申诉人

根据反倾销条例应当享有的权利。①尽管这是一起反补贴案，但由于在理

事会第３８４／９６号基础条例生效之前，反倾销与反补贴是规定在同一个条

例之中的，两者具有相同的性质，因此可以推断，拒绝反倾销调查的决定

可以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不过，按照欧盟法院的判例，启动一项反倾销

调查的决定是不可诉的。在Ｄｙｓａ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一案②中，申请方试图向法

院提出欧委会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的通知无效。法院认为，仅仅开始一

项反倾销调查不会改变申请人的法律地位，它只是一种预备性的行为。

２．征收反倾销税的条例

依照《欧共体条约》第１８９条的规定，“条例”是一项一般性的措施，因

①
②

ＦＥＤＩＯＬＶ．ＥＣ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ａｓｅ１９１／８２）［１９８３］ＥＣＲ２９１３．
ＣａｓｅＴ１３４／９５Ｄｙｓａ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Ｌｔｄ．，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Ｍａｃａｏ）Ｌｔｄ．Ｖ．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１９９６］ＥＣＲＩＩ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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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为所有在其范围内的进口都被纳入到该条例确立的反倾销税的征收范

围。“条例”是可以被提请司法审查的行为，因为征收反倾销税的行为“直

接”涉及出口商、进口商或申诉方等个体的利益。欧盟法院通过判例确立

了以下“个体”享有在欧盟法院对征收反倾销税裁定提起司法审查之诉的

权利。

（１）出口商、生产商及与其有关的进口商

受到反倾销措施影响的出口商与生产商完全可以对征收临时或最终

反倾销税的条例提请司法审查。在联合公司一案①中，法院裁决依第１７３
条第２款的规定，外国出口商以及与他们相关的进口商被赋予直接诉讼

的权利，只要他们与初步裁决程序有关，而不论他们是否被列入系争条例

的名单之中。至于进口商是否可以对征税提请司法审查则要区分不同的

情况。首先，参与反倾销调查、受反倾销税直接影响的进口商（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ｅｒ）有权提请司法审查；此外，由于特定情形使之与反倾销措施结

果直接相关的独立进口商（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ｍｐｏｒｔｅｒ）

也有权提请司法审查。例如在 Ｅｘｔｒａｍｅｔ案②中，欧盟进口商 Ｅｘｔｒａｍｅｔ
公司就欧盟部长理事会１９８９年９月对中国和苏联的金属钙征收反倾销

税的决定，要求欧洲法院判定该条例无效。Ｅｘｔｒａｍｅｔ是当时欧盟境内金

属钙最大和最早的进口商。而在反倾销诉讼中的原告法国普西尼公司是

欧盟唯一的金属钙生产商，其金属钙产品与Ｅｘｔｒａｍｅｔ构成了竞争。但普

西尼公司利用其金属钙的市场垄断地位不向Ｅｘｔｒａｍｅｔ供货，迫使其进口

金属钙，如果对进口金属钙征收反倾销税，直接对Ｅｘｔｒａｍｅｔ的利益构成

了威胁。因此，法院认为作为独立进口商的Ｅｘｔｒａｍｅｔ公司在本案中具有

提请司法审查的诉讼资格。

（２）反倾销诉讼中的申诉方及支持申诉的欧盟生产商

如果认为欧盟理事会裁定的反倾销税率过低或对“同类产品”的范围

界定过窄，由于裁决结果直接地与个体利益相关，反倾销诉讼中的申诉方

①

②

ＡｌｌｉｅｄＣｏｒｐ．Ｖ．ＥＣ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ＪｏｉｎｅｄＣａｓｅｓ２３９／８２ａｎｄ２７５／８２）［１９８４］ＥＣＲ１００５；
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ＩＩ１４，０８４．
Ｅｘｒｒａｍｅ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ＳＡＶ．ＥＣＣｏｕｎｃｉｌ（ＣａｓｅＣ３５８／８９）［１９９１］ＥＣＲＩ２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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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一般为行业协会）与欧共体生产商也可以提起司法审查之诉。①

（３）消费者协会

在ＢＥＵＣ② 案中，欧盟法院认为作为原告的消费者协会对欧委会拒

绝其获得非机密文件（卷宗）的决定具有直接的个体利益关系，因而就此

问题享有诉讼资格，虽然在该案中，欧盟法院在实体问题上支持了欧委

会。不过，按照３８４／９６号条例第６条第７款，消费者协会的非机密文件

的获取权已经得到了确认。但这类组织针对欧共体机构其他行政行为提

起司法审查的权利尚无判例的支持。

３．无措施结案与接受价格承诺的决定

对于无措施结案，申诉人与欧盟生产商可以提请司法审查。但进口

商与出口商的法律地位与权利不受此决定的影响，加之该决定对他们有

利，因此，他们不能也不会就无措施结案提请司法审查。

关于欧盟接受价格承诺的司法审查问题，原则上申诉人有权提请司

法审查。不过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判例。但欧盟进口商对此不能提出司法

审查，因为价格承诺与之无关；对于拒绝价格承诺的决定，任何当事人不

得提请司法审查。而且欧委会撤销其对价格承诺的接受也是不能提请司

法审查的，有关当事人只能对撤销对价格承诺接受之后的征收反倾销税

的决定提请司法审查。③

三、欧盟（欧共体）反倾销案司法审查之审查标准及审查理由

根据《欧共体条约》第１７３条第２款的规定，欧盟法院审查欧盟机构

行为合法性所依据的理由主要包括：缺乏权能，违反基本程序，违反条约

以及相关法律或者滥用权力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司法审查时，欧盟法院的作用并非对事实问题

进行重新调查，欧盟法院也无意将自己对问题的评估取代行政机构已经

作出的建立在“复杂经济背景”基础上的评断。例如在 ＣｌｉｍａｘＰａｐｅｒ

①
②

③

Ｃａｓｅ２６４／８２ＴｉｍｅｘＣｏｒｐ．Ｖ．Ｃｏｕｎｃｉ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８５］ＥＣＲ．８４９．
Ｂｕｒｅａｕ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ｅｓＵｎｉｏｎｓｄｅＣｏｎｓｏｍｍａｔｅｕｒｓ（ＢＥＵＣ）Ｖ．ＥＣ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ａｓｅＣ１７０／
８９）［１９９１］ＥＣＲＩ５７０９；［１９９２］２ＣＥＣ２４５．
ＣａｓｅＴ２０８／９５ＭｉｗｏｎＣｏ．Ｌｔｄ．Ｖ．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９６］ＥＣＲＩＩ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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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Ｖ．Ｃｏｕｎｃｉｌ案（相册案）①中，当事人请求法院对在行政调查

中本应出示但事实上未出示的证据予以审查的请求未被法院接受，法院

认为，如果接受当事人的请求无异于对该案的重新调查。因此，在事实问

题上，法院较为尊重行政机构的判断，给予行政机构认定主要事实问题较

大的自由裁量权。实践中，法院对反倾销措施合法性的审查主要集中在

程序问题上，尤其是审查是否给予当事人充分的抗辩权以及验证基本的

事实。②

从实践来看，当事人因欧盟行政机构“缺乏权能”提起司法审查的情

形几乎不会发生，因为反倾销基础条例对行政机构权力的规定非常明确，

而且反倾销的实践都是由欧盟专门的反倾销调查机构进行的，事实上不

会出现反倾销调查不具备权能的问题。欧盟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主要理

由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充分理由

根据《欧共体条约》第１９０条的规定，欧盟机构采取任何措施必须明

确而充分地阐述理由，从而确保当事人享有抗辩权，便于法院行使监督职

能。就反倾销而言，凡是反倾销措施所赖以决定的基础都必须给出相关

的理由，例如正常价值的计算、替代国的选择、倾销幅度的计算、复审的理

由、抽样调查的方法、损害的确定、欧盟利益、临时反倾销措施、反倾销税

利润率的确定等。③

（二）程序上的缺陷

欧盟法的基本原则④包括：（１）正当程序原则。该原则主要指保护

当事人的抗辩以及听证的权利，该权利属于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从而构成

欧盟法的基本原则。欧盟法院认为，由于反倾销调查结果直接地涉及个

别企业的切身利益，因此，主管机构在采取反倾销措施之前的调查程序中

必须严格遵守这一原则。（２）法律的确定性和保护合法期望原则。虽然

反倾销基础条例赋予欧盟机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主管机构在行使其

①
②
③
④

ＣａｓｅＴ１５５／９４Ｃｌｉｍａｘ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Ｖ．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９６］ＥＣＲＩＩ８７３．
ＳｅｅＤｒ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ＭüｌｌｅｒＥＣ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 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３８４／９６．
Ｉｂｉｄ．，ｐ．５４４．
详见前引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Ｍüｌｌｅｒ书中的分析，第５４６—５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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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时不得违反法律的确定性原则，在所有情况下，主管机构都应详尽阐

述其决定的理由以及事先告知将要适用的标准。实践中，主管机构未遵

循先例的行为有可能成为判断其评估错误的证据。（３）相称性原则。根

据基础条例第７（２）条及第９（４）条的规定，欧盟机构征收的反倾销税不得

超出倾销幅度，如果较低的反倾销税足以抵销倾销造成的损害的话，则不

应征收较高的反倾销税。（４）非歧视的原则。按照欧盟法院的实践，只

有对相同情况下的当事人实行了不同的待遇才构成歧视。反倾销基础条

例规定了很多程序上的内容，欧盟机构必须遵守这些程序上的规定与要

求，如通知、获得或查阅非保密资料的权利、辩护权的尊重、听证权等。但

通常来讲，只有对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有重要影响的程序上的要

求被违反才有可能成为提请司法审查的充分理由。

（三）滥用权力以及存在明显错误

欧盟主管机构滥用权力是提请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理由之一，但由于

举证的困难，在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实践中，个别基于该理由提起的司法审

查之诉均未获得成功。实践中，对于类似问题，当事人更愿意以裁决中存

在明显错误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从实践看，当事人认为存在明显错误

而请求法院司法审查的事项包括几乎所有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因

素，①这主要是因为欧盟主管机构在反倾销调查中有着宽泛的自由裁量

权，不同当事人及欧盟机构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是很正常的。不过，正如

前文所述，欧盟法院的立场总体而言是遵从欧盟主管机构的裁量与判断，

法院很少会推翻主管机构的决定。

四、欧盟（欧共体）法院对涉华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

欧盟法院涉及中国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并不多，尤其是中国出口

商提请的司法审查案件仅有三起，其中已结的案件为两起，即草酸案②和

自行车案③，均以中国出口商败诉告终。另一起节能灯案尚在审理之中。

①
②
③

具体参见前引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Ｍüｌｌｅｒ书第５５５—５５６页。
ＣａｓｅＴ１６１／９４Ｓｉｎｏｃｈｅｍ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Ｖ．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９６］ＥＣＲＩＩ６９５．
ＣａｓｅＴ１７０／９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ＢｉｃｙｃｌｅＣｏｒｐ．（Ｇｒｏｕｐ）Ｖ．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９７］ＥＣＲＩＩ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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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系中国的几起案件中，主要涉及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诉讼资格问题

在欧盟的反倾销法中，中国一直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其直接的

后果是：首先，对中国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计算采用替代国制度；其次，

在征收反倾销税时，欧盟采用“一国一税”原则，即反倾销税一旦裁定，五

年中将适用于中国有关产品的所有出口厂商。这种状况使得中国出口商

是否享有在欧盟法院提请司法审查的诉讼资格也成为颇具争议的问题。

欧盟主管机构不愿意给予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单独待遇的事实使得在

条例中往往不会列出具体出口商的名称，因此，条例是否与个体直接相关

就极具争议。在此问题上，欧盟还没有确定性的标准，法院的裁定结果往

往存在矛盾。例如在“打火机案”①中，高尧香港公司代表其广东公司自

始至终参加了行政程序，但在司法程序上却被挡在门外；而在“相册案”②

和“草酸案”中，欧盟法院却分别肯定了香港Ｃｌｉｍａｔ公司（该公司是唯一

的出口商并参与了欧盟行政机构反倾销的行政程序）以及黑龙江中化公

司（欧盟法院认为，欧盟方面不能一方面接受原告参加同一案件的行政程

序，而否定原告参加随后的司法程序）提请司法审查的诉讼资格。从以上

三个案例来看，一方面欧盟法院不会因为出口商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并

征收单一反倾销税而绝对否定其诉讼资格，但法院也不会因为非市场经

济国家出口商自始至终参与了反倾销行政程序而自动赋予其诉讼资格。

从上述仅有的几起案件中，还很难判断欧盟法院决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

口商诉讼资格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二）替代国的选择与单独待遇问题

在替代国选择的问题上，欧盟法院在“漆刷案”③中首次判决欧盟机

构选择替代国不当。欧盟法院虽然承认在选择替代国方面，欧委会和部

长理事会拥有灵活处置权，法院的审判限于核实欧盟方面是否遵守了程

序规则，是否准确陈述了事实以及是否误用了权力。但法院可以审查欧

①

②
③

ＣａｓｅＣ７５／９２ＧａｏＹａｏ（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ＨｕａＦｕ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Ｌｔｄ．Ｖ．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９４］ＥＣＲ
Ｉ３１４１．
ＣａｓｅＴ１５５／９４Ｃｌｉｍａｘ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ｖｅｒｔｏｒｓＶ．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９６］ＥＣＲＩＩ８７３．
ＣａｓｅＣ１６／９０ＤｅｔｌｅｆＮｌｌｅＶ．ＨａｕｐｌｚｏｌｌａｍｔＢｒｅｍｅｎｆｒｅｉｈａｆｅｎ［１９９１］ＥＣＲＩ５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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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机构是否没有考虑基本因素来适当地选择替代国，以及是否充分注意

到了各方所提交的文件资料。在本案中，法院认为，替代国斯里兰卡的漆

刷生产只占中国出口欧盟的１．２％，在数量上不具有代表性：欧盟方面未

能证明斯里兰卡与中国漆刷生产方法具有可比性；斯里兰卡漆刷的原材

料依靠进口，而中国所用原材料８５％自己供给；斯里兰卡的漆刷价格在

其国内市场不具有竞争性，因而选择该国作为替代国是不恰当的。该案

为替代国的选择确定了统一标准，同时也证明了尽管法院在实体问题上

较为尊重欧盟机构的判断，但仍有可能在司法程序中推翻行政机构的

裁定。

在“节能灯案”中，由于欧盟在１９９８年修订了反倾销法，该法对中国

应诉企业在个案基础上给予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本案提出了未获市场经

济地位企业的正常价值是否可以不以墨西哥为替代国计算，而适用已获

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本国企业（在该案中，共有两家中国企业获得市场经济

地位）的正常价值的新问题，欧委会和理事会均拒绝适用中国企业的正常

价值。欧盟法院对此案的审理结果如何当拭目以待。

就单独待遇（分别裁决）问题而言，在已审结的草酸案、打火机案和自

行车案的司法审查中，欧盟法院都支持了欧盟理事会的裁定，不给予中国

企业单独税率的待遇。法院认为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法不禁止

一国一税，欧盟机构对中国企业是否独立于国家，从而享有单独待遇拥有

灵活的处置权。由于没有分别裁决，欧盟主管机构对不应诉企业使用所

能掌握的最佳资料，并将其倾销幅度与应诉企业倾销幅度平均，求得单一

幅度适用于所有中国企业，这种计算方法是合理正当的，目的是防止来自

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其他企业通过被征收较低税率的企业规避欧盟的反倾

销税。

以上几起涉及中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案件均发生在１９９８年欧盟

反倾销修正案生效之前，从诉因来看，都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密切

相关；从结果看，在大多数案件中，欧盟法院都支持了欧盟行政主管机

构对中国企业的不利裁决，尤其是在核心的分别裁决问题上，中国企业

的据理力争都未能获得希望的结果。这一方面证明在反倾销的司法审

查标准上，欧盟法院较为遵从欧盟主管机构裁量权的现实，另一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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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没有正式得到承认的情况下，欧盟法院对

中国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欧盟行政当局对中国企

业的裁决。不过，随着中欧经贸关系的不断加强，欧盟对中国反倾销的

立法与实践也在向前发展。１９９８年，欧盟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

的进展状况，出台了第９０５／９８号条例，明确规定了对中国出口企业市

场经济地位进行个案审查的五条标准。此外，该条例附件中还相应规

定了中国企业申请分别税率裁决的八条具体标准。这使得在认定市场

经济地位和给予分别裁决问题上，欧盟有了明确而具体的法律标准，大

大减少了欧盟机构以往裁定的随意性。很显然，这将对欧盟主管机构

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构成约束。同时，它也将使中国企业重新审视欧盟

的司法审查制度，增强对充分利用欧盟司法审查制度，维护中国企业合

法利益的信心。

第三节　本 章 小 结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与欧共体早在《ＷＴＯ反倾销协

定》生效之前就在其国（域）内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关于贸易救济大司法审

查制度。可以说美欧贸易司法审查制度对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司法审

查制度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尽管反倾销法的实施主要属于行政主管

部门的职责范围，但由于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法体制、欧盟独特的组织结构

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法的要求，美国与欧盟主管法院对行政机构裁定的司

法审查显然构成了反倾销程序法的最后一环。司法审查制度的设置无疑

为当事人提供了最后的救济途径，同时对行政部门行政权的行使也构成

了制约与监督。但无论从美国或欧盟现有的司法审查原则与标准可以看

到，其司法部门的权限是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的。法院的作用主要是保

持行政部门实践的合法性，从实践来看，美国与欧盟的主管法院在司法审

查时，都非常注重对行政当局执行自由裁量权的尊重，通常都是比较谨慎

地遵守着司法权不得干预行政权的界限。通常只有行政机构在贸易救济

调查中存在滥用权力、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缺乏实质性证据支持或缺乏理

由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推翻行政机构的裁定。因此司法审查的作用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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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此外，提起司法审查之诉耗时费钱，这也是中国出口商提起的反倾

销司法审查案件为数不多的主要原因。① 因此，只有充分了解美国与欧

盟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运作特点，在寻求司法救济之前进行充分而谨

慎的论证，才有可能使这一救济途径为我所用，并避免无谓的时间与金钱

损失。

① 例如在欧盟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决定对中国出口皮鞋征收１６．５％的反倾销税后，大部分中国皮

鞋出口企业决定放弃向欧盟法院的司法审查诉讼，目前只有中国民营企业奥康公司聘请律

师准备向欧盟初审法院就欧盟行政主管机构的裁定提起诉讼。参见《国际商报》２００６年１１
月２９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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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非市场经济规则对中国的

不利影响及中国应对策略

第一节　非市场经济规则存在的主要

问题及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适用的结果就是针对所谓的非市场经

济国家适用特殊的方法计算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及倾销幅度。而无论是

采用“生产要素法”或“替代国法”计算产品的正常价值，都使中国输美或

输欧产品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它通常会导致较高的倾销幅度。首先，

在选择替代国衡量非市场经济国家生产要素方面，美国反倾销法赋予商

务部以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该法第７７３（Ｃ）（１）节规定：“……对生产要素

的衡量应当在考虑一个或几个商务部认为适当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要素价

值的前提下基于最佳可获得信息作出”，同时，该法还规定在替代国以及

生产商的选择上，应“尽最大可能”选择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与非市场经济

国家具有可比性的国家和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商。但是该法没有要求替代

国必须是经济发展水平“最具可比性”的国家或产品为最具可比性的生产

商。而 且 也 没 有 对 “可 比 较 的 经 济 发 展 水 平”（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ｌｅｖｅ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可比较的产品”（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ｍｅ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以

及“重要的生产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ｅｒ）等术语做出定义。因此，在替

代国的选择上，商务部享有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在历年来的对华反倾销

案件中，挪威、澳大利亚、法国等劳动力成本远远超出中国的发达国家经

常被商务部选为中国的替代国；即使经常被商务部选为中国替代国的印

度或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其原材料的价格也往往远超中国。采用替

代国等方法计算出来的产品倾销幅度会大大高于采用正常方法得出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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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更为不利的是，该方法实际上使中国产品在全球竞争中所具有的比较

优势丧失殆尽；①同样的，欧盟在选择替代国时，只需遵守“适当的”与“非

不合理的”抽象原则。通常不考虑因经济制度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

致的产品成本的差异。因此，欧盟经常武断地将一些经济实力高于中国

的发达国家作为我国的替代国。例如在中国输欧碳化硅案中，欧委会就

拒绝了中国出口企业关于对中国劳动力价格低于美国劳动力价格进行调

整的请求，重申只有源于自然比较优势的因素才可以产生此种调整，仅仅

由于经济制度而造成的成本差异，不在调整之列。②

其次，无论是《ＷＴＯ反倾销协定》或《中国入世议定书》都没有对“市

场经济”作出法律上的界定，这就意味着每一个成员方在反倾销案件中

可以自行确立甚至更改“市场经济”的条件，衡量各项市场经济标准及程

度的裁量权完全掌握在行政主管机关的手中。另外在美国，商务部判断

其贸易伙伴是否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决定不受国际贸易法院司法审查的

规定使得“非市场经济”方法的政治性大大增强而法律性大大弱化，这也

意味着中国企业试图通过司法途径改变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可能性不复

存在。

最后一个不利影响是在反倾销税率的计算方法方面。对于来自市场

经济国家倾销产品，美国商务部在计算倾销幅度时采用“分别税率”的方

法，除非商务部在发现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具有关联或附属关系时可

能会采取针对所有出口商的加权平均税率。而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

口产品，商务部的做法正好相反，即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所有同类产品的

出口商将被计算一个统一税率，除非企业能够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证明

其出口行为不受国家控制，方可被计算分别税率或者加权平均税率。按

照这种方法，中国大量出口企业因此而获得远高于市场经济国家同类企

业的反倾销税率，有些甚至永远丧失了美国的市场。２００４年６月１日，

①

②

Ｓｃｏｔｔ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ｏｒ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ｒａ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ｎｄＴｅｘｔｉｌｅ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ｓｅｍｉｎａｒ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５，２０００，ｐ．１８．
参见前引高永富、张玉卿书第２７２—２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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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在向美国商务部提交的关于分别税率改革的评论意见中就指

出，中国大量出口企业依据不利事实而获得的统一税率常常使中国企业

的出口产品被挡在美国的市场之外。从１９９５年以来，超过半数的对华反

倾销案中的统一税率超过了１００％，平均税率为１１２．８５％。它是同期市

场经济国家平均税率（３２．０３％）的三倍半。① 例如在中国输美彩电案中，

中国未应诉企业获得的税率为７８．４５％，而马来西亚的未应诉企业的税

率仅为０．７５％；在中国输美顶钉案中，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国家或地区有

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其中中国的统一税率为１１８．４１％，而

韩国和台湾地区产品的平均税率仅为０．６８％；在中国输美结构钢梁案

中，中国产品的单一税率为８９．１７％，其余６个受调查的市场经济国家的

平均税率仅为６．１４％。②

第二节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评价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转型国家从

“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序列中“毕业”，获得美国和欧盟反倾销法意义上的

市场经济地位。目前，美国与欧盟反倾销法的非市场经济规则仅适用于

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中国显然是其中最大的受害国。欧美反倾销法中

的非市场经济规则对于中国的出口企业而言是极不公平的，从以上的分

析中可以看到，替代国的选择往往是任意和专断的，缺乏法律应有的准确

性和可预见性；而且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一国一税原则不仅具有惩罚

性，违反了反倾销法本应具有的救济功能，明显对中国企业构成了歧视。

此外，美国与欧盟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认定完全无视中国市场经济

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与美国与欧盟多年来致力于改善中美、中欧贸

易关系的努力背道而驰。

①

②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ＦａｉｒＴｒａｄｅｆｏｒｉｍｐｏｒｔｓ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Ｒａｔ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４，ｐ．５．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Ｉｋｅｎｓｏｎ，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Ｎｏｎｓｅｎｓｅ—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ｗａｒｄ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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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不仅加入了以市场和规则为导向的

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而且中国在市

场化和经济增长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事实上，世界上并不存

在完美的市场经济，市场或非市场经济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发

展程度问题。理想的市场经济状态应该是所有的市场要素和决策都由市

场原则来支配，在这种理想状态下，所有产品的价格都应完全由供求关系

来决定，政府完全不应介入市场，任何形式的政府补贴也都不应存在，甚

至以税收或者法规的形式进行干预也不应允许。而事实上，世界上所有

的国家都会对其经济进行干预，只是干预的程度不同而已。所以，一个

国家是否依市场原则确定产品的价格或成本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应当

是绝对的。正如美国反倾销法确定市场经济的“六要素测试法”所承认的

那样，商务部在考察每一个要素时，将考察“市场导向的程度（Ｅｘｔｅｎｔ）”，

包括所有权、外国投资、货币的可兑换程度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大部分企业已经足以达到美国法所要求

的独立程度，中国大多数企业产品的成本和定价也足以达到作为计算正

常价值的依据。中国目前是全球贸易体制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可以设想，

如果没有市场的力量，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令世人瞩

目的成就。由于欧盟法没有对一国整体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列出明确的

衡量标准，下面笔者将结合美国反倾销法中市场经济六要素测试法进行

论证。

一、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程度

从１９９６年开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８条的要求，中国的人

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中国取消了与国际贸易最为相关

的对经常项目交易中支付和转账的所有限制；在过去的３年中，按照世贸

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和中国的入世承诺，中国逐步开放其金融

市场，如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在中国国内市场进行融资；允许外国银行发

行人民币证券；在证券股票市场允许合格的外国机构投资者（ＱＦＩＩ）进行

投资；２００５年７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对人民币汇率机制做出重大改革，将

人民币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改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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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２００６年２月初，中国人民银行又宣布当

年将在上海设立小额外币兑换机构试点，这一举措被视为中国进一步放

松外汇管制的一个信号，是人民币朝着完全可自由兑换方向迈出的重要

一步。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在履行其国际义务的同时，为了防范金融风

险，防止国际短期游资的恶意攻击以及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也对资本的流

动作出一定的限制。不过许多已经被美国承认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如俄

罗斯等东欧国家也都出于类似的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

二、劳资双方协议工资的程度

中国政府通过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保护核心劳工标准以及劳动者集体

议价的权利。工人可以在工会的帮助下切实维护其合法权利，国家也设

立了相应的机制来予以保护。中国通过相关立法和改革户籍制度来确保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劳资双方通过协商确立工人的工资水平。按照中国

法律，工会组织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在劳资纠纷中代表工人的利

益。此外，中国的绝大多数公私企业确立了劳动合同制度。除了建立最

低工资标准和劳工社会保障要求以外，中国政府将工人的工资确定完全

交由劳资双方的谈判和劳动力市场来决定。

三、允许外商投资的程度

在外资准入方面，中国开放的领域与程度甚至超过很多发达国家。

目前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入国。中国不仅允许而

且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据统计，自从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境内各

种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达到４７９６０５家，仅在２００３年中国新设的外

商投资企业就达到４１０８１家。①中国制定并不断完善外商投资立法、改善

投资环境，使之符合 ＷＴＯ的ＴＲＩＰＳ协议要求。为了履行入世承诺，中

国进一步开放了外商投资领域，包括内外贸、银行与保险以及专业服务等

ＷＴＯ服务贸易总协定所涵盖的领域都已经对外资开放，这在 ＷＴＯ的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向美国商务部提交的《关于在美国反倾销法中承认中国是市场

经济国家》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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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成员方中是很罕见的。①

四、政府所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程度

当下，中国已经大量地减少了政府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和控制份额。

除了有限的具有战略意义或关系到重大国计民生的产品之外，政府不再

决定和控制产品的产量。随着中国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增

长，政府所有和控制的生产资料比例进一步减少。

五、政府控制资源分配和企业产品价格及产量控制的程度

绝大多数的产品和服务是由市场而非政府决定其资源分配。企业完

全根据市场决定产品的价格和产量。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国政府

仅对有限的具有战略意义和关系重大国计民生的产品和服务继续维持国

有贸易或者提供指导价格。加快市场改革并促进私营企业的发展是中国

政府既定的政策与目标。

六、其他行政主管机关认为适当的因素

实践中，除了考察以上５个方面的因素之外，美国商务部在判断一

个国家是否为市场经济国家时还主要考察该国是否制定并有效执行了反

垄断法（关系到政府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是否存在证券交易制度（关系到

国内市场是否对外资和外国投资者开放）以及是否存在关税法和反倾销

法（被认为代表了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② 目前，除了反垄断法正在人大

立法审议之中，有望正式出台以外，中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证券法、海

关法、反倾销法以及破产法和物权法。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

易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目前是世界上的第三大进口方和第四大出口方。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在全球贸易体制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从另一个侧

①

②

截至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２日，ＷＴＯ的１２２个成员方中只有１１个成员方承诺开放总共１２大类服

务贸易领域中的１１至１２类服务贸易。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ｗｔｏ／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ｗｅｂｓｕｍ．ｈｔｍ［Ｊｕｎｅ１２，２０００］）。
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ａｒｏｓｋｉ，Ｊｒ，ＮＭＥＳ：ＡＬｏｖｅＳｔｏｒｙ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ｕｓ
Ｕｎｄｅｒ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９９；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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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　　

面证明了各种市场因素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所显现的重要力量。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时机

已经成熟。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政府通过努力已经成功获

得５３个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①但作为中国最大和最重

要贸易伙伴之一的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似乎仍没有松动的迹象。② 究其原

因，中国多年来对美贸易顺差以及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是根

本原因，此外，与保障措施不同的是，美国总统对反倾销这种贸易救济措

施难以施加影响，商务部裁量权过大也是重要原因。不过值得关注的是，

中美双方设立的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专门就中美贸易中的重大结构问题

设立了工作组，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９日，中国商务部在美国商务部举行的听证

会上提交了关于“为美国反倾销法目的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的报告

并作了口头陈述，阐述了中方的立场和要求。③ 中方的关切已经引起美

国方面的注意，笔者认为美国商务部在２００４年举行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问题的听证会并且征求相关利益方评论的做法就是对中国关切的回

应。④ 当然，由于在听证会举行前，美国商务部收到的评论与建议大多来

自与中国出口产品密切相关的美国制造业协会等利益集团，而这些建议

①

②

③

④

据中国商务部最新统计，自２００４年４月新西兰率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来，已有新西

兰、尼泊尔、刚果（布）、吉尔吉斯斯坦、贝宁、多哥、南非、摩尔多瓦、吉布提、东盟十国（印尼、
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文莱、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格鲁吉亚、尼日利亚、俄

罗斯、亚美尼亚、巴巴多斯、圭亚那、安提瓜和巴布达、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巴基斯坦、
委内瑞拉、韩国、澳大利亚、以色列、乌克兰、白俄罗斯、冰岛、哈萨克斯坦、赞比亚等５３个国

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其中，韩国成为中国千亿美元以上贸易伙伴中第一个承认

中 国 完 全 市 场 经 济 地 位 的 国 家。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ｃ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ｈｉｎａ／ｚｇｋｘ／
２００６０１２９００５５．ｈｔｍ。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１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发布公告，决定采用更为严格的方法计算非市场经济国

家产品 的 倾 销 幅 度。这 意 味 着 中 国 企 业 若 申 请 单 独 税 率 将 会 变 得 更 加 困 难。详 见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ｉｎ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０５．１”，
Ａｐｒｉｌ２１，２００５．ｈｔｔｐ：／／ｉａ．ｄｏｃ．ｇｏｖ／ｎｅｗｉｔｅｍｓ．ｈｔｍｌ。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ｒｉｎｇｓｏｎＵ．Ｓ．Ｃｈｉｎａ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
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ＣｈｉｎａＯ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Ａ 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ｏｆ Ｕ．Ｓ．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Ｍａｙ１９，２００４．
虽然美国贸易法规定了市场经济的定义和判断标准，但判断一国是否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决

定权实际掌握在行政部门，即美国商务部的手上，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无须美国国会修

改立法，美国商务部通过其行政权裁量就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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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或评论几乎都反对在目前情况下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本章第四

节中详述），因此，中国政府申请美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努力还将面对来自

美国国内贸易保护势力的干扰与阻挠。

第三节　美国国内解决非市场经济

困境的可能途径

　　鉴于早期美国反倾销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存在的理论困境①以

及后来非市场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美国国会、政府以及学术界在

不同的时期也曾经提出过一系列修改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建议。这些建议

虽然内容不同，形式各异，但总体上是认为美国从六十年代在反倾销领域

开始实行的非市场经济规则（包括对 ＮＭＥ国家的认定标准、正常价值的

确定方法与税率的计算方法）不符合反倾销法的宗旨或者转经济国家的

实际情况。以下分别对美国国内出现的相关建议进行介绍和评价。

一、黑尼兹法案

在美国１９７９年第９６届国会、１９８１年第９７届国会、１９８３年第９８届

国会和１９８６年的第９９届国会上，都有国会议员提出美国的现行反倾销

法不应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并建议修改国会的非市场经济规则。由

于这些建议都与美国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约翰·黑尼兹提出的“虚构定价”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Ｐｒｉｃｉｎｇ）概 念 有 关，因 此 又 被 称 为 黑 尼 兹 法 案（ＴｈｅＨｅｉｎｚ

Ｂｉｌｌ）。虚假定价理论“假定在非市场经济国家不存在像市场经济国家那

样的‘补贴’或者‘低于公平价值’的情况”②，因此，应当分别对美国的反

①

②

例如有学者指出，美国反倾销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时存在三方面的逻辑和实际困难。
首先，认定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倾销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并不清楚；其

次，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确定采用的方法具有不可预测性，无论是非市场

经济国家的出口商或是美国的进口商都无法预先对其产品价格进行调整以避免违反美国

的反倾销法；再次，现有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的方法彻底抛弃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

比较优势。参见前引 Ｍｏｃｋ文第６３页。
Ｆｉｒｅｓｔｏｎ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Ｐｒｉｃｉｎｇａｓ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ｏ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Ｄｕｔｉ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８Ｊ．ＣＯＭＰ．ＢＵＳ．＆ＣＡＰ．ＭＫＴ．Ｌ．７５，７６（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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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　　

倾销法或者市场扰乱法或者同时对两者进行修正，以使商务部不再对非

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或生产要素进行调查。该建议又被称

为“底线价格”（ＦｌｏｏｒＰｒｉｃｅ）论。即将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与

某些底线价格作比较，只要进口定价低于该底线价格，就假定产品存在倾

销或受到补贴，相应地，该价格与底线价格的差额就成为适用有关关税的

基础。国会议员们就“底线价格”提出了不同的计算公式，这些公式的共

同点认为该底线价格应当是来自某一市场经济国家的相同产品的进口价

格。① 这一建议试图在不涉及公平概念的前提下确立某种适用于非市场

经济国家的不公平贸易法。但该方法并没有考虑到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比

较优势，因为它为进口产品设定的底线价格与产品来源国本身的生产要

素没有任何关系。② 采用该方法的实际效果就是所有的低价贸易都会被

标榜为“不公平”并且面临被增加反倾销税的威胁。

二、克林顿政府的建议

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现实，在美国国会讨论《乌拉圭

回合协议法》时，克林顿政府（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曾经向国会提出过两项与转型

经济有关的立法建议。但是该两项建议均未被国会纳入最后的法律文本。③

建议一：在美国不公平贸易法中将转型经济国家归入专门一类。④

其主要目的是在为美国国内产业免受转型国家不公平进口可能造成的损

害提供救济的同时，达到美国鼓励转型国家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对外

政策目标。⑤ 该建议将转型经济国家定义为确立了财产私有权以及建立

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机制的国家。此外，该建议还取消了商务部在对转型

①
②

③
④

⑤

前引 Ｍｏｃｋ文第６６页。另可参见前引杰克逊著、张乃根译书第３６８页。
Ｓｏｌｔｙｓｉｎｓｋｉ，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１５Ｊ．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
Ｌ．２５１，２５８（１９８１）．
前引Ｌａｎｔｚ文第１０５０页。
Ｓ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ＳＩＤＥＵ．Ｓ．ＴＲＡＤＥ，Ｊｕｌｙ１５，１９９４，ａｔＳ５ （Ｄｅｔａｉｌｉｎｇ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例如美国商务部进口管理局的助理秘书ＳｕｓａｎＥｓｓｅｒｍａｎ在该报告中指出：“行政部门将采

用一系列的标准来判断哪些国家为转型经济国家，而不是在立法中特别指明。例如，那些

已经建立私有财产权和开始私有化进程的国家……可以考虑的国家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

国以及东欧各国，但是……这种变化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注释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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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家反倾销中的职能，只保留了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调查中的作用。

这一建议取消了对倾销的计算，美国的其他不公平贸易法也将不再适用

于转型国家，只有当转型国家的产品进口增加（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Ｉｍｐｏｒｔ）并且给

美国工 业 造 成 严 重 损 害（ＳｅｒｉｏｕｓＩｎｊｕｒｙ）或 严 重 损 害 威 胁（Ｔｈｒｅａｔｏｆ

ＳｅｒｉｏｕｓＩｎｊｕｒｙ）时ＩＴＣ才可以采取救济措施。该建议中采用的损害标准

与美国贸易法第２０１条款中保障措施的损害标准相同，但高于美国反倾

销法和反补贴法要求的“实质性”损害标准的要求。在证明了损害之后，

美国对国内产业采取的救济措施包括提高关税、增加配额或者与转型国

家签署相关协议。此外，为了达到促使转型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对

外目标。该建议还规定在指定一国为转型经济国家五年后对其改革情况

进行审核评估，行政机构将根据审核评估结果来决定该国是否应从转型

国家“毕业”至市场经济国家或者重新回到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行列。

建议二：与转型国家签署中止协议。在国会乌拉圭回合协议法起草

委员会拒绝了商务部提出的第一项建议后，商务部又提出了一套更为谨

慎的建议。提议国会授权行政主管部门在外国出口商同意停止以低于公

平价值的价格销售产品或者在其他的特殊情况下，与出口商达成中止协

议，通过出口商自愿提高产品价格或同意美国设置配额以抵销可能对美

国产业造成的损害。该提议建议国会授予商务部广泛的与转型国家签署

最多可达１８个月的中止协议的权力。① 因此，该建议更倾向于采用中止

协议的方式解决转型国家出口产品的倾销问题。商务部认为采用这种方

法的好处是可以在短期内就达到对国内产业实施救济的目的。然而与第

一项建议一样，该建议也未被国会采纳。因此至少在立法层面上，美国究竟

应当如何修订针对转型国家的不公平贸易法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美俄商务理事会的建议

美俄商务理事会（ＴｈｅＵ．Ｓ．Ｒｕｓｓｉ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ｕｎｃｉｌ）（下称理事会）也

就美国针对俄罗斯的不公平贸易法的改革问题提出了多项改革建议。该

① Ｓｅ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ｔｏ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ＤｕｍｐｉｎｇＦｒｏ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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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　　

建议虽然主要针对的是美俄贸易关系，但一旦成功，实际上也可以适用于其

他的转型经济国家。该理事会认为，这种改革部分需要美国国会（立法）的

行动，而其他方面则通过美国行政主管机构的行政行为就可以实现。理事

会关于立法方面的建议与前述的建议一非常相似。即提议将转型国家在

美国贸易法中另归一类。理事会认为，对转型国家采用的计算正常价值的

方法并不可靠，美国在对俄罗斯的反倾销调查中应当不再使用计算倾销幅

度的方法，①而只需在给美国产业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采取救济措

施。② 与建议相同的是，理事会建议采用“严重损害”的标准，或者即使仍使用

正常价值的方法，也应该采用所谓的“基准价格法”（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ＰｒｉｃｉｎｇＴｅｓｔ），

将倾销定义为产品价格低于已经确立的“基准价格”。理事会认为，“基准价格

法”比替代国方法更具有可预测性。与此同时，理事会还建议赋予总统以必

要的权力。首先，总统应有权发布行政命令，指定俄罗斯为转型经济国家并

实行特殊的贸易救济措施。该措施应主要采用协商而非诉讼的方式；其次，

总统还有权要求反倾销或反补贴的申诉方在提起申诉前应首先利用协商程

序；再次，总统应就反补贴法的可能适用问题发布行政命令：（１）在俄罗斯被

指定为“转型国家”期间，俄罗斯应继续豁免美国的反补贴法；（２）俄罗斯只有

在转型阶段终结后才可以承担反补贴法责任；（３）应当将依据反倾销法确定

正常价值的方法与依据反补贴法可能承担的反补贴责任分别处理，而不是将

两者结合起来适用；（４）总统采取其他的行政措施修正行政主管机关的行为。

虽然建议倾向于取消对涉俄产品正常价值和倾销幅度的计算方法，

但并未完全排除该方法，不过建议认为，即使继续采用公平价值的计算方

法，商务部也应该以俄罗斯产品的实际成本并按照与市场经济国家相同

的方法计算其正常价值；并且在正常方法不能适用的情况下，对俄罗斯的

①

②

理事会的理由是：“国会在立法中应当承认，随着俄罗斯经济进入目前的发展阶段，精确的

计算价格歧视或者是否低于成本销售以决定倾销的发生是不可能的。替代国的方法一直

未能发挥作用，并且极易导致建立在脆弱证据上的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惩罚性关税。国会

立法应当仅仅根据俄罗斯产品给美国产业造成的损害程度提供救济，而不应当继续适用假

设的倾销模型，因为该方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无端和不可预测的结果。”
Ｃａｒｅｙ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ｉｅｆｆｏｒＲｕｓｓｉ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Ｕ．Ｓ．ＴｒａｄｅＬａｗｓＮｅｗ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ＲｕｓｓｉａｓＥ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Ｕ．Ｓ．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Ｕ．Ｓ．Ｒｕｓｓｉ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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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采用分别税率的裁决。

四、修改美国贸易法第４０６条款的建议

在美国也有不少学者建议对美国贸易法第４０６条款进行修订并将其

适用于转型经济国家，从而不再继续适用反倾销与反补贴法。适用４０６
条款的最大好处是行政主管机构无须决定低于公平价值或者使用替代国

方法，①同时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适用第４０６条款也比适用反倾销法更

为经济。② 但在如何修改４０６条款的问题上，学者的意见并不完全相同。

学者ＲｉｃｈａｒｄＮ．Ｅｉｄ建议授予总统根据第４０６条款的宽泛的权力，

因为在美国采取救济措施前，总统通常会基于对外政策的考虑以决定是

否执行或否决ＩＴＣ的决定。此外，他还建议应当修改第４０６条款中的

“急剧增长的进口标准”（Ｒａｐｉｄ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Ｉｍｐｏｒｔ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并且将进

一步定义“实质性损害”（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ｊｕｒｙ）和“重要原因标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ａｕｓ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③

与Ｅｉｄ相反的是，学者ＪｅｆｆｒｅｙＳ．Ｎｅｅｌｅｙ则建议限制总统的自由裁

量权，以避免政治因素对行政裁定的影响。④ Ｎｅｅｌｅｙ建议在第４０６条款

中增加一个意见咨询程序，以增加可预测性，可以使用第三国的价格，并

且为转型国家的合资企业与其他市场经济企业提供与市场经济国家企业

相同的计算正常价值的方法。

五、建立反倾销监督委员会的建议

鉴于美国反倾销法非市场经济规则存在的诸多问题，尤其是行政主

①

②
③

④

ＲｉｃｈａｒｄＮ．Ｅｉ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ＳｔｅｅｌＣｏｒｐ．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ｎ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ｍｐｏｒｔｓ，３ＡＭ．ＵＪ．ＩＮＴＬＬ．＆ＰＯＬＹ６５，ａｔ９０ ９１（１９８８）．
Ｉｂｉｄ．，ｐ．９２．
关于“急剧增长进口标准”，Ｅｉｄ认为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国会立法没有规定进口增长的时间

限定，ＩＴＣ也缺乏作出决定的必要的历史信息，其次非市场经济国家完全可以控制其进口以

规避“急剧增长标准”，从而导致美国生产商无法得到相应救济；关于“实质损害标准”，Ｅｉｄ
认为国会应当提供类似于贸易法第２０１节规定的更加客观的认定损害的标准；关于“重要原

因标准”，Ｅｉｄ认为很显然，该标准介于“实质性原因”（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Ｃａｕｓｅ）和“主要原因”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之间，国会应为ＩＴＣ澄清三者之间的区别。同上，第９３—９７页。
ＳｅｅＪｅｆｆｒｅｙＳ．Ｎｅｅｌｅｙ，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ｍｐｏｒ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ＢａｄｔｏＷｏｒｓｅ，２０
Ｌａｗ ＆ 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ｔ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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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　　

管机关行政裁量权过大的问题，以倡导自由贸易著名的美国卡图研究所

（ＣＡＴ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研究员Ｉｋｅｎｓｏｎ在最近的一篇题为《滥用裁量权———

限定美国反倾销法中行政权力的时机到了》一文①中指出，世界贸易组织

成立以来，美 国 在 ＷＴＯ 争 端 解 决 机 构 中 屡 屡 受 到 其 他 成 员 方 违 反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的申诉（２６件被诉案件），其中大多都与美国商务部

进口管理局（Ｉｍｐｏｒ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滥用行政裁量权有关。Ｉｋｅｎｓｏｎ特

别强调进口管理局在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正常价值确定上存在的滥用权

力的情况，并且认为进口管理局的实践不仅与美国的总体贸易政策和对

外政策不相协调，而且与现行法律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抵触。目前，进口管

理局在作出裁定时缺乏与商务部其他部门之间或者商务部以外的相关贸

易主管部门的正式协商机制。为此，他建议设立一个“美国反倾销监督委

员会”（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Ｂｏａｒｄ），该委员会应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ＵＳＴＲ）、商务部、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财政部的代表共同组成。该委

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确保进口管理局作出的每一项反倾销裁定存在内在的

统一性，符合美国政府对外签署的贸易协议并且确保其裁定不损害上述

四家行政主管部门的总体贸易政策目标。此外，该委员会还应当吸收反

倾销政策、国际条约和美国相关法律方面的专家。这些专家可以就特定

反倾销裁决中存在的问题向委员会提出建议。

第四节　中国对美欧非市场经济

规则应采取的对策

一、美国与欧盟在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最新立场

从１９４７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生效之后，随着多轮回合的贸易谈

判，各国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已经大大下降，国际贸易朝着更加自由的方

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被世界贸易组织承认的可以合法存在的贸易保护

① ＤａｎｉｅｌＩｋｅｎｓｏｎ，“Ａｂｕｓｅｏｆ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 ＴｉｍｅｔｏＦｉｘ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Ｓ．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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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措施只有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在这三种贸易救济措施中，美国

和欧盟都更倾向于采用反倾销而不是反补贴或保障措施针对非市场经济

国家的贸易。其中的主要原因有：首先，反补贴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

家从乔治城钢铁公司案以后已经成为美国的一项确定的法律（尽管可能

面临修正），而在欧盟的实践中也从未出现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反补贴

措施；其次，虽然反倾销措施在因果关系标准上低于特殊保障措施，但是

由于其需要认定存在“低于公平价值”的销售，因此，反倾销措施的实质要

求并不低于甚至高于特殊保障措施。尽管如此，自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

第４０６条款生效以来，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案件远远高于第

４０６条款调查的案件。究其原因，美国总统在保障措施中行使的自由裁

量权和最终决定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总统往往基于国家关系的考

量裁定不采取救济措施。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反倾销调查中针对非市

场经济国家的“替代国”方法和“一国一税”原则使得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

口能够轻易地被认定为是“低于正常价值”并被征收较高的反倾销税。同

时，反倾销法中的损害标准和因果关系标准都不高，甚至还低于第４０６条

款的标准，因此，美国更倾向于使用反倾销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

实际上，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和逐步融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美

国和欧盟都认识到了中国在市场经济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针对中

国的反倾销调查中不再顽固地坚持无条件地采取替代国方法或一国一税

的原则并分别对其法律作出一定的调整，例如美国商务部承认了中国企

业存在“市场导向”的可能性，给予中国企业申请分别税率的机会，欧盟也

在１９９８年修改了反倾销基础条例，给予中国出口企业申请市场经济地位

和分别税率的机会。此外，美国国会、政府和学界也不乏对现行非市场经

济规则不合理性的反对之声并提出了修改现行立法的多种建议。但是至

今为止，美国与欧盟反倾销法针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认定与实施规则仍

旧没有实质性的改进。在中美和中欧经贸关系总体发展势头良好的背景

下之所以出现这一不和谐的现象，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对欧美市场出口

的逐年迅猛增长导致中美、中欧贸易出现的不平衡现象。面对国内或域

内贸易保护势力的压力，美国与欧盟都不会轻易地放弃非市场经济规则

这一保护本国产业最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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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直接触及了与中国输美产品相关的美国制造业的

根本利益，２００３年５月，美国制造业协会公布了《对华贸易对美国制造业

的影响》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根据协会的最新民意调查，７５％受访的

美国制造业人士认为，美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６４％的受访者认

为，中国发展成为出口大国是对他们生存的最大威胁。① 而在美国，其行

业协会和制造商协会等是美国利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利益集团

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从实践来看，利益

集团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更加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他们的游说将会

对美国国会的立法和政府的行为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例如在２００４年

美国商务部举行的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听证会上，美国一些利益集

团的代表就以人民币汇率和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等为由，反对

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这次听证会上，美国个别国会议员，美国钢铁

工人 联 合 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ｕｎｄ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美 国 森 林 与 造 纸 协 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 Ｐａｐ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美 国 半 导 体 工 业 协 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美 国 纺 织 品 理 事 会

（ＮＣＴＯ）、美 国 家 具 生 产 商 合 法 贸 易 委 员 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ＬｅｇａｌＴｒａｄｅ）、美国劳工联盟及产业工会联

合会（ＡＦＬ ＣＩＯ）等２０家在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中存在重大利益的

产业代表（利益集团）纷纷发表意见，反对现时给予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

地位。这些反对理由多是围绕美国贸易法关于市场经济的定义与判断标

准而展开。综合各方评论，主要的反对理由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１）中

国仍然普遍存在对国内产业（尤其是亏损的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这种

补贴未能遵守 ＷＴＯ义务，导致了市场和价格的扭曲，由于补贴导致了产

能的扩大，从而造成低价倾销。（２）中国的劳工标准也不符合市场经济

国家的要求，中国的劳动者不能与资方自由地谈判工资水平，不能自由结

社，中国忽视劳工权利使劳动力成本被严重扭曲，给出口产品带来了非公

平的成本优势。（３）中国政府依然控制着货币政策，人民币尚不能自由

① 参见牛向东：《国家利益使然———美国迫人民币升值采取的政治经济手段分析》，《国际贸

易》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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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换，外汇汇率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中国政府严重低估人民币的币值

（诸多行业代表认为人民币币值至少被低估了４０％），这使得中国出口产

品能得以低价进入美国市场，从而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４）中国政府

仍然拥有或者控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如土地的使用是低成本或者无偿使

用）以及对自然资源的配置；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国有贸易公司

以及国有银行。政府可以通过国有金融机构来控制贷款和投资决策，从

而控制经济的发展方向。这些都导致了严重的市场扭曲。（５）中国已经

实行了“第十个五年计划”，这表明中国还存在广泛的政府干预和产业促

进政策。（６）尽管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但对外资的限制依

然存在，不仅投资政策不够透明，法律法规的实施也不够统一，对外资准

入的产业部门也存在限制。此外，中国还存在政府或国有企业对能源、电

信等领域的垄断，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等。①

与美国一样，中欧贸易的不平衡现象同样是欧盟对华频频启动贸易

救济，尤其是反倾销措施的最重要原因。例如在最近的对华皮面鞋反倾

销案中，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Ｍａｎｄｅｌｓｏｎ）在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３日宣布对

原产于中国的皮面鞋征收为期５个月的１９．４％的临时反倾销税，在宣布

该决定时，他强调从２００１年开始，中国（与越南）急剧增加的皮鞋进口给

欧盟造成了严重损害，影响了欧盟３０％的皮鞋生产，造成大约４万个就

业岗位的流失。②

针对欧盟在反倾销领域将中国视为有条件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现状，

中国政府为了争取欧盟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同样作出了很大

的努力。２００３年６月，中国向欧盟提交了要求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

位的申请，同年９月提交了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于２００３
年４月发布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２００３年》（英文版），２００４年，欧

①

②

ＵＳＣｈｉｎａ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ｓｕｅ，
Ｈｅａｒｉｎｇ，ｈｔｔｐ：／／ｉａ．ｉｔａ．ｄｏｃ．ｇｏｖ／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ｕｓｃｈｉｎａｊｃｃｔｗｇ／ｈｅａｒ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０６０３２００４．
ｐｄｆ，Ｊｕｎｅ３，２００４．或参见刘勇著：《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第４１９—４２３页。
Ｓｅｅ“ＥＵ 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Ｍａｎｄｅｌｓ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ｕｔｙ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ｉｎｄｉｎｇｏｆ
ｄｕｍｐ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ｌｅａｔｈｅｒｓｈｏｅｓ，”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２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６．ｈｔｔｐ：／／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ｔ／ｃｏｍｍ／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ｌｅ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ｐ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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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根据初步审议评估，又再次向中方提出了一长串问题清单，涉及３１个

具体问题，中国商务部立即对这３１个问题做了回答并将长达数百页的

《中国市场经济补充报告》英文版递交欧盟，同年６月２８日，欧盟委员会

公布了 一 份 题 为《中 国：贸 易 保 护 调 查 中 的 市 场 经 济 地 位》（Ｃｈｉｎａ

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ＴｒａｄｅＤｅｆｅｎｃ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的初步评估报

告。报告指出，有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评估不是一个政治声明，而是一

个只与贸易保护调查有关的纯技术性的分析，欧委会需要确认中国公司

的成本和价格在贸易保护调查中是否值得信赖。报告指出，欧盟从１９９８
年以来开始赋予中国企业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的个别审查，而这一做法与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条规定的将中国视为转型经济是一致的。报告肯

定了中国在过去几年所获得的市场经济的进步，但认为中国出口企业仍

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欠缺，达不到欧盟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从而在现时

还无法承认中国整体的市场经济地位。如果在下列四个方面有所改进，

欧盟将会考虑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１）国家影响（Ｓｔａｔ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通过减少政府干预以确保所有公司

享有平等的待遇。这些政府干预包括采取某种临时性的措施或者对产业

政策以及原材料的出口和价格限制；

（２）公司治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为了确保在贸易保护调查中

会计信息的可用性，中国应更多地遵守现有的会计法；

（３）财产法和破产法（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ａｗ）：确保所有公

司在破产程序、财产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平等待遇；

（４）金融部门（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ｃｔｏｒ）：为了确保金融部门合理分配资金，

将银行业置于市场规则之下，如取消歧视性障碍。

报告还进一步强调，初步评估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整体上的判

断，而是仅与贸易保护调查中公司成本和价格有关的技术性分析。欧委

会还将确认中国在哪些领域取得了改进，并对此予以监测。①

① Ｃｈｉｎａ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ｕｓＴｒａｄｅＤｅｆｅｎｃ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Ｊｕｎｅ２８，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ｔ／ｃｏｍｍ／ｔｒａｄｅ／ｉｓｓｕｅｓ／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ａ／ｐｒ２８０６０４＿ｅｎ．ｈｔｍｌ，或

参见前引刘勇书第４１８—４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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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欧盟初步评估报告实际上否定了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虽然

欧盟一再声明 ＭＥＳ评估不是一个政治评判，而仅仅是与贸易保护调查相

关的技术性分析，①但事实上，报告所指出中国市场经济现存的四个方面

缺陷都涉及中国的体制性和制度性等宏观问题，在短期内中国显然还难

以完全满足欧盟的要求。

二、中国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美国与欧盟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两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对中国出口

产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的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反倾销领域，从１９７９年

欧共体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指控开始，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反倾销调

查都已经超过１００起，位居各国前两位。反倾销法中对中国的非市场经

济地位认定以及由此产生的“替代国”和“一国一税”的歧视性规则是导致

中国出口产品被裁定倾销并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的最重要原因。以欧盟

为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共体对华反倾销案仅２起，八十年代２６起，

九十年代则急剧上升到５５起。仅１９９７年，欧盟就发起２８项针对中国的

反倾销调查，涉及中国在欧盟市场的主要出口产品，严重影响了中国在欧

盟的贸易利益。② 例如中国的彩电就已经长达１０余年不能对欧盟出口，

中国的自行车也已长期游离于欧盟市场之外；同样，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

调查也是随着中国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和对美贸易的不断增长而呈现递增

的趋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１８起反倾销指控，九十

年代上升到５５起，而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５年的６年间就已经达到了４４起，而

且这种势头有愈演愈烈之势。欧美等经济体对中国采取的歧视性反倾销

措施，对高度依存国际贸易的中国经济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它不仅直接造

成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巨额亏损、行业生产能力下降、生产规模萎缩和失业人

①

②

例如欧盟委员会贸易办公室在２００５年６月再次就 ＭＥＳ问题进行了政策解释：“ＭＥＳ是一

个贸易伙 伴 在 反 倾 销 调 查 中 给 予 国 内 经 济 或 私 人 商 事 实 体 的 技 术 地 位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虽然具有政治象征，但 ＭＥＳ不是对一国经济的政治判断，而是对５个关键的商

事标准（要件）的反映。”“ＴｈｅＥＵＣｈｉｎ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ｆａｃｔｓａｎｄＦｉｇｕｒｅｓ，”Ｏｆｆｉｃｅｏｆ
ｔｈｅＳｐｏｋｅｓｐｅｒｓｏｎｆｏｒＴｒａｄ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Ｊｕｎｅ２００５。
ＤｅｒＣｈｉｎＨｏｒｎｇ，“ＴｈｅＥＵｓＮｅｗ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４，Ｎｏ．７，Ｊｕｌｙ１９９８，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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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增加等后果，而且导致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占有率的下降、国际收支不平

衡甚至引起国内投资环境恶化等间接后果。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是非常不利的。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当积极寻求不同的解决途径，采取各

种可能的有效手段，积极应对。鉴于“非市场经济”问题兼具政治、经济和法

律的多重属性，本书将着重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政府和企业两个不同主

体、政治和法律的两种途径等方面综合阐述中国的应对之道。

（一）宏观层面（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

尽管中国出口企业是国际反倾销诉讼中的直接主体，但美国和欧盟

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标准主要针对的是一个国家结构性和制度性的

问题。实践证明，单纯依靠中国企业或行业协会的力量是无法从根本上

改变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中国政府在积极争取

欧美改变对华非市场经济待遇方面可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１．政府应当利用中美、中欧经贸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通过与美国

政府和欧盟的双边磋商，促其尽早修改现行立法，从总体上承认中国的完

全市场经济地位

第一，中国在争取提早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并不存在法律上

的障碍，因为《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条的本意并非允许各成员方在中国

入世１５年以后才改变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依据该条ｄ款的规

定，１５年只不过是最大时限，只要中国满足美国与欧盟法对市场经济认

定的条件，就应该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笔者认为，目前要解决的首要

问题是中国是否应当通过努力争取提前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以及提

前获得承认后，中国是否又会受到其他贸易救济措施的威胁？在这个问

题上，不少国内学者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担忧。例如中国前贸易官员，现任

ＷＴＯ争端解决专家组成员的张玉卿教授曾经表示过忧虑，他形象地比

喻：“打掉反倾销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取得市场经济待遇的问题，就如同

中国成语螳螂捕蝉中的蝉，而反补贴又如同黄雀在后的黄雀。我们要警

惕在捕蝉的时候，又被黄雀捉住，腹背受敌。”①其他国内学者中也有表示

① 张玉卿：《试论中国为市场经济地位的涵义》，《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

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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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过类似疑虑的。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事实上已经做出了争取市场经济地

位的战略决策。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已

经成功获得５３个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其中就包括澳大

利亚、韩国等位居前十位的贸易伙伴。的确，在美国和欧盟国内法的制约

下，中国由于其“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特殊标签，至今仍享有美国与欧盟反

补贴法的“豁免权”。① 从表象上分析，中国在争取到市场经济地位以后，

虽然可以在反倾销中避免欧美歧视性的“替代国价值”和“一国一税”的待

遇，但是立即就会面对欧美等国反补贴指控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当坐等过渡期结束后自然享有市场经济待遇，

还是应当争取及早摘掉“非市场经济”的帽子？笔者认为应当从维护国家

利益的高度来审视这一问题，并从中做出利弊取舍。通过对相关国际与

国内立法的分析，笔者的结论是，争取及早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对于国家

而言，应当是利大于弊。

第二，从实证分析来看，与反倾销相比，美国与欧盟发起的反补贴调

查数量要少得多。②

这是因为反补贴的技术性要求高，证据必须确凿，程序也很复杂。同

时，补贴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在调查过程中要触及他国国内法案和涉及大

量政府间交涉，被调查对象国政府提供给该国生产商的补贴的详细资料

也很难获得，同时还要考虑自身国家利益的平衡。而且，补贴作为一种增

强本国企业竞争力的手段，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因此，除非被调查

对象国政府补贴行为非常明显，原则上各国一般不愿意对他国进行反补

贴调查。③ 更何况，在实践中，很多企业的倾销行为是由于国内政府的补

贴造成的，对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实际上等于间接地对外国政府进行反

补贴调查，这对调查机关而言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因此，即使美国

与欧盟突破了国内立法的限制或者中国获得了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反补

①

②

③

截至２００７年５月，“美国近期对中日进口铜版纸以反补贴调查尚在进行中，终裁结果尚未得

出”。
据 ＷＴＯ官方统计，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５年６月，美国与欧盟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分别为３５８起

和３１８起；而同期（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４年），美国和欧盟发起的反补贴调查分别为７０起和４２起，
远远少于反倾销调查数量，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参见曲如晓：《反补贴：中国出口贸易的潜在威胁》，《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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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　　

贴的数量也会由于上述原因少于反倾销数量。

第三，由于 ＷＴＯ《补贴与反补贴协议》适用于所有的 ＷＴＯ成员方，

而不考虑实施补贴的成员方是否为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入世议定书》也

没有排除中国受到反补贴调查的可能性，相反，还对中国可能存在的补贴

行为规定了特别义务，其他成员方如果对中国进行反补贴调查，可以采用

类似于替代国方法的“替代基准”计算补贴利益。也就是说，从国际法的

角度来看，非市场经济地位并不能成为中国规避反补贴措施的保护伞。

目前中国之所以享有美国和欧盟的反补贴调查豁免，根本的原因不是国

际法的约束，而是其国内法的规定。但是，这种通过国内法确立的规则，

可以随时面临被修改的命运，而一旦美国和欧盟对其反补贴法进行修改，

即使中国不主动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和欧盟仍有可能会对中国启动

反补贴调查。美国在反补贴法是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上虽然

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乔治城案的判决中暂时得出了否定性结论。但是该

结论不是永久性的，九十年代初美国商务部在中国输美电风扇案中确立

的市场导向测试规则实际上已经突破了美国法院在“乔治城”案中的结

论，给反补贴法适用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打开了方便之门，中国之所

以至今未受到美国反补贴法的调查，主要原因还在于市场导向产业测试

法规定的条件过于苛刻，企业难以通过该条件的审核；更为严峻的是，

２００５年美国国会开始试图通过修改１９３０年美国反补贴法，将其适用于

非市场经济国家。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一旦

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成为正式的国会立法，中国将会以“非市场经济”国

家的身份同时受到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法中的歧视性待遇。

如前文所述，我国政府在争取他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承认的问题

上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努力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笔者认

为，从全球贸易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争取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市

场经济地位的承认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这不仅因为美国与欧盟是中国

最大的出口市场以及其在整个国际贸易体制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而且因

为美国和欧盟是非市场经济规则的主要实践者和对华贸易救济措施最主

要的使用方。另外，是否要争取所有国家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也

值得反思，因为按照《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条的规定，ＷＴＯ成员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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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前其国内法中存在非市场经济问题的相关规定，才

可以在反倾销调查中继续对中国适用非市场经济规则，否则，该成员方是

无权援引《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条规定的。通过中国政府的努力，２００４
年４月，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专门就中美贸易中的重大结构问题设立了

工作组，讨论和处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２００４年５月，中国商务部在

美国商务部举行的听证会上提交了“为美国反倾销法目的承认中国为市

场经济国家”的报告并作了口头陈述，力争获得美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的承认。此外，美国商务部进口管理局分别在２００４年５月３日、９月２０
日和１２月２８日就其反倾销程序中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分别税率的改革

方案①向各利害关系方征求意见和评论，中国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先

后提交了三份中国官方评论意见，②就美国改革方案中的不合理规定阐

明中方的立场。笔者认为，如果在短期内中国还无法获得美国完全市场

经济地位承认的话，中国政府至少可以通过双边磋商，要求商务部修改目

前采用的“市场导向产业测试法”，降低 ＭＯＩ审查标准或者恢复一度采用

的“资本主义萌芽测试法”，从而给予我国绝大部分按照市场规则经营的

企业以市场经济地位并按照正常方法计算其正常价值以及分别税率。这

不仅符合美国政府做出的承诺，③同时也符合《中国入世议定书》的要求。

当下，中国政府同样在众多外交场合呼吁欧盟尽早承认中国完全市

场经济地位，２００３年６月，中国政府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市场经济地

①

②

③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Ｒａｔ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Ｒ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ｈｔｔｐ：／／ｉａ．ｉｔａ．ｄｏｃ．ｇｏｖ／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ｎｍｅｓｅｐ
ｒａｔｅｓ／．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ＦａｉｒＴｒａｄｅｆｏｒ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Ｏｎ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Ｒａｔ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ｕｎｅ１，２００４；Ｏｃｔ．１５，２００４；Ｊａｎ．
２４，２００５）．
在１９９９年中美双方达成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后，时任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

１１月１５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详尽解释该协议时表示：“对于反倾销方法，我们的法律与规则

的确规定，只要中国企业或政府能够证明是市场导向的，中国相关产业或整个经济就可以

从这些规则中毕业，当然，我们已经向中国政府表明，只要中国提出对个别行业或者整个经

济进行（市场经济地位）审查的请求，我们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予以实施。”ＳｅｅＣｌａｕｄｅ
Ｂａｒ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ＭａｒｋＧｒｏｏｍｂｒｉｄｇｅ，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Ｄｅａｄｌｏｃｋ，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ａｒｃｈｔｏ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ｏｔｈｅＷＴＯ，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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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申请，虽然欧盟在２００４年的评估报告中否决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

位，但是该报告充分肯定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所取得的进展，并且承诺只

要中国在国家干预、公司治理、遵守财产法和破产法以及金融部门改革等

四个方面达到欧盟的标准，就会立即给予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在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４日举行的中欧经贸联合委员会上，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

来与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在中欧经贸关系的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在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ＭＥＳ）问题上，中国与欧盟一致同意，ＭＥＳ问题对

中欧双方都是一个重大问题。曼德尔森再次重申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

中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步，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未决问题。他还建议中国

与欧盟通过建立更高级别的工作小组讨论和解决这一问题。

除了双边磋商以外，中国政府也可以尝试在新一轮多哈回合的谈判

中提出修改《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的建议，争取在多边谈判中取得突破。

正如前文中分析的那样，国际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产生于特殊

的历史背景之下，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产物。在冷战结束，国际格局

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ＷＴＯ反倾销协定》仍然继续沿用产生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特殊规则显然与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

景不相符合。因为，ＷＴＯ成员中完全意义上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存

在的，如果一国贸易仍然由国家完全或实质性垄断或者产品价格完全由

国家决定，那么，该国也不可能被以规则和市场为导向的世界贸易组织所

接纳，因此，非市场经济条款继续存在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ＷＴＯ反倾

销协定》在确定倾销的可比价格时继续适用双重标准从本质上是违反

ＷＴＯ的不歧视原则的。如果能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取消关于非市

场经济的相关规则，不仅《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相关规定会自动失效，而

且，美国与欧盟也将被迫修改其与 ＷＴＯ规则不符的歧视性规定。

２．中国政府应当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努力为企业营造良好

的经济与法律环境

经过近３０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

体制框架。首先，我国已经改变了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出现了多种经济

成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经济模式，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商投

资得到迅速壮大，非公经济的地位得到宪法的保障。１９９９年宪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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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注意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企业的外贸经营权范围在不断扩

大，中国早已不是ＧＡＴＴ第６条解释性注解中所描述的“国家完全或实

质性垄断贸易”的国家。为了适应入世要求，中国对外贸法进行了修订。

按照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规

定，中国彻底放开了外贸经营权主体资格上的限制，不同类型的经济组

织，甚至个人也可以成为外贸经营权的主体。同年，中国商务部颁布的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将所有对外贸经营主体外贸经营权的审

批制改为了备案登记制。该制度不对外贸经营者取得经营权构成任何障

碍，只为政府监管提供一定的信息基础；在产品价格方面，中国从１９７８年

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价格体系改革，零售商品、农产品与生产资料的价格

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由政府定价，发展到绝大多数产品由企业根据市

场需求自行定价格（见表１）。

表１　中国的价格改革（１９７８—１９９９年）

零 售 商 品 农 产 品 生 产 资 料

国　家 国家 国　家 国家 国　家 国家

年代 市场价 指导价 定价 市场价 指导价 定价 市场价 指导价 定价

１９７８ ０ ３ ９７ ６ ２ ９３ ０ ０ １００

１９８５ ３４ １９ ４７ ４０ ２３ ３７ ｎ．ａ ｎ．ａ ｎ．ａ

１９８７ ３８ ２８ ３４ ５４ １７ ２９ ｎ．ａ ｎ．ａ ｎ．ａ

１９９１ ６９ １０ ２１ ５８ ２０ ２２ ４６ １８ ３６

１９９５ ８９ ２ ９ ７９ ４ １７ ７８ ６ １６

１９９９ ９５ １ ４ ８３ ７ ９ ８６ ４ １０

　　资料来源：Ｌｉｎｇｂｉｎ，“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ｙ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Ｒｏｌ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５（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３ ２９，１９９２），ｐｐ．２３ ２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Ｒｅｃ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Ｓｔａｆｆ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９７ ７１（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７），ｐ．５８；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ｒａｆ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ｙｏｎ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ｏｔｈｅ
ＷＴＯ，ｒｅｖ．７（Ｇｅｎｅｖａ，Ｊｕｌｙ１０，２００１），ｐｐ．１５ １６（ｗｗｗ．ｉｎｓｉｄｅｒ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Ｊｕｌｙ１６，２００１］），
表中ｎ．ａ表示“数据不详”（Ｎｏ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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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为了切实履行入世承诺，中国已对一大批与 ＷＴＯ规则不符的

法律与法规进行清理与修改，除了前述的《对外贸易法》之外，其他一些与

市场主体密切相关的民商事法律如民法典、物权法、公司法、破产法、证券

法也已公布或正在起草和完善之中。此外，针对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市场

化的质疑，中国在２００５年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时，首次将沿

用了５０年的“五年计划”改为了“五年规划”，虽然只有一字的改动，但是

却有助于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体制和市场化发展的误解，体现了市

场而不是政府在中国经济关系中的主导作用。①

综上所述，中国经过近３０年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实现了计划经济到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基本上完成了转型过程。《２００３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②针对美国与欧

盟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标准，从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

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以及金融参数合理化等五个方面论证

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其结论是：２００１年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

为６９％，已经超过国际上６０％的临界水平；两年后，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

与资源管理研究所主持的《２００５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③再次对中国市

场经济的新发展做出分析，该报告进一步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企业市场

化、劳动力流动和工资决定的市场化、土地交易市场化、中介组织规模和

行为市场化、货币和金融市场化以及允许外资准入程度和国有企业资产

①

②

③

例如，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在解读中国十一

五规划时指出：中国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的最明显特征是从计划到规划的转变。规划不像

过去靠指令性指标，靠分钱、分物、分项目实施的老式计划，而是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和机制来提升经济。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不应用指令性指标干预企业生产什

么、生产多少、往哪里投资、产品卖给谁或用什么价钱卖等微观决策，但在市场经济框架刚

刚建立起来时，政府还要对某些微观活动进行控制。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政府控制的尺度问

题。“规划纲要”将指标分为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其中，预期性指标是预期和期望达

到的指标，主要通过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来实现；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主要通过

依法加强管理和提供服务来事项。在“纲要”提出的２２个主要指标中，只有８个约束性指

标，参见２００６年３月６日《中国青年报》。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编：《２００３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该报告英文版曾作为中国政府向欧盟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的支持文件。
相关电子版内容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ｚｈｕａｎｔｉ／３０１６６０．ｈｔｍ。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编：《２００５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商务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相关电子版内容参见中国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ｚｈｕａｎｔｉ／ｓｃｊｊ／
９０２５０９．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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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与处分情况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市场化的程度，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分别达到７２．８％和７３．８％，超过了

ＷＴＯ成员中的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有国外学者指

出，ＷＴＯ中的许多发展中成员方虽然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但其国内实

际上存在严重的国家干预，例如对外汇进行管制、对价格进行控制以及对

国家基础产业拥有所有权等，这些行为与非市场经济国家非常相似。①

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

Ｅ·斯蒂格利茨（Ｊｏｓｅｐｈ．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也在其著名的《经济学》一书中对冷

战结束后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的转型经济进行了比较和评论，他抨击了东

欧国家通过“休克疗法”（迅速地私有化和自由化）而进行的激进经济改

革，而对中国渐进性的经济改革大加赞赏，他认为在许多方面，中国是最

成功的转型经济。②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

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美国和欧盟法的要求相比无疑

还存在一定距离，例如美国利益集团在美国商务部听证会上所列举的中

国政府对企业存在补贴、政府对土地等资源和要素的分配、中国劳工权益

保障、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欧盟评估报告指出的中国存在的政府干预、公

司治理、财产法与破产法的统一适用、金融部门的开放度等方面的质疑并

非完全的空穴来风。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在争取市场经济地位过程中所

作出的努力以及两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的适时出台，对中国政府与

美国和欧盟进行外交谈判，争取提早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提供了有

力的证据支持，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但是由于国际法中并不存在“市

场经济”的统一标准，《中国入世议定书》也只是要求“截止加入之日，该

①

②

ＣｌａｕｄｅＢａｒ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Ｇｒｏｏｍｂｒｉｄｇｅ，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Ｄｅａｄｌｏｃｋ，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ａｒｃｈ
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ｏｔｈｅＷＴＯ，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２．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俄罗斯与中国转型战略之间的关键差别主要包括：（１）中国更强调工

作机会和企业的创造，而不是企业的结构重组；（２）中国更强调竞争而不是私有化；（３）渐

进方法是建立在现存制度即以前负责农业的乡镇政权的基础上的；（４）俄罗斯的主要收入

来源的廉价私有化不仅使人感到整个过程的不公平，而且由于有效的税收系统还不存在，
意味着政府持续地面临着收入的短缺。关于对转型经济的详细评论，详见［美］约瑟夫·
Ｅ·斯蒂格利茨、卡尔·Ｅ·沃尔什著：《经济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第８５２—８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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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Ｏ进口成员的国内法中需包含有关市场经济的标准”，因此，今后中

国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或再次提出市场经济地位申请时不得不具

体参照美国与欧盟反倾销法对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在相关支持材料的

准备上应当更具有针对性，而不能一味强调中国特色。笔者发现，《２００５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就比《２００３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更进了一

步，主要体现在前者针对性更强，其中有关中国市场化的分析更加微观和

具体。报告在外资准入程度、企业市场化、劳动力流动和工资决定的市场

化、土地交易市场化等方面的分析都是直接针对美国与欧盟关于非市场

经济的法律标准、欧盟关于中国 ＭＥＳ地位初步评估报告以及美国商务部

关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听证会上的反馈信息而作出的回应与评估。

３．政府主管部门在面对反倾销指控时，应积极发挥其宏观的管理、

组织及协调职能，协助企业做好应诉工作

在应对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指控时，我国政府，尤其是外贸主管部门

应着力做好以下工作：（１）制定维护出口秩序和加强出口管理的行政法

规，严格禁止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销的行为，并对低价竞销的出口

企业进行相应处罚。（２）落实“谁应诉谁受益”原则，并采取激励措施支

持企业积极应诉。例如设立反倾销应诉基金，用以奖励积极应诉的企业

和为涉案企业提供应诉经费支持等。（３）通过设立反倾销信息中心，及

时收集相关信息，为企业提供咨询等完善我国反倾销预警机制。（４）就

美国与欧盟反倾销中对我国的歧视性政策与做法与行政主管机构进行积

极交涉，最大限度维护我国出口企业的利益。此外，在必要的情况下，中

国政府可以利用法律武器，代表中国企业，将相关争端提交 ＷＴＯ争端解

决机制加以解决，从而通过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迫使美国和欧盟改变其

歧视性的法律规定或者不合理的做法。不过，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在提请

争端解决时，难以将撤销或改变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提起申诉，原因

在于非市场经济规则本身在《ＷＴＯ反倾销协定》与《中国入世议定书》中

存在相关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在入世议定书中明确接受了成员方附加给

中国的特殊义务，就应当履行其国际法义务。因此在 ＭＥＳ承认的问题上

只能通过政治而非法律的方法加以解决。但是本书认为，我国政府就美

国与欧盟主管机构针对中国适用替代国制度和一国一税原则方面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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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做法向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诉应当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原因

就在于，国际法（《ＷＴＯ反倾销协定》和《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并没有明

确规定替代国或生产要素等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更不存在美国和欧盟

“一国一税”原则存在的法律依据。因此，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向争端解决

机构提出“违法之诉”，要求美国与欧盟修改其国内法中与 ＷＴＯ规则不

符的规定，从而在国际法层面上维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二）微观层面（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

中国出口企业是欧美反倾销诉讼中的直接主体，在美国和欧盟继续将

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基本法律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企业

积极应对反倾销诉讼并依法进行市场经济地位、替代国以及分别裁决的抗

辩对于争取有利裁决结果，维护我国的贸易利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１．积极应诉并做出快速反应

一旦美国与欧盟的主管机构立案调查后，中国企业应积极应诉或配

合调查机关的调查，否则依照其反倾销法，主管机构可以依照所谓的最佳

可获信息（Ｂｅｓ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简称ＢＩＡ），即由起诉方提供的或

对我方不利的证据进行裁决，其结果必然是裁定高额的反倾销税，不应诉

就等于不战而降，彻底退出美国与欧盟市场。按照我国外经贸部２００１年

１０月发布的《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确立的“谁应诉，谁受益”原则以

及美国与欧盟允许我国企业对“市场经济地位”、“分别税率裁决”以及“替

代国”进行抗辩的法律规定，应诉企业往往可以通过应诉取得竞争优势，

而没有应诉的企业将不能继续对欧盟出口或出口受到限制。最后，我国

企业在应诉时还应密切注意把握美国与欧盟反倾销法确立的相关应诉期

限。例如，欧盟反倾销法规定从立案到提交调查问卷的时间为４０日，市

场经济地位和分别裁决的申请须在２２日内提出，而对替代国的评价及异

议仅有１０日时间，我国企业只有在上述规定的时限内做出的应诉才能被

欧盟主管部门确认，超出时限做出的答辩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２．进行市场经济地位的抗辩

由于美国与欧盟在市场经济地位标准衡量的对象上有所区别，美国

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标准针对的是国家，而欧盟反倾销法中非市场

经济标准衡量的对象则是应诉企业，因此，中国企业只有在应诉欧盟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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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指控时，才可以提出 ＭＥＳ的抗辩，而在应诉美国的反倾销指控时，由于

非市场经济标准的审查对象是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因此，应诉企业几乎

没有抗辩的机会。另外，虽然在理论上中国企业享有抗辩“市场导向产业”

规则并争取实际市场经济地位的权利，但是由于 ＭＯＩ规则的苛刻要求，尤

其是“所有（而非主要）原材料和非生产资料的投入都是以市场价购买的”条

件表面上看是对应诉企业的要求，实际上还是涉及对中国宏观制度的审查，

实践中中国企业（即使是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是根本无法达到的。

在欧盟反倾销调查中，积极主动做好市场经济地位的抗辩是中国企

业取得胜诉或获得有利裁决结果的重要一步。从以往的实践来看，我国

企业曾主要针对欧盟替代国做法的歧视性与不合理性进行抗辩，但成效

往往不大。欧盟第９０５／９８号修正条例的实施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条现

实稳定的抗辩渠道。涉案企业如果能提供充分材料证明自己符合“五条

市场经济标准”，就有可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根据欧盟的官方统计，第

９０５／９８号条例生效后，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４年６月，共有１１１家中国企业向

欧盟委员会申请了市场经济地位，但只有２８家企业的申请通过欧盟审

查。① 尽管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占申请企业的少数，但这些企业的

成功无疑为我国其他出口企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从以往的实践来看，

在欧盟针对中国企业所列的市场经济五条标准中，比较容易通过审查的

是第４条（企业是否受财产法和破产法调整）和第５条（汇率是否按照市

场汇率计算）标准，这两条标准都是制度性和宏观的标准，企业本身无法

对其进行控制，不过正因如此，笔者认为，一旦有中国企业通过这两条测

试，欧盟主管机构就很难在后来的案件中推翻先前的认定；而中国企业在

申请市场经济地位较难通过的恰恰是通过企业自身努力可以达到的标

准，其中主要包括企业的性质（如是否是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或者是进行

改制的国有企业）以及企业的财务制度两项标准。在１９９９年的中国输欧

黄膦案中，五家申请企业中只有云南马龙化建公司通过了欧盟市场经济

的审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其一，该企业虽然是７０％股份由国

家控股的企业，但却成功改为股份制并在上海证交所成功上市，这被视为

① 前引欧盟初步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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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不受国家控制；其二，该公司财务管理非常正规和严格，在核查

中能提供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结合２００１年中国输欧氧化

锌案中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柳州有色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的成功经验，笔

者认为，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今后抗辩欧盟市场经济地位时，首

先应力争达到两条形式标准，其一，企业完成了转制并实行了股份制。其

二，企业具备一套符合国际审计标准的清晰的财务记录，如果连这两条形

式标准都无法达到，则很难通过欧盟市场经济地位的审查。不过，中国企

业在实践中最难满足的“缺乏一套符合国际审计标准的财务记录”的状况

有望在近期得到根本改观。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５日，中国财政部在北京举行

了会计审计准则体系发布会，发布了３９项企业会计准则和４８项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其中，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在上市公

司施行，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体系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在境内会计师事

务所实施。这标志着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与国际惯例趋同的企

业会计准则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① 对于中国政府的这

一举措，国际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给予了高度评价。国际会计师准则委

员会主席戴维泰迪指出：“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发布实施，使中国企

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表准则之间实现了实质性趋同，是促进中国经

济发展和提升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地位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国际会计

师联合会主席格雷厄姆沃德认为，中国审计准则与国际审计准则趋同，向

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中国的会计职业界致力于提高透明

度和执行高水准的执业准则，这不仅有利于会计职业，更为重要的是有利

于中国民众和整个中国经济。②

３．进行替代国抗辩

在应诉企业无法有效避免美国或欧共体对其适用替代国制度的情况

下，仍应积极进行替代国抗辩，以选择对我国有利的类比国或替代国，从

而减小倾销幅度，将损失降至最低。如前所述，欧盟在适用替代国制度时

往往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与歧视性，例如在选择替代国时，往往不考虑类比

①
②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ｇｏｖ．ｃｎ／ｎｅｗｓ／２００６０２１５＿１５００＿１２５０８．ｈｔｍ．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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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劳动成本的巨大差异，经常选择经济发展水平

高于我们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国家作为替代国；又如在程序上给予中国

企业的替代国异议时间仅为１０日，往往使我们的企业措手不及。在

１９９８年５月的钢丝绳案中，欧委会主张用挪威作为替代国，中方立即以

“替代国价格水平过高”为由提出抗辩。结果，欧委会接受了这一异议，但

由于１０日期限太短，中方无法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理想的替代国，

只得仓促建议用印度作替代国，事后才发现印度对钢丝绳进口一贯征收

高关税，而对国内钢丝绳的生产给予政府补贴，印度钢丝绳国内价格是畸

形的，大大高出我国同类产品的价格，从而使我国出口企业在应诉中陷入

极为不利的尴尬境地。①这一案件给予我国企业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深刻

的：一方面只要我国企业据理力争，积极进行替代国抗辩，就有可能被欧

共体主管机构接受；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欧盟１０日异议期的限制，因此我

国企业在平时就应注意收集国际市场相关产品的信息，了解相关国家同

类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并建立产品信息档案，一旦被诉，即可做到心中有

数，提出合适的替代国，从而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利益。例如１９９０年欧

盟对中国输欧录像带提起反倾销调查，在初裁中提出以欧盟自己作为替

代国，并裁定１２２．９％的反倾销税率，我国出口企业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

和数据，坚持提出以香港作为替代方，欧委会最终接纳了中国的建议，终

裁时反倾销税率仅为１．３％和６．９％。

美国反倾销主管机构对中国产品正常价值的计算一直采用中国产品

的实际生产要素投入乘以替代国相同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计算得出。在

替代国的选择标准上，美国主要考察被调查国与候选国经济发展水平的

相似性与产品的相似性，但是通常不考虑中国产品具有的劳动力和原材

料等比较优势。我国企业在建议替代国时应了解和熟悉替代国生产同类

产品的情况，特别要掌握该国生产成本及原材料等要素的价格。因为在

同类产品中，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所发生的生产成本是不相同的，在替代国

某一生产要素的价格是扭曲的或不可靠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应当建议商

① 参见王世春、叶全良：《“非市场经济地位”与对华反倾销对策性研究》，《财贸经济》２００５年，
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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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采用更为合理的要素数据。因为在美国，如果商务部认为被选为替

代国的某一要素价格数据不可靠，则将考虑使用其他国家的要素价格数

据。例如在１９８４年中国输美氯化钡反倾销案①中，美国商务部选择了泰

国作为替代国，然而，泰国生产氯化钡的原材料是合成盐酸，而中国生产

该产品的原材料是副产品盐酸，其价格是合成盐酸的５０％，因此，产品的

正常价值被大大高估了；而在１９９０年中国输美碳素钢板反倾销调查②

中，商务部首先选择了印度作为替代国，但通过调查发现，并非印度所有

的生产要素价格都是可靠的。最后，商务部对主要生产要素的价格使用

了印度数据（本案中的劳动力价格使用了印度劳动部的数据；一般管理费

用和利润，使用了两家印度钢铁厂的数据），而生产过程中的气体的价格

则适用了印尼的数据，另外，由于中国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

矿渣的价格在印度贵得不合理，而且又找不到其他的替代数据，最后，商

务部使用了矿渣在美国的价格。

４．进行“分别税率”的抗辩

鉴于美国与欧盟在分别税率问题的立法形式、审查标准和申请程序

上的差异，中国企业在进行相关抗辩时应当注意掌握不同的技巧，以期达

到有利于己的效果。从美国的相关法律和实践来看，中国企业若要满足

美国商务部关于分别税率裁定的审查标准（即证明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不

受政府控制）并不困难，正如本书在第四章中分析的那样，绝大多数积极

应诉并提出申请的中国企业都能够比较容易证明美国法的相关标准，从

而获得分别税率裁决。但是在美国商务部２００５年新的规则出台之后，中

国企业若要再申请分别税率的裁决，将会面临程序上的巨大障碍。而若

想突破程序上的困境，在行政程序中几乎是无法做到的。因此，中国企业

只有在反倾销裁决作出之后，通过司法程序，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法院改变行政主管机关的不合理规定。因为按照美国法院的司

法审查事项和标准，国际贸易法院完全可以对行政主管部门滥用行政权

①

②

美国商务部案例号：Ａ ５７０ ００６。另请参见前引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

书（美国卷第一册）第５４—５８页。
参见前引尚明书第１３５—１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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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行为和缺乏实质性证据支持的行政法规或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要

求行政部门修正其不合理的规定与做法。

按照欧共体第《３８４／９６号反倾销条例》第９条第５款以及《第１９７２／

２００２号条例》规定的５条标准，如果我国企业未能通过市场经济地位的

审查，仍可向欧盟主管机构申请“分别税率”裁决或“单独税率”裁决，只要

企业能够充分证明其出口行为受到市场调节，且不存在严重的国家干预。

与市场经济的５条标准相比，欧盟法关于分别税率的５条标准更容易证

明，这些标准主要与企业的出口行为有关，非常具体，不涉及国家的宏观

政策。一旦抗辩成功，其产品的倾销幅度将以该企业产品的出口价格与

替代国正常价值进行比较计算得出，这一征税幅度虽然比获得市场经济

地位的企业高，但将低于其他未获分别裁决的企业。实际上在１９９８年欧

盟内部掌握的分别税率的８条标准出台后，中国企业就已经积极利用这

一规定，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裁决结果。例如在２０００年的欧盟对华节能灯

反倾销案中，共有１０家中国企业向欧委会申请市场经济地位，但只有两

家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而在申请分别税率的８家企业中，欧委会授予其中

６家分别待遇，另外两家企业未获分别税率的原因分别是没有直接的出

口权以及公司业务完全由国家代表管理，存在规避的可能性。此外，除了

积极进行分别税率的抗辩，争取有利的裁决结果以外，中国企业还要注意

在获得分别裁决的有利结果后，防止欧盟利用程序和实体的规则改变裁

决结果。

２００１年中国输欧钼铁案就是一个教训。在该案的初裁中，原本有一

家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三家企业获得分别税率裁决。其倾销幅度分

别为３．６％、９．８％、１２．７％ 和１７．２％。但是在初裁后，国内生产钼铁的

相关企业成立了钼铁协调委员会，就对欧盟钼铁出口实行价格限制和出

口数量配额，上述四家分别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和单独税率的企业分配到

了对欧盟出口数量１／３以上的出口配额，大大超出了该公司的生产能力。

尽管这次协调会是由企业自发的，并未受到政府的干预，但欧盟有理由怀

疑其他企业将会借助税率较低企业规避欧盟的反倾销措施。最终在终裁

中，欧盟撤销了上述４家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或分别税率裁决，对中国所

有钼铁出口商征收了２２．５％的统一税率，彻底堵住了所有企业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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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５．充分利用美国与欧盟的司法审查制度，通过司法程序改变行政主

管机构的不合理裁决

正如本书在第５章中分析的那样，美国与欧盟法律都为中国出口商

提供了司法救济的途径，中国出口企业应该了解和熟悉美国与欧盟的司

法审查程序，争取通过司法程序改变行政主管机构作出的不利裁定，尤其

是在替代国选择和分别税率上的歧视性或不合理的裁定。实践证明，尽

管美国与欧盟的主管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倾向于尊重行政机构的裁定或认

定，但还是对行政机构行政权的滥用起到了很大的限制作用。据统计，在

１９９５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后，ＷＴＯ成员方针对美国反倾销措施而向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的申诉达到２６起。面对反倾销法中存在的大

量的模糊或者灰色区域，商务部进口管理局（Ｉｍｐｏｒ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简

称ＩＡ）很难客观公正地行使法律赋予的裁量权，倾向于作出对寻求贸易

保护的国内相关利益集团有利的裁决。此外，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反

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裁定来看，在２００５年６月，ＩＡ公布了１９个根据国

际贸易法院判决发回重审的反倾销裁定，其中有１４起重审案件中裁定的

反倾销税率要低于原裁定中计算出的税率。① 这一数据充分说明了美国

反倾销行政主管机关，尤其是商务部进口管理局存在的滥用行政权以保

护国内产业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国内司法审查制度对限制行

政权滥用所发挥的作用。在反倾销调查中，在非市场经济规则而产生的

替代国价值和税率计算上，进口管理局所享有的裁量权的范围是最大的。

由于美国国会有关非市场经济问题的立法比较原则，将大量的权力授予

了商务部，尤其是在是否采用生产要素的方法计算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

的正常价值、如何选择替代国以及是否和如何授予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

分别税率等问题上，商务部进口管理局几乎享有不受国会立法限制的权

力，由于衡量尺度不同，其裁决的案件经常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②在行

①

②

ＤａｎｉｅｌＩｋｅｎｓｏｎ，Ａｂｕｓｅｏｆ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 ＴｉｍｅｔｏＦｉｘ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Ｓ．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ｏｒｇ／．
Ｉｂｉｄ．




第七章

非
市
场
经
济
规
则
对
中
国
的
不
利
影
响
及
中
国
应
对
策
略


















 

２４２　　

政规则的修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随意性，最为典型的就是２００５年美国商

务部对国家分别税率申请程序的修改。

美国商务部竟不顾其国内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主要基于行政负担

过重的理由人为增加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申请分别税率的难度和举证

负担。笔者认为，在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美国商务

部又存在普遍的滥用行政权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应当充分把握反倾销应

诉中的最后一种救济手段，寻求美国法院对美国行政主管机构存在的滥

用权力行为以及缺乏实质性证据支持的歧视性行政法规进行修改。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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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就在笔者结稿前夕，美国乔治城大学著名的法学教授、国际贸易法与

ＷＴＯ权威约翰·Ｈ·杰克逊教授受中国商务部之邀再次到访中国，在复

旦大学逗留的短暂时间内，笔者有幸与其他复旦大学国际法、经济与国际

关系领域的专家和杰克逊教授面对面地交流，在谈及中国在国际贸易救

济法律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时，这位率先提出“接合理论”的著名学者态

度仍然是坚决的，即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他

认同应给予中国的个别行业或企业以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的机会。杰克逊

教授认为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美国的政治考虑，

另外，中国对美巨额的贸易顺差以及在全球贸易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也是

美国维持现有法律的最重要的原因。①

杰克逊教授此时受中国商务部之邀访问中国正值中美贸易关系处于

高速发展以及贸易摩擦频发之际。２００５年，中美贸易总额再创纪录，达

到创历史的２１１６亿美元（中方统计），与此同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高

达１１４２亿美元（中方统计）。中美两国在中国纺织品特保、知识产权保

护、人民币汇率、反倾销等领域摩擦不断，与此相伴随的是美国国内贸易

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美国政府与国会在贸易问题上不断对中国施压。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２００６年３月公布了《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

任和执法新阶段》的全面评估报告，决定设立特别工作小组处理对华贸易

问题；此外，美国国会部分议院也不断抛出各种不同的议案，试图通过制

裁或法律手段解决中美贸易中出现的问题。如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舒默与

共和党参 议 员 格 雷 厄 姆 联 合 提 出 的 舒 默 格 雷 厄 姆 议 案 （Ｓｃｈｕｍｅｒ

① 根据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５日在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与杰克逊教授的会谈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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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ｈａｍＢｉｌｌ）①，建议对中国施加２７．５％的惩罚性关税以迫使中国实现人

民币自由浮动，美国参议员格拉斯利（Ｇｒａｓｓｌｅｙ）与鲍克斯（Ｂａｕｃｕｓ）也共

同提出议案②，主张在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内对华采取相应措施。结合

美国众议院在２００５年７月通过的《美国贸易权力执行法案》力主对非市

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适用反补贴法的提案，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

中美双边贸易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更多的贸易摩

擦。与美国相同的是，由于中欧贸易中出现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以及欧盟

部分成员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中欧贸易摩擦也连续不断，２００５年中

欧纺织品争端刚刚尘埃落定，欧盟就在２００６年裁定对中国出口皮鞋制品

实施反倾销措施，紧接着，欧盟又以中国公司违反价格承诺为由，决定对

中国的彩电继续征收４６％的进口关税。近来，欧盟部分国家的家具生产

厂商又在酝酿对中国的部分家具产品（沙发和软椅）提起反倾销指控。③

与美国形式各样的贸易保护措施不同的是，欧盟的贸易保护措施主要集

中于贸易救济措施，尤其是对反倾销调查的运用。

伴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美贸易与中欧贸易关系

已经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两对最为重要的双边贸易关系，同样的，中美与

中欧双边贸易摩擦对中国贸易秩序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各种贸易

保护措施中，反倾销、反补贴与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是最易被美国和

欧盟所利用的，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是仅有的 ＷＴＯ允许各成员方可以合

法利用的贸易救济手段，另一方面是由于现有的 ＷＴＯ相关协议还存在

较多的漏洞和灰色区域，美国与欧盟可以灵活地对其国内法进行解释和

运用，从而规避可能承担的违反国际法的义务。对于中国而言，其所面临

的最为不利的方面或最大的风险就是美国与欧盟贸易救济法律制度中的

①

②

③

Ａｂｉｌｌｔｏ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ｆｔｈ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Ｃｈｉｎａ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ｕｎｄｅｒｖａｌｕｅｄ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ｒｅｎｏｔ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ｈｔｔｐ：／／ｔｈｏｍａｓ．ｌｏｃ．ｇｏｖ／ｃｇｉｂｉｎ／ｑｕｅｒｙ／．
ｚ？ｃ１０９：ｓ．２９５．
Ａｂｉｌｌ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ａｄ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ｅｆｆｏｒｔｓａｎｄ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ａｄｉｎｇ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ｔｏ
ａｄｈｅｒｅｔｏ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ｎｏｒｍ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ｆｏｒ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ｐｕｒｐｏｓｅ．ｈｔｔｐ：／／
ｔｈｏｍａｓ．ｌｏｃ．ｇｏｖ／ｃｇｉｂｉｎ／ｑｕｅｒｙ／．ｚ？ｃ１０９：ｓ．２４６７．
参见：《２００６年我国面临的贸易争端形势不容乐观》，中国贸易救济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
ｇｏｖ．ｃｎ／ＤｅｆａｕｌｔＷｅｂＡｐｐ／ｓｈｏｗＮｅｗｓ．ｊｓｐ？ｎｅｗｓＩＤ＝２０１４２０００９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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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市场经济规则。

本书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对贸易救济措施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进行了

全面而细致的分析与阐述。从经济、历史、政治和法律的综合视角对非市

场经济规则的理论依据（经济视角）、非市场经济规则在反倾销、反补贴和

保障措施等领域的产生与演变过程（历史与政治视角）、非市场经济规则

的国际法基础与在美欧国（域）内法中的具体适用（法律视角）等问题进行

了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应对策略。本书的主要

论点是：

第一，国际贸易救济法律制度中非市场经济概念及规则的形成完全

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冷战的产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与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是催生反倾销法中

非市场经济规则以及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４０６条款的直接原因。① 冷

战的政治背景给美国和欧盟反倾销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政治优势，尤其

是通过将国际贸易描绘成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激烈竞争。“非市场

经济”的概念表达了两种不同政治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

间的根本性区别。美国与欧盟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概念离开冷战的

背景很可能就不会产生。在其他环境下，这个法律概念也将变得毫无

意义。②

第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西方，

尤其是美国学者普遍认为，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被用于解释

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接合

理论、经济优势理论和国家利益理论来说明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展贸易

关系的理论基础以及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特殊贸易规则的依据。无论

其立论如何，这些理论都从根本上否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在国际

①

②

例如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４０６条款就是美国国内因普遍害怕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

家将通过贸易手段故意消灭和破坏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专门制定的，明显是冷战的产

物。ＳｅｅＳａｎｇｈａｎＷａｎｇ，Ｕ．Ｓ．ＴｒａｄｅＬａｗ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ｆｏｒ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１０Ｅｍｏ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９３（１９９６），ｐ．６５６。
ＳｅｅＦｒａｎｃｉｓＳｎｙｄ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ｄｅａｓ，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Ｐｏｗｅｒ
ｉｎＥＣ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ａｂｏｕｔ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７，Ｎｏ．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ｐ．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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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其实质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实现美国的

贸易政策目标。

第三，从历史渊源来看，美国对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

主导性的作用，这不仅因为美国是非市场经济标准、替代国制度、一国一

税原则以及特殊保障条款（原美国贸易法第４０６条款）的始作俑者，更为

重要的是美国的国内法对欧盟甚至国际法中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形成起到

了决定性的影响。Ｓｎｙｄｅｒ教授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美国，这个强劲的

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它不仅具有直接的规范化作用，而且提供了反倾销

政策、法律和行政的一种模式。……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是它的观念和标

准，这些体现在ＧＡＴＴ及随后的 ＷＴＯ的法律制度中。美国的法律政策

从本质上决定了变化的方向和幅度，……虽然这发生在目标框架内，但这

些目标框架已被普遍接受并被视为具有合法性，作为这些进程的结果，许

多主要起源于美国的经济概念、观念和设想被融入到了欧盟反倾销法中，

尽管常常要通过ＧＡＴＴ加以协调。”

第四，尽管《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２．７条和ＧＡＴＴ解释性注解为非

市场经济规则提供了初步的国际法依据，但继续将产生于冷战背景下具

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解释性注解适用于冷战结束后的转型经济国家显

然是荒谬的。因为在 ＷＴＯ的框架下，已经不再存在“贸易完全或实质性

由国家垄断”的成员方，也不存在“国内产品价格完全由国家决定”的国

家。即使承认这一过时的国际法依据的效力，从国际条约解释的一般规

则来看，美国与欧盟现行的非市场经济规则也是与其相抵触的。笔者的

观点是，真正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构成约束的是《中国入世议定书》中

的相关规定。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所作出的特别承诺都与中国的非市

场经济地位有关，美国不仅通过中美双边协议使中国承担了对美国的附

加义务，还使得这一背离 ＷＴＯ最惠国待遇原则，专门针对中国施加的特

别规则通过《中国入世议定书》得以国际化和合法化。这实际上使中国丧

失了就其非市场经济地位向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寻求司法解决的“诉讼”

权利。

第五，鉴于美国将原来专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共产主义国家）的

市场扰乱条款成功地“转换”为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措施以及因为国



２４７　　
 

结
　
　






















论



内法原因而克制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使用反补贴措施，目前美国与欧盟主

要是通过反倾销调查适用其非市场经济规则的。通过对美国与欧盟反倾

销法非市场经济规则的法律与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和欧盟的非市场

经济规则虽然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具体规则的设计和适用上还

存在一定的区别，因此，中国企业在抗辩美国与欧盟的非市场经济规则

时，应当采取共同而又有区别的应对策略。

最后，彻底解决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需要中国出口企业

积极应诉，充分利用美国和欧盟法律中对出口方的有利规定进行市场经

济地位、替代国以及分别税率的抗辩，理智运用美国与欧盟法律为企业提

供的行政与司法救济途径，而且更需要中国政府通过努力，在双边和多边

层面上积极运用政治、法律和外交的综合手段争取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

位或改变美国与欧盟法中对中国不合理的歧视性规定。

尽管贸易问题从表面来看是一个商业范畴的问题，中国政府也一再

强调反对将贸易问题政治化，但贸易问题永远也脱离不了政治因素的影

响。非市场经济问题就是典型的贸易问题政治化的缩影。解决这一困境

不仅需要法律运用上的技巧，更需要中国政府突破禁锢的勇气与高超的

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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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４５页。
［２６］曹建明：《欧洲联盟法———从欧洲统一大市场到欧洲经济货币

联盟》，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５页。
［２７］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国外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反补贴、

保障措施案例集（美国卷第一、第二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

［２８］张新娟：《反倾销法律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６８页。
［２９］王世春、王琴华、张汉林：《名家论坛———反倾销应对之道》，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９７页。

［３０］王林生、张汉林：《反倾销热点剖析》，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

３４４页。

［３１］张乃根：《国际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

２８４页。

［３２］董世忠：《国际经济法》，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７３页。

［３３］约瑟夫·Ｅ·格利茨、卡尔·Ｅ·沃尔什：《经济学》（上下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９５６页。

［３４］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２００３中国市场经济发

展报告》，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３５］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２００５中国市场经济发

展报告》，中国商务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７页。
［３６］曹建明、陈治东：《国际经济法专论》（第一卷），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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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　　

［３７］方连庆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１８９页。

［３８］赵维田：《ＷＴＯ的司法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３９］李圣敬：《国际反倾销应诉和申诉操作指南》，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４９３页。
［４０］甘瑛：《国际货物贸易中的补贴与反补贴法律问题研究》，法律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９３页。

［４１］王承斌、史学瀛：《国际反倾销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

２６６页。

［４２］孙南申：《ＷＴＯ体系下的司法审查制度化》，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１９６页。

［４３］李昌奎：《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争端案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８１页。
［４４］李昌奎：《美国反倾销实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第４２９页。
［４５］［美］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版，第４６１页。

［４６］曹建明、陈治东：《国际经济法专论》（第三卷），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４５页。

（三）专著中析出的文献

［１］王磊：《欧洲法院对中国反倾销案的审理》，参见赵海峰、金邦贵：

《欧洲法通讯》（第４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８—１０７页。

［２］常敏：《欧共体反倾销法若干问题研究》，参见梁慧星：《迎接

ＷＴＯ———梁慧星先生主编之域外法律制度研究集》（第一辑），国家行政

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４７页。
［３］孙哲、成帅华：《中国加入 ＷＴＯ 以来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规

定》，参见倪世雄、刘永涛：《美国问题研究》（第二辑），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２６７—２８０页。

［４］陈力：《欧共体法院对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参见李昌道、韩

小鹰：《中国法与欧洲法》，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３—７６页。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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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资料

（一）英文著作

［１］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Ｌｏｗｅｎｆ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２］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Ｒ．Ｌａｒｄ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ｏ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３］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Ｃｏｈ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Ａ．Ｂｌｅｃｋｅｒ＆ＰｅｔｅｒＤ．Ｗｈｉｔｎｅｙ，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４］ＧｒｅｇＭａｓｔｅｌ，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Ｅ．Ｓｈａｒｐｅ，Ｉｎｃ．１９９８．
［５］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Ｔｈｅ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ｏｆＧＡＴＴ＆ｔｈｅＷＴＯ

ＩｎｓｉｇｈｔｏｎＴｒｅａｔｙＬａｗ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６］ＶａｎＢａｅｌ＆Ｂｅｌｌｉ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Ｔｒａｄ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ｓｏｆｔｈｅＥＣ，ＣＣ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９９６．
［７］Ｄｏｎ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ＪＲ． ｅｔｃ．，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ｎ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ＤｕｔｙＬａｗｓｔｏＩｍｐｏｒｔｓｆｒｏｍＳｔ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Ｌａｗ，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
Ｃｅｎｔｅｒ１９８０．

［８］ＰｅｔｅｒＤ．Ｅｈｒｅｎｈａｌｆｔ，Ｂｒｉａｎ Ｖｅｒｎｏｎ Ｈｉｎｄｌｅｙ，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Ｍｉｃｈａｌｏｐｏｕｌｏｓ，ａｎｄ Ｌ．Ａｌａｎ ｗｉｎｔｅｒｓ，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ｗｏ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７．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９］ＥｄｗｉｎＡ．Ｖｅｒｍｕｌｓｔ，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Ｈ１９８７．

［１０］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Ｍüｌｌｅｒ，ＥＣ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 —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３８４／９６，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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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４　　

［１１］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ａｎｄＥｄｗｉｎＡ．Ｖｅｒｍｕｌｓｔ，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１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ａｒｃｈ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ｏｔｈｅＷＴＯ，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２．
［１３］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ＤａｖｅｙａｎｄＡｌａｎＯ．Ｓｙｋｅｓ，Ｊｒ．，

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ｓｅ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Ｔｅｘｔ．

Ｗ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２．
［１４］Ｆｉｎｇｅｒ，Ｊ．Ｍ．，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Ｈｏｗｉ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Ｗｈｏｇｅｔｓ

Ｈｕｒｔ？ＡｎｎｅＡｒｂ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二）英文论文

［１］ＪｕｄｉｔｈＨ．Ｂｅｌｌｏ，ＡｌａｎＦ．Ｈｏｌｍｅｒ，ＪｅｒｅｍｙＯ．Ｐｒｅｉｓｓ，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ｂｕｂｂｌｅ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ＤｕｔｙＬａｗｓｔ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２５

Ｇｅｏ．Ｗａｓｈ．Ｊ．ｉｎｔｌＬ．＆Ｅｃｏｎ．６６５（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２］Ｓａｎｇｈａｎ Ｗａｎｇ，Ｕ．Ｓ．ＴｒａｄｅＬａｗ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ｆｏｒ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１０ＥｍｏｒｙＩｎｔｌＬ．

Ｒｅｖ．５９３（１９９６）．
［３］ＲｏｂｅｒｔＨ．Ｌａｎｔｚ，Ｔｈ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ＤｕｔｙＬａｗｓ．１０Ａｍ．Ｕ．Ｊ．ＩｎｔｌＬ＆Ｐｏｌｙ９９３（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４］ＧａｒｙＮ．Ｈｏｒｌｉｃｋ＆ＳｈａｎｎｏｎＳ．Ｓｈｕｍａｎ，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Ｌａｗ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ｙｅｒ８０８（１９８４）．

［５］ＦｒａｎｃｉｓＳｎｙｄ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ｄｅａｓ，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ｉｎＥＣ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ａｂｏｕｔ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７，Ｎｏ．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１．

［６］ＰｒｉｙａＡｌａｇｉｒｉ，Ｒｅｆｏｒｍ，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ｗａｒｄ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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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Ｖｏｌ．２６，１９９５．
［７］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ｏｃｋ，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Ｔｒａｄｅ：

ａｂａｎｄｏｎ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ｉｃ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Ｎ．Ｃ．Ｊ．ＩｎｔｌＬ．＆Ｃｏｍ．Ｒｅｇ．５６（１９８９）．

［８］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ＰＯＬＯＵＥＫＴＯＶ，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
ｔｈｅＷＴＯ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ｉｖａｌｏｆａ

Ｔｗｏｔｉ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３６（１）：１ ３７，２００２．
［９］ＤＥＲＣＨＩＮ ＨＯＲＮＧ，ＴｈｅＥＵｓ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ｓｕｅ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４，Ｎｏ．７（Ｊｕｌｙ１９９８）：

８５ １１５．
［１０］ＬｅｉＹｕ，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ｏｒＲｕｌｅ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ＴＯ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１５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Ｌａｗ．２９４（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１１］ＬｅｉＷ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ａｓａ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ｔｏ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９，Ｎｏ．３，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６．

［１２］ＤａｎｉｅｌＫ．Ｔａｒｕｌｌｏ，ＢｅｙｏｎｄＮｏｒｍａｃｙ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８７．
［１３］ＣｈａｒｌｅｎｅＢａｒｓｈｅｆｓｋｙ，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Ｌａｗ：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ｆｏｒ
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８，

３７３（１９９０）．
［１４］ＲｏｂｅｒｔＷ．ＭｃＧｅｅ，ＴｈｅＣａｓｅｔｏＲｅｐｅａｌｔｈｅ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Ｌａｗ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４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５］ＭｉｃｈａｅｌＫａｂｉｋ，Ｔｈ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ｏｆ“Ｄｕｍｐｉｎｇ”Ｆｒｏｍ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ｍｏ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１９９２．
［１６］ＤｏｎａｌｄＬ．Ｃｕｎｅｏ＆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Ｍａｎｕｅｌ，Ｊｒ．，ＲｏａｄｂｌｏｃｋＴｏ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ｓｕｅｉｎ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Ｌａｗ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ｈａ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５：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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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６　　

１９８２］．
［１７］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Ｆ．Ｃｏｒｒ，ＴｈｅＮＭＥＩｍｐｏｒ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ｌｅｍｍａ：

Ｔｗｏ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ｆｏｒａＮｅｗ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Ｎ．Ｃ．Ｊ．ＩｎｔｌＬ．＆
Ｃｏｍ．Ｒｅｇ．［Ｖｏｌ．１２，１９８７］．

［１８］ＧｒａｃｅＭ．Ｋａｎｇ，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Ｄｕｍｐｉｎｇ
Ｄｉｌｅｍｍａ，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９８７，Ｎｏ．３：７０５］．

［１９］ＰｅｔｅｒＢｕｃｋＦｅｌｌｅｒ，Ｔｈｅ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Ｔｒａｄｅ，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６６：１１５，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６７］．

［２０］ＣｈａｒｌｅｓＯｗｅｎＶｅｒｒｉｌｌ，Ｊｒ．，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Ｄｕｍｐｉｎｇ：

ｎｅ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ａｉｒＶａｌｕ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ｒｉｇｈａｍＹｏｕ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８９，４４９］．

［２１］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 Ａｌｆｏｒｄ， Ｗｈｅｎ 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ｕｇｕａｙ？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
ＤｕｔｙＬａｗｓ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６１：７９，

１９８７］．
［２２］Ｃｈａｎｇｈｏ ＳＯＨ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Ｒｅｇｉ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３９（４）：７６３ ７８６，２００５．
［２３］Ｒｏｓｓ Ｄｅｎｔｏｎ，Ｔｈｅ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 Ｄｕｔｉｅ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Ｑｕａ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３６，

１９８７］．
［２４］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ａｒｏｓｋｉ，Ｊｒ．，ＮＭＥＳ：ＡＬｏｖｅＳｔｏｒｙ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ｕｓＵｎｄｅｒ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Ｌａｗ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９９］．

［２５］ＤａｎｉｅｌＩｋｅｎｓｏｎ，Ａｂｕｓｅｏｆ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ｔｏＦｉｘ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ＣＡＴ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ｈｔｔｐ：／／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ｏｒｇ／．



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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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ＤａｎｉｅｌＩｋｅｎｓｏｎ，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Ｎｏｎｓｅｎｓｅ：Ｕ．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ｗａｒｄＣｈｉｎａ，ＣＡＴ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ｈｔｔｐ：／／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ｏｒｇ／．

［２７］ＳｙｌｖｉａＡ．Ｒｈｏｄｅｓａｎｄ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 ［１９９９］．

三、相关网站

（一）中国官方网站

［１］商务部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２］中国国家统计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３］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ｓ．ｇｏｖ．ｃｎ／。

［４］新华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５］中国海关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

（二）其他中国网站

上海 ＷＴＯ事务咨询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ｃｗｔｏ．ｎｅｔ。

（三）国外官方网站

［１］美国商务部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ｇｏｖ／。

［２］美国国际贸易法院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ｔ．ｕｓｃｏｕｒｔ．ｇｏｖ／。

［３］美国国会众议院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４］美国国家统计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ｎｓｕｓ．ｇｏｖ／。

［５］欧盟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ｔ／。

［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ｔｒ．ｇｏｖ／。

［７］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ｉｔｃ．ｇｏｖ／。

［８］世界贸易组织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９］美国国会图书馆ｈｔｔｐ：／／ｔｈｏｍａｓ．ｌｏｃ．ｇｏｖ／。

［１０］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ｒａｄｅ．ｇｏｖ／ｉａ／。

（四）其他外国网站

［１］美国卡图研究所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ｏｒｇ。

［２］美国战略经济研究所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ｔ．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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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８　　

后　　记

本书是在我同名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论文选题最初源于

２００２年７月我参加由澳门欧洲研究学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Ｍａｃａｏ）举办的关于国际贸易问题的暑期研讨会。通过为期两周的密

集学习与研讨，我不仅对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国际贸易法律问题有了

初步了解，而且对相关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讨会上，著名的欧盟与

国际贸易法专家Ｓｎｙｄｅｒ教授主讲的专题“ＷＴＯａｎｄＥＣ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ＬａｗａｎｄＣｈｉｎａ”引发了我进一步的研究兴趣，并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对中

国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回到上海后，为了准备当年在大连

召开的国际经济法学会年会（本人当时是第一次参加该学会的活动），笔

者准备以欧盟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为题提交会议论文，并作为

我进一步研究国际经济法问题的一个开端。虽然从澳门带回的研究资料

有限（仅限于Ｓｎｙｄｅｒ教授的授课讲义），但所幸的是，２００１年我在德国马

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研究欧盟竞争法时带回了一些反

倾销法方面的重要资料，这使得我能顺利完成论文的写作并提交大连年

会。作为 ＷＴＯ法研究领域的一名后来者（之前我从事的主要是国际私

法学的教学与研究），我未曾想到该文会引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欧洲研究》的编辑张敏老师的关注与厚爱，经过与张敏的反复沟通与交

流，我对文章又作了大幅度的修改，该文最终刊登在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的《欧

洲研究》上。这以后，国际贸易法律问题就成为我挥之不去的“心结”，我

非常希望借助这一契机进一步拓宽我的研究领域与视野，后来在国际关

系专业学习博士生课程进一步成就了我的想法，俞正樑教授和倪世雄教

授讲授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中美关系研究教我学会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思考

国际法问题（这对我后来研究问题的方法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在博士



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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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开题时，对于是否以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作为我的博士论

文，心中还是忐忑不安的，我在不同场合征求我的一些学界朋友意见时，

他们都表示出对这一论题作为博士论文的怀疑，担心这有点过于小题大

做。当我小心翼翼地向各位参加开题论证的专家提出我的设想和疑虑

时，他们给予我充分的鼓励，并从不同方面向我提出开展研究的方法和视

角。尽管如此，我对于是否能够如期完成这一课题的研究仍然心中没底，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所开拓的是一个对我而言相对陌生的研究领域，另一

方面也感觉到这一课题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因为就我当时的认识，认为

中国的非市场经济问题再过十几年就将彻底得到解决，甚至随时会提前

得到解决，如果这样，我研究该课题的价值就可能无法得到体现。但是命

运又给了 我 一 个 坚 定 信 念 的 机 会。２００４年 我 以“ＴｈｅＮＭＥｉｓｓｕｅｏｆ

Ｕ．Ｓ．ａｎｄＥＣ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ｔｏｗａｒｄＣｈｉｎａ”为题申请了耶鲁大学的国

际福克斯项目并顺利获准。这一契机至少在两个方面大大增强了我的信

心：其 一，该 项 目 获 准 的 最 重 要 原 因 就 是 申 请 人 提 出 的 研 究 计 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ｐｏｓａｌ）。就此而言，我认为我的研究计划也得到了美国专

家（后来得知该项目候选人的遴选是由耶鲁大学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组

织的专家委员会进行）的认可，其研究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其二，能

获得在耶鲁大学学习访问的机会，将会大大充实我的研究资料，尤其是美

国部分研究资料的收集。通过在美国近一年的学习，我的研究思路得到

了进一步拓宽，认识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就是我发

现非市场经济问题绝非反倾销领域的特殊问题，它应该是整个贸易救济

法律制度中的共通性问题，只是在反倾销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而已。

在四年的在职学习过程中，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陈治东教授，他严

谨求实的学术作风与正直高尚的人品早在多年前我在华东政法学院参加

硕士论文答辩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我有幸成为他真正的

学生，聆听他的教诲，感到非常的幸运。他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与丰富的

实践经验，富有特色的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教学和研究方法通过他的言

传身教使我受益无穷。我论文选题和写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得到了

他的悉心指导，他鼓励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并勇于“小题大做”。他对于

研究课题的宏观把握能力令我敬佩，特别是对我论文中的许多问题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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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高屋建瓴的见解，不仅澄清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模糊认识，而且鼓励我

在研究中要更大胆一些，敢于质疑，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

我对导师组的张乃根教授心生敬畏。所谓“敬”是对他正直坦率的人

格魅力、率先垂范和提携后进的作风以及执著于学术的钻研精神的敬仰，

所谓“畏”是对他在工作上的一丝不苟、“铁面无情”和对学生严格要求的

态度常常使我感到自己与“一流”学者之间存在的差距，令我不敢有太多

的懈怠。作为 ＷＴＯ法方面的权威专家，张老师在我的论文开题中提出

了很多富有见地的建议，在我论文的答辩中他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我论

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他深刻的点评处处触及我论文的“软肋”，使我茅塞

顿开。

感谢参加我论文开题、预答辩或正式答辩的董世忠教授、孙南申教

授、龚柏华教授以及何力教授，他们对我开题论证或论文初稿、定稿中存

在的问题给予了悉心的指正，同时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和帮助。

作为 ＷＴＯ问题专家，龚老师不仅对我最初的选题给予了肯定，而且还为

我提供了相关的最新资料和最新的动态发展信息，使我及时增补了相关

内容并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错误；何力老师仔细阅读了我的论文初稿，逐字

逐句纠正我文中出现的打印或表述错误。他在预答辩中所指出我论文中

存在的问题，可谓切中要害；董世忠与孙南申教授先后参加我博士论文的

预答辩与正式答辩，他们在对我论文给予肯定的同时，更是指出论文结

构、论述内容存在的缺失，给我极大的启发。

我书中许多观点的形成深受国际贸易法权威专家约翰·Ｈ·杰克逊

教授和弗朗西斯·施奈德教授的影响。能有机会向这两位专家当面请教

是我极大的荣幸；另外我在耶鲁大学访问期间有幸旁听了耶鲁大学法学

院 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ｅｉｓｍａｎ教授和德国波恩大学ＲｕｄｏｌｆＤｏｌｚｅｒ教授联合讲授的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课程并就我论文中的相关问题向他们请教，我对他们

的启发表示感谢。我在耶鲁大学访问项目结束前夕，以“美国对华反倾销

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作了结项报告，耶鲁大学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副主

任，国际福克斯项目（Ｆｏ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负责人ＮａｎｃｙＬｕｔｈｅｒ
博士全程听取了我的学术汇报并启发我从经济学和国际关系角度更深层

地思考这一问题；在美期间，美国爱达荷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ｄａｈｏ）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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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ＲｕｓｓｅｌｌＭｉｌｌｅｒ教授邀请我参加第三届爱达荷大学国际法问题研讨

会，有机会在会议上作学术报告并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与会同仁切磋交流，

也大大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

我还要深深感谢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徐崇利教授与华东政法学院的朱

榄叶教授百忙之中参加我论文的答辩。两位老师从论文内容及形式上提

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作为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们在答辩时提出的犀

利问题与深刻评论对本书的定稿与出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书的出版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厚爱与大力支持。２００６年５月

我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即与上海人民出版社接洽，很快就得到了同

意出版的回复。但由于教学科研工作繁重，论文的修改一直断断续续，直

到２００７年春节结束才得以提交。负责审稿的徐晓明博士以极大的耐心

宽容了我的拖拉，但为了本书及早面世，他自己却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宝

贵的时间，甚至牺牲自己节假日的休息抓紧审稿并不断与我沟通，我被他

的专业与敬业精神深深感动！

最后再次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先生以他一向宽阔的

胸怀包容我写作困难时莫名的烦躁与不安，懂事的儿子不仅在学习上不

用我操心，而且为我提供了许多电脑运用方面的技术支持，他们是我从事

学术研究的精神动力。这本书也有他们的贡献！

本书出版获得复旦大学法学院的大力支持。

本书虽已定稿，但却远未达到令自己满意的程度。由于选题涉及经

济、历史、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作为一名法学研究者，我深深感到对课

题整体驾驭能力，尤其是经济学分析能力上的欠缺。这一切的不足与遗

憾惟有通过我今后的不断努力予以弥补。

陈　力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日


